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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批判: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1〕

黄保罗
(《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兼职教授,地址见文末)

马丁·路德于1517年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以下简称“宗教改革”)到今年已经五百周年了,这个

宗教改革运动在中国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有什么影响呢? 为了纪念这个运动和反思这个问题,本
刊特别与第三届迦密山学术论坛合作出版“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婚姻”专辑。

本文以同性恋问题为例,通过重新审视当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主要特征来反思信仰危机的根本

原因,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路德思想对当代宗教发展的意义。虽然涉及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博爱

等很多方面,但重点是围绕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进行对话和批判,主要探讨了现代性价值观

背后存在的“人性”(理性、感性和实用性)与“神性”(上帝权威、恩典、信仰等)在“自由”中体现出来的

相互间关系。

一、从欧美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来看现代性问题

为了反思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笔者尝试从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说起,这
本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欧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笔者在此无

意全面地探讨,而是要通过询问这个问题的本质及其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来反思十六世纪的宗教

改革与现代性之间在人性、神性和自由上的联系。
欧美的主流社会逐渐呈现出承认、尊重、认同并积极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的倾向。这些表现主要

经历了如下诸个阶段。一,最早认为同性恋是罪恶和刑事犯罪,不仅在教会信仰、伦理道德,而且在法

律上禁止同性恋。二,接下来是把同性恋当作疾病和不正常,努力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医治,
而教会则通过教牧辅导和祈祷来努力改变同性恋者。三,现在则呈现出承认、尊重、认同并积极为同

性恋者争取权益的倾向,不仅从法律上为同性恋者登记而保护财产的税收、分割和继承,提供医疗等

社会关系中彼此双方作为最近亲属的签字权利,而且在儿女收养上提供了权利,现在更是通过“专法”
或“通用法”将<婚姻法>里对“婚姻”的定义(原来将“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改变

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改变的方式,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四,北欧的冰岛、丹麦、挪威、瑞典四

个国家的路德宗福音教会(信义会)已经同意在教堂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同

性恋者为夫妻。芬兰在1992年施行国会通过的决议,同性恋者可以法律登记,2017年3月1日新的

<婚姻法>生效,“婚姻”的定义被改为“两个人”(而不再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目前芬兰教会内部

正在争吵是否要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虽然目前芬兰教会还是坚持传统的婚姻观,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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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得到陕西师范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尤西林YOUXilin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长江学者江怡JIANG
Yi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 HUANGYusheng教授和景教研究中心主任朱东华ZHUDonghua教授的点评与建议,芬兰的

华人基督徒李方舟LIFangzhou弟兄也阅读并提出了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本文乃中国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化视角下的路德文集翻译

与研究;批准号:15AZJ004”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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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严峻。〔2〕

综观芬兰学界、社会及教会中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一、同性恋是天生的还

是后天的? 1)若是天生的,那么,它是罪恶、疾病、不正常还是值得特别关爱的少数群体? 2)若同性恋

问题动摇了“婚姻”的定义,人类社会将会遇到什么挑战和危机(如杂婚、群婚的兴起、家庭的破碎、儿
女教育的失控)? 3)若是后天的,那么,它是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是纵欲主义的罪恶? 二、如何诠释

<圣经>(创19:4-9、利18:22;20:13、申23:17、王上14:24;15:12;22:46、赛3:9、罗1:26-27、林前6:9-
10;提前1:10、彼后2:6、犹7)中直接和间接谴责同性恋的经文? 三、一些“先天性”同性恋者在生活中

遇到的痛苦和面临的压力甚至自杀的悲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
上述表现和问题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一、“人权”和“平等”是否意味着“天生的”就都是“合理的”

和“应该被尊重的”,没有正常与否、罪恶与否、疾病与否的差异? 二、“民主”是否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

而不受任何外在传统、经典、或人物的限制,只依赖人的理性、感性和自私的实用性? 三、“上帝是爱”
是否就意味着要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否则就是对先天性同性恋者缺乏“博爱”,就是不尊重后天

性同性恋者的“自由”? 四、<圣经>是超越时空和人性(理性、感性和自私的实用性)的“上帝之言”
(WordofGod)还是“人类关于上帝的谈论”(humanwords/discoursesaboutGod)? 五、若<圣经>是
上帝之言,理性是否为诠释<圣经>的最高标准而使基督教失去了绝对的权威?

在以人性特别是理性为标准的语境里,“人性”就变成了诠释同性恋问题的权威和最高标准,不容任

何人的质疑。宗教改革中所提到的“理性”、“律法”与“福音”及其中的“审判”与“救赎”的被误解,导致了

今日欧美的“人性无限”和“人权至上”,不仅人性和人权需要得到尊重,而且,人性和人权似乎成为绝对不

可改变的自足者,本身成为了抛弃“上帝”或其他外在标准的权威。以对同性恋的态度为例,人们从“罪
恶”,到“疾病”,再到“承认、尊重和争取权利”,其实是人们在律法和福音中,信心的失落。“罪恶”的观念,
象征律法的定罪,“疾病”的观念里面其实本来有着“同情”与“爱”的成分。但这两种观念,类似“律法和福

音”的对立关系,从一端走向另一端。我们可以用“悖逆”和“怜悯”来对应在同性恋里“罪恶”和“疾病”两
种观念。在<圣经>的语境中,“悖逆”是律法对人定罪的罪名,但是悖逆是在阐述一种基于“父子”的背叛

关系,换言之,律法对人定罪的同时,隐含了一种人们从未认识和从未经历的亲密关系。同样,“怜悯”是
恩典的表现,但怜悯里面也有一种对人的否定,如同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义人不需要救主。因

此,无论律法还是福音,对人性肯定的同时也有否定。这就是同性恋在前两个观念(“罪恶”和“疾病”)都
觉得被冒犯的原因,从而转向第三个(“尊重客观、认可和为之争取权益”)。〔3〕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和争论背后折射出的义理核心是,什么是“人性”? 即从理性、感性、实用性的

角度来看,同性恋者是否具有天生的权利。什么是“神性”? 这关系到同性恋是上帝所造的和神圣不

可侵犯的,还是罪、病或其他问题。什么是“自由”? 这体现在从伦理道德或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同性

恋是完全的个人自由,还是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关的选择。因为争论双方在这三个根本问题上,观点

冲突激烈,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在这三个神哲学问题上的观点,以帮助今

人更全面地挖掘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和可能性的解决方案。

二、宗教改革对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及其目前的流行状况

路德不仅是16世纪划时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他同时是德意志伟大的爱国者,他还是德意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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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刊收录的“ReportoftheBishops’ConferenceConcerning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2016”,EVANGELICAL
LUTHERANCHURCHOFFINLAND,BISHOPS’CONFERENCE,TranslationbyRupertMoreton/LinguaFennica.

此段内容与李方舟LIFangzhou讨论后补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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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的奠基人,他更是基督新教的一代宗师。〔4〕他于16世纪所启动的宗教改革,对欧美和全世界

的现代性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上承文艺复兴,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下启启蒙运动,强
调自由和平等。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经历了一些宗教战争之后,最终达成了理性的“宗教宽容”,并
实践性地推行了“教随国定”的政策。欧洲不仅获得了宗教、政治和社会上的相对稳定,而且伴随着地

理大发现而兴起的探险和贸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福音差传,以“信仰上帝权威、注重人性(特别是

理性)尊严、强调自由”为核心的欧洲现代性价值观念〔5〕逐渐被推广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直到二战

及其导致的冷战格局结束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以欧美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和世界秩序,虽然遇到了日益

严峻的多极挑战,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现代性”这个概念所受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影响虽然明

显,但越趋近代,越有示弱之势。
欧美今天流行的现代性价值观核心,逐渐排斥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而是以多元自由的人

性为根基的;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本质却是要以人取代神而成为绝对者。在欧美近三百年的发展

过程中,既有与文艺复兴相关的对感性与情感的强调,又有与宗教改革特别是清教徒精神相关的虔

诚,更有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帝国主义的霸权精神,而这一切背后在精神层面起引导作用的则是经

过启蒙运动以来流行起来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几大通俗易懂的核心价值观念,其中起到

特别作用的就是“人性”、“神性”和“自由”。〔6〕

这三大概念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都有密切的联系。相较于路德所强调的“信仰之内的理性”与“信
仰之外的理性”的区分,〔7〕笔者认为,当今欧美社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忽略了路德的这个区分,
而以“理性”取代了上帝。当教会被逐渐地排挤到边缘地位时,教会与以媒体和民间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公

共领域、与以理性为最高标准的学界和以实用为最高利益的政府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就产生了冲突。〔8〕

现在的主流媒体、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流行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几大核心价值观,都是在上

帝缺场和反对权威的情况下来被讨论、界定和加以推广的。笔者曾撰文论述了其中的相关问题,兹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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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于可YUKe2005:“马丁·路德生平 MadingLudeshengping”[TheBiographyofMartinLuther],见<路德文集>Lude
wenji[Luther’sWorks]1,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Sanlianshudian,页52-56.

这里的欧洲价值观念指宗教改革将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的强调,与今日的多元主义有所不

同,如今的“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等价值观深受理、感性和实用性的影响,与宗教改革时期已经不同.
关于“现代性”,学者们意见异常分歧,詹姆斯就强调“中断性”和叙事性等四个原则,见 FredricJamesonhasmentionedfour

maximsofmodernityinhisbookASingularModernity:EssayontheOntologyofthePresent(London:Verso,2002).FirstisthatWe
cannotnotperiodize.Secondisthatmodernityisnotathingatall,butanarrativecategory,concerningthethirdmaximJamesonrejects
anynon-materialisthistoricalaccounts―shiftsinconsciousnessorsubjectivitybeing,heargues,ultimatelyunrepresentable―and,

echoinghisfamouscallto“Alwayshistoricize!,”emphasizestheneedfornarrativecontinuity,andtheconstructionofalargerhistorical
frameinwhichthemakeupofthisorthatperiodcanbesituated.Thefourthmaximdrawsaclearlinebetweenwhatcanandcannotbe
gleanedfrommodernityinmappingourownpresent.本文则主要从“人性”、“神性”和“自由”来“现代性”.

参见“论基督徒的自由LunJidutudeziyou”[OntheFreedomofaChristian](1520)和“论意志的被捆绑 Lunyizhidebei
kunbang”[OntheBondageofFreeWill],分别见2005<路德文集>Ludewenji[Luther’sWorks]1:389-429和2005<路德文集>Ludewenji
[Luther’sWorks]2:297-571.

这种冲突的关系,让教会有了一种“既身在社会”又“被分别出来”的身份。被排挤的结果表现在,一方面,教会作为“属灵”的基

督的身体努力扮演“先知”的角色,根据上帝之道,对社会发出批评和呼召;另一方面,教会作为“属世”的一个社会组织,也渐渐开始对“信
仰之内的理性”与“信仰之外的理性”的区分变得模糊,而追逐和讨好属世的价值观念,不仅在神学理论上发生了这种模糊和混淆,而且在

实践中不断地挑战教会并引起信徒之间的分裂。下文本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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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9〕现在主要探讨的是,宗教改革在上述语境中对现代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10〕

三、欧美“现代性”的本质与“人性”无限论之间的关系

笔者上文提到,笔者出于个人的观察和概括,从“人性、神性和自由”的视角来探讨“现代性”,而在

此要说明的是,“人性”这个概念则是从 “理性、感性、实用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的。〔11〕 我们会发现,虽
然“感性”一直对欧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则主导性地对整个欧

洲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美国则深受“实用性”的影响。“感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主流,往往成为民粹主义的动力。“实用性”是追求自私利益的表现,往往主导着人们的实际行动。
“理性”则是追求真理的驱动器,在理性利用感性以及被实用性所利用之外,理性不仅是追求和判断真

理的工具与标准,而且常常以真理化身的面目出现。就此三个概念在欧洲和美国的表现来说,笔者认

为,基本情况如下:
面对实用性及唯利是图,美国常常公开地标榜对实用性的欣赏和追求,实用主义有时会成为判断

是非的标准;而欧洲则对实用主义多有批判,即使追求实用时,也往往摈弃其物质的层面而强调精神,
对实用主义有“欲就还推、犹抱还退”的羞涩,而不是“赤裸裸”地追求。

面对感性及情绪泛滥,人人深受其影响,但大家多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此起彼伏的民粹主义现

在日益影响深广,不仅在美国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经常被统治者利用,而且在面对经济下滑和难民涌

入的欧洲,受到感性驱使的民粹主义也逐渐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面对理性及其唯我独尊,欧洲和美国都推崇倍至。理性既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紧密相关,经常表现

为真理的追求者,甚至是真理本身。理性也与追求私利的实用主义关系深厚,表现为高智商而唯利是

图的利己主义者。理性往往还会精心策划地刻意利用感性来发起民粹主义以达其“高尚”或“卑下”的
目的。理性不仅以工具理性的姿态,在造福人类的同时,造就将人类的一切都工具化的危险;而且,理
性在欧美今天的最大危机是在于扮演了“真理化身”的角色,变为了是非判断的“唯一”标准。〔12〕笔者

对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梳理得比较简化,而且线索也较单一,比如,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中,科学理性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给人类精神带来的重要影响等方面都非常重

要,而且能够更好说明,宗教信仰的缺失正是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阻碍。其实,许多科学家对宗教信

仰持有高度肯定,虽然这并非一定是某种固定宗教内部的事情,但却发生在现实的科学理性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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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罗HUANGBaoluo2014:“基督信仰对于国家与社会视角的中国当代道德重建的意义Jidujiaoxinyangduiyuguojiayu
shehuishijiaodeZhongguodangdaidaodechongjiandeyiyi”[TheSignificanceofChristianFaithtotheContemporaryChineseReconstructionof
MoralityinthePerspectivesofStateandSociety],见<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yuxixueguojixuekan [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
WesternStudies]第7期,页1-8。黄保罗2015:“从基督教视角看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建设 CongjidujiaoshijiaokanZhongguodedaode
jiazhiguanjianshe”[TheConstructionofChineseValuesinthePerspectiveofChristianity],见<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第9期,页1-6。黄保罗

2016:“从马丁·路德的政治神学来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 CongMadingLudedezhengzhishenxuelaifansiJidujiaodezhongguohua”[A
ReflectionontheSinicizationofChristianityintheLightofMartinLuther’sPoliticalTheology]见<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第10期,页1-6.

教会除去受到外在的挑战和影响之外,本文特别要强调的是,16世纪宗教改教家的神学塑造了“以上帝及上帝的道为首的

教会”,这样的教会塑造了“以上帝及上帝的道为首的信徒”,这样的信徒在生活中实践了自己的信仰,从而塑造了欧美价值观及文化。
反之,论及欧美社会对教会挑战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外来的影响,而且需要注意,教会或许多信徒及神职人员及神学家们都放弃或模

糊了“宗教改革”的信仰根基,失去了对信徒内心的塑造能力,信徒也逐渐将信仰和生活割裂,或放弃信仰,进而社会中反福音的价值观

和文化越来越变为主流,从而形成了对教会外来排挤和内在破坏.
当然,学者可以从多方面来界定“人性”,但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三个方面是核心内容,故以此立论,而不是要否定或排斥其

他视角.
这三者本质和关系,以及它们在欧美之间的表现差异,造成欧美大众或教会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差异。比如在欧美教会都被

排挤的大背景下,实用主义让美国的成功神学较欧洲明显,包括总统的选举,“名义上信仰新教”是一个不成文的政治正确,而本文提及

欧洲对实用羞涩的态度,以及对私权的过度保护或尊重,让信仰更加走入私人化,去教堂比例显著减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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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就没有多谈。〔13〕

因此,今天欧美现代性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方面都呈现出了人性无限论的

倾向,这与忽略和遗忘16世纪宗教改革的贡献有密切的关系。

四、中国的现代性与宗教改革的影响

中国目前的现代性主要得益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和美国的实用主

义,16世纪宗教改革在“人性、神性和自由”上的影响微乎其微。〔14〕以人文主义的理性、感性和实用性

为基础的现代性,在中国不仅强化了传统以狭隘民族主义和无限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情”和“强国

梦”,而且出现了对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和基督教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强烈排斥。在目前中国的语

境里,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出现了吊诡的关系。一方面,自由主义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政

治哲学的困难,而教会则面临着如何处理“凯撒的归凯撒”和“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治神学难题,因此,
在欧美攻击教会的自由主义,却可能在中国成为教会的盟友。〔15〕而另一方面,在伦理道德层面,自由

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则具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性,如关于同性恋问题,等等。〔16〕当然,在面对物质主义畅

行和精神世界空虚的挑战面前,以无限人性论为基础的现代性和基督教所开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南辕

北辙的。〔17〕

中国语境里上述状况的形成,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中国缺乏影响有密切关系。
路德及其开启的16世纪的宗教改革精神资源在当代中国的缺场,产生的影响很多,笔者认为,如

下几点非常重要。一则路德对“唯独恩典、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和唯独基督”以及 “因信称义”的强调,
排除了人认识、践行绝对真理和自我拯救的可能性;这对于反思儒家的人性乐观主义、道德成圣主义、
理性的有限性、排除“偶像”欺骗性地化身为“真理”以及人在终极真理上通过“内在超越”而自救和人

成为“道德偶像”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二则路德对“律法”与“福音”的二分,则界定了人在

罪中存在的绝望以及在信中挣扎的盼望;这对于反思所有人的罪性(特别是反思儒家为代表的乐观人

性论)、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如反思文革等历史上的罪恶)、实事求是地客观看待自己与他人、正确地

学习和反省历史,保持“虽不能之,心向往之”的积极进取精神和盼望,都非常重要。三则路德的“上帝

的左右手”和“两个国度”的理论,诠释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关系的原则,对于如何

让政府和谐有效地统治和管理所有信徒,帮助信徒避免陷入“逢政府必反”或“唯政府是从”的两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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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感谢江怡JIANGYi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提醒.
就基督教在当代中国遇到的挑战来说,既有来自于文化神学上(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为代表)的,又有

来源于自由主义(以欧美的理性、感性和实用性以及以拒绝上帝为前提的“博爱、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为代表)的,还有来自于实用主

义的(强调身体和精神层面的满足为代表的思潮),如,日益增加的离婚率、婚前同居和同性恋、偶像明星为代表的娱乐文化、高速经济

下的功利主义,是普通大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和教会冲突的具体表现.
2015:“ChineseNewLeftismbetweentheLeviathanofStateandtheWildHorseofLiberalismintheLightofChristianity”,

inYearbookofChineseTheology2015,ed.byPaulosZ.Huang.Leiden&Boston:Brill.163-201.笔者强调的挑战主要有政治神学、文
化神学和世俗实用主义等多方面,见黄保罗 HUANGBaoluo2016:“从马丁·路德的政治神学来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 CongMading
LudedezhengzhishenxuelaifansiJidujiaodezhongguohua”[AReflectionontheSinicizationofChristianityintheLightofMartin
Luther’sPoliticalTheology]见<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第10期,页1-6。只是本文在此特别强调政治神学中的政教关系问题,因为它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自由主义和教会站在统一战线的情况,与欧美关注“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不同,主要因为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同

等的弱势地位(自由主义所在乎的民主、选举、法治等政治议题)。然而,在离婚率,同居,同性恋等道德议题,因为并非政府和社会的主

要矛盾,自由主义在家庭伦理道德的渗入,其实有充足的自由度.
2015:“Thre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theChristianChurchin21stCenturyChina”,in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

theStudyoftheChristianChurchSpecialEdition:ChristianityinChina(9.2015),Guesteditor:ChristopherHancock.TaylorFrancis
Group.ISSN1474-225X(Print),1747-0234(Online).pp.28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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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都可提供积极参考作用。四则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也是帮助政府和教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为

十字架神学除了在个人得救层面的意义和十字架上罪恶与救恩的甜蜜交换之外,对教会更重要的参

考价值在于,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标志,是以承受逼迫、苦难、误解和屈辱并获得福音和平安为本质

的。〔18〕当这些精神资源在中国缺场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精英和政治领袖们,或多完全忽略了这些问

题的存在,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不同的方案。至此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之际,在反思和探讨现代

性的时候,它对中国的影响应该非常重要。

五、路德及宗教改革对“理性”的理解在欧美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理解中被

严重地忽略了

“理性”(λ췍γο ,logos,ratio,reason/rationality)本指人类可以利用理智进行思考的能力,然后逐

渐产生了思辩、实践、工具理性等区分,经过康德而发展到今天的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这个概念被广泛

而深刻地研究和探讨着。笔者在此要提出的观察是,路德对理性的观点被许多的现代人遗忘或误解

了,这导致了今天把人性无限放大的局面,因此,笔者主张要重新反思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贡献,帮助

我们来观察、分析今天的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迷失。
比如,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就多方面地批评路德而认为他否定了理性,〔19〕新无神论的代表

人物道金斯(RichardDawkins)曾经批评路德反对理性和逻辑。〔20〕其实,路德对理性的论述体现出了

悖论特点,其中不仅涉及理性的内涵,而且涉及理性被使用的语境,他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理性,
虽然他所用的词语是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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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这不仅在政教关系上,能够让教会和信徒理解自己的处境,即使当教会服从政府外在秩序的管理和正确的宣讲上帝之道

时,依然会承受来自政府的压力和挑战。而且在前面提及的另外两种文化冲突中,基督教会的影响力在公共领域,甚至在私人领域(比
如家庭内部)也都属于弱势,这同样是十字架神学和《基督徒的自由》中讲的,基督徒既然有无人管辖的自由,就甘愿成为众人之仆。仆

人的身份,除了服侍他人,更重要的就是愿意接受误解、排挤甚至逼迫。在笔者看来,欧美的教会,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即在正确而大胆

地宣讲上帝之道的同时,认清自己作为仆人的身份,愿意承受社会撕裂和外在挑战和压力。此处文字与李方舟弟兄探讨后补充.
RaymondTaouk在 他 的 Luther,ExposingtheMyth (http://www.catholicapologetics.info/apologetics/protestantism/

matluther.htm,Feb.27th,2017)对路德论理性提出了如下的前四点批判,andAdam Weishaupt则在他的Luther:TheDevilDisciple
(https://books.google.fi/books?id=mHknDAAAQBAJ&pg=PT21&lpg=PT21&dq=Reason+is+the+devils+handmaid+and
+does+nothing+but+blaspheme&source=bl&ots=6fPFvNDeE8&sig=Uai3gHUM3ncFWkEZFez80C-PAuQ&hl=sv&sa=
X&ved=0ahUKEwiLk921_a_ SAhXGCywKHYPyArIQ6AEIKTAC#v=onepage&q= Reason%20is%20the%20devils%
20handmaid%20and%20does%20nothing%20but%20blaspheme&f=false,Feb.27th,2017)中提出如下七点批判:Christtaught:“Be
therefore,wiseasserpentsandsimpleasdoves”(Matt10:16)“Youknowthenhowtodiscernthefaceofthesky:andcanyounotknow
thesignsofthetimes?”(Matt16:3)Lutherteaches:1)“Nogoodworkhappensastheresultofone’sownwisdom;buteverythingmust
happeninastupor...Reasonmustbeleftbehindforitistheenemyoffaith.”(Trischreden,WeimerⅥ,143,25-35.)2)“Reasonisthe
devilshandmaidanddoesnothingbutblasphemeanddishonorallthatGodsaysordoes.”(AgainsttheHeavenlyProphets,OnImages
andtheSacraments.LW40,73-224.)3)“Reasonisdirectlyopposedtofaith,andoneoughttoletitbe;inbelieversitshouldbekilled
andburied.”(Erlangen,Vol.44,Pg.156-157.Formorequotesinthisregardsee:“ThreeReformers”,ByJacquesMaritan,Pg.34;Cf.
alsoJeanJanssen,L’AllemagneetlaReforme.(Trans.E.Paris,Plon,1887-1911),VolVII,pg427.)4)“OneshouldlearnPhilosophy
onlyasonelearnswitchcraft,thatistodestroyit;asonefindsoutabouterrors,inordertorefutethem”(CommentaryontheEpistleto
theRomans,Fol.(1516).Ficker,II,198.Cf.ThreeReformers,ByJacquesMaritan,Pg.31)5)“Usury,drunkenness,adultery———these
crimesareself-evidentandtheworldknowsthattheyaresinful;butthatbrideoftheDevil,‘Reason’,stalksabroad,thefair
courtesan,andwishestobeconsideredwise,andthinksthatwhatevershesayscomesfromtheHolyGhost。Sheisthemostdangerous
harlottheDevildhas.”6)“Reasoniscontrarytofaith.”7)“ReasonisthewhoreoftheDevil.Itcanonlyblasphemeandsihonour
everythingGodhassaidordone.”

RichardDawkins2006:TheGoddelusion,chapter“Therootsofreligion”,UK:BantamBook,page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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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路德极力地批判了理性;他不仅批评注重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是“披着人皮”的“牲畜”,〔21〕

而且把理性称为“魔鬼的最大妓女”〔22〕和“信仰的最大敌人”。〔23〕因此,路德主张直截了当地去谴责异

端而不是靠着理性与之争辩。〔24〕另一方面,路德不仅本人使用理性,〔25〕而且他尊重理性〔26〕并视力理

性为上帝所赐来祝福人的东西,〔27〕更称理性为“一件上帝的伟大礼物”。〔28〕

所以,我们来理解路德对理性的态度时,需要考虑他所区分的在“信仰之前”与“信仰之后”的语境

问题。路德说:

“理性不是在皈信之前于信仰的事情中运行和服务,而是在皈信之后……在它被圣灵照亮之后,
理性会服务于信仰。但是,没有信仰的话,理性就会以其所有的力量与身体的所有肢体一起外在和内

在地亵渎上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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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路德于1516年写信给致约翰·朗(JohnLang)时说道:“亚里士多德能用最微妙的方法诱惑聪明人。如果他不是有一个肉

身,我会毫不犹疑地宣称,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魔鬼。”见 WA,Br1,88-89.LW48,38.黄保罗 HUANGBaoluo、刘新利LIUXinli译

2016:<路德书信集>Ludeshuxinji[LettersofMartinLuther],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daoxuechubanshe[Shandong
UniversityPress];第十二封信.

MartinLuther:“ReasonistheDevil’sgreatestwhore;bynatureandmannerofbeingsheisanoxiouswhore;sheisa
prostitute,theDevil’sappointedwhore;whoreeatenbyscabandleprosywhooughttobetroddenunderfootanddestroyed,sheandher
wisdom…Throwdunginherfacetomakeherugly.Sheisandsheoughttobedrownedinbaptism…Shewoulddeserve,thewretch,to
bebanishedtothefilthiestplaceinthehouse,totheclosets.”MartinLuther,Works,ErlangenEditionv.16,142-148.

MartinLuther:“Reasonisthegreatestenemythatfaithhas;itnevercomestotheaidofspiritualthings,but—more
frequentlythannot—strugglesagainstthedivineWord,treatingwithcontemptallthatemanatesfromGod.”MartinLuther,Table
Talksin1569.路德 [MartinLuther]还说:“ReasonisthedevilshandmaidanddoesnothingbutblasphemeanddishonorallthatGod
saysordoes”;seeLuther:AgainsttheHeavenlyProphets,OnImagesandtheSacraments.Trischreden,WeimerVI,143,25-35reads:
“Reasonmustbeleftbehindforitistheenemyoffaith”.

MartinLuther:“Hereticsarenottobedisputedwith,buttobecondemnedunheard,andwhilsttheyperishbyfire,the
faithfuloughttopursuetheeviltoitssource,andbathetheirheadsinthebloodoftheCatholicbishops,andofthePope,whoisthedevil
indisguise.”MartinLuther,TableTalks(asquotedinReligiousHistory:AnInquirybyM.SearleBates,156).

路德 [MartinLuther]于1521年4月2日在沃尔姆斯国会 [WormsDiet]上说穿的著名话语是:“UnlessIamconvincedby
Scriptureandplainreason—Idonotaccepttheauthorityofthepopesandcouncils,fortheyhavecontradictedeachother-myconscience
iscaptivetotheWordofGod.IcannotandIwillnotrecantanythingfortogoagainstconscienceisneitherrightnorsafe.Godhelpme.
Amen.”Brecht,Martin1985–93:MartinLuther.tr.JamesL.Schaaf,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1:460.LW32,112“Lutheratthe
DietofWorms”reads:“UnlessIamconvincedbythetestimonyoftheScripturesorbyclearreason(forIdonotrusteitherinthepope
orincouncilsalone,sinceitiswellknownthattheyhaveoftenerredandcontradictedthemselves),IamboundbytheScripturesIhave
quotedandmyconsciencesiscaptivetotheWordofGod。IcannotandIwillnotretractanyanything,sinceitisneithersafenorright
togoagainstconsciences.”Page113continuestoreads:“Icannotdootherwise,hereIstand,mayGodhelpme,Amen.”

SiegbertW.Becker1982:ThefoolishnessofGod:theplaceofreasoninthetheologyof MartinLuther (Northwestern
Pub.House),72:“…asitistheinstrumentwhichmanusestoexaminehisenvironment,tointerprethisexperiencesandtodiscourse
aboutthem,Luthervaluedreasonhighly.”

路德 [MartinLuther]在《小教义问答》Xiaojiaoyiwenda[TheSmallCatechismus]中解释“使徒信经”的第一条时说:“我
相信神是造我的神,是造万物的神。我相信神赐我身体、灵魂、骨干和感官,又赐我各种感性及理性,还赐我衣食、住所、家庭、财物和一

切的一切 。神又丰丰富富地赐我每日所需的;无论有什么危险凶恶,神都保守庇护。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他为父为神的爱、慈悲与

怜悯,并不是因我有功而得的。这一切无偿的爱,使我理当感谢、颂扬、侍奉和顺 从 神。这 是 实 实 在 在 当 行 的。”见 路 德 Lude
[Luther]、梅兰顿Meilandun[Melanchthon]著、逯耘LUYun译2003:《协同书》Xietongshu[TheBookofConcord]1,南京:译林出版

社,页20.
路德 [Luther]在注释《以赛亚书》Yisaiyashu[Isaiah]时说“理性是上帝的伟大礼物”(“ReasonisaverygreatgiftofGod.

Itsvaluecannotbemeasured,andthosethingswhichitwiselyordersanddiscoversinhumanaffairsarenottobedespised.”Luther,

1543,LecturesonIsaiah),见LW16.
“Reasonactsandservesinmattersoffaithnotbefore,butafterconversion…Reason,afteritisenlightenedbytheHoly

Spirit,servesfaith.ButwithoutfaithitblasphemesGodtogetherwithallpowersandmembersofthebody,bothoutwardandinward”.
Luther,TableTalks,citedbyB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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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对理性发生作用的这两种语境的区分,是现在西方社会所忽略的根本性问题。当上帝作为

最高的权威被排斥的时候,本是上帝赐给人的伟大礼物之一的“理性”,现在却变成了偶像而要取代上

帝,不仅在社会中畅行无阻,而且要进入教会把上帝赶走,自己去坐到那张本来属于上帝的宝座之上。
结果就是,人性失去了界限,有限的人试图要变成绝对者。笔者认为,这是教会在今天的欧美所遇到

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这种影响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地影响中国。
总括而言,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会主要遇到了排斥上帝的无限人性论特别是理性主义

的挑战,路德及其宗教改革中对人性和理性的分析,可以帮助今人看清楚理性的有限性。在当代中

国,基督教会则主要遇到了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的挑战,路德的上帝之左右手和两个国度理论则既可以

帮助统治者,又可以帮助教会。

六、总结:宗教改革与现代性在“神性”、“人性”和 “自由”问题上的对话与

批判

围绕着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今天流行的现代性概念进行对话和批判,笔者认为,主要危机是因

为人性被无限放大,人身上的神性和作为绝对权威的上帝之神圣性被彻底忽略或被偷梁换柱地消解

了,以至于人们虽然追求自由,却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更无法达到自由的境界。
反思马丁·路德于16世纪末启动的宗教改革,我们会意识到其意义。他否定人能借助于理性认

识上帝的经院神哲学和自然神学的看法,认为只有在拯救过程中上帝与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可能认

识上帝,所以,他特别强调“人性”与“神性”的差异,认为只有在“因信藉恩称义”(Justificationbyfaith
throughgrace)框架内,“人性”中的理性才能找到其应有的位置,否则,在信仰之外,理性只有在处理

与“世界”(corammundo)和“人类”(coramhominibus)关系时才可发挥作用,在“与上帝”(coramDeo)
的关系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路德把理性分成了“信仰之内”和“信仰之外”两种类型,强调了

二者的区别及其功能的差异。〔30〕

在上述二分的框架内,根据路德对理性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特别是排斥基

督教会及其上帝的理性,经历了英国、德国、法国和苏联的发展和分流,逐渐在全世界流行起来,结合

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工业化和全球贸易化的浪潮中,对“博爱、人权、平等、自由、民
主”等核心价值概念有了独特的解读,与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路德不仅

否定了理性在认识和践行真理(即上帝)方面的无能为力,而且认为人的感性和实用性也是倾向罪恶

的。由此推论,只有以“信仰”为根据进行区分,人类的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才能找到自己的界限和潜

力,才能发挥其优势并避免其弱势。
当发源于欧美而流行于世界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完全忽略了“信仰内外”的区分时,理性、感性

和实用性都有可能取代“真理”或“上帝”,而成为权威和评判一切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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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论基督徒的自由LunJIdutudeziyou”[OntheFreedomofaChristian](1520)和“论意志的被捆绑Lunyizhidebei
kunbang”[OntheBondageofFreeWill],分别见2005<路德文集>Ludewenji1:389-429和2005<路德文集>2:297-571.李方舟弟兄与

笔者讨论时补充指出,路德“因信藉恩称义”的神学,本为解决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即人在上帝面前该如何自处? 路德指出信仰之外的

理性在上帝面前毫无作用的本质,唯有信心能使人理解和接受恩典,从而被从上帝绝严苛律法中解救出来。多数学者都认为路德所讲

的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一个让人绝望,一个使人的安慰。在《基督徒的自由》,《桌边谈话录》中,路德还有一种对律法和福

音的关系的阐述,称之为“诫命和应许”,这个论调被大家忽视,路德特别提到耶稣在福音书中常讲的一句话叫: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天国近了”是应许,代表对福音的盼望,“悔改”是否律法对人的定罪后,因着信心产生的举动。这里律法和福音不再对立,更像是一体

两面,律法里预表了福音,福音里有律法对人诊断。欧美今日人性的偏离,除了以理性来代替上帝之外,失去了改教家在律法和福音所

坚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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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教会如今在欧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性(理性、感性和自私实用性)的界限问题。人

渴望权威而同时拒绝上帝作为权威,于是,人性便变成了权威、真理和上帝。因为人性在本质上处于

无法达到绝对的动态之中,所以,当有限的人性取代绝对的真理或上帝时,欧美社会就处于混乱和争

吵的状态之中,结果,“多元、相对、包容”等等概念,就成为了“混乱”与“迷芒”的代名词。无论面对难

民问题,还是面对宗教多元问题,欧美都遇到了类似的挑战。
在感性的倾泻与泛滥之后,实用性迫使人们去追求作为真、善和美代表的“上帝”,此时,理性就扮

演了它本身无法胜任的角色,不仅以“工具”的姿态出现,〔31〕而且成为了“真理”的评判标准和“真理”
本身。因此,理性曾经帮助教会建立其神学,最后,理性又反过来通过以其自身为标准的神学来破坏

教会而取代了“上帝”。所以,欧美社会一方面强调任何有限者都无法是真正的上帝,另一方面,每个

人又都变成了必须被以“博爱、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对待的“上帝”。这里特别借助于“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的二分,个人的“私人领域”作为“隐私”而需要得到无限的保护,同时又拒绝教会及其上

帝,从而在婚姻、伦理和道德层面处于无人管辖的状态之中。结果,出现的悖论就是,在反对偶像的地

方,人人变成了偶像;在反对绝对权威的地区,人人皆成为了绝对者。
当“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成为人的本性和尊严的根基时,来源于上帝的“神圣性”失去了在人性中

应有的地位,〔32〕再借助于“自由”〔33〕这个概念,人的无限期望和要求就都得以无限地流行。这里的问

题是,除去政治自由之外,人与超越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人能否获得选择的自由? 笔者认

为,抛弃上帝这个绝对者来主张“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都有绝对的价值和尊严”,恰恰是今天的“自由

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和无限滥用的根源之一。正如尤西林教授在论及“自由与恩典”的关系时指出

的那样,“恩典”和“信仰”在人获得“自由”中所起的作用。〔34〕因此,论到“自由”的内涵、类型和实现与

达到自由境界的途径和可能时,反思笔者上文提到的路德对人“在上帝面前”(coramDeo)和“在世界/
人面前 ”(corammundo/hominibus)的二分,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35〕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与人

类面前,人才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虽然人渴望自由,但在“上帝”或绝对者与永恒面前,人不但没有超越

的自由而且没有选择的自由,人要想获得超越的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因信藉恩称义”。所以,要解

决自由问题,必须像耶稣说的那样:“真理叫你们得自由”(约8:32),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个终极者那里去(约14:6)。而只有在这种前提和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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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在人类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笔者批评的主要是以“理性”代替绝对真理的倾

向,而不时要否定全部的理性。上文已经提及此点.
虽然抛弃上帝权威和神造论的学者也认为“人及其尊严是神圣的”,但这里所使用的“神圣”和“神圣性”往往被人的“理性、

感性或实用性”所界定,与“有神论”或基督教是不同的。这里需要分清楚术语和概念之间的一词多义现象.
黄裕生 HUANGYusheng教授在《自由与权利:论康德的政治哲学》Ziyouyuquanli:LunKangdedezhengzhizhexue

[FreedomandRight:OnKant’sPoliticalPhilosophy](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iangsuxingzhengxueyuanxuebao[JournalofJiangsu
AdministrationInsititute]2005年第5期)中,将自由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层的自由是超越的自由(自由内在的运用),积极面就是

自由律意志来肯定确认的自由,消极面就是免除一切自然因果关系之束缚、独立不依附于所有自然感性经验之牵扯的自由;这个超越

的自由就是超越的无限心,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都有绝对的价值和尊严。第二层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正因为人有超越的自由无限

心并可以打破自然因果关系的束缚,因此,人才有选择的自由。第三层面的自由是政治的自由(自由的外在运用),就是要独立于他人

对自己的强制的自由.
尤西林YOUXilin2000:“恩典与自由:康德道德宗教与人文主体性的现代困境Endianyuziyou:Kangdedaodezongjiaoyu

renwenzhutixingdexiandaikunjing”[GraceandFreedom:Kant’sMoralReligionandtheModernDifficultSituationofHumanist
Subjectivity],载<基督宗教与21世纪国际会议论文集>Jiduzongjiaoyu21shijiguojihuiyilunwenji[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Christianityand21stCentury](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另收入陈俊伟

CHENJunwei、谢文郁XIEWenyu主编2001:<自由面面观>Ziyoumianmianguan[Freedomfromeveryperspective](北京Beijing: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部分刊于<学术月刊>Xueshuyuekan [AcademyMonthly](上海 Shanghai
2001年第12期).

路德Lude(Luther)(1520)2005:“论基督徒的自由LunJidutudeziyou”[OntheFreedomofaChristian],载《路德文集》

Ludewenji[Luther’sworks]1(上海Shanghai:三联书店Sanlianshudian),389-429.



国 学 与 西 学

中,基督徒才会真正地实现“自由”,到达孔子所曾渴望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

是保罗所说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林前9:19)耶
稣、保罗和路德所说的这种自由,在今天的欧美和全世界的现代性、多元性与自由主义的语境中,是常

常被忽略掉的。〔36〕

本刊特别与第三届迦密山学术论坛合作出版“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婚姻”专辑。
“人学、神学与国学”栏目收录了香港建道神学院助理教授李文耀的“行使爱他者的自由:潘霍华

看性与婚姻”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冯梓琏的“尼格仁的圣爱伦理及其当代辩

护”。前文尝试从潘霍华神学反思性与婚姻的问题,指出潘霍华的看法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同时也有

独特创新的一面。在基督中心的角度下,潘霍华提出“自然”和“羞恥”两个考虑,作为夫妇二人在追求

性欢愉上的准则与界限。后文认为,在尼格仁的圣爱观中,圣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希腊文化

的侵入使得欲爱成为对基督教爱观不恰当的理解,但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圣爱改变和回答了伦理学与

宗教学的基本问题。圣爱是自发的、无动机的、不计较的、无限的和无条件的,它在爱的各个维度上的

表现都与欲爱完全相反。在对圣爱的当代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以欲爱和友爱作为对基督教爱观的理

解,但它们实际上都无法完全取代圣爱。对尼格仁圣爱观的研究将对以爱为主题进行的宗教间对话

打开更多空间。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陆臻老师的“媒体商品

化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及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和香港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及恒

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陈永浩和明光社项目主任雋宁的“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度调查”。
前文认为,媒体(Media)是人类表达向远方的延伸和向后世的流传。在现代社会,媒体不仅是人们了

解外界的重要中介,更是连接人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通道。无处不在的媒体对社会文化的产生

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媒体也成为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手段(广告无处不在),甚至本身也成为一种

商品(各种娱乐节目、影视剧和网络小说等的泛滥)。技术既带来了社交的便利,也成功使企业通过提

高用户“粘性”来获利,从而将用户以及由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转变成商品。媒介商品化和娱乐

化甚至侵蚀到家庭,使得亲子关系也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使家庭成

员间缺少交流,儿童更容易封闭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此时基于倾听、理解和爱的教育,基于恩

典的互动和引领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应对媒介商品化这样的现代性弊端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后文本文尝试疏理“家庭———婚姻———养育”的本质和关系,並透过研究调查所得的结果,初步探索不

同年代和信仰的香港人,在婚姻及养育上的观念差异。
“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收录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包兆会的“从《创世记》2章4-24节看神的

婚姻观及其在世俗时代的意义”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濮荣健老师的“《圣经》的婚姻观

与相关的伦理解析”。前文通过《创世记》二章4-24节可以归纳出神在三方面对婚姻的教导:婚姻在人

生中极其重要,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无法由好景、美食、宠物、朋友所替代;婚姻需要神来预备和设计,祂
是婚姻的主宰,也给婚姻中的双方角色设置了秩序,给双方与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设置了界线;相比

于世俗婚姻,基督徒的婚姻会蒙神更多的祝福。最后借着神对婚姻的看法,对世俗时代的婚姻观进行

了反思和批判。后文基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共同认可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分析其在《圣经》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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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与清华的黄裕生HUANGYusheng教授交流时,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研究自由问题,这是中国学界获得了相

对宽松的空间之后的近三十年里一个很大的进步。”并且得知,除去以前发表的论康德的自由的论著之外,他目前正在撰写《自由与希

望》Ziyouyuxiwang [FreedomandHope]专著,希望他能关注路德 [Luther]和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的思考.



卷首语

据。对多妻、乱伦和淫乱的实例,本文根据摩西律法做出了解释。关于约和婚姻的象征意义,因教会

是耶稣的属灵身体以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本文介绍了基督宗教与犹太教的不同理解。关于天主

教的修道和独身是否更属灵,本文也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因圣灵对重生的罪人的内驻,不偏待男女,
本文的结论是,基督宗教提高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高源博士的 “奥古斯丁性与婚

姻观:驳禁欲功德的排序”和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王涛的 “婚姻圣事中的性事:圣多玛斯的婚姻

伦理”。前文探讨了奥古斯丁的性与婚姻观,重点考察人可否通过禁欲来获得不同修行功德的问题。
后文认为,婚姻是天主教会的七件圣事,曾被天主教会奉为官方思想的“天使博士”圣多玛斯·亚奎纳

的神哲学思想,也支撐了天主教的婚姻伦理。圣多玛斯对婚姻作为圣事的理解、特別是对于婚内性事

的观点,成为天主教会传统立场的代表,可以对当代社会的新思潮、尤其是对处于重大转型时期的中

国世俗社会新处境做出回应,同时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授王道維的“从‘友善交流座谈会’反思教

会对同志的牧养与神学议题”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賴品超的“神爱

与人爱:路德与多玛斯之间”。前文认为,台湾从2011年的性別平等教育风波以来,相关的社会争议

未曾停歇,包括同志教育、多元成家、同性婚姻、1130遊行、与2015年信心希望联盟的护家公投等。相

对于主张婚姻平权的同团体,基督教会因为对家庭议题的关怀而积极为保守立场发声。但双方几乎

只在媒体、社运与法律上攻防而无真正的交集,使得夹在两者之间的同志基督徒声音反更被忽视。本

文将介绍在完全接纳与积极反对之间的第三条路,以“友善交流座谈会”来寻求不同声音彼此间对话

的方式。除了详细说明动机、预备、过程、成果以外,也会提到所遭遇到的困难、可达成的公安部识或

难有共识的地方,提供众教会发展公共神学或在面对相关或其他重大社会争议事件时的參考。后文

透过介绍芬兰曼多马对路德的两种爱的诠释,并整理多玛斯对神爱与人爱的观点,尝试提出,路德与

多玛斯在对神爱与人爱的观点,虽有一定的分歧,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可促进在相关课题上的教会合

一对话。
最后,“书评与通讯”栏目收录了香港建道神学院教授郭鸿标的“从神学角度看婚姻”、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筱筠的“当代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发展趋势”和本刊编辑

部收录的“关于芬兰婚姻法修订案的五个文件”。前文从神学角度探讨婚姻,分析了圣礼的、救赎秩序

的、创造秩序的、盟约的婚姻观之后,进行了神学反思,并在结语之前讨论了一种被转变化了的创造秩

序婚姻观。第二篇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和速度都有所增加,综观宗教慈善活动的

项目和运作模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宗教慈善经验及其特点。但在具体的实践和运作过程

中,如何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及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则是目前中国宗教慈善面临的

挑战。该文作者多年来主持撰写《中国宗教慈善报告》,以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为主

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特点,并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最后五篇文章则是芬兰婚姻法的修订文本、
修订文本带来的影响、芬兰信义会教会主教委员会指导教会如何应对挑战的正式文件、部分教会代表

要求改变教会法以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的意见、及部分神学家的反对意见,部分原文是不是芬兰

语。

本期的编辑除去感谢特邀编辑和各位作者以外,还要特别感谢部分英语专家负责英文编辑和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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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爱他者的自由:潘霍华看性与婚姻

李文耀

(香港建道神学院)

提要:本文尝试从潘霍华神学反思性与婚姻的问题,指出他的看法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同时也有独特创新的一面。在基

督中心的角度下,潘霍华提出“自然”和“羞耻”两个考虑,作为夫妇二人在追求性欢愉上的准则与界限。

关键词:基督教伦理,性与婚姻,性欢愉,潘霍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

作 者:李文耀,神学博士,助理教授,香港建道神学院,长州岛,电话号码:852-3657-4813,电子邮件:leemy@abs.edu

一、前言

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在“第二届基督教性/别文化节”中举行了一次极具争议性的工作坊,当中有性

工作者在场教授性欢愉的知识和技巧,包括按摩及戴上安全套的技巧。〔1〕在筹委会看来,教内弟兄姊妹

对性知识和性技巧的掌握确实太贫乏了,故此有需要通过是次聚会去加强。他们相信,性欢愉是神所喜

悦的。既是如此,我们就不应贬抑无论是婚内或婚外的性欢愉。这个工作坊的举办牵起了广泛讨论,有
支持,亦有反对的意见。本文不准备进入箇中的讨论里。令笔者感兴趣的,是这个工作坊所引发的另一

个问题:究竟夫妻在性欢愉的追求上有没有限制呢? 假如是有的话,那么应该由谁去限定? 准则又是甚

么? 在笔者有限的经验里,基督教就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少的。我们比较热衷讨论婚外性行为的不合法

性,〔2〕忽略了婚内性行为的可接纳性同样是一个重要课题。在没有数据支持底下,笔者相信普遍弟兄姊

妹并不愿意面对、讨论“婚姻中性生活”的问题。假如筹委会当日邀请的不是性工作者,乃是资深的牧者

或基督徒辅导人员,那么教会就不会有反对的声音吗? 笔者对此深表怀疑。再进一步问,教会可举办增

加性知识的讲座吗? 基督徒夫妇可使用一些工具、技巧来刺激性欲、增加欢愉吗? 当我们如此追问下去

3

〔1〕

〔2〕

这个名为“全方位实战教学工作坊”在2015年10月9日于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目标是“让性知识与性技巧贫乏的教内肢体谦

卑向性工作者学习”。在筹委会看来,性的欢愉是神所喜悦的,不论在婚内或婚外的性也不该被人眨抑。参第二届基督教性/别文化节筹

委会:“你当刚强壮胆—基督教性别文化节声明”Nidanggangqiangzhuangdan———Jidujiaozinbiewenhuajieshengming:下载自<http://www.
inmediahk.net/node/1038121>(下载日期2016年3月4日);“基督徒学生运动中大办性别文化节‘全方位实战教学工作坊’惹争议”

Jidutuzueshengyundongzhongdabanxingbiewenhuajie‘quanfangweishizhanjiaoxuegongzuofang’rezhengyi《时 代 论 坛》Shidailuntan
[ChristianTimes],2015年10月15日,下载自<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 Nid=91656&Pid=
2&Version=1469&Cid=944&Charset=big5_hkscs>(下载日期2016年3月4日).

这里指的是宗教意义上的“不合法”(illegitimateinreligioussense),即不合乎圣经教导或上帝旨意的性行为。一般来说,婚外性

行为是圣经所禁止和予以责备的,可再划分为“淫乱”(林前五1)及“奸淫”(林前六9)。不过,就“甚么是性行为?”、“圣经禁止何种程度的

性行为?”等问题,教会仍未有一个完全的答案。譬如说,教会应禁止一对恋人做出“爱抚”或“手淫”的行为吗? 究竟“爱抚”或“手淫”可否

纳入“不合法的性行为”呢? 教会较容易在一个狭窄的意义上取得共识,肯定“婚姻以外的性交”为不合法。但是在这个限定之外各种与性

有关的行为(譬如性器官只维持外在地碰撞,并没有进入),教会就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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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信不少弟兄姊妹、教牧人员都会三缄其口。在笔者看来,教会不单反对“婚外性行为”,同时也抗拒

探讨“婚内性生活”。就是要讨论,我们其实也不清楚从何开始。

本文尝试借助潘霍华(DietrichBonhoeffer)伦理学去思想这个课题。在性与婚姻的问题上,笔者

得承认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故此有必要借助一个观点、框架来思考。由于笔者在过去一段日子里较多

阅读潘霍华的著作和研究,才想到以他的思想作为入手点。这不是说,潘霍华对性与婚姻的探讨是详

尽而丰富的。刚好相反,潘霍华对这方面的探讨非常稀少和散乱。故此,很少学者选择以性和婚姻作

主题去研究潘霍华。〔3〕透过整理潘霍华的性与婚姻观,本文希望在有限的篇幅里作出三方面的贡

献:(1)补充学界对潘霍华在这方面的研究;(2)显出潘霍华的思想是如何继承传统又追求革新;(3)为
“夫妻对性欢愉的追求”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二、传统理解:性欲要受约束

就性与婚姻的问题,教会传统倾向从“限制、约束性欲”这个较负面的角度去思考。譬如说,使徒

教父伊格那丢(IgnatiusofAntioch)就劝勉信徒要摆脱情欲的辖制,减少夫妻间的性爱。〔4〕 他提安

(Tatian)更极端地提醒人应放弃性交,因为性爱属于败坏的景况。即使进入婚姻中,夫妻也要尽量避

免性行为。〔5〕奥古斯丁(Augustine)是早期教会一个极重要的发言人,他的思想就塑造着整个西方神

学传统的面貌和特色。在宗教改革期间,即使天主教徒与改革者在核心教义上有着很不同的意见,他
们各自也诉诸奥古斯丁的思想作其论据的支持。〔6〕 学者指出,在性与婚姻的问题上,奥古斯丁的观

点跟他对“基督的恩典”(gratiaChristi)的理解是分割不开的。〔7〕 在《论基督的恩典》(Degratia
Christi)中,奥古斯丁反驳伯拉纠(Pelagius),指出恩典并不是自然和外在的。上帝的拯救不是透过

4

〔3〕

〔4〕

〔5〕

〔6〕

〔7〕

邓绍光DENGShaoguang是华人圈子中较多就这方面撰文的学者:“潘霍华对男女的看法:以《创世与堕落》为焦点”Pan
Huohuaduinannudekanfa:YiChuangshiyuduoluoweijiaodian,关启文GUANQiwen、洪子云HONGZiyun主编:《爱与欲:基督徒性

神学初探》Aiyuyu:Jidujiaoxingshenxuechutan[Loveanddesire:APreliminaryExplorationtoChristianTheologyofSex](香港

Xianggang:基道出版社Jiduchubanshe,2003),页61-7;“婚姻,是哪一种秩序? 与教会何干? —潘霍华的角度”Hunyin,shinayizhong
zhixu? Yujiaohuihegan? —PanHuohuadejiaodu[WhatKindofOrderisMarriage? WhatdoesithavetodowithChurch? The
viewpointofDietrichBonhoeffer],《时代论坛》Shidailuntan[ChristianTimes]第1396期(2014年6月1日);“家庭,哪一种群体? 怎

么样的 爱? —潘 霍 华 的 角 度(上)”Jiating,nayizhongqunti? Zenmeyangdeai? ———Pan Huohuadejiaodu(Shang)[Whatkindof
communityisfamily? Whatkindoflove? AViewpointofDietrichBonhoeffer],《时代论坛》第1399期(2014年6月22日);“家庭,哪
一种群体? 怎么样的爱? —潘霍华的角度(下)”Jiating,nayizhongqunti? Zenmeyangdeai? ———PanHuohuadejiaodu(Xia)[What
kindofcommunityisfamily? Whatkindoflove? AViewpointofDietrichBonhoeffer],《时代论坛》第1400期(2014年6月29日).

吴国杰 WUGuojie:“基督教与性:教会历史宝鉴”Jidujiaoyuxing:Jiaohuilishibaojian[ChristianityandSex:APrecious
MirrorofChurchHistory],关启文GUANQiwen、洪子云 HONGZiyun主编:《爱与欲:基督教性神学初探》Aiyuyu:Jidujiaoxing
shenxuechutan[LoveandDesire:A PreliminaryExplorationofChristianTheologyofSex](香 港 Xianggang:基 道 出 版 社 Jidu
chubanshe,2003),页55.

吴国杰 WUGuojie:“基督教与性:教会历史宝鉴”,页56.
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可见于改革者加尔文与天主教神学家彼济乌(AlbertPighius)就自由意志的争论。在加尔文看来,上

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亚当原本是好的,享有自由选择的能力(freechoice),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他的本性就被罪腐化(corrupted),丧
失了选择善/救恩的素质和能力。以后的人也传承了这个腐化了的人性。加尔文强调,人犯罪是一个偶发事件(contingent),并不是上

帝创造的必然结果。当人性被扭曲和腐化后,人犯罪才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consequentnecessity)。从护理的角度看,上帝当然是一

切事物发生的诱因(principalcause),但不表示人因而是被命定的(determined)。人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不受任何外界力量所迫

使(notbycoercion),故此人是一切事物发生的次因(inferiorcause)。上帝不是罪的始创者(authorofsin),人必须为罪负上全部责任。
加尔文(JohnCalvin)反驳彼济乌,指出这是教会历代的信仰,是古教父(特别是奥古斯丁)共同的见解;参JohnCalvin,TheBondage
andLiberationofWill:ADefenceoftheOrthodoxDoctrineofHumanChoiceagainstPighius,ed.A.N.S.Lane,trans.G.I.Davies
(GrandRapids:BakerBooks,1996),128-136.

DavidF.Kelly,“SexualityandConcupiscenceinAugustine,”TheAnnualoftheSocietyofChristianEthics(19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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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律法和教导、理智上的启蒙、自由意志的运用及对基督的榜样的模仿,乃是通过运作在人里

面那隐藏着、令人惊叹及难以形容的力量。〔8〕奥古斯丁有这个坚持是因他非常重视堕落对人性的影

响。伯拉纠也谈论人的罪和堕落,只是不够彻底。奥古斯丁坚持堕落的人性经已败坏或受罪污染,目
的是要凸显:惟独基督的恩典才可医治人、拯救人。学者肯定,奥古斯丁绝无贬低人性、反人性(anti-
human)的意图,他只是高举基督的恩典而已。〔9〕顺着这个思路,奥古斯丁看性欲是败坏人性的一种

表现,却肯定婚姻是好的、神圣的。在创造的秩序里,性冲动(sexualimpulse)、性欢愉(sexual
pleasure)本来是中性的,却因着罪的污染被扭曲成为满足自己的私欲(concupiscence)。在亚当或罪

的权势里,性欲只是肉体的私欲(concupiscentiacarnis)的一种,与圣灵相争、对立(加五16-17)。〔10〕由

于败坏的人性只能通过基督的救赎恩典去转化,因此婚姻并不能把人从肉体的性欲中解放出来。在

基督的恩典之外,夫妻的性生活也因着性欲的污染而变得不纯洁。但这不是说,人因此不需要婚姻或

婚姻因此可被废弃。在奥古斯丁看来,性欲纵使是不好东西,婚姻却可以善用它(marriagemakesa
gooduseofanevilthing)。〔11〕换句话说,性欲在婚姻的规管下可产生积极的作用。奥古斯丁在《论原

罪》(Depeccattooriginali)中提出婚姻有三方面的作用、意义:(1)履行生育与繁殖的召命;(2)保持人

的忠贞;(3)指涉上帝的恩典。〔12〕对于奥古斯丁,传宗接代是进入亲密性行为的惟一合法原因,其余

两个目的都为此效力。在婚姻中,性交不是为了获得欢愉,乃是为了生儿育女。基督徒夫妇就要有更

高的目标,即是繁殖属灵的下一代。在奥古斯丁眼中,“单单为了性欢愉”是私欲的一个表现。〔13〕 除

了传宗接代,夫妻交合亦有助人解决性欲的问题,使人保持忠贞,不犯下淫乱、奸淫的罪行。夫妻的性

生活、性行为虽然没有禁止,但亦要保持约束、受限制。〔14〕

马丁路德(MartinLuther)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处境。在宗教改革的时代,神职人员守独身已成为

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法规。其实早在四世纪,东方教会已开始禁止神甫或执事结婚,但准许已婚男士在

按立后仍可维持婚姻。〔15〕守独身的规则一直世代相传,并且越来越严格。可惜,许多神甫、修士都在

抵挡不住性欲下作出各种性失德的事情来。一首著名的诗更声明,只有把神父和修士赶出屋外,才能

维持屋内的纯洁。〔16〕可以说,路德是带着拨乱反正的动机来发表有关性与婚姻的言论。路德不反对

神职人员守独身,只反对把它变成一个法规。在他看来,守独身是一个关于呼召和恩赐的问题。当一

个人从上帝领受这个特殊的呼召和恩赐后,他就可以带着喜乐的心去过独身、禁欲的生活。既是出于

上帝的呼召,人就不能把守独身变成教会法规,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遵守。任何立志守独身却没有这个

恩赐的人很容易落在肉体各样的不洁中。一个人许下了贞洁的誓言(avowofcelibacy),却禁止不住

内在的性欲,倒不如嫁娶为妙(林前七9)。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Ibid.,85.
Ibid.,87.
Ibid.,92.
Ibid.,97.
Ibid.,89.
Ibid.,101-2.
罗马天主教在承继奥古斯丁的思想下一直强调“生儿育女”是婚姻最重要之目的。信理部在1987年2月22日发出的《生

命的礼物》Shengmingdeliwu[Donumvitae]就重申这个立场,坚持性行为所指涉“联合上的意义”(unitivemeaningofthesexualact)
并不能与“生殖上的意义”(procreativemeaning)分割开。性行为的核心意义仍是为了生儿育女;StanleyJ.Grenz,SexualEthics:An
EvangelicalPerspective(Louisville:WestminsterJohnKnoxPress,1997),67.

吴国杰 WUGuojie:“基督教与性:教会历史宝鉴”,页57.
麦可.慕西特 MichaelA.Mullett著,王慧芬 WANGHuifen译:《马丁路德》Madinglude[MartinLuther](台北 Taibei:麦

田 Maitian,1999),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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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重视婚姻,视它为上帝赐给人的礼物。在 《论婚姻状态》(“TheEstateofMarriage,”1522)
中,路德一开始就指出“生养众多”是一个自然和必须的事(anaturalandnecessarything)。严格来

说,“生养众多”并不是一个命令(acommand),因为“命令”含有人可以妨碍、不理会的可能性。在路德

看来,“生养众多”尤如人生来是男或女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选择余地(amatterofnatureand
notofchoice)。〔17〕既是自然而然的事,它就不可能被任何人为的法规限制、难阻。说到底,人根本就

不能抗拒上帝的法则。故此,除非人有守独身的呼召和恩赐,否则便要进入婚姻、生儿育女。当人在

没有呼召下立誓不嫁娶和不生育时,他/她便作了一个违反自然的决定,如同立誓不作男人或女人一

样。在路德看来,这是极之愚蠢的事。

现在,那些看清楚婚姻状态的人,就是那些牢固地相信上帝设立它,将丈夫和妻子带在一起,并授

权他们去生养儿女及关心他们。〔18〕

如同奥古斯丁,路德肯定“生儿育女”是婚姻生活最大的善。上帝把后代赐给人,目的是要人把儿

女养育成为敬拜、服侍上帝的人。〔19〕路德也强调婚姻的预防作用。〔20〕 路德在另一篇《论婚姻状态的

讲道》(“ASermonontheEstateofMarriage,”1519)中把爱区分为“虚假的爱”(falselove)、“自然的

爱”(naturallove)及“婚姻的爱”(marriedlove)三种。“虚假的爱”只顾自己(self-serving),单单追求

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然的爱”则把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和亲戚联系起来。“婚姻的爱”在三者之中本

应是最伟大、最纯洁的,因它完全爱着那个被爱的人本身。但是在堕落之后,婚姻再不是那么纯洁了。
夫妻在“虚假的爱”的驱使下,不再单单为了对方,也很想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21〕虽然如此,婚姻还

是有它的作用。在路德眼中,婚姻可比拟成一间医院,能防止那些无可救药的人陷在更严重的罪

中。〔22〕上帝设立婚姻,除了让人完成“生养众多”这个神圣召命外,还要藉着夫妻间立下忠贞的约

(covenantoffidelity)来保护人不犯放纵情欲的罪。没有婚姻,“性”会驱使人作出奸淫(prostitution)
或不贞洁(unchastity)的行为。〔23〕单是这个原因,神职人员就没有守独身的义务了。

路德重视婚姻,也看重夫妻的性生活。在他看来,婚内性生活是必须的(obligatory)。夫妻任何

一方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同房的责任(conjugalduty),都足以构成离婚的条件。〔24〕当然,单是感官的性

爱和身体上的关系并不能创造幸福的婚姻,但是婚姻生活绝不能没有性欢愉。已婚者以性交作为婚

姻之爱的表达和实行是上帝所允许的。〔25〕在爱律的支配下,夫妻双方必须把对方的需要凌驾于自己

的欲望上。如此,“婚姻的爱”便胜过“虚假的爱”。路德在诠释林前七1-7时指出,当性欲攻击配偶其

中一方时,另一方就有责任服侍他/她,因为妻子或丈夫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主张的权柄。路德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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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WaltherI.Brandt,ed.Luther’sWorks,vol.45(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1962),18.
英文的翻译是:“NowtheoneswhorecognizetheestateofmarriagearethosewhofirmlybelievethatGodhimselfinstitutedit,

broughthusbandandwifetogether,andordainedthattheyshouldbegetchildrenandcareforthem.”Brandt,Luther’sWorks,vol.45,38.
英文的翻译是:“Butthegreatestgoodinmarriedlife,thatwhichmakesallsufferingandlaborworthwhile,isthatGod

grantsoffspringandcommandsthattheybebroughtuptoworshipandservehim.”Brandt,Luther’sWorks,vol.45,46.
JaneStrohl,“Luther’sNewViewonMarriage,SexualityandtheFamily,”Lutherjahrbuch76(2009):162.
Ibid.,162.
Ibid.,163.
保罗·阿尔托依兹BaoluoAertuoyizi[PaulAlthaus]著,顾美芬 GuMeifen译:《马丁路德的伦理观》MadingLudede

lunliguan[TheEthicsofMartinLuther](新竹市XinzhuCity:信义神学院Xinyishenxueyuan[ChineseLutherTheologicalSeminary],

2007),页145.
Strohl,“Luther’sNewViewonMarriage,SexualityandtheFamily,”170.
阿尔托依兹Aertuoyizi:《马丁路德的伦理观》,页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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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规则可强加在婚内性生活中,譬如限制夫妻性交的时间或条件。〔26〕不过,人还是要有节制的,
以免婚姻被弄成污秽的猪圈。路德强调,婚内性生活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能防止人被性欲或淫乱所

胜。故此,夫妻只有在两相情愿下,才可暂时分房。

学者指出,早期路德仍然把婚礼看作一个圣礼(sacrament)。〔27〕婚礼不仅仅是人间的事务,它乃

是一个指涉基督与教会奥秘联合的记号。到后期的时候,路德慢慢放弃这个想法,否定婚礼有任何圣

礼的地位(sacramentalstatus)。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TheBabyloniancaptivityofthechurch,”

1520)中,路德批评教廷把婚姻看为圣礼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婚姻并不传达拯救的恩典,也没有被上

帝立为某种事的记号。路德强调,即使在信徒中,已婚人士也有比异教徒更怀、更邪恶之流。不信者

的婚姻也不一定没有基督徒的真实。〔28〕 故此,基督徒没有理由宣称只有在教会里的婚姻才算圣礼。
婚姻不是一个圣礼,但它是一个被上帝设立和授命的神圣状态(aholyestate)。婚姻不只是给予基督

徒,但基督徒在婚姻中可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把“婚姻的爱”体现出来。〔29〕

总的来说,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都视“性”为上帝美好的创造,只是更强调败坏的性欲需要婚姻加

以管束、疏导。没有婚姻的性生活是自私、虚假和放纵的。上帝没有禁止性生活及随之而来的性欢

愉,只是把它们规限在婚姻以内,并以“生儿育女”为最优先的考虑。在婚姻中,人的性欲得到医治、限
制和圣化。不纯洁的私欲在婚姻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但上帝赦免了这些罪。婚姻不是圣礼,却是神圣

的。〔30〕关于夫妻在性生活上可作甚么及不可作甚么的问题,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都没有详细探讨,
只提出节制的重要性。马丁路德更多谈及“婚姻的爱”,指出夫妻必须把对方的需要凌驾于自己的欲

望上。婚姻中的性生活虽没有外加的规则限制,但仍受基督的爱律支配。

三、潘霍华的观点:“自然”是最重要

潘霍华很少讨论性与婚姻的问题,我们只能从手头上仅有、零散的资料去综合他的看法。一点可

以肯定的,就是他十分看重家庭与婚姻制度。在潘霍华看来,婚姻是上帝四个任命/委托(Mandate
Gottes)中的一个。〔31〕这里,潘霍华扩充了路德三个“神圣秩序”(holyestates)的类别和观念—圣职

(ministry)、婚姻(marriage)及世俗权柄(politicalleadership),把重点放在上帝的命令上:“不是因为

它们‘是‘工作、婚姻、政府、教会,故此是神的‘命令’,乃是因为它们出于神的‘命令’,故此‘是’它们”
(NichtweilArbeit,Ehe,Obrigkeit,Kirche,ist,istsiegöttlichgeboten,sondernweilsievonGott
gebotenist,darumistsie)。〔32〕上帝定意把人置放在四组关系中,目的是要把人关系到基督的实在里

去。工作本身并不神圣,只有当人为耶稣基督工作的时候,它才是神圣的。〔33〕同样,只有当夫妻履行

上帝的命令时,那段婚姻才是神圣的。上帝对婚姻有何旨意呢? 那就是为基督的缘故繁殖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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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Strohl,“Luther’sNewViewonMarriage,SexualityandtheFamily,”171.
ScottHendrix,“LutheronMarriage,”LutheranQuarterly14(2000),336.
伍渭文 WU Weiwen主编:《路德文集》Ludewenji[TheChineseEditionofLuther’sWorks],第一卷(香港 Xianggang:香港

路德文字部 XianggangLudewenzibu,2003),页443.
ScottHendrix,“LutheronMarriage,”LutheranQuarterly14(2000),342.
阿尔托依兹Aertuoyizi:《马丁路德的伦理观》MadingLudedelunliguan[TheEthicsofMartinLuther],页145-6.
另外三个任命/委托包括工作(Arbeit)、政府(Obrigkeit)及教会(Kirche),参DietrichBonhoeffer,Ethik,DBW6,heraus.Ilse

Tödt,HeinzEduardTödt,ErnstFeilundCliffordGreen(Gütersloh:Chr.Kaiser,1998),54.
Bonhoeffer,Ethik,56.
Ib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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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霍华指出,人在生育一事上参与了创造者的旨意(DerMenschtrittmitschaffendindenWillendes
Schöpfersein)。〔34〕上帝赐福婚姻,使人生养众多;不单如此,上帝更藉着人的儿女使基督的国度扩展

出去:“通过婚姻,人就被繁殖出来去荣耀及服侍基督,并扩张祂的国度”(DurchdieEhewerden
MenschenerzeugtzurVerherrlichungundzum DiensteJesu Christiundzur Mehrungseines
Reiches)。〔35〕于是,上帝要求父母悉心教育儿女,好使他们服从耶稣基督。当父母真的如此行时,他
们就在儿女面前成为上帝的代表(Stellvertreter)。如此看来,潘霍华也接受传统的理解,认同繁殖属

灵的下一代是上帝设立婚姻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这是夫妻行房惟一合法的原因吗?

潘霍华看重婚姻是上帝的一个任命,同时也强调人的自由。在<自然的生命>(“Dasnäturliche
Leben”)一文中,潘霍华详细探讨婚姻和繁殖生命的自由的问题。这篇文章收编在《伦理学》(Ethik)
一书中,可说是潘霍华在众多文章中最明显回应国家社会主义伦理观的一篇。〔36〕首先,潘霍华对“自
然的观 念”(Begriffdes Näturlichen)作 出 基 督 论 式 的 诠 释。在 他 看 来,“自 然”与 “受 造”
(Geschöpfliche)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受造”指到一切存在物都是来自上帝,而上帝在创造中就享有

绝对的主权和自由,受造物只是处于完全被动、倚赖的位置。“自然”却是与堕落的现实相关的概念。
自然之物就是在堕落后朝向、期待耶稣基督来临之物(DasNäturlicheistdasnachdemFallaufdas
KommenJesuChristihinAusgerichtete)。〔37〕当“受造”成为“自然”后,自然的生命就享有相对的自

由(relativeFreiheitdesnäturlichenLebens),可以相对地向基督保持开放或封闭。〔38〕当生命向着耶

稣基督的称义、拯救和更新保持开放时,那就是“自然的生命”;相反,当耶稣基督的来临受到难阻时,
那种生命就“不自然”。堕落后的生命就在自然和不自然之间徘徊,箇中原因就在于生命享有“相对的

自由”。这是受造物在堕落后的特质。故此,人若要保护自然的生命,就要尊重相对的自由,也得正确

地行使自由。

潘霍华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婚姻生活和繁殖生命的权利。“自然的婚姻”包括自由选择和朝向基

督两个元素。潘霍华强调,人有选择配偶和生儿育女的自由。人与动物不同,并不单纯为了保护物种

(Gattung)这个笼统的目标繁殖下一代。人有权选择生与不生,亦有权选择由谁担任儿女的父亲或母

亲。〔39〕当这个选择的权利被褫夺时,自然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因此,“人有婚姻和拥有儿女的自由”
是不可被任何社会地位、经济、意识形态、宗教或生物学上的考虑阻挡。在这个基础上,潘霍华反对国

家社会主义以民族限定婚姻权利的意识形态,也批评罗马天主教有关姘居/纳妾(concubinage)的教

导。〔40〕总言之,婚姻与生育的权利是不能够被教会与国家限定或剥夺的。当婚姻与生育的权利受到

压抑时,此时教会与国家就要作出干预,前者通过宣讲,后者则通过立法。人有婚姻和拥有儿女的权

利,这是自然的事。但是,这不表示夫妻有决定下一代可否继续生存的权利。潘霍华强调,一个人能

否出生及生存下去是属于上帝的事情,不由人任意处置。把母腹中的生命杀害就是扼杀胎儿的生存

权利,而这个决定只有上帝才有权作出。〔41〕 基于这个理由,潘霍华反对堕胎,认为这是谋杀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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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Ibid.,58.
Ibid.,58.
CliffordJ.Green,“Editor’sIntroductiontotheEnglishEdition,”inDietrichBonhoeffer,Ethik,DBWE6,ed.CliffordGreen,

trans.ReinhardKrauss,CharlesC.West,andDouglasW.Stott(Minneapolis:FortressPress,2005),24.
Bonhoeffer,Ethik,165.
Ibid.,166.
Ibid.,200.
Ibid.,202.
Ibi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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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霍华不反对生育计划与控制,但反对任何扼杀人类自由的各种措施,譬如禁戒性交(abstention)。
潘霍华认为禁戒性交与使用避孕同样使婚姻失去自然性。那么,人该如何在维护自然的婚姻下实行

计划生育呢? 潘霍华知道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提出简便的答案。在他看来,无论使用甚么方法,人
的自由与良知都必须得到维护:“自由的良知需要空间,好让它向上帝负责任”(Eswirddafürder
FreiheitdessichvorGottverantwortendenGewissensRaumzugebensein)。〔42〕

夫妻的性生活是自然的,不应受外在的规律禁止、限制。整全的婚姻(GanzheitderEhe)就包括肉体

上联合与繁殖下一代两方面。在潘霍华看来,两者虽属不同的权利,但彼此绝不分离。〔43〕潘霍华解释,
婚姻的基础只建立在夫妻的合一上,不在繁殖下一代的目的上(NichtderFortpflanzungszweck,sondern
dieEinheitvonMannundFraubegründe[t]dieEhe)。〔44〕生儿育女只是夫妻联合的结果而已,这是上帝

的赐福,不是命令。是以,肉体上联合不是仅仅为了繁殖下一代,乃是要建立合一,巩固婚姻的基础。潘

霍华的观念看来并没有奥古斯丁那么严谨。不过,潘霍华仍看重繁殖下一代,把它视为构成整全婚姻的

一部分,也是上帝赐福一段婚姻的见证。夫妻性生活应该怎样才算自然呢? 在<自然的生命>中,潘霍华

只简单地提出两点:免受一切的强迫(jedemZwangentzogen)及保障人对肉身使用的自由(dieleibliche
FreiheitdesMenschen)。〔45〕当夫妻其中一方违反任何一点,婚内性生活就变得不自然,婚姻关系也因此

受到危害。这里,潘霍华特别提到“羞耻感”(Schamgefühl),指它是维护自然的性生活的一个界限

(Grenze)。“羞耻”是一种自然的感觉,能表达人在性关系上对肉身使用的自由。当羞耻感被消灭时,一
切性与 婚 姻 的 秩 序 也 会 受 到 破 坏(DieZerstörungdesSchamgefühlsaberbedeutetAuflösungjeder
geschlechtlichenundehelichenOrdnung)。〔46〕潘霍华为何如此说呢?

四、婚内性生活的界限:羞耻感

要明白潘霍华对“性与羞耻”的理解,我们必须回到他早前的作品《创造与堕落》(Schöpfungund
Fall)上。这本书在1933年出版,是潘霍华在柏林大学教授“创造与罪”(SchöpfungundSünde)这一

科的内容。〔47〕从书本的副题,我们知道它是针对创世记一至三章所作的神学诠释(Theologische
Auslegung)。所谓的“神学诠释”就是站在教会的角度,并在接受圣经乃上帝的话语之下,从基督论的

角度理解上帝的创造。潘霍华在序言中声明:“基督是新的开始,即旧事物的终结”(dasNeueaberist
Christus.ChristusistdasEndedesAlten)。〔48〕教会不单领受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她本身更是“基
督的新创造”、“新的开始”。于是,教会能够在“新创造”的观点、经验下思想、言论“旧创造”。神学诠

释就是一个从“从新到旧”、“以基督为中心”的阅读方式。这个看上帝创造的方式同样在<自然的生

命>一文中出现,那里潘霍华以“是否向基督的实在开放”理解“自然”与“不自然”的区别。由始至终,
潘霍华没有改变他的神学诠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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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48〕

Ibid.,207.
Ibid.,207-8.
Ibid.,208,fn.8.
Ibid.,212.
Ibid.,213.
这一科的全名是“创造与罪:创世记一至三章的神学诠释”(SchöpfungundSünde.TheologischeAuslegungvonGenesis1-

3),于1932至1933年冬季里进行.
DietrichBonhoeffer,SchöpfungundFall,DBW3,3.Auflage,heraus.MartinRüterundIlseTödt(Gütersloh:Chr.Kaiser,

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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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的新创造,我们知道“旧创造”的问题在哪里。“旧创造”最核心的问题出于人要如同上帝

一样知道善恶。在最初的时候(derAnfang),人根本不知道善恶,也不用知道善恶。人只须知道上帝

是谁及祂有何吩咐便可。在创造主面前,受造物只须听从、顺服、赞美及崇敬祂。〔49〕 然而,人不是一

般的受造物,不仅仅按着本能、生理机能活动回应上帝。人是非常独特的受造物,因为惟有人是照着

上帝的形象(dasBildGottes)被创造出来。在潘霍华看来,上帝的形象是指到“自由”方面。上帝是全

然自由的(ganzfrei),因祂在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下创造天地出来。严格来说,上帝并不受祂的作为约

束(EristnichtandasWerkgebunden)。〔50〕那么,上帝会任意妄为吗? 不会的。从上帝的创造和基

督的救赎,我们看出上帝不单是全然自由,祂更是为我们、为世人行使自由的。“上帝在基督里的自由

是为世人”(GottinChristusfreiistfürdenMenschen)。〔51〕潘霍华因此强调,“自由”是一个关系的概

念。自由并不是一个人所有的特质。当我们称一个人是自由的,不仅仅是说“在他里面”有自由,而是

说“他为别人行使自由”。自由意味着“为他者”。上帝也不单单在自己里有自由,乃是为他者行使自

由。耶稣基督便是一个完美的见证、示范。故此,在原初的世界里,人只须把上帝那为他者行使自由

的形象活现出来便足够,根本不用知道甚么是善,甚么是恶。然而,“为他者行使自由”就假定一个特

定的关系。没有这个特定的关系,人很难把“为他者行使自由”发挥出来。潘霍华指出,人只有在一个

“彼 此 相 对—互 相 一 起—彼 此 倚 赖”的 关 系 里 (indem Gegenüber-Miteinander-Aufeinander-
angewiesen-sein)行使为他者的自由才能显出上帝的形象。〔52〕

潘霍华在这个基础上探讨男女、婚姻的关系。创世记让我们明白到,人必须在两性里(Menschin
derZweiheit)充当上帝的形象。上帝创造女人,一方面是帮助男人认清界限和承担界限,另一方面是

通过一段关系让人在爱中为他者行使自由。在潘霍华看来,这就是“他者的能力”(dieKraftdes
anderen)。“他者”帮助我们知道人必须活在界限中,也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在爱里行使自由。
如此,夫妇之间就建立起一个“彼此相对—互相一起—彼此倚赖”的关系。本来,人要在这个特定关系

里展示出上帝的形象。可惜,人要越过界限,企图如上帝一样(sicutdeus)分辨善恶及活在无界限、自
给自足之中。〔53〕当人心转向自己(corcurvuminse)、一切都以自我出发(aussichselbst)及单纯为自

己(fürsichselbst)时,人的社群关系就会变质、瓦解。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杀害他者,结果使自己也难

以生存下去,如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在原初的创造里,“性”(Geschlechtlichkeit)是夫妻相爱、彼此相属的一种表达。“性”体现“作为一

个人存在”(Einzelnersein),同时表达“与他者成为一体”(Einseinmitdemanderen)的意愿。〔54〕 换句

话说,“性”是“为他者行使自由”的一个特殊体现。在性关系中,人必须尊重对方“作为一个人存在”,
同时也立志“与对方成为一体”,开展一个“彼此相对—互相一起—彼此倚赖”的关系。“性”在原初的

创造里不仅仅是个人自由的问题。性关系促进双方在爱中行使自由,藉此反映上帝的形象。堕落后

的“性”却变了质,成为单方面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的活动,不再认真把对方视作他者、上帝的受造物。
人不再珍惜、尊重对方,却认为自己有权占有对方的身体。“性就是强烈地憎恨界限”(Sexualitä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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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hoeffer,SchöpfungundFall,38.
Ibid.,38.
Ibid.,59.
Ibid.,60.
Ibid.,105.
Ibi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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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nschaftlicherHaβ)。〔55〕通过“性”,人类得以繁殖、保存,然而“性”也在摧毁人类。“性”就是使到

社群撕裂的元凶。〔56〕堕落后,人开始知道善恶,羞耻感亦随之而来。在潘霍华看来,“羞耻”(Scham)
在人心里 起 着 两 个 作 用,一 是 提 醒 人 要 与 上 帝 重 修 关 系,否 则 面 对 不 到 自 己 的“赤 身 露 体”
(Nacktheit)。在原初,人乐于面对赤身露体;堕落后,人却遮蔽自己的身体。这表达出一个困境,就是

人知道善恶后反而被善恶的知识捆绑,自己审判自己。这个困境只有在重新得到上帝的接纳下及从

上帝的眼光看自己时才能解决。“羞耻”的第二个作用是帮助人看到自己的界限和不足,从而催促自

己寻找一些方法遮盖自己。因着我自己及对方的邪恶,“羞耻”是一个让我从他者面前隐藏自己的覆

盖物(SchamistdieVerhüllungmeinerselbstvordemanderen,ummeineseigenenundseinesBösen
willen)。〔57〕当人企图活像神人一样有绝对的自由、不甘心受限制时,人就倾向忽视、否定对方的他性

(theothernessoftheother)。在潘霍华看来,这就是“邪恶”最根本的意思。“羞耻”却成为一个保护

自己,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内在动力。“性就在羞耻的克制下被圣化”(DieHeiligungderSexualitätist
gegebeninihrerBändigungdurchdieScham)。〔58〕 如此看来,潘霍华也认同教会传统的理解,认为

“性”需要被克制。内在地,“性”是通过羞耻感被克制;外在地,“性”是通过婚姻关系被圣化。

人惟有进入婚姻关系才可化解羞耻感及转化性关系。当然,这不是指着一切婚姻关系而言。潘

霍华强调,只有通过“被召到教会里的受限制的婚姻群体”(durchdieBerufungdergebändigten
GemeinschaftderEhezurKirche)才可化解羞耻感及圣化性关系。〔59〕换句话说,夫妻二人先要在教

会里与基督联合,开展新的生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着教会的教导履行上帝的吩咐,如此夫妻二人

就可以在彼此相爱下化解羞耻感及转化性关系。“在哪里人接受对方乃上帝所赐的帮助者,并乐于知

道自己是从对方而来,为对方而活及属于对方的,人就在哪里不再感到羞耻(Dortwoereineden
anderenhinnimmtalsdenihmvonGottgegebenenBeistand,woersichbegnügtindemSich-von-
ihm-her-undAuf-ihn-hin-verstehen,imIhm-gehören,daschämtsichderMenschnicht)”〔60〕婚姻是神

圣的,因为在当中的人愿意为他者行使自由,具体地活出上帝的形象。当夫妻二人认定彼此相属,又
乐意为对方而活时,他们就能够除掉戒心,在没有私欲和羞耻感下进行亲密的性关系。然而当羞耻感

出来的时候,那就表示婚姻关系出现了问题,亦即夫妻间其中一方要在没有限制中行使自由,否定了

对方作为一个他者、上帝的受造物而存在。“羞耻”是一个明显的记号(dassichtbareZeichen),标志着

团契关系的瓦解、男人和女人从合一中分裂出来的景况。〔61〕婚内性关系是夫妻二人的事。当夫妻互

相为对方行使自由时,他们可随意享受性生活。但是当“羞耻”出现时,夫妻就当立刻停止性生活,先
在基督里重修关系。“不产生羞耻”因此是婚内性生活的一个准则、界限。

五、承先启后

从上文的分折,我们可以看到潘霍华对性与婚姻的理解有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创新发展的另一

面。虽然在相关的文献中,我们看不到潘霍华有直接引用奥古斯丁或马丁路德的思想,但仍隐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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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者确实有不少重叠、类似的地方。大体上说,潘霍华的伦理神学是深受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影响

的。〔62〕不过,要具体地指出潘霍华在性与婚姻的问题上是如何受两者影响就相当困难。粗略地,我
们首先看到三者同样把“性”放在堕落的人性下理解。“性”不只是个人喜好、选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

涉事者『围内』的事情。奥古斯丁、路德与潘霍华都不约而同地把“性”关连到“人性堕落”这个更大的

主题上。在奥古斯丁看来,性欲只不过是败坏人性的一种表现。路德指出,人在没有“婚姻的爱”之下

进行性活动,那只不过是出于“虚假的爱”,即单单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潘霍华同样站在“人性已堕

落”的大前提下看性与婚姻、自然与不自然的问题。堕落后,人的心思意念转向自己,企图要如上帝一

样知道善恶。结果是人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行使自由,忽略了他者的需要、诉求和权利。在基

督教的传统理解中,“性”在堕落后已不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当我们把“性”从“人性堕落”分割出来

看时,就是把基督信仰独有的见解舍弃了。奥古斯丁、路德与潘霍华在这方面上都绝不退让。

既然“性欲”在败坏人性的支配下倾向单顾自己,人就有必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限制、约束它,否则

他者就受到伤害,人与人的社群关系也无法建立起来。奥古斯丁、路德和潘霍华都同意人的性欲需要

受到克制,并且视婚姻为一个疏导性欲、转化性欲的场所。婚姻是由上帝设立的,一方面帮助夫妻二

人在爱中通过亲密的性生活来巩固合一,另一方面也藉着他们的性交来产生敬虔的下一代。奥古斯

丁看重传宗接代,认为这是性交的惟一合法原因。路德也认为“生养众多”是自然和必须之事。在没

有上帝特殊的呼召和恩赐下,人必须进入婚姻中,为上帝生下属灵的儿女。除此之外,婚姻也起着防

预作用,能保守人不犯下各种放纵情欲的罪。潘霍华肯定婚姻是上帝的任命(MandateGottes),藉此

人为基督的缘故繁殖下一代,使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得以扩展。作为上帝的代表(Stellvertreter),父母

不单要生儿育女,也有责任教育下一代,使他们追随基督、明白上帝的吩咐。潘霍华同样肯定“繁殖下

一代”是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但他并没有指出这是性交的惟一合法原因。

潘霍华在继承传统之下亦有独立、创新的理解。潘霍华贯彻地以“基督中心”的角度去诠释圣经,
使他的神学伦理学别具特色。在潘霍华看来,上帝的创造是以朝向基督的启示和实在为目标的。上

帝的旨意就是把基督的实在落实在我们及我们的世界中(DerWilleGottesistnichtsanderesalsdas
WirklichwerdenderChristuswirklichkeitbeiunsundinunsererWelt)。〔63〕在这个大前提下,上帝的

受造物有“自然”和“不自然”的区别。“自然的婚姻”就是向基督的启示和实在保持开放的婚姻。夫妻

在这样的婚姻中不单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也会正确地为他者行使自由。但是,婚姻也会因堕落的人

性拒绝基督的来临而变得不自然。故此,婚姻必须向教会的宣讲开放,让上帝的话语针对、提醒和矫

正。潘霍华强调,夫妻二人只有在连于基督和跟随基督之下才可以真正开展一个“彼此相对—互相一

起—彼此倚赖”的关系。当夫妻二人在这个关系中行使为他者的自由时,上帝的形象就反映出来。这

是潘霍华的一个独特理解。

潘霍华的另一个创见落在“性与羞耻”的理解上。“羞耻”是在人知道善恶后而进入世界的。与现

代心理学不同,潘霍华不认为“羞耻”完全是一件坏事。“羞耻”可以帮助人看到自己的界限和不足,同
时也可催促自己寻找方法保护自己。上帝在人类坠落后仍保留婚姻的制度,目的是让人藉着婚姻关

系去化解羞耻感、除下保护自己的遮盖物。换句话说,“羞耻”只有在一个“彼此相对—互相一起—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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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Harvey,“AugustineandThomasAquinasintheTheologyofDietrichBonhoeffer,”inBonhoeffer’s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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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倚赖”的关系里得到解脱,而这个关系亦只有在承认界限、为他者行使自由下才可稳固地建立起来。
当夫妻其中一方在性生活上感到羞耻时,那就表示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不承认界限、不尊重他

者。“羞耻”因而成为一个指标、记号。当人越过了界限、破坏关系时,“羞耻”就立刻出现。夫妻的自

由是需要被尊重的,但他们的自由并不是无止境、没有限制。潘霍华在性与婚姻的问题上加入“羞耻”
的讨论,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新颖的尝试。

六、总结

就“婚内性生活”的自由与限度,潘霍华提供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框架给我们跟着去思考。
本文指出,潘霍华对性与婚姻的看法有传统理解的一面,也有独特创新的一面。在人类堕落后,“性”
需要在婚姻生活中被约束、转化。夫妻在婚姻中可享受从“性”而来的欢愉和满足,但“性欢愉”并不是

惟一目标。性行为可巩固夫妻的合一关系,也可以为基督的国度生儿育女。“自然的生活”要求人尊

重自由。夫妻二人怎样过性生活是他们可自由决定的事,不受外在的法律规管。但夫妻在追求性欢

愉上有界限吗? 界限从何而来呢? 潘霍华伦理学提出“羞耻”作为一个准则、记号。“不产生羞耻感”
是夫妻进行性活动的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其实指向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为他者行使自由”。“婚内

性生活”是夫妻二人的事,但又不完全是二人的事。夫妻在婚姻的任命下必须向上帝负责任。无论夫

妻如何追求性欢愉,他们都要紧记,“上帝的形象”必须从他们的行为反映出来。潘霍华提醒我们,“上
帝的形象”是在人正确地行使自由下,通过“彼此相对—互相一起—彼此倚赖”的关系结构来体现出来

的。是以,我们没有理由禁止教会举办增加性知识的讲座,也没有理由禁止夫妇使用一些工具、技巧

去增加性欢愉。不过,教会更应该全面地教导有关性与婚姻、创造与堕落、自由与界限等知识。这些

知识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人如何在婚姻中反映上帝的形象”比“人如何增加性欢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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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格仁的圣爱伦理及其当代辩护

冯梓琏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中国)

摘要:在尼格仁的圣爱观中,圣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希腊文化的侵入使得欲爱成为对基督教爱观不恰当的理

解,但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圣爱改变和回答了伦理学与宗教学的基本问题。圣爱是自发的、无动机的、不计较的、无限的

和无条件的,它在爱的各个维度上的表现都与欲爱完全相反。在对圣爱的当代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以欲爱和友爱作为

对基督教爱观的理解,但它们实际上都无法完全取代圣爱。对尼格仁圣爱观的研究将对以爱为主题进行的宗教间对话

打开更多空间。

关键词:尼格仁,圣爱,主题研究法

作 者:冯梓琏,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新界,香港。电话:+852-54272615。电子邮件:fzl1989@gmail.com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1〕作为“神学三德”之一,爱德也一直被

看做是三德中最大的德性,但是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爱德,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却一直存在有不

同的争论。然而,不管这些争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争论本身在20世纪之前却总是在以一种古典的

方式进行着,这也就是说,对于爱德的讨论总是具有某种神学前提并且是在神学传统内部进行,比如

最为经典的就是将爱德理解为“明爱”(caritas),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将其解释成“使人与上

帝联合的友爱”,这种表述也由此成为天主教传统对爱德的统一表达。但是,这种古典的表达不仅对

于身处基督教神学传统之外的人来说在理解上始终是存在隔阂的,而且也会阻碍基督教神学借鉴和

吸收其他宗教传统甚至是现代科学对爱的研究成果,从而影响到其自身对爱德理解与时俱进的发展。
被公认为最早以现代方式对基督教之爱进行学术讨论的是瑞典信义宗神学家尼格仁(Anders

TheodorSamuelNygren,1890—1978),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尼格仁以他自己提出的所谓“主题研

究法”从而试图建立起某种“科学的神学”,“主题研究确实是系统神学的基础,并因此成为系统神学最

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主题研究成功地阐明了基督教的基本主题,那么系统神学的诸问题便从

原则上得到了解决。”〔2〕而根据尼格仁的看法,《圣经》中主要提到的“圣爱”(agape),虽然是一个从希

腊语中借用来的词汇,却主要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语境中获得了它独特的内涵与意义,圣爱也因此被看

做是体现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基本主题。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作为基督教当代思想史上特别是“爱”的观念史上十分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

之一,对尼格仁神学思想的考察却始终没有得到国内基督教研究学界的足够重视。迄今为止,尼格仁

代表作《圣爱与欲爱》的汉译本只有1952年由香港的中华信义会书报部和瑞典教会中国差会董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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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出版的《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爱佳泊与爱乐实》上、下两册,而且这个唯一的汉译本或许是受

当时时代条件和译者水平的限制,翻译不仅佶屈聱牙而且错误百出,基本上无法起到对中国读者进行

译介和传播的作用。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王涛的专着《圣爱与欲爱:保罗·
蒂利希的爱观》将尼格仁分离圣爱与欲爱的爱观作为与蒂利希统合圣爱与欲爱范式的对比,可以算汉

语学界对尼格仁思想的一个较为详细且深入的研究,但是尽管如此,王涛博士的研究重点也并不在于

尼格仁的神学思想本身,而除此以外,国内再难找到一本关于尼格仁思想研究的专著甚至是一篇论

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尼格仁是以瑞典语写作,在以英语和德语为主导的西方神学学界中

也属少数话语,但是西方学界对于尼格仁思想的关注和讨论却一直方兴未艾并且已经进展到批评甚

至批判阶段。但是,即使是尼格仁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圣经学者几乎一致拒绝认为

圣爱在基督教圣经和传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圣爱持续到今天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

是要归功于《圣爱与欲爱》”。〔3〕而尼格仁对圣爱独特性的坚持实际上也不乏支持者,当代神学家科

林·格兰特(ColinGrant)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管圣爱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相关

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圣爱的内涵和意义总是重要的。“爱”同样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关于儒家和基督教以“爱”为主题的比较研究和对话也逐渐兴起并成为热点,对尼格仁的爱观

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或许可以为以后相关的宗教比较与对话奠定初步的基础。

一、圣爱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

基督教被认为是“爱的宗教”,但是对于基督教的爱观从古至今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只有尼格仁旗帜鲜明地主张基督教的爱观在其原初的、唯一的和核心的意义上就

是圣爱(agape),而如果在《圣经》中出现以其他爱的形式比如欲爱(eros)或者友爱(philia)来指称上帝

之爱,或者是在后世神学家中以这些爱的形式来理解上帝之爱,那么这都是由于原始的基督教受到希

腊文明的影响和侵入后的结果。尼格仁认为,与圣爱作为基督教基本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欲爱作

为在基督教之前的希腊文化和古代世界的基本主题,而造成欲爱和圣爱相混淆的情况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原因。
首先,尽管圣爱和欲爱在理念上是两个具有截然不同价值的基本主题,但是在事实上它们并不是

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主题。它们最初的交集就是作为基督教前身的犹太教,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可以在犹太智慧文学中得到证实。例如《所罗门智训》的九章十五

节经文说:“因为这必腐朽的肉身,重压着灵魂;这属于土的寓所,迫使精神多虑。”(智9:15)〔4〕这其中

已经明显体现出属于希腊文化的对于肉身(body)和灵魂(soul)的二元区分以及贬低肉身的倾向。尽

管以《所罗门智训》为代表的部分犹太智慧文学在基督新教中被普遍认为是《次经》,而关于《次经》的
意义和地位仍然存在极大争议,但是在传统教会中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仍然认为《次经》属于《圣
经》的一部分,尼格仁所属的信义宗也没有完全排除《次经》而是将其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作为有

益的读物,因此即使是在基督教内部也不能说关于灵与肉的二元区分以及贬低肉身的倾向是一种完

全异质的希腊文化,因为这种观点也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基础。
其次,为了达到护教的目的和起到宗教对普通民众教化的作用,基督教在一开始的传播过程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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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JayOord,“ReligiousLoveattheInterface withScience”,inStephenG.Post,ByronJohnson,MichaelE.
McCullough,andJeffreyP.Schloss,eds.,ResearchonAltruism&Love:AnAnnotatedBibliographyofMajorStudiesinPsychology,

Sociology,EvolutionaryBiology& Theology,(Philadelphia:TempletonFoundationPress,2003),215-228.
《智慧篇》Zhihuipian[Wisdom],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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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谓“寓意解经法”(allegoricalmethodofinterpretingScripture)来解释《圣经》,以此来展示基督

教最深层的意涵是与被广泛接受的欲爱主题相一致。正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使用,我们很容易只是流

于表面地将圣经文本看作是指示某种更深层的隐藏着的欲爱主题,比如在《马太福音》中说“清心的人

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5〕寓意解经法可以诠释为这就反映了对上帝的某种神秘的“看见”,而
这正是以欲爱为主题的宗教的显著特征之一。〔6〕但是,寓意解经法在这里忽视了对于“看见上帝”的
神秘主义和末世论的区别。事实上,虽然使徒保罗也讲与上帝面对面的观看,但是这种观看只属于即

将到来的时代因而是属于末世论的,〔7〕而对于当下所处的时代保罗则明确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

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8〕,这是与希腊化的神秘主义根本不同的。因此,主要是由于寓意解经法将

欲爱的主题带入了对《圣经》字面地理解中,如果只是认为在经文可见的字面底下还有一层真正的意

义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认为这层真正的意义就是指灵魂上升并且达到和上帝神秘地相见甚至合

一的欲爱主题,那么这就会造成将欲爱和圣爱相混淆的危险。
最后,在欲爱的主题中采取某种类似圣爱的形式也可能造成两大主题的混淆,而这种欲爱的形式

就是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拉提诺的所谓“亚历山大里亚的世界图景”(Alexandrianworld-
scheme)。在这样的图景中也存在着神圣者下降和人类上升的过程,而且人类的上升也被视作具有救

赎论的含义,因此这样的图景似乎提供给我们一种可以使欲爱和圣爱达到和解的折衷形式。但是问

题就出现在神圣者的下降方向上,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世界图景中,这种下降是由于太一(TheOne)的
自我充盈(self-sufficency)而产生的自然的流溢,它的下降并不是一个自愿的过程而只是具有宇宙论

的含义。但是在基督教的圣爱理念中,尽管圣爱作为上帝下降到人的途径根本上也是因为爱是作为

上帝的内在属性,但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具有位格(personal)的上帝而不是像太一一样高高在上的

不具感情的实体,因此圣爱的下降是上帝自愿俯就人类的过程并且具有拯救的目的,而“(圣爱和欲爱

的)折衷不用说就是欲爱的胜利,因为圣爱的宇宙论版本根本就不是圣爱”。〔9〕

除了以上三点理由,尼格仁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影响造成我们现在对基督教爱观理解的混乱。一

方面是在语言学上,圣爱’αγ'απη和欲爱Еρωζ本来都是希腊语,但是它们在当代语言中都被同一个单

词“爱”(love)所取代,如果不是小心考察两个词义的不同来源,那么很容易就会认为它们是指同一事

物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历史上,因为基督教的传统是将圣爱和欲爱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
此久而久之就会留给人们两者的结合是自然且必要的印象。〔10〕 事实上,在尼格仁看来,整个基督教

的历史就是由外来的代表古希腊文化的欲爱观念侵入到基督教圣爱理念的混淆的历史,而他的工作

就是要将由这段历史造成的基督教爱观中的希腊思想和已经希腊化的犹太教思想剔除出去,从而还

原出一个原始的、纯粹的基督教爱的理念。
但是,为什么基督教爱的理念就是圣爱呢? 尼格仁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理由。首先,由于一个明显

的事实是,在耶稣诞生之前,主要以希伯来文书写的旧约圣经在被译为希腊文的过程中,译者并没有

使用在希腊思想中得到充分发展的eros来传译旧约中的“爱”而是以一个在希腊语境中不常用的词汇

agape进行对译,而这种对agape的采用也延续至用希腊语书写的新约圣经当中。在新约里philia出

现过几次,但是eros和storge却从未出现,这种严格的语言学上的特性显然不可能只是偶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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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MataiFuyin[Matthew],5:8.
AndersNygren,AgapeandEros,trans.byPhilipS.Wats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228.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

样。(哥前13:12)
《哥林多后书》GelinduoHoushu [2Corinthians],5:7.
AndersNygren,ApageandEros,231.
Ib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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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背后肯定有某种神学上的根据。〔11〕但是现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之所以选择agape而不

是其他的词汇来翻译和指代上帝之爱可能恰恰是因为agape在希腊世界中较为罕用并且没有特定的

含义,因此可以说agape是在被借用到基督教之后才得到全新的发展并被赋予切实的意义。〔12〕尼格

仁将圣爱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并不可能是因为圣爱这个希腊词汇在一开始就具有什么特定的神

学含义,而是因为基督教借用了圣爱的表达来达到尼格仁所谓的“对一切古代价值的重新评估”(the
transvaluationofallancientvalues)。〔13〕

在尼格仁看来,当我们提到基本主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进入到了那些综合的和终极的问题领域,而
这些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自始至终就是关于真、善、美和永恒的问题,它们分别和我们现在的美学、伦理

学、知识论和宗教学的知识相对应。基督教的圣爱作为基本主题不仅是在伦理的和宗教的基本问题上给

出了全新的解答,而且圣爱的主题本身也改变了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具体而言,在伦理问题方面,古希

腊的伦理学都是幸福主义的,尽管各个学派对幸福的定义不同,但是幸福作为生命的自然目的和最高的

善则是不变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可以获得各个学派所定义的幸福,在这一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则体现出鲜

明的个体主义倾向,因为从根本上讲善就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并且实现个体的幸福。但是在基督教这

里,首先善的问题和幸福主义之间的自然联系被切断了,善不再是被看作如何最大程度的获得幸福而是

变成一个独立的“什么是‘善自身’(Good-in-itself)”的问题。其次在善的实践层面,基督教也摆脱了古希

腊的个体主义倾向而始终是以人与上帝和人与人之间的团契(fellowship)作为伦理学讨论的起点。团契

的思想在基督教伦理学中始终占有非常中心的位置,或者说,圣爱本身在基督教里就是一个社会概念,它
不是意味着某种抽象的个人单向度的对价值或理念的追求,而是要被具体地理解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位格

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在宗教问题方面,尼格仁认为,在基督教之前的希腊世界诸宗教

都是自我中心的(egocentric),这倒不是说在这些宗教中就绝对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倾向存在,因为凡是

讨论到宗教或永恒的问题就会涉及到人与上帝的关系,只是这里的上帝是通过满足人的需要而和人建立

联系从而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只有在基督教里我们才第一次发现上帝对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主宰着

人类从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总而言之,基督教将宗教的问题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了以上帝为中心,将伦

理的问题从幸福主义转向了“善自身”的问题,而基督教则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那就是如

果问什么是上帝,那么上帝就是圣爱,如果问什么是善,那么善也是圣爱,因此圣爱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

本主题(fundamentalmotif)。〔14〕

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看,在伦理学上从幸福主义的观点前进到在本体论上重视善自身的问题是

随着人类思维抽象能力提高的结果,在宗教学上将圣爱等同于上帝则是人类的思维虽然完成了动词

agapao的名词化,但是因为仍然不能区分名词的能指和所指,所以才会将抽象的名词位格化从而在

agape和上帝之间建立起本体的联系〔15〕,不管怎样这都不是基督教有意对宗教问题或伦理问题做出

什么根本改变。但是在圣经的翻译和创作过程中,借用agape而避免使用eros所反映的意图亦即以

圣爱作为基督教爱的精神并且与代表希腊精神的欲爱有所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是否可以将圣

爱理解为欲爱的高级形式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柏拉图区分“属地的欲爱”(vulgareros)和“属天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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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31.
BernardV.Brady,ChristianLove:HowChristiansthroughtheageshaveunderstoodlove,(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Press,2003),54.
这是尼格仁借用自尼采(F.W.Nietzsche)的术语,只不过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爱观是对犹太教怨恨的升华,而尼格仁则认

为圣爱是对包括犹太教思想在内的一切古代价值的重估,它不是对犹太教价值的消极反应而是有其自身明确的、积极的根基。参见

AndersNygren,ApageandEros,66.
Ibid.,47-48.
CatherineOsborne,ErosUnveiled:PlatoandtheGodofLove,(Oxford:ClarendonPress/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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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heavenlyeros)基础上,尼格仁又明确区分了“属天的欲爱”和“圣爱”。属天的欲爱是一个升华的

和精神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有终点的过程,而圣爱则在一开始就具有属天的特点并且其

本身相对人而言是具有超越性的。换句话说,圣爱本身通过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或者获得的。圣爱

与欲爱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区分,虽然只有“欲爱最为升华和精神化的形式———属

天的欲爱,才是圣爱观念的天生对手”〔16〕。正是由于两者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所以它们也就具有根

本不同的具体含义并且对实际的伦理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圣爱的内涵和表现

什么是圣爱? 在肯定了圣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之后,尼格仁继而又对圣爱总结出了四个

方面的特点。首先,圣爱是自发的(spontaneous)和无动机的(unmotivated),这也就是说,圣爱作为上

帝对人的爱与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圣爱是“无基础的”(groundless)。但是

这样会引起一种误解,那就是圣爱也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可能爱这个人或

者那个人。但是尼格仁认为,圣爱的无基础是指它没有任何外在基础,圣爱的基础只能是上帝自身,
因为上帝就是圣爱,所以圣爱才可以说是“自发的”。尼格仁能看到圣爱的这一点特性是因为在基督

教里耶稣的到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17〕,而如果依然按照《旧约》从律法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人

与上帝的关系,那么圣爱最后无论如何都会与人的价值相联系,这样的爱也就是“有动机的”爱,它与

耶稣的使命和工作是相冲突的。尼格仁引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一句话“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

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太9:17)说明,耶稣的到来和祂所显示的圣爱打

破了律法主义的限制而对世人的伦理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圣爱自发

的和无动机的特点中。〔18〕第二,圣爱是无关价值(indifferenttovalue)的。因为耶稣具有“召罪人”的
使命,所以会使人产生错觉,似乎罪人就要比义人更好。但是尼格仁在这里指出,耶稣并不会因为罪

人的罪而爱罪人,正如不会因为义人的义而爱义人,耶稣的圣爱是“不顾”人的罪而爱人,因此它是无

关价值的而不是要造成罪人优先于义人的价值颠倒。第三,圣爱是创造性的。虽然圣爱与人的价值

无关,或者说在圣爱的视域里人并没有任何“可爱”的价值,但是圣爱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原

则”〔19〕,人的价值就在于作为圣爱对象的价值。立赦尔(AlbrechtRitschl)学派尤其是哈纳克(Adolf
vonHarnark)神学认为人内在具有“人灵的无限价值”并且因此可以使上帝忽略人表面的缺陷而爱

人,这种新教自由主义的神学观点是尼格仁极力反对的,而这同时也暗含着对天主教荣耀神学“因善

功称义”的批判。最后,圣爱是人与上帝关系的发起者。尼格仁认为,从人这一方根本没有通往上帝

的道路,无论是义人的善举还是罪人的懊悔都是无效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从上帝一方通过圣爱

的恩典下达于人,因此“圣爱是上帝通达至人的途径”。〔20〕

事实上,尼格仁对圣爱的理解始终是通过人与上帝的关系入手的,“耶稣带来的不是来自于上帝

的新观念,也不是关于上帝的诸种新理解,而是与上帝的新关系”〔21〕。在此基础上,尼格仁反对神学

传统上从“爱的诫命”来理解基督教圣爱的独特性,而是将“爱的诫命”首先看作是由人与上帝的关系

所决定。但是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还存在另外一种以欲爱为主题的关系,虽然欲爱并非尼格仁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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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Nygren,AgapeandEros,51.
《马可福音》MakeFuyin[Mark],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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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对象,但是基于前文已经提出的理由,不参照欲爱也便无法完整地理解圣爱的特点,因此对欲

爱的考察仍然是有必要的。相比之下,尼格仁对欲爱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柏拉图欲爱观的三大特征。
首先,欲爱是索取的爱,当下需要的意识和在更高更幸福的状态下得到满足是柏拉图看到的欲爱所具

有的两个主要特征。当然,柏拉图还区分了“属天的欲爱”和“属地的欲爱”,但那只是索取对象的不同

而不妨碍欲爱本身的索取性特征。其次,欲爱是人通达神圣的途径。在柏拉图看来,欲爱充当的角色

就是感官世界和理念世界的中介,而无论人的灵魂通过欲爱是以飞升抑或转向的形式逃离感官世界,
柏拉图都是要通过哲学的欲爱实现对人类灵魂的拯救从而使欲爱具有宗教性特征。最后,欲爱是自

我中心的(egocentric)爱。柏拉图将欲爱和幸福相联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幸福,所以我们都

会希望占有善并且永远占有善,欲爱也因此总是对善和不朽的欲求。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认为希腊神

话中阿尔刻提斯(Alcestis)、阿基琉斯(Achilles)和科德鲁斯(Codrus)自我牺牲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为

了获得不朽的和光荣的名声〔22〕,这最明显地反映了欲爱自我中心的特征。
从圣爱和欲爱各自所具有的特点来看,它们不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爱,而且还是两种根本对立的

爱,因此当这两种爱体现在伦理学的实践层面,自然也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尼格仁将爱的行为

分为四个向度,包括上帝对人的爱、人对上帝的爱、人对同胞的爱和人的自爱。〔23〕 首先,在上帝对人

的爱的向度上,因为欲爱总是一种向上的趋势,所以已经作为至高者的上帝本身是不可能再有欲爱,
当然更不能再有向下的对人的欲爱。圣爱在这个向度上的表现则完全相反,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圣爱,
所以上帝对人的爱是出自祂自己的本性而不以人的价值为基础。不仅如此,在基督教的伦理生活中,
上帝对人的爱也是人之爱的基础和起点,在现实实践中凡是可以被称作基督徒的爱,最后都要回归到

上帝对人的爱这一典范和根基之中。
其次,在人对上帝的爱的向度上,如果上帝是作为最高的善或者说所有善和欲望对象的总和,那

么祂自然会为索取性的欲爱提供栖身之所。在这里欲爱就是人对于上帝的爱而上帝也会吸引所有欲

望和爱的方向朝向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欲爱的对象是其他东西而不是上帝,
但这只是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欲望,因为从欲望的本性上来说只有作为最高的善的上帝才能达

到对欲望完全地满足。另一方面,在圣爱的主题下同样存在着人对上帝的爱,这也是基督教爱的诫命

之一,但问题在于作为自发的和无条件的圣爱只能是出自具有圣爱本性的上帝而不可能是出自于人,
而基督教的上帝被看作是已经超越了所有人可以欲求的对象因而也不可能通过人自发的爱而达到,
因此基督教里人对上帝的爱只能被理解为上帝对人的爱的自然结果,“人爱上帝,并不是因为在将上

帝与它物的比较中人发现上帝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能满足,而是因为上帝无动机的爱已经压倒和控

制住了人,所以人除了爱上帝外别无选择”〔24〕。但这样可能引起的另一种质疑是,人对上帝的爱在某

种程度上变成上帝的自爱。对于这个问题,尼格仁注意到使徒保罗也放弃了“人对上帝的爱是圣爱”
的观点而代之以“信”,因为在圣爱的逻辑中人对上帝的态度只是对上帝之爱的反应(response)和投身

(devotion),在此基础上“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上帝回报的爱,但是这种爱的基调就不再是圣爱

的自发性而是领受性(receptivity)。〔25〕实际上,除非承认上帝除了圣爱之外还有某种“神圣的欲爱”,
也就是说上帝对人的爱不仅是白白地给予而是同时也要求人做出某种回应,否则在圣爱和欲爱根本

对立且上帝只具有圣爱的前提下,人对上帝的爱被消减为某种上帝的自爱的问题是无法得到完全解

决的。尼格仁在这里强调保罗以“信”代“爱”的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马丁路德对天主教坚守的“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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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信”(fidescaritateformata/faithinformedbylove)观点的反对,而这种反对又是因为在成全信仰的

“爱”中所暗含着的“因信称义”的倾向。通过以“信”取代“爱”,实际上也就是以“唯独信仰”取代了“因
信称义”。

第三,在人对同胞的爱的向度上,基督教强调“爱邻如己”是要像上帝的圣爱那样具有自发性和无

条件性,但是既然尼格仁已经在属于上帝的圣爱和属于人的欲爱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那么这种仍

然是属人的邻舍之爱的基础就依然只能在上帝对人的圣爱之中。在这里,基督徒对邻舍的爱也就是

上帝对人的圣爱的具体彰显,而基督徒因此作为属灵的人也就成为圣爱的工具。〔26〕从这样的理解出

发,所谓的“邻舍”就不仅包括在现实处境中与我具有相邻亲近关系的人,而且也可以包括那些与我素

昧平生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尼格仁认为,基督教“爱仇敌”的教导最明显地体现了现实的邻舍之

爱所带有的圣爱特征,因为显然在敌人的身上并不会有任何值得我爱的对象,因此除非是以上帝无条

件的圣爱为基础,否则“爱敌人”也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性。但是在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爱敌

人”是为了赢得上帝的爱,这里的上帝就不再是爱的行为基础而是作为爱的行为对象,而“爱敌人”或
“爱邻舍”也就不再是爱具体的人本身而是爱“邻舍中的上帝”,这样的邻舍之爱也就变成了欲爱主题

主导下的爱。对于这种通行的对“爱邻如己”的理解,尼格仁坚决地反对说:“除非爱邻舍是直接指向

邻舍,除非仅仅是关心邻舍且没有其他的目的———甚至是以获得上帝的爱为目的,否则它就没有权利

被称作邻舍之爱。……上帝不是目的,不是终极对象,而是邻舍之爱的出发点和永恒基础。”〔27〕换句

话说,在圣爱的主题下“为了上帝的缘故”(forGod’ssake)是作为起始因而不是目的论的,因圣爱成全

的邻舍之爱绝对不应含有任何欲爱的自爱因素而是纯粹的利他行为。但是,“爱邻如己”所包含的“自
爱”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基督教历史上,“自爱”被看做是除了“爱上帝”和“爱邻舍”之外的第三种爱,
因为人在自然本性上最了解对自己的爱,所以自爱在某些诠释中甚至成为爱上帝和爱邻舍的真正基

础。但是尼格仁认为,以自爱为基础的对上帝和邻舍的爱本质上仍然是以欲爱为主题的爱,“它不仅

阻止人真诚地献身于上帝,而且还封闭了人向邻舍的开放之心”〔28〕。自爱在圣爱的主题中必须得到

排斥,而“爱邻如己”在尼格仁看来恰恰是要克服“推己及人”式的邻舍之爱而强调在具体实践中的“爱
邻无己”。事实上,在爱的第四个向度上,尼格仁认为圣爱根本不会表现为自爱,圣爱的表现程度是从

上帝之爱下降到人对上帝的爱,而欲爱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它的表现程度是从自爱下降到邻舍之爱,
但是却不会表现为上帝之爱。虽然客观来讲,尼格仁的论证存在着对欲爱的偏见和对友爱的忽视,但
是他对圣爱和欲爱的绝对区分同时也保证了圣爱的独特性和实在性,这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圣爱和其

他种类的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圣爱的当代辩护

尼格仁的圣爱观在提出后很快就在西方神学界和宗教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赞美之余更多的批评

是集中于圣爱所具有的极端的利他主义倾向,在批评者看来对圣爱的鼓励是不切实际的甚至会起到

反作用的。他们主张以欲爱(eros)或者友爱(philia)来替代圣爱作为对基督教之爱的理解,而这里的

欲爱也就是人类的索取之爱,友爱则是在给予者和回报者之间相互照顾和支持的交互性的社会之爱,
这两种爱首先构成了对圣爱作为基督教爱的核心理念的挑战。

尼格仁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区分了圣爱和欲爱是作为两种根本不同的爱,这种不同在于圣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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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上而下的从上帝出发的行为,而欲爱则是自下而上的从人出发的和神圣者结合的欲望和渴求。
但是,对立的圣爱和欲爱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共同排斥“属地的欲爱”。属地的欲爱包括对

尘世事物的欲望和人类的性欲,在这一点上尼格仁轻易地赞同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以“属天的欲爱”
作为圣爱的天生对手对欲爱来说才是最为公平的。但是现代的批评者认为,尼格仁的这种观点实际

上是反映了一种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传统,从那时开始基督教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反欲爱

(anti-erotic)的态度,他们“赞美贞洁,贬低女性,将性与罪联系在一起,不鼓励浪漫,否认肉体,对性行

为持怀疑态度”〔29〕。但是这种基督教传统对爱的理解实际上未能充分意识到在性伴侣之间所显现出

来的人类之爱的价值,因为它一开始就假设了这种属于感官的、性欲的感情和表达是消极的、危险的

和非灵性的。〔30〕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尼格仁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就不仅是造成圣爱与欲爱间的二元

对立,更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排除了“属地的欲爱”这种爱的最常见的形式。
另外,即使是在处理“属天的欲爱”时,尼格仁也从圣爱和欲爱的绝对对立出发对“属天的欲爱”持

否定态度,但是这样一来人对上帝的爱也只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不是人作为主体性的响应。
尼格仁指出使徒保罗没有使用任何爱的词汇来指称人类对上帝的响应,但是保罗确实用圣爱指称对

于邻舍的爱,这其中将人作为上帝之爱的管道和工具的思想不言而喻,而人之为人的价值在圣爱的视

域下也就被彻底低估了。“这样不仅是人的肉体,而且是人本身,尤其是人的自我,在圣爱和欲爱的对

立中受到了伤害”。〔31〕

更多的当代神学家试图在圣爱和欲爱之间寻求某种合理的平衡。罗伯特·亚当斯承认圣爱的重

要性,但是他认为圣爱的运行只能通过希望与被关怀的回报者建立关系的欲求而实现,这种结果也就

是所谓圣爱式的欲爱(agapiceros)。〔32〕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莎莉·麦克法格的神学思想中,她将关

注的重点从救赎论转移到创造论,欲爱作为一种内在的创造关系的动力也就成为所有生命的特

点。〔33〕还有一些学者比如保罗·阿维斯是从欲爱的角度出发肯定欲爱是推动世界运转的力量,但是

因为欲爱过于活跃所以需要某种“圣爱向欲爱伸出的引导性的、限制性的和同情性的手”来加以节

制。〔34〕当然,对圣爱和欲爱的平衡关系在当代最为清晰和丰富的表述是在保罗·蒂利希的神学中,
他认为“如果欲爱和圣爱不能联合,那么朝向上帝的圣爱就是不可能的”〔35〕,在这里不仅神圣的圣爱

只有在人类欲爱的需要中才能被意识到,而且圣爱的充实甚至暗含某种神圣的欲爱,那就是上帝对人

类也有真正的需要。柯林·格兰特认为,这种在圣爱和欲爱之间寻求平衡的观点实际上是丰富了圣

爱的内涵而不是对圣爱产生威胁,而真正需要反对的是那些试图以欲爱替代圣爱的观点。〔36〕类似这

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马修·福克斯曾谈到“欲爱(而不是圣爱)作为对仇敌的爱”,但是“这种植根于

圣爱语境的独特的基督教律令作为欲爱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完全令人困惑的,除非这反映的是对尼

格仁强调圣爱独特性的反感,但是这种反感也是通过将圣爱的意义赋予欲爱”。〔37〕 在这里圣爱的独

特性其实并没有被欲爱所取代而只是披上了欲爱的外衣而已。
尽管圣爱和欲爱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并且因此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它们却都是单向度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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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督教“爱邻如己”的理念而言,对邻舍的爱只是源自于圣爱自发地对人的朝向,而感受到这种圣

爱的人就将这种爱继续传递给其他人类。在这样的圣爱中,人作为管道和工具在本质上是脱离了人

与人之间实际的爱的关系。为了克服圣爱的这种单向度,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友爱(Philia)的观点去

理解基督教爱的理念,友爱作为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的感情,也是在完全关注于自我的

需要和欲望的欲爱和完全排斥自我而纯粹利他的圣爱之间建立起连接的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圣爱和欲爱的主题时,尼格仁却完全没有讨论友爱的主题。他以《圣经》中

使用圣爱且避免使用欲爱这样的事实为根据来说明圣爱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但是《圣经》中也提

到了友爱。尽管友爱的使用不如圣爱频繁和显著,但是友爱在《新约》中确实具有某种代表性从而使

得尼格仁对友爱的忽视变得非常可疑。事实上,从友爱的角度会使我们对圣爱的无私性进行某种反

省,正如斯蒂芬·波斯特所指出的,“无私(selfless)和纯粹单向度的爱可能是对不自私(unselfishness)
无可厚非的夸大,但是它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因为它破坏了圣爱赖以维持的给予(giving)和接受

(receiving)的循环流动。”〔38〕而对圣爱最大的反对意见也不是圣爱对自我的抹杀而是圣爱根本就不希

望获得回报,“讽刺的是,对相互之爱生动的实在性的障碍不是不希望或者没有能力去给予,而是不希

望或者没有能力去接受”。〔39〕

传统上认为,基督教爱的独特性就在于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完全给予的爱,但是这种单向度的甚至

是自我牺牲的给予似乎是预设了一个强大到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充分的爱的主体。但这样引起的一

个相关的神学问题就是,对于作为爱的主体的上帝而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显得毫无意义。
当然,传统的神学教义会告诉人们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只是上帝的肉身而非神性,这种关于上帝自身的

可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亦即上帝是否会受苦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神学所争论的问题。但是至少在

现实上,这种以自我充足为前提的爱不仅不太可能,因为人毕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完美和充足,而且

这样的爱也会变成某种施舍,从而丧失了爱的相互性和爱的接受者在这种行为中成长的可能性。不

仅如此,追求这种以自我充足为前提的圣爱反过来又会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强调对自我的满足,“对自

我牺牲的坚持会产生强调自我的作用,结果就是关心之爱的最高形式会促成一种孤立的自足并使之

理想化”,〔40〕无私的圣爱在这里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当然是属于圣爱的问题。现实的爱总是和自我与他人在社团互惠关系里的相互成长有关,而

它又总是以我们自身需要帮助的可受伤害性为前提。但问题在于,由谁首先开始这种相互支持的友

爱呢? 现实世界的不安全感使得我们每个人都首先使自己伪装得强大并且独立自足,这种不安全感

使得我们即使在获得别人的帮助后也很难和提供帮助的人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这样一来那种相互帮

助的友谊之爱也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除非,首先有一种圣爱并不要求接受者保证作出回应,这个

爱的主体或许会让别人意识到祂的脆弱但祂依然爱人,只有通过这种慷慨的圣爱才能引起和维持友

爱的交互性。因此,友爱的支持者实际上也不能取消圣爱的必要性,因为友爱只有通过圣爱的发动才

有可能,只是这里的圣爱体现在它的慷慨(generosity)而不是一个自身强大和完满的主体。
实际上,欲爱和友爱不仅无法取代圣爱,而且从它们的实现条件来看,反而是肯定了尼格仁所坚

持的圣爱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因此它们并不是对圣爱最主要的威胁,这种威胁在当代主要来自于伦理

学的挑战。以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吉恩·奥特卡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伦理学家认为,与人相关的圣爱

是依赖于它如何在人际关系中以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关切表达出来,因此从公平性入手圣爱在强调他

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自我,“在这个方面正义(justice)或许可以对作为根本上与他者相关的圣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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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作用”。〔41〕值得注意的是,从正义与爱的关系入手讨论圣爱并不是奥特卡的首创,美国著名神

学家尼布尔早就提出,虽然圣爱是个人生活的准则和最高理想,但是在现实的公共社会和政治生活领

域,由于人所具有的罪性使得只能以和圣爱近似的正义作为最高的美德和法则。〔42〕尼布尔的神学思

想在爱与正义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但是后来的宗教伦理学家拉姆齐将正义看作圣爱的具体实

现从而试图将正义和爱结合在一起,〔43〕这样只是将圣爱染上了更多实践的色彩而忽视了尼布尔关于

圣爱是与人的罪性相对立的理念。奥特卡以正义影响和修正圣爱也曲解了爱与正义的关系,因为从

尼布尔的观点来看,只是人类的罪才使得我们不能按照圣爱的要求生活而只能将正义作为更现实的

目标,但是圣爱本身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和修正。
圣爱的当代辩护者柯林·格兰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以正义限制圣爱甚至取代圣爱的观点,是因

为像奥特卡这样的当代伦理学家从一开始就对圣爱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他说:“圣爱被理解为普遍之

爱,这个普遍之爱也包括自我,而这反过来引起了与现代伦理所要求的公平性(impartiality)的部分联

盟。圣爱没有在与他者相关的向度上被理解,而这才是实际关系的起点。”〔44〕简而言之,圣爱的精神

首先并且内在的是利他而不是考虑自我,从伦理学的公平和正义去理解圣爱不仅不是对圣爱具体的

应用而毋宁说是对圣爱纯粹利他特性的危害。
事实上,虽然尼布尔也强调圣爱可以作为正义的动力和目的,但是圣爱不等于正义也不能与之互

换,这是尼布尔最基本的观点。拉姆齐和奥斯卡之所以会逾越这道底线实际上是反映了当代道德(伦
理)和宗教的某种关系,道德被看作具有独立自主的领域并且可以代替宗教实现宗教所具有的功能,
而宗教如果有任何可靠性都需要在道德领域去寻找。但是道德真的具有独立自主性吗? 宗教学家格

林发现,在以正义为支撑的道德的内在逻辑中并没有宽恕(forgiveness)的位置,个人道德上的自责在

正义当中没有意义,因此没有宽恕的道德最终只会变成冰冷的正义而取消道德本身的价值。〔45〕道德

无法为宽恕提供基础实际上恰恰为圣爱的存在提供了位置,因为只有圣爱才能使个人道德上的自责

有所减轻,并且保证使人具有再次重新遵循道德命令行动的可能性,这样道德持续运行的基础就仍然

是在宗教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新约》传递出的“福音”中而非《旧约》的“律法”中。不仅如此,道
德的公平和正义也使得超出公平性道德命令的利他行为(最为极端表现是自我牺牲行为)只能被看作

某种“超义务英勇行为”,而圣爱的利他因为首先就将人的整个生命看做是上帝的礼物,因此人对于

“邻舍”包括敌人和陌生人的爱也是白白的给予而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考虑。由此观之,强调公平性

的当代伦理学也无法为道德行为提供完全的基础,无论是做坏事的自责还是做好事的利他,这些行为

的基础在根本上只能是圣爱。因此,当代伦理学实际上也无法取代圣爱。

四、总结

对于圣爱的当代辩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既修正又补充了尼格仁的圣爱观。一方面,尼格仁将圣

爱和欲爱看作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基本主题,但是圣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排斥和否定欲爱,两者更多的

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关系。另一方面,圣爱除了具有尼格仁所说的自发的、无关价值的和创

造性的等特性之外,还应当具有某种慷慨性和对于一般道德范畴的超越性。当然,这两种特性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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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尼格仁所总结的圣爱特性的自然引申。事实上,圣爱之所以需要获得辩护是因为尼格仁犯了

两个“错误”,其一是将圣爱与欲爱的不同强化为对立,其二是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友爱在圣经中的地

位。但是,这两个“错误”也是尼格仁所谓“主题研究法”的必然结果。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爱的理念和

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否如尼格仁理想的那样必然具有唯一的主题? 欲爱与友爱等其他形式的爱是否就

在基督教信仰中毫无位置从而可以轻易地被剥离出去?
无论如何,尼格仁倡导的“主题研究法”所体现的现代性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尼格仁而言,一

个宗教的基本主题就是这个宗教本然的和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区别性本质,而对于基督教而言,只要找

到了这个基本主题,系统神学也便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坚实客观的出发点。当然,古典的系统神学也一

直在寻找和宣称基督教的独特性,但是与古典进路不同的是,尼格仁所希冀达到的科学的系统神学并

不试图向我们确立基督教的优越性和真理性,其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有学者认为,
尼格仁最大的优点就是严格地区分了这两个方面。〔46〕在主题研究法的方法论指导下,虽然尼格仁严

格区分了圣爱和欲爱并将它们视为一组完全对立的主题,但是如果认为尼格仁因为圣爱是作为基督

教的基本主题而排斥甚至贬低人的欲爱,那么这其实是对尼格仁的一种有失公允的批评,因为尼格仁

实际上从未明确地做过此类宣称,而他在研究中着重强调的圣爱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研究的唯一目

的是为了对基督教的爱展开清晰的主题分析。〔47〕

总而言之,尼格仁的神学思想研究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从方法论而言,如果

希望在宗教研究特别是宗教比较中获得某些实际的有意义的成果,那么至少应该避免自说自话地继

续论证某种传统的优越性和真理性,这正是尼格仁与其神学前辈的不同之处。第二,对于具体的比较

和对话而言,爱始终是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可供比较的共同主题。圣爱虽然不是基督教唯一的爱的理

念,但是圣爱可以被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和最能反映基督教独特性的爱的理念。因此,对于尼格仁神

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圣爱观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基督教而且对于反思其他宗教传统中的相关理念也

将具有重要作用和比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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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商品化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及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

陆臻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中国)

摘要:媒体(Media)是人类表达向远方的延伸和向后世的流传。现代社会,媒体不仅是人们了解外界的重要中介,更是

连接人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通道。无处不在的媒体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媒体也成为资本

主义商品化的手段(广告无处不在),甚至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各种娱乐节目、影视剧和网络小说等的泛滥)。技术既

带来了社交的便利,也成功使企业通过提高用户“粘性”来获利,从而将用户以及由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转变成商

品。媒介商品化和娱乐化甚至侵蚀到家庭,使得亲子关系也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使

家庭成员间缺少交流,儿童更容易封闭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此时基于倾听、理解和爱的教育,基于恩典的互动

和引领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应对媒介商品化这样的现代性弊端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技术哲学,电子媒体,商品化,娱乐化,恩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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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媒体(media)不仅是帮助人们了解外界的重要中介,更是连接人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通道。无处

不在的媒体(大众传播媒介、社交媒介等)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正如传播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awrenceGrossberg)所说:“媒体就是经济、历史、社会权力关系、认同形式、意义、现代经验的一部分,每一个面向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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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地形塑和定义。”〔1〕史蒂文森也认为:“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这己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

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2〕媒体有能力以某些方式再现世界,“由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可以通

过那么多种不同或对立的方式来建构,所以,表现什么及表现谁是很重要的,如何再现事情、人物、时间和人际关系也很

重要。”〔3〕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和支配的力量;媒体还具有事件得以

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阐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商品化的揭示

传播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媒体政治经济学”或“文化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的流

派。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基础上研究传播

媒体对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

示传播与文化工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4〕通过

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示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思考传播的商品形式时往往以媒介的内容为起点。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传播的商品化

涉及了讯息如何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售卖的商品(Mosco:1996,2009)。〔5〕作为“商品”的“文本”,其意义

制造的意识形态作用在生产过程中被整合了。其次,受众商品这种观点扩展了媒介商品化空间。具体而

言,即达拉斯·斯迈思(DallasSmyth)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媒介公司(如报社、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不仅生产内容,而且生产受众;媒介、受众和广告商连接在一种有约束力的、三位一体的相互关

系中;受众(消费者)的劳动(注意力)就是大众媒介的主要产品。〔6〕

面对商品化带来的弊端,尤其是商品化的道德危机方面,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的范畴。通过

回归劳动的本质,传播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更深层的道德哲学问题被揭示出来。传播媒介(背后是人

类的表达)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独特资源和能力退化为在商品市场上“自由交换”的生产要素,会对人

类社会、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怎样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以社交媒介(SocialMedia)为代表的新媒体,其商品化属性有所变化吗? 针对新技

术所带来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这一有别于大众传播媒介时期的新的信息

生产模式,台湾的冯建三教授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电脑、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

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惟有这种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

一种偏向让人生产培力(empowering)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殖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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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的成分会浓厚些?”。〔7〕同样,帕特森在《失败者生成的内容:从参与到剥夺》一文中也

指出,新型的互联网技术(即web2.0技术),是一种基于关系的技术,它通过与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

(欲望和愉悦感等)相连接,在提供用户参与、分享的工具的同时,也为现代基于网络的新型资本主义

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利用人们创造的免费内容来获利。他通过案例说明一些社交网站(SNS)
是如何转换为企业牟利的平台的。技术既带来了社交的便利,也成功使企业通过提高用户“粘性”来
获利,从而将用户以及由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转变成商品。〔8〕人类传播实践的商品化过程,在
新媒体时代一如既往的延续着。

二、电子媒体视觉化、碎片化阅读———“娱乐至死”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2001)提出的因生产过剩、产品过于丰盈而不得不走向以消费为主要动

力和目标的社会阶段,“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物品在电子媒介的编码下具有了符号的意义,“在符号的

世界里,现实被缺席,中心被消解,意义被架空”。〔9〕鲍氏认为,消费社会将人的文化身份纳入符号选择

和影像甄陶之中,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并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的

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当代文化的神经,将大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
与此同时,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诞生了与之相应的媒体文化。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

McLuhan)认为“媒介即讯息”(mediaismassage),他指出:“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不是表述,而是媒介

自身。”〔10〕他认为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播什么,更在于它本身是什么,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任何

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到的人间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电子媒体时代,一
种全新的媒介环境被创造出来,使人们置身于新的环境,实际上置身于新文化之中。举例来说,手持

式电子设备的出现使得微小说、微电影等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出现;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包括手机阅

读在内的屏幕阅读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方式。〔11〕 浸淫于以手机屏幕为首的各种电子屏幕带来的碎

片化阅读情境中,“瞬间、碎片和琐细的过程和细节解构了总体的叙事结构,从而让碎片化、日常化、即
时化的当下询唤着真实的生活。”〔12〕电子媒体也带来了信息的视觉化和娱乐化。另一位研究媒介环

境和媒介的社会影响的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ailPostman)以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为基础,
深入分析了媒介娱乐化的现象,并对电子媒介(电视)对人的“异化”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娱乐致

死》一书中指出:“……这是(指美国)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3〕波兹曼针对电视提出的观

点,在新媒体时代同样适用。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广告和各种“秀”(在私人领域则是各种“晒”)告诉

我们,娱乐化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并且侵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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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冯建三FengJiansan,《传播、文化与劳动》Chuanbowenhuayulaodong [Communication,CultureandLabour],《台湾社会

研究》Taiwanshehuiyanjiu[Taiwan:ARadicalQuarterlyinSocialStudies],2010(77):382-383.
S.Petersen,“LoserGeneratedContent”,FirstMondayVol.13,No.3(2008),87.
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消费社会》Xiaofeishehui[Lasocietedeconsummation],刘成富LiuChengfu,全志刚 Quan

Zhigang译,(南京Nanjing:南京大学出版社Nanjingdaxuechubanshe[NanjingUniversityPress],2000),76.
埃里克·麦克卢汉 McLuhan,E.,弗兰克·秦 格 龙 Zingrone,F.编.《麦 克 卢 汉 精 粹》MaikeluhanJingcui [Essential

McLuhan],何道宽 HeDaokuan译,(南京Nanjing:南京大学出版社Nanjingdaxuechubanshe[NanjingUniversityPress],2000),228.
http://www.chuban.cc/yw/201504/t20150420_165698.html,2015-04-20.
严亚YanYa,董小玉DongXiaoyu,《青年“符号游戏者”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Qingnian“Fuhaoyouxizhe”meijiexingxiangde

ziwogoujian[TheSelf-ConstructionoftheYouth’SymbolPlayerMediaImage],《南 京 社 会 科 学》Nanjingshehuikexue [Nanjing
JournalofSocialSciences],2015(12):93.

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娱乐至死》Yulezhisi[AmusingOurselvestoDeath],章艳ZhangYan译,(桂林Guilin: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Guangxishifandaxuechubanshe[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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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品化的电子媒体———“罪”的一面

面对商品化、视觉化、娱乐化、碎片化的媒介信息,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视觉化为新媒体能够即时传

播、互动共享、娱乐至上的图像符号。情绪和欲望是独立思考的天然敌人。受制于商品化和工具理性

逻辑的娱乐产业和新闻产业同时败坏了民主、社区以及受众的鉴别力。在这样的环境中,以技术理性

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然而同时,现代青年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即便是每日沉

浸于社交媒体,也不能减少这种孤独感。研究显示,从六、七年前我们拥有智能手机以来,住在同一屋

檐下的感觉孤独或被孤立的人增加了许多。这种情形可以用一句谚语来描述,即“相识满天下,知心

无一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犹太人哲学家、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在

其著作《对自由的恐惧》(TheFeerofFreedom)一书中,提到《圣经》中有关人类被逐出天堂的神话,他
指出这一情节详细的说明了人与自由之间的基本关系(Fromm:1960)。“人类历史的开端与一项选择

行为同时发生……站在人的观点上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端。人违抗上帝的命令意味着他自己摆

脱了强制,由无意识的人类史前生活上升到人的地位。”〔14〕这第一次的自由行为,在弗洛姆看来,“也
是第一次人的行为……它作为一种不服从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然而,人类不得不承担这第一次“理
性”行为的后果:人与上帝、自然、乃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原始关系破裂。首次自由行动的后果是:“他
(人)是孤单的、自由的,但又是无能为力、惊恐不安的”。〔15〕在这里,持有辩证观点的弗洛姆和法兰克

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阿多诺(T.W.Adorno)一样,对人的非理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笔者同样

认为,这个“理性的开端”是受了蛇(撒旦)的引诱后的行动,因而也预示了人类“罪”的开端。〔16〕 启蒙

运动以来,人的理智和个体意识获得了极大的成长,人类的理性力量被无限放大了,科学技术带来的

“去魅”使人难以认识到人类非理性的一面,似乎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科技中找到解决方案。然

而,恐惧、欲望还在人类潜意识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从而支配者人类行动,核技术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就

是一个例子。
伴随各种酷炫的媒介技术而来的技术理性中有“罪”的一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了“信息冗

余”,而以智能手机为首的智能化电子手持终端,也给我们带来“自己是世界中心”的错觉,使我们沉浸

其中无法自拔。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价值理性的消减。媒体商品

化和娱乐化甚至侵蚀到家庭,使得亲子关系也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人与人的交流更多的借助媒介,
家庭成员间亦如此。美国哈佛医学院临床和发展心理学家阿黛尔博士(CatherineSteinerAdair)数年

来一直研究数字技术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在她的《最大分歧:在数字时代保护孩子童年与家庭关

系》一书中,阿黛尔提出数字时代给家庭带来的危机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她访谈了来自美国各地的

1000多名儿童,旨在揭晓一个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时无刻不沉迷于数字技术的家庭对孩子的

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心理依赖(电子游戏具有强大的神经兴奋作用)、丧失同理心和周

遭感(倾听、观察周围环境的能力降低)等等,后者恰是建立社会情感能力的关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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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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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希·弗罗姆E.Fromm,《对自由的恐惧》Duiziyoudekongju[THEFEEROFFREEDOM],许合平XuHeping,朱士群

ZhuShiqun译,(北京Beijing:国际文化出版公司Guojiwenhuachubangongsi[InternationalCulturePublishingCo.,]1988),23.
同上书Ibid.,第24页.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并未分别出善恶,反而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害羞,并害怕和

躲避耶和华,由此人和上帝的最初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创世纪第三章).
CatherineSteiner-Adair,TheBigDisconnect:ProtectingChildhoodandFamilyRelationshipsintheDigitalAge,New

York:HarperPaperbacks.Reprintedition,2014.



媒体商品化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及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

如果尚未建立良好的关系(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商品化的电子媒介的介入,将使这

一过程变得越发的困难,因为它让我们很轻易地被分散了注意力。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使青少年

更早、也更容易地封闭自己的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这是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时时警惕的。

四、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

面对日益增长的工具理性和人类日益增加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弗洛姆提出了解决方案:爱和工

作。〔18〕通过自发性的爱与生产性(或创造性)的工作将他和自然、和社会并和他自己在更高层次上重

新联结。爱意味着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幸福的最大源泉。爱也构成重要的人

类美德:怜悯、同情、善良、慷慨、服务、忠诚、爱国(爱一个国家的高尚事物)、以及宽恕。而勤奋工作也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其间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具备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智慧性行动”
(intelligentaction)———即人类劳动,也包含了进取心、勤勉、设定目标和随机应变。〔19〕

几乎所有哲学、文化以及宗教传统肯定这些美德:智慧、公正、坚忍不拔、自我控制、爱、积极的态

度、勤奋工作、正直、感激以及谦逊。没有有品德的青少年,就没有未来有道德的公民;没有理解和尊

重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础的公民,自愿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参与公共生活以及关心大众的利益就无从

谈起。如果不在每个青少年的心灵、头脑以及灵魂深处培养道德,那么要想建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

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基于恩典的家庭教育显得如此重要:父母首先有属灵的操练、思考和习惯,同
时给予儿童恰到好处的爱和陪伴。在经典阅读、关爱操练和辛勤劳动中增长儿童的智慧、模塑儿童的

品格、强健儿童的心灵。其目标是培养有品德的公民,以应对这个充斥着商品化的媒体(传递的是欲

望和金钱)的社会,以及媒介所试图塑造(或掩盖)的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

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

的名。
(箴言30:7-9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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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希·弗罗姆E.Fromm,《对自由的恐惧》Duiziyoudekongju[THEFEEROFFREEDOM],许合平XuHeping,朱士群

ZhuShiqun译,(北京Beijing:国际文化出版公司Guojiwenhuachubangongsi[InternationalCulturePublishingCo.,],1988),25.
托马斯 · 利 科 纳 ThomasLickona,《培 养 品 格 让 孩 子 呈 现 最 好 的 一 面》Peiyangpinggeranghaizichengxian

zuihaodeyimian[Howtohelpourchildrendevelopgoodjudgment,integrity,andotheressentialvirtues],施李华ShiLihua译,(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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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Title:

InfluenceofMediaCommodificationonFamilyKinshipandSolutionofGraciousEducation

LUZhen,Ph.D.fromFudanUniversity,GeneralSecretaryfortheResearchCenterofModernPublications,Visiting
ScholarinFacultyofCommunicationsatPennsylvania University(2014-2015).AssociateProfessoratCollegeof
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i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GuilinluNo.100,XuhuiDistrict,200234Shanghai,P.
R.China.Tel:+86-136-4161-2265;Email:luzhen@shnu.edu.cn,luzhenluzhen@139.com

Abstract:Mediaisanagencythroughwhichhumanexpressionsareextendedandspreadtodistantposterity.Inmodern
society,themediaisnotonlyanimportantmeansthathelpspeopleunderstandtheworld,butamajorchannelbywhich
peopleconnectthemselveswithsocialinstitutions.Media,ubiquitousnowadays,bringsabouttremendousimpactonthe
generationanddevelopmentofsocialculture.However,mediahasbecomeameansofcapitalistcommodification(through
advertisement),andevenitselfhasbecomeacommodity(throughavarietyofentertainments,film & TVshowsand
onlinenovels,etc).Technologynotonlybringsusconvenienceinoursociallife,butalsomakessuccessfulbusinessesby
turningmediausersandtheuser-generatedcontent(UGC)intocommoditiesthroughimprovinguser “viscosity”.
Commodificationofmediaanditscontentbringsaboutgreatdifficultyandchallengestomodernfamily,especiallyparent-
childrelationship.Overuseofelectronicmediacauseslackofcommunicationbetweenfamilymembers,andchildrenare
morelikelytoclosedtheirheartsandimmerseinaself-world.Atthismoment,educationbasedonlistening,understanding
andlove,andongraciousinteraction,isundoubtedlyonemostimportantandeffectivewaytodealwithsuchmalpracticeof
modernity.

KeyWords: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technologyphilosophy,electronicmedia,commodification,amusement,
graciou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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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1〕

陈永浩,招雋宁

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义务),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明光社项目主任(青年事工)

摘要:婚姻是人生大事,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变,近年来,香港社会对于婚姻及其相关制度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讨论和

争议。有人认为现时的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规定是落伍的;有人认为“同居”应成为组成家庭的另

外可行方式。究竟在不同年代和不同信仰的香港人,所持的婚姻、养育观念到底如何? 香港婚姻制度是否需要改变?
还是仍然被社会大众接受? 香港教会信徒对以上问题的看法又如何? 与其凭印象推测。倒不如客观地研究一下。

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于2016年委托香港城市大学进行一项有关香港人对婚姻观念的电话调查,对象是18
岁以上香港居民,有效样本为2,051个。研究中心同时进行了“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以目标方便抽样方式向

全港教会邀请信徒参与,共收回1,962份以纸填形式完成的有效问卷。该两项调查旨在了解香港公民及信徒对婚姻价

值观所持有的观感、态度及对婚姻的实践等并作出分析;调查同时也分析香港公民及信徒对现行婚姻制度的看法,以及

对修改婚姻制度和相关法例的意见。

本文尝试疏理“家庭———婚姻———养育”的本质和关系,并透过研究调查所得的结果,初步探索不同年代和信仰的

香港人,在婚姻及养育上的观念差异。

关键词:香港,婚姻观,家庭,婚姻制度,婚姻法

作者:陈永浩,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义务),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电话:+852-2768-
4204.联络电邮:michaelchan@hsmc.edu.hk.招隽宁,明光社项目主任(青年事工).

前言

近年来,香港社会对于婚姻及其相关制度的看法,有着不同的争议。有人认为现时的婚姻制度中
“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规定是落伍的;有人认为“同居”应成为组成家庭的另外可行方式;而在

2013年,香港第一宗关于变性人能否以变性后性别进入婚姻的官司中,在终审法院的判词中,法官认
为养育后代已经不再被视为婚姻的本质(WvTheRegistrarofMarriages,2013)。

然而,究竟在不同信仰的香港人,所持的婚姻、养育观念到底如何? 香港婚姻制度是否需要改变?
还是仍然被社会大众接受? 有见及此,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于2016年委托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
学系张宙桥博士、罗耀增博士及李德仁博士,就香港人对于婚姻观念进行电话调查,了解香港市民对
婚姻价值观所持的观感、态度、实践、对现行婚姻制度的看法,以及对修改婚姻制度和相关法例的意
见。同时,研究中心亦展开对香港基督徒的相关问卷调查,以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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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调查部份资料曾于明光社 Mingguangshe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之《婚姻“大事”:二一世纪香港人的婚姻观》Hunyin
dashi:Ershiyishijixianggangrendehunyinguan[TheRecordofGreatThingsconcerningMarriage:HongKongPeople’sOpinionson
Marriage]研讨会中发表,文本见:陈永浩 CHENYonghao、招雋宁ZHAOJunning(2016)<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Xianggangren
hunyintaiduyanjiu [AStudyonHongKongPeople’sAttitudetoMarriage]。吳慧华 WUHuihua主编:《婚姻“大事”:二一世纪香港

人的婚姻观》Hunyindashi:Ershiyishijixianggangrendehunyinguan [TheRecordofGreatThingsconcerningMarriage:Hong
KongPeople’sOpinionsonMarriage],第2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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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制度、家庭、养育后代

无论在不同种族和时空中,人类文明都离不开婚姻制度。有学者曾分析西方史哲学人的写作,由柏
拉图到阿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到亚奎那、麦蒙尼德斯到法拉比、路德到加尔文、洛克到康德、甘地到马丁路
德金,发现他们都将男女结合指向婚姻(Anderson,2015)。事实上,现行社会中通行的婚姻结合(或离异)
的习俗,很大程度上是为着减低通奸或私生子的情况、建立双亲养育关系,以契约降低欺诈、确立后嗣,旨
在使男人投放资源于家庭,女人和后代亦从中得到保障(Bethmann&Kvasnicka,2011)。

人不能离开社群。社群得以成形,家庭扮演着主要基本单位之角色。在2004年于联合国国际家
庭年十周年大会发表的《多哈宣言》(TheDohaDeclaration)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六条所述“家庭
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又鼓励为加强夫妻二人婚姻稳定性而采取
相关措施。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1)引述联合国指出家庭是“一个社会组职,由具有婚姻、血统或收
养关系的亲属组成。”相类似的描述亦见于香港家庭议会(家庭议会秘书处,2013)。

婚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之母,能促使人类传承父、母两个宗族的价值观与文化,养育后代是婚姻
的重要功能(Parketal.,2013;Lippman,Wilcox&Ryberg,2014)。然而此观点受到近代的性解放运
动———避孕;堕胎;性、爱与婚姻分家等风气所冲击,后工业时期的国家出现无生育婚姻现象。本中心
于两年前进行家长调查,反映受访家长群体也持有割裂的观点,近半受访家长(44.1%,n=2,077)不
同意“传宗接代是婚姻十分重要的任务”(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2014)。

至于在养育子女上,父母的角色仍是十分重要的。西方学者曾进行跨国的《世界家庭指标》
(WorldFamilyIndicator)研究,访问成人对上述观点的感想。各国受访成人中,很大部份都认为“孩
子的快乐成长,需要一个有父有母的家”。这观念在邻近的亚洲国家,包括南韩(92%)、新加坡
(94%)、菲律宾(97%)均有超过九成受访者持这观念;西方国家则较低,如德国(88%)、美国(63%)、
加拿大(65%)等(Lippman,Wilcox&Ryberg,2014)。宏观来说,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婚姻是
建构新家庭单位的其中一环。透过缔结婚姻关系而成立的新家庭,是天然地孕育人类个体的场所。
婚姻制度的本质包括男女、长久结合、忠诚、互相照顾等元素,以确保孕育的环境条件与过程,都对儿
童成长有利。以保障儿童福祉为出发点作为前提,理解婚姻与养育后代的关系,不是“结婚则必然生
育”,而是“若要生育,最理想在婚姻之内”。

然而,近代的社会却形成“虽然新生命不能脱离男女结合,但却可以脱离婚姻”的思潮,养育后代
与婚姻的切割,正意味对儿童的保障褪色:这其实是对婚姻看法转移,将焦点从儿童身上转移到成人
身上。当代人对婚姻的取态愈来愈在乎“成人的一个选择,多于关乎儿童的生存”,婚姻制度功能逐渐
淡化,由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变为一种以私人安排为本质的伴侣关系(Companionship),即两
个自主个体的情感连系。(Lippman,Wilcox&Ryberg,2014)。《世界家庭指标》指出,亚洲和中东国
家的儿童绝大多数仍生活于“两个家长”的家庭,相较北美、欧洲及大西洋为多。亚洲和中东国家的18
至49岁成人较倾向步入婚姻,西方国家的同龄人士则只有约一半的人会结婚,很多人倾向同居
(Lippman,Wilcox&Ryberg2014,5-6,8)。

而在香港2013年《变性人婚姻案》中,法官认为,在香港文化里,生养后代“不再被当作婚姻的基本特
质”(WvTheRegistrarofMarriages2013)。至于法官凭甚么为香港人对婚姻与生育关系的看法作出断
言,实在不得而知,但从判词至少可以知道,在文化和法律层面对婚姻制度的理解都在酝酿改变。

香港人婚姻情况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1)指出,“新一代普遍迟婚,令适婚的单身人士增多,但结婚率的上升正好
显示香港人有追求婚姻和组织家庭的意向,只是大部分人偏向推迟这个重要的人生规划。”政府统计

63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

处数字显示(2015),香港初婚年龄中位数愈来愈推迟,男性为31.2岁,女性为29.1岁;已婚的人口比
例呈下跌趋势,男性由67.6%跌至61.2%;女性则由65.3%跌至55.0%。在1991年至2011年间,未
婚男性比率由27.8%增至33.5%;未婚女性则为20.1%增至29.2%。进入婚姻的时间受到耽误,或
多或少受先置业后成家立室的传统想法、以及香港的楼价过高所影响,本中心过往的研究发现15.6%
香港青年因住屋问题而延迟结婚,17.3%因住屋问题而婚后要与自己或伴侶父母同住,14.8%因住屋
问题而“不生小朋友”(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2015)。

同一时间,香港的离婚数目持续上升,以每千名人口计算粗离婚率由1991年的1.1人上升至

2013年的3.1人(香港统计处,2015)。社联报告指出,离婚率上升“反映港人对这个传统婚姻忌讳的
接受程度渐渐提高,或暗示港人对维系婚姻的执著正在下降。”而由离婚连带而来的问题,还有单亲儿
童数目按年递升、双职家庭及养育子女平衡的问题等(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07)。〔2〕

出生率方面,香港在数十年间一直有下降趋势,其中非婚生子女数字占该年出生人数12.6%,比
较台湾、日本为高,但比亚洲以外的地方较低(香港统计处,2015)。而香港的家庭未能理想地发挥保
障儿童的功效: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留意到“随着单亲家庭、跨境家庭等数目不断增加,家庭功能难以维
持,儿童发展状况亦只会继续变坏”(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2),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儿童状况指数连
续七次录得负增长,报告解释与虐儿个案、单亲儿童数目比例等有关。

调查方法

本次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焦点集中于对婚姻的意见取态和价值观上。研究计划尝试整合本地
及外国的相关研究(Slosarz2002;Chow &Lum2008;Ko& Ho2005;ISSP2012;Parketal.2013;
Glenn2005),调查受访者对“婚姻信念”、“婚姻制度”及“养育后代”的意见取态。除了问及受访者的
个人基本资料,本研究还量度了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及满意范畴(Dieneretal.1985;Pavotetal.
1991)。此量表在台湾、日本、韩国和中国内地都曾被使用(Pavot&Diener2008;Ye2006),以比较婚
姻及养育状况不同的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分开两个问卷调查部份。第一部份为“香港人婚姻态度”调查,委托香港城
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张宙桥博士、罗耀增博士及李德仁博士,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进
行电话访查。问卷经由三位博士的检测修正,以既有机制及访问文字稿进行电话调查,工作人员及受
访者均对委托单位及研究背景并不知情。调查以住宅电话访问进行,样本以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simplerandomsampling)抽选出来,对象是18岁以上香港居民,有效样本为2,051个。本调查部份
资料曾于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之《婚姻“大事”:二一世纪香港人的婚姻观》研讨会中发表。

第二部份为“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 查,以 目 标 方 便 抽 样 方 式(purposiveconvenience
sampling),向全港基督教会发出参与研究的邀请。参考香港教会更新运动《香港教会普查2014》,全
港共有1,287间华语堂会,本研究得到36间教会回覆参与,即占整体教会的2.8%,并收回1,962份
有效纸填问卷。此部份数据并不会加权,数据只能反映愿意参与调查的受访信徒群体的意见。在调
查中,受访信徒的宗教信仰则采用许志超博士团队的“信仰成熟度量表”量度,本问卷所采用的中文版
本则参考了陈美琴的翻译(Benson,Donahue&Erickson1993;Huietal.2011;陈美琴2001)。本文
的讨论将集中于此部份问卷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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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然,香港婚姻在社会、制度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中港婚姻带来夫妻文化差异、非本地生子及隔岸养育等困难,本研

究则未有覆盖。事实上在2013年五万多宗登记结婚数字中,只有五成新婚夫妇二人均为香港人,而中港婚姻则占四成,足以反映情况

的严重性(政府统计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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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群体资料处理与背景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访问对象为在教会聚会中的成年信徒,当中较多人已婚、整体
学历较高。

·25-34岁受访群体中(358人),62.3%为未婚,37.2%为已婚;84.6%学历为大专以上,若为高
中以上则达至98.9%;100%为基督徒。

·35-54岁受访群体中(1091人),27.3%为未婚,68.0%为已婚,其中74.4%为有子女;64.0%学
历为大专以上,若为中学以上则达至92.6%;99.4%为基督徒,0.6%为天主教徒。

·55岁或以上受访群体中(347人),81.8%为已婚,其中93.2%有子女;38.4%学历为大专以上,
78.5%为高中以上;98.9%为基督徒,0.9%为天主教徒,0.3%为东正教徒。

透过因子分析,分别得出纵向、横向信仰成熟度因子。纵向信仰成熟度叙述了信徒自身与上帝的
互动,横向信仰成熟度倾向叙述信徒在生活上对信仰的践行(表1及表2)。

表1 纵向、横向信仰成熟度因子的组成元素

纵向信仰成熟度(1-7分)

我寻求能帮助自己在心灵上成长的机会

在我和别人的关系中,我体会到上帝的同在

我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和目标

我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

我与别人谈论我的宗教信仰

我确实体会到上帝在引道着我

上帝的美好作为,让我心灵感动

横向信仰成熟度(1-7分)

我会帮助别人面对宗教上的问题和挣扎

对减轻世界的痛苦及灾祸,我有很深的责任感

我付出不少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别人

我很关心如何减少香港和全世界的贫穷问题

我尝试把我的宗教信仰带入社会和政治问题

表2 不同年龄层的受访信徒群体的信仰成熟度平均值

受访群体 纵向信仰成熟度平均值 横向信仰成熟度平均值

25-34岁 5.10 3.73

35-54岁 5.31 3.83

>55岁 5.64 4.17

调查结果

本文尝试疏理“婚姻信念”、“养育后代”以及“婚姻制度取态”三方面,透过研究调查所得,尝试初步探寻
不同年代和信仰的香港人,在婚姻及养育上的观念差异。设计问卷时参考了《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SSP
2012),并从中抽出两条问题,分别是“结婚总比不结婚快乐”及“想生儿子,最好结婚”,作为问卷一部份。

·就“婚姻信念”取态而言,超过九成半受访信徒认同婚姻信念,如:长久、付出爱、情感连系、结伴
需求、性忠诚,而这比率较“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受访者的七成为高。两至三成受访信徒对
现实婚姻的观感犹豫,如结婚是否快乐、是否为生活带来保障。相对地,在“香港人婚姻态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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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受访者,三至四成受访者对现实的婚姻观感犹豫。

·就“养育后代”取态而言,约九成受访信徒认为,失去父母将对后代成长有负面的影响。近八成
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未够一成表示“中立”。(相对地,“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近六
成受访者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近三成表示中立。)近九成认为生育应在婚姻之内。约六
成受访信徒有生儿育女的意愿,约两成表示“中立”。(“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中,约四成受访
者有生儿育女的意愿,约四成表示中立。)

·就“婚姻制度”取态而言,约七成受访信徒认同现行婚姻制度并不过时(“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
中则为五成半),一成半表示“中立”或“不肯定”。认为婚姻制度过时的受访信徒中,分别各约
两成受访信徒认为要让异性同居、同性同居得到公共福利,及只有不足一成半认为要修改婚姻
法的性别要求。整体来说,八至九成受访者反对修改现行婚姻法的各项要求(表3)。

表3 受访信徒群体整体取态百分比列表

百分比(%)
非常

不

认同

不
认
同

中
立

认
同

非常

认同

不
肯
定

n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婚
姻
信
念
取
态

婚姻是一生的承诺 .5 .4 1.0 19.9 78.0 .3 1,958 4.75 .540
婚姻生活是乐多于苦 1.9 7.8 23.9 51.1 10.9 4.3 1,959 3.64 .860
结婚总比不结婚快乐 2.7 16.7 30.9 31.3 12.6 5.8 1,954 3.36 1.014
婚姻关系是要互相照顾的 .3 .2 1.0 28.7 69.7 .1 1,958 4.68 .535
婚姻关系是彼此相爱的 .3 .2 .6 22.3 76.4 .2 1,953 4.75 .497
结婚意味着与另一半终身共同生活 .3 .4 1.0 22.6 75.2 .5 1,959 4.73 .526
已婚伴侣的性关系必须彼此忠诚 .3 .2 .8 19.7 78.8 .3 1,956 4.77 .488
婚姻为生活各方面带来保障 1.0 10.3 26.7 36.2 20.6 5.1 1,953 3.69 .966

养
育
后
代
取
态

养育后代与结婚有关联 1.1 5.7 9.2 44.8 38.5 .7 1,960 4.15 .889
想生儿子,不好“不婚生子”,最好要结婚 .3 2.2 5.8 38.3 52.9 .5 1,960 4.42 .730
若在一段婚姻关系中,我倾向选择生儿育女 3.5 8.4 22.4 42.4 21.3 2.0 1,957 3.71 1.013
就儿童成长来说,失去亲生母亲会带来很大

负面影响
1.8 2.3 6.0 39.0 48.8 2.0 1,954 4.33 .844

就儿童成长来说,失去亲生父亲会带来很大

负面影响
1.8 2.6 6.4 40.3 46.9 2.0 1,957 4.31 .850

婚
姻
制
度
取
态

香港现行婚姻制度是过时守旧 25.9 52.9 13.7 3.0 .8 3.7 1,948 1.96 .778
男女未婚同居,应该得到与已婚夫妻同等的

政府公共福利
40.8 46.8 8.0 2.0 .6 1.7 1,956 1.72 .748

男男或女女的同性同居,应该得到与已婚夫

妻同等的政府公共福利
59.4 31.3 5.4 1.5 .7 1.7 1,957 1.50 .731

应该更改婚姻法对性别的要求,必须将要求

由“男和女”改为“不分男或女” 68.3 23.7 4.4 1.5 .8 1.3 1,961 1.41 .719

应该更改婚姻法对人数的要求,必须将要求

由“二人”改为“不限人数” 77.0 19.9 1.7 .5 .5 .4 1,957 1.27 .564

必须降低“16岁”的合法结婚年龄规限 61.0 30.6 6.0 .9 .7 .9 1,959 1.48 .712
必须容许近亲通婚 57.1 30.9 9.0 .8 .3 1.9 1,956 1.54 .720

  原为反向题(Reverse),表中句子已转向

就着近年热议的修改婚姻性别要求的问题上,本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信徒中,只有2.3%认为就更
改婚姻法对性别要求(“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则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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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地过往民调对“同性婚姻”的赞成度(表4表列各个不同民调中的问题及其字眼与调查结
果),结果显示是次电话调查(香港市民)及纸填问卷(信徒群体)的两组受访者,其赞成度都较低,可能
在于问及设立同性婚姻意味修改婚姻法中有关性别的要求:在其他调查中,较多人表示支持“同性婚
姻”,但当问题转为“修改婚姻法性别定义”时,支持人数则减。这反映出部份支持同性婚姻者,在修改
婚姻法的性别要求时感到保留。此外,“同性婚姻”一字在媒体中常附带着“平等、人权”等口号,有可
能令其他问卷出现引道答题者情况———即答题者实质支持的有机会是平等、人权,而非真正赞成修改
婚姻法。另外,也有可能因为在过往调查中,受访者未考虑到支持同性婚姻意味修改婚姻法对性别要
求,当实际提到修改法例,脱离了口号式的支持或反对时,就会变得有保留。

表4 本地民调问及“同性婚姻”的字眼及结果参照

年份 研究单位 受委托单位
受访
人数

问题字眼

百分比(%)

倾向
支持

中
立

倾向
反对

2016
明光社生命及
伦理研究中心

(不适用) 1,962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
应该更改婚姻法对“性别”

的要求,必须将要求由“男和女
“改为“不分男或女”

2.3 4.4 92

2016
明光社生命及
伦理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
系张宙桥博士、
罗耀增博士及
李德仁博士

2,051
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

(问题同上) 12.518.868.8

2015 平机会
香港中文大学
性别研究中心

1,005

你对同性婚姻有咩睇法 29.126.142.4

对于同性伴侣可以通过“民事
结合”慨法律程序,取得其他异
性伴侣可享有慨相同权利,但
不承认为“婚姻”,你有点样慨
睇法

37.414.242.8

2014
比较法及公法
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

410
对于准许同性伴侣结婚,你同
意抑或不同意呢? 39% 20% 42%

2013 何秀兰
香港大学
民意研究计划 505

咁你有几支持或者反对同性婚
姻或注册伴侣合法化 33.313.843.1

2012 何秀兰
香港大学
民意研究计划 1,022

咁你有几支持或者反对同性婚
姻或注册伴侣合法化 32.718.539.0

2005 维护家庭联盟
香港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

1,120 会否赞成同性恋者合法结婚 38.6 — 52.8

04



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

  “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与“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比较

“香港人婚姻态度”住宅电话访问进行,样本以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选,,我们将之与对象主要为
教会聚会信徒为主、以问卷形式进行“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两个调查中对受
访者发问的问题大致相同,然而后者为方便抽样缘故,不能视之为反映全港教会意见。因此只取两者
约略方向比较,作为参考。

总体而言,“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群体,对婚姻信念更感确实,“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相对公众受访者也较少有“中立”的回覆。然而,受访信徒群体对现实婚姻生活的观
感有所犹豫,情况与公众受访者相若,如“婚姻生活是乐多于苦”、“结婚总比不结婚快乐”、“婚姻为生
活各方面带来保障”等,“中立”回应与“香港人婚姻态度”结果相若(图1)。

图1 就婚姻信念取态———教会问卷(以粗棒表示)与电话调查(以幼棒表示)比较

在养育孩童与婚姻关系方面,“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群体,认同父母对儿童
成长是重要的,与“香港人婚姻态度”中的公众受访者意见大致相若。事实上,参照《国际社会调查计
划》,港人对生育是否应在婚姻中较其他国家的人感到犹疑;表示“不认为”的近两成,亚洲地区如台
湾、日本都比香港高,更清楚地肯定生育应在婚姻之中(ISSP,2012)。

另一方面,“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群体更倾向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也
对“想生儿子,最好要结婚”有更大的认同。而他们的生育意愿亦较公众为高(图2)。这是否因为信徒
对于婚姻与养育之间有更强连系,或对养育儿女更有信心,又或是因为顺服圣经中“生养众多”的教
道。这则有待进行更一步调查。

图2 就养育后代取态———教会问卷(以粗棒表示)与电话调查(以幼棒表示)比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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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行婚姻制度的看法,“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中的受访信徒,对比“香港人婚姻态度”
中的受访市民有更强烈和坚定的取态。受访信徒群体对修改婚姻制度比公众受访者持更反对意见
(认同现时婚姻制度的达78.8%,只有3.8%受访者认为是过时的),中立回覆较公众受访者少,只有

13.7%。而与“香港人婚姻态度”中的受访市民相若的是,在认为现时婚姻制度是守旧过时的受访者
中,主要是针对修改婚姻法例中的同居状态,以及修改法例中的性别限制为主(图3)。

图3 就婚姻制度取态———教会问卷(以粗棒表示)与电话调查(以幼棒表示)比较

讨论:对信徒群体献议

不论从“香港人婚姻态度”研究与“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香港市民仍然
认同现行婚姻信念和价值观,如看重双方长久厮守、向对方付出爱、情感连结、结伴需求、性忠诚等婚
姻价值观;而信徒对于以上的价值观有更高的认同感。这些信念有助巩固婚姻关系,从文献得知,良
好婚姻能保障儿童得到更理想的受养育环境。不论社会或教会群体,其实也应持续地倡道这些大众
不容失落的婚姻信念。

虽然社会对于婚姻观念大多抱认同态度,在调查分析中发现,受访者对婚姻的现实观感,如婚姻
是苦多于乐,或是作为生活保障的认同感较低。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人在现实中对婚姻失效的观
感。婚姻并不只是“一时三刻”的浪漫激情,也同时是对双方维系信任,彼此照顾,保护、保障对方的盟
约责任。

加强婚前及婚后辅道

从实际婚姻中活得美满,更能建立大家对婚姻美好的信念。今日香港社会的婚姻文化中,很着重
婚礼和婚前的准备,一对新人往往花尽心思和金钱去筹备完美婚礼。然而,一句“礼成”才是婚姻的开
始。香港社会逐渐接纳“婚前辅道”,让旁观者对当局者作出提点与疏解,但对于“婚后培育”则少有提
及。在教会界、社福界及辅道界等,其实可在这方面加强工作,既可疏道已婚者对婚姻理想与现实的
落差,也可预防婚姻恶化到“不能再共同生活”的地步,才无奈地以离婚作为解决办法。社会应更正面
地推动婚前辅道,以及在婚姻出现危机而需要辅道前,让有需要的家庭定期得到普及和持续的家庭辅
道,让婚姻出现问题时有路可走。

重视父亲教养上的角色

对于婚姻与养育儿女的关系,本调查得出的结果,与2013年变性人婚姻官司中,法官在其判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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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香港的婚姻制度中,养育后代的角色正渐渐减退”不尽相同。“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调查”结
果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婚姻与养育后代有关;约九成受访者认为,失去父亲、母亲分别会对后
代成长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建立婚姻以及家庭观,整个社会也应更确立父亲与儿童、母亲与儿童的重
要关系,加强亲子培育,巩固父亲和母亲两者在养育儿童时不可替代的角色。

香港是华人社会,家庭教育多偏向以母亲为主道,有见及此,社会理应尤其正视父亲角色。全球
正推动父职运动(FatherhoodMovement),重申父亲在家庭和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使命,是整个香
港社会应共同推进方向的重要参考。

再思现行婚姻制度

对于香港修改婚姻制度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认同现行婚姻制度,只有少于百
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现行婚姻制度是过时守旧的,其主要诉求指向修改婚姻法的性别要求以及
将同居制度化。

若政府要回应有关诉求,必须先深入探讨修改婚姻法中的性别要求,对家庭发挥养育后代的功能
有何好处及坏影响,并将理据向公众陈明,将制度的决策权交给公众,让全港市民皆有机会参与维系
或修改婚姻法的讨论。至于同居制度化亦然,政府有责任研究并厘清推动同居制度化的必要原因、向
公众解说福利保障的理据何在,以及陈明有关建议对婚姻制度的独特性和后代养育等有何影响。

本中心认为婚姻制度有其独特意义,维系婚姻制度至少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鼓励港人在婚姻
关系上言行合一,就是提升大家对婚姻正面的观感与及提倡当中的可贵信念;第二,厘清并加强婚姻
与养育后代的关系,有助社会理解婚姻除了是两人相爱的盟誓外,更有保障人类后代得到亲生父亲和
母亲爱护的社会功用;第三,巩固父亲、母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尤其在现时离婚率持续增长、单亲
家庭比例愈来愈高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显得更为重要。如夫妇离异,更要保障儿童仍可持续与亲生父
亲及母亲联系。

提倡婚姻保障儿童的功能

从捍卫婚姻价值的策略上,要特别注意用字。在今日香港,以至全球的社会媒体中,争取各式各
样的婚姻形式,与人权、自主、爱情主义等普世价值观挂钩。所以,当一般人被问及是否支持各式各样
的婚姻时,如果他们表示同意,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他们同意背后所代表的人权、自主、平等观念。然
而,若要接纳这些改变,不能避免的就是一定会带来对现行法例的修改。是次调查发现,若触及“法例
修改”的话,支持率其实是偏低的(支持修改婚姻的性别要求只有12.5%,比其他相关调查都低)。反
映公众往往不会反对其他人选择要过怎样的生活,但一旦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婚姻制度的一些重要
元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便会有所保留。所以,当社会在探讨同性婚姻时,不妨多解说有关诉求必
须修改婚姻法中的性别要求,并考虑婚姻制度若刻意令儿童失去父亲或母亲会带来的影响,从而让市
民更具体了解,令多元社会全面的探讨不分男或女的婚姻的社会功能及影响,以及两性婚姻的独特
性,让公众作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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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世记2章4-24节看神的婚姻观及其在世俗时代的意义

包兆会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文学院,210023)

提要:通过《创世记》二章4-24节可以归纳出神在三方面对婚姻的教导:婚姻在人生中极其重要,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无

法由好景、美食、宠物、朋友所替代;婚姻需要神来预备和设计,祂是婚姻的主宰,也给婚姻中的双方角色设置了秩序,给

双方与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设置了界线;相比于世俗婚姻,基督徒的婚姻会蒙神更多的祝福。本文最后借着神对婚姻

的看法,对世俗时代的婚姻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关键词:创世记,神的婚姻观,世俗时代

作者:包兆会,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文学院(210023).
电话:+86-138-5148-2973.电子邮件:baoyiru517@hotmail.com

《圣经》当中涉及婚姻教导的有多处,《旧约》中主要有《创世记》二章、《玛拉基书》二章、《箴言书》
三十一章;《新约》中主要有《马太福音》十九章、《罗马书》七章、《哥林多前书》七章、《以弗所书》第五章

等。本文主要分析《创世记》二章中有关神的婚姻观及其在世俗时代的意义。

一、婚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创世记》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有好景、美食、悦目的世界。《创世记》1章29节:
“神说:‘看哪!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耶
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创二:9)人即使拥有了这

样的世界,但人的感觉还是残缺的。所以在创造世界之后,上帝继续给人类各样活动和祝福。接下来

就是上帝赐给人类工作,2章15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世记 》1章

28节更详细记载,神对他们在地上使命的要求,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

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但亚当有了工作,甚至管理整个世界,但感觉还是不满足,于是神又创造动物让动物来陪伴人类,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

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二:19)但有动物相伴人生感觉还是很遗憾,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人

还在独居,2章18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请注意,神为他造的是一个配

偶,而不是一个朋友,这说明爱情婚姻是神很看重的,超过了友情和友谊,反过来说,即使有友情和友

谊相伴,你还是不满足的,你还是需要婚姻的。这种婚姻的重要性在旧约时代被提到:“两个人总比一

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

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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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四:9-12)新约时代也被耶稣提及。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

的缘故自阉的。”(太十九:11-12)也就是说,人需要上帝给予独身的恩赐才有能力走向独身,就如主耶

稣所说的,独身不是谁都能领受的,需要上帝的恩典,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神的仆人保罗在外帮

宣教时是单身,他个人也倾向于独身〔1〕,但他也说基督徒若没有这方面恩典和恩赐的,还是选择“嫁
娶为妙”:“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

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林前七:8-9)

二、婚姻需要神来设计

《创世记》二章4-24节也提到了婚姻需要神来设计,这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神是婚姻的主宰。在创造婚姻方面神是主宰,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创二:18,22),在指导婚姻方

面神也是主宰。首先神是在亚当沉睡状态下(“耶和华 神使他沉睡”)创造了夏娃,这说明创造夏娃完全

是上帝自己的工作,说明了神在创造夏娃方面完全的独立,说明了人在寻找配偶过程中必须“沉睡”,放弃

“私意”,顺服上帝旨意,让上帝在婚姻中作主。正因为婚姻中的配偶由神来主宰和帮助完成,婚姻因此是

神圣的,神是婚姻的主宰者,婚姻中的双方不能凭感觉和己意私自离婚,就如新约中耶稣所强调的:“既然

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十九:6)
在婚姻家庭结构中,丈夫是家庭的领导者,妻子是独立的、同路人,对妻子要尊重。为什么说丈夫

是家庭的领导者呢? 第二章记载上帝先创造亚当,后创造夏娃。联系《创世记》第三章,是夏娃被撒旦

诱惑,而不是亚当,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13-14节中说:“先造的是亚当,然后才是夏娃。且

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圣经用“配偶”(英文“helper”,希伯来文“ezer”)这个

词,说明她是丈夫有力的协助者,帮助者,合伙者,丈夫是领导者。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而不是用

头顶,也不是用脚底也左证了这一点。〔2〕

笔者与妻子曾接受过婚姻辅导。婚姻辅导给我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学会从妻子的角度去理解

和感受对方,把妻子看作一个独立的、需要尊重的个体,而不是从我的角度去评判和指责对方。比如,
在婚姻中,当丈夫说妻子想法很幼稚时,这是丈夫的评判,是从丈夫的立场评估对方,而不是从对方角

度理解对方,没有顾及对方是一个需要被尊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与原生家庭关系上要离开父母,夫妻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不仅在居住空间上,也体现在心理空

间上,更是对双方旧有家庭模式的突破与改变。比如,一对青年男女,在双方的原生家庭中,都是女方

强势,男方弱势,女方是家庭的领导者,进入婚姻后这对男女很可能习惯性继承旧有家庭结构模式,让
女方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男方则自觉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但这不符合神对婚姻中男女的

要求,即丈夫是领导者,所以双方要离开旧有家庭模式。成为一体意指夫妻身体、精神、灵性上都成为

一体。神是反对在男女交往中双方的身体的行动先于精神和灵性的;神也反对一夜情、随便的性行

为,因为一夜情、随便的性行为表明双方的精神和灵性还没到位之前,身体已经到位,神所要求的是,
身体的接触应是随着精神和灵性双方的深入和合一而不断深入的,若双方精神和灵性还没到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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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我愿意众人象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歌林多前 书》Gelinduoqianshu [1
Corinthians]),七:7.

解经家享利·马太(MatthewHenry)认为,上帝没有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造夏娃,免得她辖管他;也不是从他的脚拿一块

骨,免得他践踏她。上帝从他的肋骨取出女人,欲表明女人和男人处于平等地位;从他的臂下受他保护;靠近他的心,受他照顾。这说

明,男人虽然是女人的领导者,但女人和男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女人可以成为男人强有力的帮助者.(见BibleWork7在解释《创世记》

Chuangshiji[Genesis])二章21-22节经文时所引用的英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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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也不应有太多的越界,当双方精神和灵性在彼此深入和合一方面差不多了,也是该结婚的时候,
这也是身体可以深入接触和合一的时候了。

三、基督徒婚姻蒙神更多祝福

《创世记》二章4-24节也提到了相比于世俗婚姻,基督徒的婚姻会蒙神更多的祝福。
首先,两人可以真正享受伊甸园般的生活。具言之,两个人的生活世界很美。《创世记》二章1-

14节对亚当和夏娃所居住的伊甸园描写得很美,这种美可以与《启示录》中对新天新地的美的描写相

匹敌。新天新地描述了将来基督徒复活后生活在一个没有罪的完美的世界,这一完美世界也只好对

应于未堕落前的两个人所生活的伊甸园。伊甸园提到了河流的滋润(创二:10),《启示录》二十一章6
节、二十二章1节也提到了河流〔3〕;《创世记》二章11-12节提到了金子、珍珠和玛瑙,启示录二十一

章18-19节也提到它〔4〕;《创世记》二章9节提到了生命树,《启示录》二十二章2节也提到了生命

树〔5〕。两个人的关系也很美。《创世记》二2章23节提到了夫妻不可分离、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这是女人来自于男人生命

和身体中的一部分,男人当然要重视女人,“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

的肢体。”(弗五:28-30)
其次,两人可以真正成为一体。《创世记》二章24节提到两人结婚后要离开父母,这一教导被保

罗所引用,“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弗五:31),一体可以是身体上

的,精神上的,灵里面的。而基督徒婚姻中灵里的合一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这也是最重要的合一。
非基督徒婚姻缺了这样的福分,是很受亏损的。因为上帝创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就是希望人在

灵里可以与上帝相交、与人相交,上帝起初造人时造的也是“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二:7)。
再者,基督徒婚姻对教会和神的国度是一种祝福,所以基督徒婚姻也受神祝福。相比于教会和神

的国度,家庭是小的“家”,但在小“家”中夫妻双方相互服侍、成为一体的操练正是为了更好地去服侍

和建造大的家即教会。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5节所说的:“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

的教会呢?”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的操练正是为自己进入教会服侍奠定灵性基础。

四、神的婚姻观在世俗时代的意义

神在《创世记》二章中所传达的婚姻观,在世俗时代有着特别的意义,意义如下:
重申了婚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创世记》二章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拥有了世界,有了非凡的工

作,甚至拥有了宠物或朋友,没有婚姻人生还是极其不满足的,也就是说,结婚是人生正当的轨道,独
身或同居是一种特殊的情形。在提摩太·凯勒(TimothyKeller)看来,婚姻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
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中把婚姻与基督联系在一起:“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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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

录》Qishilu[Revelation],二十一:6)“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启示

录》Qishilu[Revelation],二十二:1).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

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启示录》Qishilu[Revelation],二十一:18-19).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Qishilu

[Revelation],二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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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原来,婚姻的奥秘与福音

的奥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福音中耶稣为你而舍己,同样,在婚姻中夫妻双方通过相互牺牲来成全对

方,“福音可以用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这样一来,一旦配偶不爱你,你就可以包容和忍耐。福音让我

们得以自由,我们可以彻底地看清配偶的罪过和缺点,也不忌讳谈论,而仍然完全地爱对方,接纳对

方,并且,一旦我们的配偶借助福音的能力体验到这种‘真理加献身’的大爱,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们就

可以看到他们发生改变。”〔6〕可见,通过婚姻让你更深地理解福音和倚靠福音,婚姻也成了夫妻双方

彼此学习怎样相互牺牲成全对方以效法基督的场所,婚姻的重要性在此彰显。
在当今,很多人相较过去不再把婚姻放在人生中重要地位,比如,或以养宠物来排挤孤单,或把工

作视为人生的意义和中心,把追求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名望当成“神话”,或看重自我的感觉,如享受

一个人的清静生活,有的干脆只同居不结婚,或与他人发生婚外性关系,他们享受身体的愉快而不需

承担更大的责任,认为让身体觉得愉快而又不会伤害到他人的行为都应该被接纳,婚姻在上述这些人

眼中都成为了人生的附属价值。
现代人之所以不重视婚姻,一方面不愿意在婚姻中付出太多,比如不愿意承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

责任,另一方面也害怕婚姻中自我受到伤害,或目睹了父辈或朋友圈里婚姻的不幸,或害怕对方对自

己不够好最终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对待婚姻上或逃避或敷衍,不愿把婚姻当作人生中一

个很重要的事去实践,去付出。说到底,现代人不愿意在婚姻上付出或害怕受对方伤害,这说明了他

们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因没有基督的爱在他们身上彰显,他们爱的能力在下降,他们没有能

力去爱要与他(或她)结婚的那个物件。从基督而来的爱就不是这样,就如保罗所说的,“爱是恒久忍

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

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新约

·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从基督而来的爱可以去付出,也愿意自我牺牲,成全对方,也不因着伤害计算

他人的恶,也不占有和辖制对方。
强调了婚姻是神所创立和主宰的。强调了婚姻的基础并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或父母之命,婚姻不

是基于双方家庭、经济、法律、颜值、地位、感受而建立的一种关系,强调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种盟

约。当代社会流行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追求高颜值、物质富有和社会地位〔7〕,当代人的价值

观因着沾染时代流俗,于是当代人的婚姻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女方要求男方是“高富帅”,女方要求

男方在身材、相貌、财富上完美无缺,那些属于“屌丝”、“矮矬穷”行列的男人,不在女方婚嫁的范围内;
男方对女方的要求是“白富美”,即对方肤色白皙,经济实力强,长得漂亮,身材好,气质佳。《玛拉基

书》二章14节描述神告诫作丈夫的:“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箴言书》二章17节也提到:
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只有愿意让婚姻由神来主宰,并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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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提摩太·凯勒(TimothyKeller)、卡西·凯勒(KathyKeller),<婚姻的意义>Hunyindeyiyi[TheMeaningofManrriage],
杨基Yangji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Sanlianshudian[JointPublishing(Shanghai)],2015),44.

在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中,“颜值”榜上有名。2013年6月27日,由30岁的流行作家郭敬明Guojingming执导的《小时

代》Xiaoshidai[TinyTime]在中国内地上映,3周票房过4亿,刷新华语票房首映纪录,社交网络讨论词条达上百万。《小时代》

Xiaoshidai[TinyTime1.0]的主要电影观众是90后,而这部作品中所宣传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讨论,中外

媒体对其价值观进行了批判。见“外媒评价小时代:瞠目的恶劣价值观 Waimeipingjiaxiaoshidai:chengmudeeliejiazhiguan”[Foreign
mediaevaluation“TinyTime1.0”time’svaluebadandharsh],载《华夏时报》Huaxiashibao[ChinaTimes]2013年08月02日,转载

于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sbzt/20130802/233116332337.shtml>(2016年9月12日访问)。为了避免媒体

批评其作品“价值观不正确”,《小时代2》Xiaoshidaier[TinyTime2.0]在宣布同年8月9日上映时,制片方一位负责人“安抚”了一下

媒体,表示会吸取教训,会在《小时代2》Xiaoshidaier[TinyTime2.0]的宣传上,重点强调影片中积极、励志的正面价值观。见《<小时

代>出品方:会重点强调影片励志的价值观》,载《京华时报》2013年07月17日,转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yl/

2013/07-17/5050827.shtml>(2016年9月12日访问)。但这部电影还是吸引了数千万大陆年轻人,这说明《小时代》Xiaoshidai[Tiny
Time1.0]所宣扬的价值观反映了当前中国年轻一代所存在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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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神的命令,对配偶不离不弃,持守婚姻中的圣洁的夫妻双方,才不会把夫妻关系贬低为一种经济

关系、消费关系、颜值关系、感受关系,而这些所谓的关系在时俗是非常流行的;婚姻中愿意由神主宰

的夫妻关系双方也不会只强调各自的利益和感受,而是愿意付出爱的行动。实际上,注重感觉、成就、
理想的人生是不牢靠的,反而是盟约、承诺给予人与人之间一种恒定的关系。基督徒伦理学家史密德

(LewisSmedes)认为,我们身份的根基正在于承诺的力量:有些人问自己是谁,指望感觉告诉他们,但
感觉是捉摸不定的火焰,一旦刺激消失,感觉就会消退。有些人问自己是谁,指望成就告诉他们,但我

们所成就的事,总是不能揭示我们的内在品格。有些人问自己是谁,指望理想本身的远见告诉他们,
但我们的远见只能告诉我们想要成为谁,而非我们是谁。〔8〕 可见,基督徒的婚姻确实会蒙上帝更多

的祝福,因为他们找到了婚姻可靠的基础,愿意用神的盟约、遵守神的命令来生活,它也表明了婚姻中

的关系不仅是水平关系,还有垂直关系,这一垂直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此而言,基督徒找另一对象时尽可能是基督徒,这样更容易由神来设计和主宰你的婚姻生活,

而且婚姻也会蒙神更多的祝福,这些上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基督徒是否一定、必须要与

基督徒结婚?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不是一种绝对的命令。《新约》中《哥林多后书》六章14-16节: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

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笔者更倾向

于一种宽泛意义解读,认为这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不是专指婚姻,也有可能指在一起工作时的

冲突,或交朋友的冲突,当然也包括生活在一起的冲突。以本人为例,本人在大学里跟同一专业的非

基督徒同事就很少在一起活动,他们在一起时喜欢打牌或聊一些学术圈的一些人事变迁或桃色新闻,
笔者却对这些不感兴趣。对同事来说,如此,对夫妻来说更如此,两个价值观不同,是很难相处在一起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找对象最好找基督徒。不过,保罗在这里没有明确说,基督徒一定要与基督徒结

婚,他只是价值观上提出信与不信的两者原不相配。《旧约》中也有信的与不信的结合的,而且还是神

的旨意,如参孙娶外邦未曾割礼的非利士女子〔9〕,再如以斯帖也嫁给不信上帝的亚哈随鲁王,也有神

的旨意在里面〔10〕。
对性行为的谨慎以及对性伦理一个正确的认识。婚前性行为或婚内出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当

代中国颇为普遍地存在。如果允许婚前性行为或婚内出轨就会使终身伴侣的特殊而珍贵的关系黯然

失色,就会破坏婚姻制度,也说明这样的婚姻不愿由神来主导,也不愿遵守神所立的诫命。放纵自己

情欲,在神看来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不能享受神对在婚姻内更多的祝福,因为对婚

姻更多的祝福是在遵守神的诫命和愿意由神来掌管婚姻情况下才发生的。最显明的数据是在没有神

掌管的当代人婚姻中,离婚绝对数量呈逐年稳步攀升趋势,从1978年全国离婚总量是28.5万对,到

2006年中国离婚总量达到191.3万对,28年后的离婚绝对值增长了162.8万对,其增长率高达

571%。民政部网站2016年7月11日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中国大陆共

有384.1万对夫妇办理了离婚手续,比2014年增长了5.6%〔11〕,比2006年的离婚总量整整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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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LewisSmedes,“ContronllingtheUnpredictable—thePowerofPromising,”ChristianityToday(January21,1983).提摩太·
凯勒(TimothyKeller)、卡西·凯勒(KathyKeller),<婚姻的意义>Hunyindeyiyi[TheMeaningofManrriage],杨基Yangji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JointPublishing(Shanghai)],2015),88.
“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

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

娶妻呢?’参孙Cansen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

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士师记》Shishiji[Judges]),十四:1-4)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Yisitieji[Esther]),四:15)
参见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607/20160700001136.shtml>(2016年9月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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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国居民的再婚人数也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到2007年,上升了402.31%。”〔12〕衡
量离婚的另一指标粗离婚率〔13〕也越来越高,“2004年,我国的粗离婚率仅为1.28‰,2010年突破2‰。
到2013年,已经高达2.6‰。”〔14〕2015年,中国大陆粗离婚率为2.8‰,比2014年又增加了0.1个千

分点。〔15〕80后、90后成为离婚高发人群。
综上所言,在婚姻当中,当相信婚姻乃是一生一世的盟约并由神掌管、主导时,婚姻中遇到问题时

双方就会共视神而不是对视对方的缺点,双方不是相互索取,而是相互奉献,也不会出现互相埋怨,因
为家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家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毕竟结婚的双方都是有限的罪人,可怕的是出现

问题后双方相互指责和伤害对方,以致于最终离婚。当家庭出现问题时,应求神帮助解决,并省察自

己,要知道要想改变配偶,首先要先改变自己,这体现了婚姻中委身和舍己的原则。这样,婚姻的稳定

性和和持久性也就会强些,而世俗主义的婚姻观要么过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低估了罪对

人类生活的影响,要么过于悲观和愤世嫉俗———他们不明白婚姻的神圣起源,以及基于基督的爱和恩

典的力量在我们生命改变中奇妙的作用,这样,世俗化的婚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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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程明明ChengMingming:<我 国 离 婚 率 影 响 因 素 研 究>Woguolihunlvyingxiangyinsuyanjiu [TheResearchonthe
ImpactsFactsofDivorceRatesinChina],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 Qinghuadaxuejingjixueshuoshixueweilunwen[Master
thesisofEconomics,TsinghuaUniversity],2010),15.

粗离婚率指一定时期内,离婚的次数或离婚的对数除以总人口数.
参见“去年全国350万对夫妻离婚 Qunianquanguosanbaiwushiwanduifuqilihun”[3millionandfivehundredthousand

couplesweredivorcedinChinalastyear],载《京华时报》“Jinghuashibao”[BeijingTimes]2014年06月18日第006版.
参见 《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rlingyiwunianshehuifuwufazhantongjigongbao”[Statisticalbulletinforthe

developmentofsocialservicesin2015],载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607/20160700001136.
shtml>(2016年9月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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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婚姻观与相关的伦理解析

濮荣健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250100山东省济南市)

提要:基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共同认可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本文分析其在圣经的根据。对多妻、乱伦和淫乱的实

例,本文根据摩西律法做出了解释。关于约和婚姻的象征意义,因教会是耶稣的属灵身体以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本

人介绍了基督宗教与犹太教的不同理解。天主教的修道和独身是否更属灵,本文也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因圣灵对重生

的罪人的内驻,不偏待男女,本文的结论是基督宗教提高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关键词:圣经,婚姻,伦理,解析

作者:濮荣健,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省济南市,250100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电话:+86-150-5411-5393。电子邮件:purongjian_wuhu@163.com

犹太教和基督宗教都相信,神起初借着造亚当和夏娃这一对成年男女,设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

度。夫妻关系是不仅是男女之间,也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记2:24)。在婚姻中,男人是主导的地位,因神先造亚当,女人是作为男人的帮手而后造。婚配

是大公教会(天主教)的七圣事之一,天主教徒的婚礼由新娘所在的教区的神父主持和宣布。〔1〕如同

犹太教在旧约时代的祭司(希伯来书5:1),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有权掌管人与神之间的事务。按中世纪

最突出的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1225—1274)在《反异教大全》(SummaContraGentiles)中的总结:
婚配象征着基督和教会的联合(以弗所书5:32),它是为了教会的增长,要使夫妻的后代为了敬拜神而

被接纳和教育,它也象征着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忠诚,所以这联合是不可分离的。〔2〕在后来的《神
学大全》(SummaTheologica)中,根据男女婚姻的象征,阿奎那认为婚配是圣事。〔3〕虽然新教只承认

洗礼和圣餐两圣事,但在婚姻联合的象征意义上,路德(Luther,1483—1542)持类似阿奎那的观点,正
如夫妻的联合成为一个身体,耶稣的身体中有人性和神性的联合。〔4〕 旧约里不仅有人多妻、近亲通

婚,而且还有父女乱伦生子。耶稣基督末世圣徒会(ChurchofJesusChristofLaterDaySaints)俗称

摩门教,是新教的异端,它19世纪源于美国,允许一夫多妻,这与古以色列人的风俗类似。难道以圣

经为经典的犹太教、基督宗教赞同这样的做法吗? 婚姻和相关的伦理应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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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TheTeachingoftheCatholicChurch(Volume Ⅱ),EditedbyCanonGeorgeD.Smith,D.D.,Ph.D.(New York:The
MacMillianCompany,1949),1077.

St.ThomasAquinas,SummaContraGentiles(VolumeⅣ),chapter78.
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ca(Suppl.),Q.42,A1.
MartinLuther,BasicTheologicalWritings,EditedbyTimothyF.Lull(Minneapolis:FortreePress,198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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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摩西律法与婚姻

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生养后代(创世记1:28)。婚姻不是同性的结合,而是成年男女的结合。神按

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性和女性的联合才能更完整地体现出来神的形象。所以,婚姻是男女灵与肉的

结合。神设立婚姻时,亚当夫妇在伊甸园里不需要穿衣盖房,也没有经过恋爱。亚当夫妇如果不犯罪

就生养后代,有能力使人性更完美,因生养后代使人数加增是神对他们的命令和祝福。在犯罪后,耶
和华神虽然将亚当夫妇赶出伊甸园,但并没有让他们夫妇分离而废弃一夫一妻的制度。

包括《创世记》在内的旧约圣经前五卷,是摩西(Moses,1526—1406BC)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

旷野漂流时写的,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埃及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以农业为经济支柱,迦
南是埃及的势力范围。以色列人原是游牧民族,在埃及也被迫为法老做苦工,如从事造房(出埃及地

1:11)、制砖(出埃及记5:6-9)。以色列人如果进入迦南,就要开始农业和定居的生活,但他们不可能

沿用埃及人或迦南人的律法来管理自己。神借摩西向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犹太教有了

开始。
摩西律法让以色列人在古代的民族中有了最高的道德标准(以赛亚书49:6),其核心是十诫(出埃

及记20:1-17)。十诫首先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然后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礼仪、道德和司法三类。
摩西律法对犯罪者有体罚(申命记25:1-3)、经济处罚、死刑等,但却没有判刑和坐牢的概念。神禁止

以色列人效法埃及人和迦南人的宗教以及乱伦、淫乱的恶俗。“不可奸淫”是十诫命的第七条,奸淫意

思是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以色列人不能从事卖淫(申命记23:17),而当时迦南的异教有庙妓。尽管

摩西律法没有废除奴隶制,但限制了终身的奴隶制(出埃及记21:2)。奴隶也有权利,如要守安息日

(出埃及记20:10)。律法没有明确地禁止多妻制(申命记21:15)。
近代的美洲、非洲、西伯利亚有许多长期与外界隔绝的部落,他们有语言,信原始宗教、多神教,因

没有文字,所以没有成文的法律或宗教经典。这些人的基本单位仍然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以色

列人有家庭、家族、支派,但在在摩西律法颁布的三百多年后,以色列人才在迦南有了自己的国家和第

一位国王扫罗(Saul,1050—1010BC做王),可见其民族的特殊性。以色列人的统一王国在大卫(King
David,1010—970BC作王)时代最强盛,因所罗门(KingSolomon,970—930BC作王)拜异教的假神,
后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国后,以色列人的君王不听先知传的信息,在信仰和道德上败

坏,北国于722BC被亚述人灭亡,南国于587BC被新巴比伦人所灭亡。淫乱是用身体犯罪,以色列人

敬拜异教的神就是信仰上的淫乱,犯了属灵的奸淫。婚姻双方要彼此忠诚守约。耶和华神也借着婚

姻,表示他对其立约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关系(何西阿书2:2)。神透过以色列人(后也称犹太人)的历史

彰显他的信实守约。两千多年来,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没有土地和国家的民族离散在外邦人中,以色列

的复国是在二站后的1948年。
摩西律法允许因淫乱可以离婚,是指丈夫休妻(申命记24:1)。处女如果被引诱成为受害者,男方

必须娶该女子,如果女方的父亲不同意,男方要进行经济赔偿(出埃及记22:16-17)。以色列人传统上

处置淫乱,男女有别,已婚的男子与别人的妻子有关系才算淫乱,而已婚女子与任何男子的性关系都

算淫乱。〔5〕这显然对女子不算公平,而同时代在古巴比伦,离婚是女子的优先权利。〔6〕

犹太教信亚当夫妇在伊甸园里犯罪,但没有像基督宗教发展出原罪(originalsin)的概念,尽管圣

经里没有原罪的词汇。也就是说,犹太教没有发展出西方基督宗教所特有的理性服务信仰的传统。
尽管婚姻内的男女关系不是淫乱,但亚当夫妇在犯罪后,即使夫妻之间的性关系都有罪感、羞耻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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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外人看见。在摩西律法之前,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Abraham,2166—1991BC)从耶和华神

领受了割礼,即除去男子生殖器上的包皮。割礼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身体记号,以色列人的男婴在

出生后第八日要受割礼(创世记17:9-14),这样刚好至少能过一次安息日。古埃及的许多男孩也有割

礼,但是在男孩的青春期进行。〔7〕以色列人认为割礼就可以除去罪的本性(歌罗西书2:11)。基督宗

教不认可这一观点,自己也受过割礼的保罗认为:割礼是亚伯拉罕未守割礼时“因信称义”的记号(罗
马书4:11),所以基督徒不再受割礼,因为真正的割礼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罗马书2:29),基督徒

是神在新约时代属灵的选民、属灵的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是近亲通婚,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创世记20:12)。亚伯拉罕有两个兄弟

拿鹤、哈兰,其中拿鹤娶了哈兰的女儿密迦(创世记11:29),也就是与自己的侄女结婚。亚伯拉罕的儿

子以撒(Issac,2066—1886BC)娶了自己的堂侄女利百加,因她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的孙女(创世记

24:48)。以撒的儿子雅各(Jacob,2006-1859BC,后改名以色列)先后娶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利亚和拉

结为妻(创世记29:18-30),后又纳她们的两个使女辟拉、悉帕为妾。摩西父母也是近亲通婚,甚至是

侄儿娶姑姑(出埃及记6:20)。
当时一夫多妻常见,如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就娶了两个妻(创世记26:34)。古代的以色列人只有

名没有姓,没有同姓不结婚的概念,堂兄弟姐妹仍然可以结婚,因这样可以保留家族的地业,如迦勒就

把女儿押撒嫁给了自己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士师记1:11-15)。以色列人认为儿子比孙子亲,可
以把孙子当儿子,如:雅各对待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创世记48:5)。这里,雅各实际上是立约

瑟为长子,他虽是拉结所生的长子,但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年纪倒数第二。拿俄米的把路得与波阿

斯所生的儿子俄备得当儿子,而辈分上应该算孙子(路得记4:16),因路得原是拿俄米的儿媳妇。以色

列人的辈分次序没有中国人严格,如末底改把自己的堂妹以斯帖当成养女(以斯帖记2:7)。
按摩西律法,长子在父亲死后,不仅能比其他儿子多得到一份产业(申命记21:17)。如果父亲多

妻,长子还可以继承父亲的妾。因女子结婚后就相当于是丈夫的财产,她在丈夫死后却不能继承产

业。雅各依然在世的时候,长子流便就与父亲的妾辟拉淫乱(创世记35:22),最后被雅各剥夺了长子

继承权(创世记49:3-4)。妾生的儿子也可能继承部分产业(创世记32:10)。以色列人的女儿没有继

承权,除非过世的父亲没有儿子(民数记26:8)。
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中,利未支派为首,因从他们的男人中选拔祭司。在进入迦南后,利未人分

散在其他支派的领土中。祭司不从事具体的劳动,他们教导以色列人律法,处理以色列人和神的关

系。祭司是世袭的,娶妻要求女方身体纯洁(利未记21:7,13-14)。
以色列人如果奸淫,就触犯了十诫,犯了重罪。有了律法的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就与摩

押女子淫乱。摩西命令处死淫乱的人,神又用瘟疫击杀以色列人两万四千人(民数记25:1-9)。按律

法,指控人犯罪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才有效(申命记19:15),犹太教的传统是女子的见证不算数。实

际中,如果偷情的男女自己不承认,指控他们淫乱的难度是很大的。如丈夫若怀疑妻子不忠,但有没

有证据,就要将妻子带去见祭司去处理(民数记5:11-29)。摩西律法规定行淫的男女被逮要同时被处

死(利未记20:10)。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曾把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目的是要试探耶

稣。耶稣后没有定该妇人的罪,只是让她以后不要犯罪(约翰福音8:1-11)。
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后,有士师为审判官,但士师的权威往往局限于以色列人的个别支派,不如

国王。实际上,以色列人守不全律法。士师耶弗他甚至是妓女的儿子(士师记11:1)。士师参孙曾与

妓女亲近(士师记16:1)。士师时期,曾有一个利未人的妾在便雅悯支派的土地上被强奸至死(士师记

19:25-26)。分国时期,先知何西阿奉神的命,与淫妇歌篾结婚(何西阿书1:2-9),后又赎回成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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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篾(何西阿书3:1-3)。何西阿赎买歌篾的代价,如果对照摩西律法,淫妇的价值只相当于女奴的

一半(出埃及记21:32),或者是以色列成年女子向神许愿的估价的一半(利未记27:3)。
摩西本人是以色列人的首领,他后来也设立了审判官处理相对次要的事(出埃及记18:24-26)。

王国时期,王国是最高的审判官,如大卫(David,1010—970BC做王)下令处死利甲和巴拿(撒母耳记

下4:9-12),所罗门(Solomon,970—930BC做王)下令处死亚多尼雅、约押和示每(列王记上2:23-46)。
在分国时期,犹大国王约沙法(Jehoshaphat,872—848BC做王)改革了司法,最高法庭在首都耶路撒

冷,各城有利未人和世俗法官组成的法庭(历代志下19:5-9)。自犹太人从波斯回归巴勒斯坦后,逐渐

形成了犹太人公会,它相当于法庭。后在罗马帝国时代,犹太公会没有判决犹太人死刑的权利,这也

是后来的耶稣只有被犹太人带到罗马长官处才能判死刑的原因(马太福音27:22-26)。
在古代的近东,最常见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如果妻子不生育,丈夫可以娶两妻。〔8〕近亲之间的性

关系在埃及和迦南很普遍(利未记18:1-18)。摩西律法虽然禁止乱伦和近亲通婚,它虽然宽容了多妻

制(申命记21:15),但不许娶一对姐妹为妻(利未记18:18)。除了亚伯拉罕、雅各,多妻并不少见,曾
有士师基甸多妻(士师记8:30)、士师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就有两个妻子(撒母耳记1:1-2),大卫的

妻更多(撒母耳记上25:43-44,撒母耳记下5:13,11:26),所罗门王先娶埃及法老的女儿,后有妃嫔数

百人(列王记上11:1-3)。
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过女士师底波拉(士师记4:4),新约还有出自亚设支派的女先知亚拿(路加

福音2:36)。但以色列人的男性地位高,如向神许愿时,男人的价高于女人(利未记27:2-7)。多妻无

疑加剧男尊女卑。总的来说,在古代民族中,以色列女子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最高的。以色列人不论男

女都要守安息日(出埃及记20:8-11),安息日对于男女是平等的。神创造世界后安息,守安息是让以

色列人不分男女,都要效法神。十诫中要求人要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母亲和父亲并列,所以以

色列女子有了孩子后还是很有地位的。基督宗教认为安息日预表耶稣(马太福音12:8,希伯来书4:1-
3),除了个别的派别,基督宗教不再守安息日,尽管它是十诫之一。

以色列的四儿子犹大曾娶迦南女子为妻(创世记38:2),那时还没有律法。律法不允许以色列人

与迦南人通婚。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因嫉妒,以摩西的妻子不是以色列人为借口而攻击他

(民数记12:1),而摩西的妻子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出埃及记2:16-21),并不是迦南人。后来,出埃及的

以色列人不仅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而且与迦南人当地的人通婚(士师记3:5-6),如士师参孙曾娶了

非利士女子为妻(士师记14:1-3)。
以色列人的婚姻是父母做主,如父母将女儿许配给某人,收下对方送的婚价,与我们中国农村的

婚俗类似。这开始于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选妻(创世记24:2-3)。后来有了摩西律法,女子若许配给

某人,即使没有同居,也算是对方的妻子。耶稣人性的母亲马利亚许配给同是犹大支派的约瑟,虽然

约瑟还没有迎娶,但名义上两人是夫妻。马利亚因圣灵感应怀孕,曾被约瑟误以为淫乱(马太福音1:

18-19)。再如旧约里的扫罗王,他先是答应把大女儿米拉许配大卫,却给了亚得列(撒母耳记上18:

17-19)。小女儿米甲虽然嫁给了大卫(撒母耳记上18:27,而在大卫流亡后,扫罗又将米甲嫁给了帕铁

(撒母耳记上25:44)。如果父母去世或衰老,女孩的婚姻可以由兄长作主,如流便和西缅对自己的妹

妹底拿那样(创世记34:13-17)。新婚的人可以有一年在家的清闲时间(申命记24:5)。
以色列女子的角色在家庭里,婚后是作为妻子和母亲,不生育是一大羞耻(创世记30:1),如拉结

(创世记30:23)、哈拿(撒母耳记上1:11)等曾忍受的。以色列妇女生孩子后,要家居而不外出(利未

记12:1-8),中国的妇女做月子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古以色列妇人为自己的洁净还要献祭,生男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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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时间比生女孩要短。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470—399BC)不怕死,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操习死亡。以色列人

没有这样的哲学精神,如雅各就怕死(创世记37:34-35)。人都要死,只是死亡的方式和时间不同。女

人因要生育后代,有可能死于生产,如雅各的妻拉结(创世记35:16-19)。

二、常见的问题

关于亚当夫妇的儿子该隐(创世记4:1),她的妻子是谁(创世记4:17)? 早期人类是近亲通婚,该
隐不可能与其母亲夏娃结婚,而只可能与其姐妹通婚,因亚当在世生儿养女(创世记5:4),尽管只有该

隐、亚伯和塞特这三个儿子的名字被记录。因没有法律和政权,人类很快就开始了暴力,如该隐因嫉

妒杀害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多妻制度开始于狂妄的拉麦,他是该隐的后代(创世记4:19)。多妻可能

会生养更多的后代,但违背了一夫一妻的原则,男人为争夺女人必然会产生嫉妒、仇恨和暴力。有一

夫多妻,圣经里为什么没有一妻多夫的记载? 犹太教相信亚当夫妇吃禁果后,他们被神所惩罚。女人

和男人在人性上都有改变,如夏娃和她的女性后裔将有月经期、怀孕会有九个月,神禁止女人与两个

男人同时结婚等。〔9〕

按基督教和犹太教,义人死后不会受神的审判。容易引起误解的是,为什么与自己女儿乱伦的罗

得在新约里也被称为义人(彼得后书2:7-8)? 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创世记12:5)。实际上,在所多

玛被神毁灭前,神就同意亚伯拉罕看罗得为义人(创世记18:22-33),这时罗得的女儿还没有和他乱

伦。义人是蒙恩的罪人,也会犯罪,甚至是大罪,如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算为义(创世记15:6),他却不信

神的应许和全能,纳妾夏甲,后生了儿子以实玛利(创世记16:15-16),造成了家庭的不和,同时违背了

神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制度。罗得因信神,所以才不眷恋哈兰地,而是随从亚伯拉罕下迦南。后罗得贪

恋世俗,放弃了游牧的艰苦生活,定居在淫乱的所多玛。亚伯拉罕曾为救罗得,介入了迦南的内战并

打到了大马色(创世记14:13-15)。罗得被救后,仍然返回了所多玛。罗得一家四口在神毁灭所多玛

前逃了出来。这样,不仅罗得是义人,他的两个女儿也应该是义人。
罗得的女儿为什么要让父亲醉酒并和他发生性关系? 尽管罗得在乱伦上不是主动的,如果他不

醉酒,可能就不会与她们发生关系,但罗得对自己醉酒有责任。犹太教允许喝酒,但醉酒是受谴责的,
挪亚醉酒及后果(创世纪9:20-27)每年在犹太人会堂至少诵读一次。〔10〕 基督教宗教也反对醉酒(罗
马书13:13,以弗所书5:18)。罗得的女儿曾许配给别人(创世记19:14),但丈夫都因所多玛的毁灭而

死亡。古人的生活范围很小,罗得的女儿以为除了她们父女三人,整个世界都灭亡了,要为家族和人

类保留后代。因所多玛淫乱的风气,她们并不以乱伦为耻(创世记19:30-38),她们的儿子分别成为亚

扪人和摩押人的先祖。亚扪人和摩押人不敬拜耶和华神,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对头。亚扪人的神叫

摩洛,摩押人的神叫基抹(列王记上11:7)。摩西律法规定:亚扪人和摩押人不可入神的会(申命记

23:3)。父女乱伦的行为是淫乱,违背后来的摩西律法的十诫。乱伦者必受咒诅(申命记27:20,22-
23)。与亚伯拉罕相比,罗得对神的信心很小,虽然逃脱了神的审判,但得救后又犯重罪。

摩西在西乃山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以色列人有了具体的善恶标准,“义”就是守全律法的

规条(申命记6:25)。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摩西律法,“信”神的话就算为“义”。新约看亚伯拉罕是信

心的伟人,基督徒称自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而罗得的“义”仅仅使他逃脱审判而勉强得救,而所

多玛的居民全部灭亡。在更早的时代,挪亚是个义人(创世记6:9),而那时耶和华还没有对挪亚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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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Aiken,ToBeaJewishWoman(Northvale:JasonAronsonInc.,1992),19.
DennisPragerandJosephTellishkin,WhytheJews? (NewYork:Simon&Schuster,Inc.,19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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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都是一夫一妻。摩西说挪亚是个义人,原因之一是挪亚在婚姻

上符合神的心意并影响了三个儿子。
雅各娶了两妻两妾,共生了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雅各是否是个为了纵欲? 神之前与雅各的

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立约(创世记13:16,26:4),后应许雅各本人,他的后裔成为大族(创世记28:

14)。按推算,雅各单身到七十七岁,后按父母的吩咐逃离迦南去哈兰娶妻,〔11〕而其孪生哥哥以扫四

十岁就娶迦南当地的女子为妻。儿女多,是神成就他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更具体地,雅
各娶先后娶两姐妹为妻,是因为被自己的舅舅拉班所骗(创世记29:16-27),纳妾是因为要缓解两位妻

子之间的矛盾。
摩西律法允许以色列人娶女俘虏为妻(申命记21:10-13)。神为何要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后屠

城? 当时摩西已去世,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因迦南人不仅乱伦,而且与在生理期的女人发生性

关系、同性淫乱、兽交(利未记18:19,22-23),迦南地应该是性病、传染病流行。这样,在以色列人征服

迦南地时,不仅不能与迦南人亲近,甚至不能要迦南人的牲畜、器物,以免被传染疾病。耶利哥被以色

列人围困却不投降,并不符合摩西律法的要求(申命记20:10-11),我们就不难理解神命令以色列人在

耶利哥的屠城(约书亚记6:17,20-21),但信靠耶和华的妓女喇合和她的家人却存活。同样,约书亚征

服玛基大、立拿、拉吉、伊矶伦、希伯伦和底壁后,也不留活口(约书亚记10:28-39)。
以色列人不能与迦南人和外族人立约、通婚(申命记7:1-4),因这样就容易受异教的负面影响,甚

至被他们所同化。耶和华神行大神迹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以色列人对神的信仰并不坚决,神在旷

野四十年淘汰了小信的一代人。在刚开始征服迦南人时,以色列人就轻率地与迦南当地的基遍人立

约(约书亚记9:14),后来与迦南人混居、通婚(士师记3:5),作为惩罚,耶和华允许迦南人存活。事实

上,也有部分外族人离弃他们的偶像,主动归向真神耶和华,如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约书亚记6:22-
25),她后嫁给了犹大支派的首领撒门。摩押女子路得后嫁给了犹大支派的波阿斯,成为大卫王的曾

祖母(路得记4:18-22)。
按律法,一件事情只要有两三个人见证就有效(申命记19:15),如波阿斯在十人见证下以耶和华

的名发誓娶路得为妻,而路得却可以不在场。以色列的女子害羞、委婉,但也可以向男子求婚,如拿俄

米教导路得那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路得记3:9)。与之相反,丈夫休妻虽然有主动权,但要有

字据(申命记24:1)。
为了存留产业,以色列人若娶妻但无子而死,他的兄弟要娶死人的妻子,生下的长子名义上归妻

子的前夫(申命记25:5-6),后来这风俗推广至死人最近的亲属,《路得记》正是这一背景。迦南过去也

有类似的风俗,丈夫死了,如果没有兄弟或者兄弟不愿意,妻子要嫁给丈夫的父亲。这就是犹大为什

么最后娶了儿媳妇他玛的原因(创世记38:26)。如寡妇的亡夫的兄弟和父亲都死了,她就要返回自己

的父母家再嫁人,因此拿俄米一度劝儿媳妇路得回娘家(路得记1:8)。
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后,尽管已经有妻妾,但贪恋赫人乌利亚的妻拨示巴并使她怀孕,用计策使

忠心的乌利亚死于战场。大卫后娶拨示巴,孩子出生。对照十诫,大卫犯了四条:杀人、淫乱、假见证

和贪恋。因律法的最高裁判权在于身为国王的大卫,大卫隐藏了自己的罪至少十个月。在耶和华神

差遣下,先知拿单用勇气和智慧让大卫认罪并赦免了他的死罪(撒母耳记下12:1-14)。神是公义的。
大卫虽然被免死,但为自己的罪也付出了代价,他的四个儿子先后因此丧命,其中三个儿子死在大卫

之前:与拨示巴淫乱所生的儿子(撒母耳记下12:18)、暗嫩被押沙龙所杀(撒母耳记下13:28-29)、押杀

龙后被约押所杀(撒母耳记下18:15);另一个儿子亚多尼雅被继承王位的所罗门所杀(列王纪上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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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同样看大卫为信靠神的伟人,如击杀非利士人的首领歌利亚(撒母耳记上

17:45-50),但大卫却犯过律法中的大罪。大卫对自己的儿子明显管教不严,我们不难看出暗嫩变态、
亚多尼雅好色、押沙龙阴险,因大卫不处罚暗嫩导致了押沙龙的报复。类似大卫,以色列人士师的参

孙,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但因放纵肉欲而被非利士人俘虏。参孙是以色列人的英雄(希伯来书11:

32),主要是他因临死时对神的信心(士师记16:28-30)。
雅各的儿子约瑟如何听懂波提乏夫人的埃及语? 约瑟在埃及法老护卫长波提乏家,他抵御了波

提乏夫人的色诱却反被诬告(创世记39:1-20)。无辜的约瑟在坐牢三年后蒙神使用,法老让三十岁的

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并娶妻(创世记41:45-46)。约瑟在后来的在饥荒中不仅拯救了埃及,也拯救了

雅各全家。约瑟被卖到埃及时十七岁,在波提乏家为奴约十年。约瑟和雅各儿子们的母语是希伯来

语(创世记42:23),埃及人有自己的语言。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无论是在埃及人的家里还是监狱里(创
世记39:2,21)。犹太教认为耶和华对约瑟的恩典之一是让他有出色的语言学习和表达能力,他很快

就掌握了埃及的语言,直至能为法老解梦。〔12〕 守律法的人会蒙耶和华神祝福,尽管约瑟的时代还没

有摩西律法,但约瑟做到了律法的要求,正如外邦人可以按良心律行出神在律法上对以色列人的要求

(罗马书2:14-15)。
不论男女,以色列人在公共场合露体是羞耻,如上台阶(出埃及记20:26)、跳舞(撒母耳记下6:

20)等,因古以色列人没有现代人穿的内衣保护隐私。不仅以色列男人看重女子婚前的贞洁,女子更

看重自己的贞洁,如公主他玛在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性侵后:撒灰在头上、撕裂彩衣、痛哭(撒母耳

记下13:19)。实际上,女子都看重自己的贞洁、名誉,如可能面对强暴或在被强暴后自杀。拉丁教父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认为女子被强暴不是淫乱,因这行为违背了女子本人的意愿,是施暴者

犯罪。如果女子自杀,等于自己承认有罪,为自己做了假见证。杀人是大罪,自杀也是杀人,所以女基

督教徒即使被强暴也不能自杀。〔13〕

三、独身、离婚

因为事故、疾病等原因,很多人活不到成年或结婚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结

婚,如先知但以理是太监(但以理书1:7),以色列人的艾赛尼派(Essenes)在旷野过着独身的生活。但

总的来说,犹太教重视婚姻,如祭司都可以结婚。
耶稣开始传道时约三十岁(路加福音3:23),他曾出席过婚宴(约翰福音2:1-12),并用婚宴做比喻

(马太福音22:1-14)。在耶稣的十二门徒中,至少彼得是已婚的(马太福音8:14)。他们十二人跟随耶

稣三年半,同吃同住,过着漂流的生活,有点类似艾赛尼派,尽管可能从外表上看,耶稣更像法利赛人。
按照当时的犹太人风俗,耶稣不可能带女门徒。

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25BC—50)受柏拉图(Plato,428—348BC)的影响,认为:
起初的亚当只是人的理念,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14〕 神后从亚当的一肋骨造了女人,所以先有

人,然后才有男女(创世记1:28)。神先造亚当,亚当并没有要求神给他造一个女人。是否起初的亚当

具有男女双性,所以没有性或婚姻上的主动要求? 基督宗教认为:亚当在人性上预表耶稣(罗马书5:

14),耶稣有过真实的人性,他生来无罪,也没有犯过罪(约翰一书3:5),包括意念上的犯罪。在十字架

上痛苦地受难,是耶稣人性的张显(马太福音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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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omGoldman,TheWilesofWomenTheWilesofMen,(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995),39-40.
SaintAugustine,TheCityofGod(VolumeOne),(London:PenguinBooksLtd.,19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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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结婚,认为是效法耶稣。〔15〕耶稣没有结婚是事实,如果耶稣结婚,那么他就不

可能带领十二门徒传道三年半,完成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后来,耶稣的门徒很多都结婚,保罗却没有(哥
林多前书7:7,9:4),他说效法基督(哥林多前书11:1),但保罗并没有规定教牧人员必须独身(提摩太前

书3:1-2)。耶稣把摩西律法总结成爱神爱人(马太福音22:37-40),爱人如己首先是要爱自己。独身的人

是否是更专心爱神和自己? 显然没这么简单。保罗认为独身是神的恩赐(马太福音19:12)。〔16〕

保罗深刻地意识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1:22,5:23),婚姻的属灵奥

秘是表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5:33)。从常识上,一个头多个身体或多个头一个身体,是怪

兽,这就说明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都违背神的心意,尽管亚伯拉罕、雅各、大卫这些信靠神的伟

人多妻,这些不能成为多妻的理由。类似地,教会(church)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没有的概念,在新

约希腊原文(ekkleesia)中是单数名词(马太福音16:18),这是否表示地上必须有单一的普世教会体

制? 如天主教、英国的圣公会等。显然不是,因为使徒时代的具体教会都是按地名来的,如约翰提到

的小亚细亚的七教会(启示录1:11),其中的以弗所也是保罗曾写过信的,而保罗还提到同一个地区的

各教会(加拉太书1:2)。“七教会”和“各教会”对应的是希腊文复数名词。所以,教会原来的意思是耶

稣属灵的身体,而不是具体的组织体制。
夫妻因婚姻连为一体,所以不能离婚。摩西律法允许因淫乱而离婚,耶稣也提到这规定(马太福

音19:8-9)。历史上,犹大人因亡国而被掳到新巴比伦,许多人因此与外族女子通婚,包括祭司和利未

支派的人。祭司以斯拉认为这是犯罪。在归回故土后,以斯拉让这些人与他们的异族妻子离婚(以斯

拉记10:10-18)。犹太教强调血统、守安息日、洁净的饮食,与众不同,所以犹太人很少与非犹太人通

婚。旧约里,以色列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帝国亚哈随鲁王的王后,因拯救神的选民而被纪念(以斯帖

记9:29-32)。在新约时代,犹太人因散居在地中海沿岸,逐渐使用希腊语,有与外族通婚的,如提摩太

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却是希腊人(使徒行传16:1)。
保罗是标准的犹太教背景(腓立比书3:5),同时生来就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使徒行传22:27-28)、

精通希腊语,但后来成为基督的使徒,他没有结婚。关于保罗以及早期基督教对婚姻的观点,犹太教

认为是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结婚的生活是对身体欲望的让步。〔17〕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

个正义的城邦,妇女和孩子为男人共有,〔18〕他轻视以色列人所重视的婚姻。之后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384—322BC)认为男人在道德上比女人高贵:男人和女人的联合似乎是贵族式的,男人根

据他的价值来统治,如果事情适合女人,他就让女人统治;如果男人统治一切,那就把关系变成了寡头

政治,没有按男女分别的价值行动。〔19〕这样,亚里士多德使妇女的地位要高于在柏拉图那里。
使徒时代的埃及教会,就有女子独身,她们藐视身体的快乐。她们的心思不在必死的儿女而是在

不死的儿女上,认为这不死的儿女是因灵魂爱神而带到世界上的。〔20〕希腊教父奥利金(Origen,185—

254)也称赞独身和节制,他认为有三种献祭让神喜悦:殉道、自愿的独身和婚姻中对性生活的节

制。〔21〕除了修道士,大公教会的教士来是可以结婚的。因有儿女,人很可能就会有私心,如使教会的

圣职务成为世袭、把教会的土地家族化。在欧洲的中世纪,普通人名义上信基督,但因为文化程度低

也不读圣经,错误地认为到修道院可以远离世俗,信仰会高人一等。确实,修道院里有学习圣经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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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eachingoftheCatholicChurch,EditedbyCanonGeorgeD.Smith,D.D.,Ph.D.(NewYork:TheMacMillianCompany,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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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以,修道的男女并不是因为出身贫苦,反而很多是出于富有的家庭。西多会修士和神学家伯尔

纳(BernardofClairvaux,1090—1153)生活在修道运动最活跃的时代,他曾指出许多人加入教会的圣

职并没有信仰上的准备,所以一千年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提到的淫乱、奸淫和乱伦在当时仍然存

在。〔22〕自四世纪以来,大公教会就努力防止高级教士结婚。在克吕尼(Cluny)修院改革的促进下,利
奥九世(LeoⅨ,1049—1054任教皇)规定大公教会的神职人员独身。按圣事神学,正如耶稣在人性上

是由贞洁的处女所生,他使罪人重生的圣事必须由宣誓贞洁的祭司主持。〔23〕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

会议(theSecondLateranCouncil),宣布所有的神职人员的婚姻不仅非法,而且无效。他们的子女成

为私生子,理论上作为教会的农奴。〔24〕后来,阿奎那认为私生子是可以成为合法的孩子,如通过购买

特别的赎罪券、教皇的赦免以及其它的法律途径。〔25〕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十七岁时,不是为婚姻的目的而有了情人,〔26〕并生了儿子。在三十二岁信基

督教后,奥古斯丁与情人分手,没有再结婚。阿奎那终身未娶。他不仅认为守童贞是一美德,而且守

童贞比结婚更好:有益于灵魂的优先于有益于身体的,默想的生活好于行动的生活。守贞洁是关于默

想的生活、为了灵魂的善,而默想的生活包括了思想属神的事情。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加增人口,夫妻

双方要考虑属世的事。〔27〕路德改教后废弃了修道的誓言,结婚生子。新教因此与天主教不同,不再

有独身的修士和修女。在路得发起改教后的1520年代,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VIII,1491—

1547)还没有儿子。他为了和可能为他生儿子的女子结婚,首先要离婚,他最终违背罗马教皇克莱门

特七世(ClementVII,1478—1534),成为欧洲第一个反对教皇裁决的国王。亨利八世与反对教皇的

英格兰新教徒结盟,最后导致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28〕

男女的婚姻并不是最纯粹的关系,因为在人性和信仰上,男女都有软弱和不足。夫妻双方首先要

爱神,其次才是互爱。基督宗教信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神的实体有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位格

之间最纯粹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子不受造而受生,父子同质。犹太人可以称神为父(马太福音6:9)。
神有父性,并不表示神是男性,因神没有身体,但也有母性的慈爱(以赛亚书66:13)。神是个灵(约翰

福音4:24)。耶稣升天后,圣灵即神的灵按他的应许开始降临在信他的人身上(使徒行传2:1-4);犹太

教不信神的灵会内驻在人的身上,不理解重生的奥秘。关于三位一体神,希腊教父亚那他修

(Athanasius,296—373)对“父”、“子”的理解是绝对的,“父”无父,“子”无兄。〔29〕因天、地都是神的受

造物,犹太人和基督徒不会称天为父、地为母。神、天使、人都有位格,天使也是受造物(希伯来书1:

14)。天使没有性别,不娶不嫁(马太福音22:30)。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娶不嫁,并不是在今生就进入

了天使的境界,因天使没有身体。
天主教认为作为圣事的婚姻能承受神的恩典,让人除罪。婚姻是神在亚当夫妇犯罪前设立的,婚

姻能否免除人犯罪? 亚当夫妇没有与伊甸园里的动物淫乱,而是吃禁果犯罪。阿奎那认为婚配不仅

是圣事,而且是人本性的功能。婚姻可以作为个人对肉欲的医治;人因罪死,婚姻可以繁殖后代、增加

人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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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L.Thrupp,ChangeinMedievalSociety(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4),50.
DiarmaidMacCulloch,AHistoryofChristianity(London:PenguinBooks,2009),373.
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ca(Suppl.),Q.68,A3.
SaintAugustine,Confessions,Book Ⅳ,ChapterⅡ,translatedbyF.J.Shield(Cambridge:HackettPublishingCo.,Inc,

1993),52.
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ca(Ⅳ),Q.152,A.4.
DiarmaidMacCulloch,AHistoryofChristianity(London:PenguinBooks,2009),625-626.
T.F.Torrence,TheTrinitarianFaith(Edinburgh:T&TClark,1995),69-70.
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ca(Ⅲ),Q.65,A1.



国 学 与 西 学

同性恋以及卖淫是摩西律法明确所反对的(利未记18:22;申命记22:5,23:17)。新约里,保罗曾

列举出了罗马帝国当时恶劣的道德水平,谴责同性淫乱以及淫乱的文化化(罗马书1:26-27)。但现在

的21世纪,美国的不少州和多个西方国家现在已经立法承认同性婚姻。这说明,西方国家不仅存在

着与基督教对立的习俗,而且有对立的法规。

四、结语

亚当夫妇的婚配和犯罪被许多人当成神话,因为摩西无法亲眼目睹伊甸园的事情。事实上,神的

灵和能力与摩西同在,让他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不仅要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而且要

让以色列人有“人类”的概念。虽然,摩西也违背过神的命令(民数记20:12)。人类都是同一对夫妻亚

当夏娃的后代。人都有对永生的向往(传道书3:11)。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虽有神的形象,因原罪的

遗传,人不清楚神的旨意。后来的大卫见证到,神的旨意体现在律法的命令上(诗篇40:8)。犹太教认

为守律法就能得永生(约翰福音5:39)。实际上,没有人能守全律法(雅各书2:10-11),律法是让人知

道什么是具体的罪(罗马书3:20)。耶稣不仅只看守律法的行为,更看重人的内心(马太福音5:27-
28)。非以色列人对十诫以外的摩西律法往往很少了解。作为亚当的后裔,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人性

上并没有分别,但犹太人在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上不区分以色列(创世记28:13-15,32:28),更愿意强调

他们的特殊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生来有罪。基督宗教认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了摩西律法。罪人

只有信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得永生(约翰福音3:16),经圣灵重生的罪人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
自由人和奴隶、男和女(加拉太书3:26-28),都是新造的人。也就是说,种族、身份和性别的区分不是

罪人得永生的先决条件,因为神不偏待人(罗马书2:11)。经过圣灵重生的人(约翰福音3:3-8),会有

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胜过摩西律法的标准。
这样,已婚或未婚也不是灵魂得救的先决条件。婚姻可以被废除吗? 按基督宗教,这是不可能

的,犹太教更不会同意。世俗的国家也不允许这样做。那么,对于年轻人,婚姻大事是顺服父母还是

自己做主? 现在与古代不同,基督徒婚姻上自己做主的可能性很大。相比犹太教,基督教不看重血

统,通婚更看中信仰上的一致(哥林多后书6:14),尽管也可能与非基督徒结婚。以色列人过去对自由

的理解主要是权利上的,而不是配偶的选择上,因他们曾经为奴隶,出埃及的目的之一是要自由地敬

拜神(出埃及记5:1)。路得认为有三种爱:虚假的爱、自然的爱、婚姻的爱。婚姻中男女的爱应该是最

纯洁的。亚当夫妇犯罪前,守贞洁不是个问题,他们犯罪也不是因为淫乱。即使在亚当夫妇犯罪后,
神也没有废止他们的结合以及生养后代的诫命。因为原罪,人肉体的欲望发动,婚姻不再纯洁和免

罪。〔31〕这并不能说明独身比结婚更纯洁或不犯罪。结婚可以避免淫乱(哥林多前书7:2),但结婚并

生养儿女给人带来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是男人优先,因男子有割礼作为身体

的记号,而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3:16),男女平等。女人和男人一样,通过神的话亲

近神。无疑,基督教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高于犹太教,特别是新教允许妇女讲道、任牧师。犹太教不

允许女子任祭司、拉比。摩西律法关于女人身体不洁净的规定(利未记15:19-30),至今限制了犹太妇

女在时间和行为上的自由,即使是她们在自己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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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scussionsontherankingofhumanmeritsonsexuality

SomecriticsarguethatAugustineholdsanegativeviewofconcupiscenceand,correspondingly,

anascendingrankingofthemeritsofconjugalchastity,widowhoodandmonasticvirginityonthe
basisoftheirdistancefromsexuality,whichisrootedinthetraditionofasceticism.Someother
researchersareoftheopinionthatAugustineshiftedtheemphasisfrom asceticismto moral
evaluationaccordingtothegradeofhumilityratherthanexternalfactors.Ishalladdressthesetwo
competitiveviewsfirst.

MathijsLamberigtsremarksthatAugustineisfirmlyinlinewiththeancientascetictradition
whichtaughtthatthechoiceof marriageisinferiortoabstinence,since marriageinvolves
concupiscentiawhichforAugustinewasasinaftertheFall.〔1〕Lamberigtssuggeststhatitwoul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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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thijsLamberigts,“ACriticalEvaluationofCritiquesofAugustine’sViewofSexuality”,inAugustineandhisCritics,ed.
RobertDodaroandGeorgeLawles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0),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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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tobewithoutsexualityexceptforthepurposeofprocreation.〔2〕Heargues:“Itseemedto
makemoresensetoAugustinethatapersonshouldmakearadicalbreakwithsexualdesire,rather
thanmakeproperuseofitwithinmarriage…Sexualdesirewassomethingtobeavoidedatallcosts,

ratherthanexploited,howeverlegitimately.”〔3〕Sexualdesire,hecontinues,isevil(malum)sinceit
doesnotdevotetoGodbuttohuman’sownwill;thus,anysexualityifnotforthesakeofprocreation
(e.g.,sexualityoutsidemarriage,sexualitywithone’sspouseforlust,anyindulginginsexual
pleasure)wasrejectedbyAugustine.〔4〕Onlyprocreationisapermittedcaseforsexuality,forwhich
“thefilthofmarriage”couldbeforgiven.〔5〕LamberigtsconcludesthatAugustineprovidesagrading
onsexualityandmarriage,givingthehighestregardfortheabstinentlifeandreluctantlyaccepting
sexualityinconjugalrelations.〔6〕

PatrickWalshechoesthatforAugustine,themeritofabstinenceranksabovetheconjugallife
andthemarriedpeoplewillattainalesserrewardthanconsecratedvirginsinheaven.〔7〕Walsh
arguesthatvariousfactorsinfluencedAugustine’salignmentofdifferentlivingmodes:(1)Early
ChristianasceticisminfluencedhimthroughsomepredecessorssuchasTertullian,Cyprian,and
Ambrose.Augustinefrequentlyfollowstheirasceticidealandvirginworshipinhistreatises(i.e.,

Tertullian’srigorousasceticism;Cyprian’snotionofvirgin’sgreaterhonourinheaven;Ambrose’s
visionofMaryasaperfectvirgin,etc.)〔8〕.(2)Paul’scounseltothemarriedandunmarriedleftits
markonAugustine’sviews.Especiallyin1Cor.7:3ffand1Cor.7:25ff,Paulpreferscelibacyto
marriage,whichservesasthescripturalbasisforAugustine’sargumentinDebonoconiugaliandDe
sanctauirginitate.〔9〕(3)ManichaeancondemnationofmarriageleadstheconvertedAugustineto
developath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sexualityinmarriagewhichrefutestheManichaeanwayof
asceticism.AseriesofworksagainstManichaeismshowAugustine’sre-evaluationsonthe(good)

meaningofmarriageaswellasitsconnectionstorenunciation.(4)Thebiasedpositionsbetween
JovinianandJeromepromptedAugustinetodevelopacomprehensivetheologicalstancetorespond
theircontroversy.A positiveevaluationofmarriage(Jovinian)andthesuperiorityofvirginity
(Jerome)contributedtoAugustine’sladderofgoodness———virginityabovemarriage.〔10〕Basedon
thesefactors,Walshbelievesthat“marriagewasagood,butconsecratedvirginitywasbetter.”〔11〕

Asdistinctfrom Lamberigtsand Walsh,GeorgeLawlessfocuseson moralityratherthan
virginity,arguingthatAugustineshiftstheemphasisfrommarriageandvirginitytohumility.〔12〕In
discussingdifferentasceticlifestylesandthecultofperfectionism duringthefourthandfifth
century,LawlessnotesthatthereisadecentringtendencyawayfromasceticisminAugustin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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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sthat,ontheonehand,Augustinedoesnotacceptanyaustereasceticstrategiesofhistime
norforcesuchrigorouspracticestoanyone.〔13〕Perfectionismandelitism wereavoidedinhis
approachagainstManichaeism,PelagianismandDonatism.〔14〕Ontheotherhand,whenAugustine
citesthePaulinesourcefortheviewthatvirginityissuperiortomarriagein1Cor.7(e.g.,bene
facit/meliusfacit),Augustinealsostatesthat,“marriagewithhumilityisbetter(melius)than
virginitywithpride.”〔15〕Heprovidesahierarchicalalignmentofmarriage,widowhood,virginityand
martyrdombasedonthescaleofhumility,alltheselifestylesbeinggiftsofGod.〔16〕AsAugustine’s
parable(Serm.304.3)shows,“asinglegardeninwhichwerefoundnotonlytherosesofthemartyrs
butalsotheliliesofthevirgins,theivyofmarriedcouplesandthevioletsofwidows.”〔17〕Onthis
basis,Lawlessdoesnotbelievethatthereisanyorderofoutwardmeritsintheselifestyles,butwhat
AugustinedisplayedisratheramoralscaleasvariousgiftsofGod.

2.Augustineonthe“merits”ofsexualityandmarriage

Twotreatisesareimportantintheabovecontext,DebonoconiugaliandDesanctauirginitate,

butlateworkssuchasDenuptiisetconcupiscentiaandContraIulianum arealsorelevant.
Commentatorsrightly notice that various traditions of asceticism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controversiescontributedtoAugustine’sviewofsexualityandcontinence,buttherearedifferent
understandingsonAugustine’sconceptof“merits”andthusdivergencesontheissueofwhetherthe
conjugal,widows,andvirginshavedifferentlevelsof “merits”.Onecontroversialquestionis
Augustine’spercentageanalogyinDesanctauirginitate46,whereheaskswhetherthevirginallifeis
infruitahundredfold,thewidow’slifesixtyfoldandthatofthemarriedthirtyfold.〔18〕

Augustineseemstoofferacontradictorypicture:ontheonehand,abstentionfromsexualityis
betterthanintercoursein marriageand willgaingreatermeritsandgifts;hencethefruitof
consecratedvirginityisgreaterthanthatofmarriage.〔19〕Ontheotherhand,suchalignmentofmerits
doesnotexistsincesometimesonepersonhasfewermeritsbutwouldgetmorerewardsfrom
God.〔20〕TherelationbetweenmeritsandrewardsismorestressedbyAugustineinhislateworksin
whichtheissueofgraceandrenewalarehighlighted.Forinstance,inRetractationesandDenuptii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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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Orwhatseemstomemorelikely,sincethegiftsofdivinegracearemany,andoneisgreaterandbetterthananother(hence
thosewordsoftheApostle,‘Striveforthegreatergifts’)…Inthefirstplace,wemustnotassessawidow’scontinenceasbearing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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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gignendi.Sedquiaillacontinentiameritiampliorisest.

s.uirg.46:etaliquandoalterfructuosusestdonispaucioribussedpotioribus,alterinferioribussedplur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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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piscentia,Augustinestressesthatthereisnotruevirginityorchastityexceptthatintrue
faith.〔21〕Grace,freewill,baptism,andrenewalareinvolvedheremorestronglythaninhisearly
debateofcomparingqualitiesofchastityandvirginity.EspeciallyinthedebatewithJulian(418—

430),amoreaccuratetheologicalanthropologyisdeveloped,involvingmostsubjectsofhisprevious
controversies.LetusturntoAugustine’santi-JuliantreatisesDenuptiisetconcupiscentiaand
ContraIulianum toevaluatehisconceptof “merit”andpercentagerankingofmarriageand
virginity.

InhisDenuptiisetconcupiscentia,AugustinemakesacomparisonbetweenChristianandnon-
Christianbehaviourtowardconcupiscence.Hearguesthatgracewillhelpthebaptizedtocultivate

goodhabitsofresistingdisobedientsexualdesires.Thesearevirtuesofpassions.〔22〕Theregenerated
mindwillnoteasilyyieldtotheevilsuggestions.Thestrugglebetweenthefleshandspiritwillbe
regularlyexercisedinone’smindwherethewillinfluencedbygraceshowsitsabilitytoresistthe
suggestionsofevildesires.Sexualpassionsarethusgraduallydiminishingwhereasthelove(poured
bygrace)isincreasing.BecauseoftheFall,evilmovementsofconcupiscencetakeplaceinall
humans,buttherenewedChristianswillnotcommitasiniftheydonotfollowthesuggestion———in
thiscase,concupiscenceisnotcountedasapersonalsin.〔23〕Afteralongtraining,goodhabitsof
using passions willbedevelopedin married Christiancouplesand virtuesof mindasthe
correspondingfruitswillbecultivated.Onthecontrary,lustwilltakeanupperhandinthosewho
refusegraceandpursuesexualpleasures(notforprocreation).Lustswillinducethemtoindulgein

prurientactivitiessuchasadulteryandfornicationandthenmakethemslavesofevilpassions.
Obscenitythusoccupiestheirmindandactsasaking.〔24〕

Augustinedealswiththeexamplesofaharlot,aconjugalpartner,awidow,andavirgininContra
Iulianum6.55inordertodemonstratethatthemoreoneyieldstoconcupiscencebyhabit,the
greatereffortswillberequiredtoconverttheevilpassionsintogooduse.Thesexualinclinationofa
harlotleadstoindulgeinlustsmoreeasilythanthatofaconsecratedvirginwhohasnosexual
experience.Similarly,lascivioussexualhabitsinmarriagealsobreaktheconjugalchastityandleadto

prurientindulgences.Augustinethusstressesthatthehabituationtotheevilofconcupiscencewill
bringpeopletoabadmoralstateandseparatethemfromtheKingdomofGod.〔25〕Therefore,the

greatevilpowerofthehabitualconcupiscenceshouldbeconqueredbytheattractivesweetnessofthe

goodnesswhichisGod’sgrace.〔26〕Throughtrainingincontinence,chastity,virginity,andmartyrdom
asvariouslivinghabitsandvirtuesofpassionswillbe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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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nupt.etconc.1.5:“Thereis,then,notruechastity,whetherconjugal,orvidual,orvirginal,exceptthatwhichdevotesitself
totruefaith.Forthoughconsecratedvirginityisrightlypreferredtomarriage,yetwhatChristianinhissobermindwouldnotprefer
CatholicChristianwomenwhohavebeenevenmorethanoncemarried,tonotonlyvestals,butalsotohereticalvirgins?”

nupt.etconc.1.25.
nupt.etconc.1.25.
nupt.etconc.1.13.
c.Iul.6.55:Existoetcumistohominismalonasciturhomo:quodmalumperseipsumtam magnumest,etadhominis

damnationematquearegnodeiseparationemtantumhabetobligationis.
Ep.118(8).3:Laudabilisestistaconcupiscentia,nondamnabilis.Nondehacdictumest:Nonconcupisces,seddeillaqua

caroconcupiscitaduersusspiritum.Dehacautembonaconcupiscentiaquaconcupiscitspiritusaduersuscarnem.Onthediscussionof
Augustine’sbonaconcupisc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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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setexts,wehaveseenthat Augustineshiftsthediscussionofconcupiscenceand
continenceintothecontextofrenewalandgrace,stressingtheroleoffaithandbaptisminthe
therapy.Againstthesinlessness doctrine ofJulian andthe Pelagians,Augustinerefersto
concupiscentia,theinnateevilaffectioninthecorruptedhumanityasthelawofsin.〔27〕Augustine
distinguishesbetweenthreephasesofrenewal:First,gracehasthecompleteauthorityinthe
preparationofsalvationwithoutanyhumaninitiative.Onlygraceisabletohealthecorruptednature
andthedepravedhumanwill(disobedientfreewill).Itpoursloveintohumanheart,bringingabout
theconversionandfaith.Atthesecondphase,thehumanwillcooperateswithgraceinopposing
concupiscenceinaninteriorstrugglebetweenthefleshandthespirit.Inthelongrun,itwillproduce
variousgoodmoralqualitiesandvirtuesofpassionssuchasconjugalchastityandvirginityasthe
fruitsofthethirdphase.

ThisshedslightonthepercentageanalogyinDebonoconiugaliandDesanctauirginitate.In
comparingthemeritofmarriedchastitywiththatofwidowandvirgin,Augustineattributesthevarious
degreesofthefruitstoGod’sloveofgracedistributedindifferentgrades;likewise,thefuturedifferent
rewardsintheKingdomofGodwillstillbefreegifts,notgivenaccordingtohumanmerits.Infact,thereare
notruevirginityandchastityinthislife,Augustinemaintains,butitdoesnotmeanthatthefruitsofthese
modesoflifecanbeequalized.HeclarifiesthisattheendofDenaturaetgratia:

Inchoatelove,therefore,isinchoateholiness;advancedloveisadvancedholiness;greatloveis

greatholiness;“perfectloveisperfectholiness,”—butthis“love”…whichinthislifeisthenthe
greatest,whenlifeitselfiscontemnedincomparisonwithit.〔28〕

Thetruelove“bytheHolySpiritwhoisgiventous”poursintothislifecultivatingitinvarious
gradeswhichformanincreasingprocessofincipient,advanced,andgreatlove.Conjugalchastity,

virginity,andmartyrdomarethusvirtuesofcontrollingpassionsinagoodway.Inthissense,wecan
seethattheproportionof“merit”constitutestheladderoflovethattheperfectgracebestowsto
thosewhocultivatetheirgoodmoralhabitsandthespiritualrenewalwithrespecttopassions.

3.Conclusion

Itisthusclearthattheconceptionoftheinnermoralimprovementofpassionsledbygrace
showsAugustine’sattitudestowardwaysofvariouslivingstyleswithrespecttosexuality,whichis
rootedinthetheologicalrenewaltraditionratherthaninaprogram ofexteriorasceticism.
LamberigtsandWalshrightlynotethatAugustineechoesthePaulinealignmentofmarriageand
virginityonthebasisofthedistancefromconcupiscentia,buttheydrawthemisleadingconclusion
thatAugustinefollowsthetraditionofasceticisminrankingthemeritofvirginsabovetha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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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c.Iul.6.53.“Concupiscencedoesnotremaininthemannerofasubstance,akindofbodyorspirit;itisanaffection,anevil
quality,likesickness.”Cf.nupt.etconc.1.28.

nat.etgr.84:Caritasergoinchoatainchoataiustitiaest;caritasprouectaprouectaiustitiaest;caritasmagnamagnaiustitia
est;caritasperfectaperfectaiustitiaest,sedcaritas…quaetuncmaximaestinhacuita,quandoproillaipsacontemnituru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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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ed.ThisgradingaccordingtooutwardhumanmeritsisrefusedbyLawlesswhoarguesthat
Augustinedistanceshimselffromasceticism,butLawlessdoesnotsufficientlyattendtothesebeing
cultivatedhabitsandvariousvirtuesofrenewedpassionswhichshowamoralascentofloveledby
grace.Tosummarise,Augustine’svisionofvirtuouslifestylessuchassecularconjugalchastity,

monasticasceticismandmartyrdomarenothumanmerits,butvariousgiftsfromGod,inimproving
theinnermoralityofpassionstowardthefinalconsummationinthepromisedCityof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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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题目:
奥古斯丁性与婚姻观:驳禁欲功德的排序

高源(AustinY.Gao)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国家公派留芬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

典学与情感道德心理学、奥古斯丁学与中世纪研究、欧洲基督教教义学与系统神学、芬兰学派暨北欧奥古斯丁-路德宗教

传统与中国哲学对话等。Tel.+8613143111629.Email:gaoshanyuanquan@hotmail.com

提要:本文探讨奥古斯丁的性与婚姻观,重点考察人可否通过禁欲来获得不同修行功德的问题。通过分析当代奥古斯

丁学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本文认为奥古斯丁把谈论不同禁欲生活方式的问题切换到对情欲内在道德提升的维度,而提

供了一种新的排序:在圣灵恩典的帮助下人展现了情欲的内在更新和爱的不断升华,直至最终抵达上帝之城中情的精

神境界的完满。在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在此生不同的禁欲或生活方式如婚姻的忠贞、修道院的禁欲、甚至是殉道,都不

是人自身修来的功德,而是上帝恩赐的不同礼物,来不断地塑造和提升情的生命的境界。

关键词:奥古斯丁,性,婚姻的忠贞,禁欲,人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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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圣事中的性事:圣多玛斯的婚姻伦理

王涛

(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

提要:婚姻是天主教会的七件圣事,曾被天主教会奉为官方思想的“天使博士”圣多玛斯·亚奎纳的神哲学思想,也支撑

了天主教的婚姻伦理。圣多玛斯对婚姻作为圣事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婚内性事的观点,成为天主教会传统立场的代表,

可以对当代社会的新思潮、尤其是对处于重大转型时期的中国世俗社会新处境做出回应,同时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诸

多挑战。

关键词:圣多玛斯·亚奎纳,婚姻圣事,性事,婚姻伦理,性伦理,中国

作者:王涛,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通信地址:香港香港岛香港仔黄竹坑惠福道六号圣神

修院神哲学院.电话:+852-2553-3801-Ext.222.电邮:wangtao@hsscol.org.hk

婚姻是天主教会传统所尊奉的七件圣事之一。天主教会的“天使博士”(doctorAngelicus)圣多玛

斯·亚奎纳(St.ThomasAquinas)的神哲学曾被尊为天主教会圭臬,它以古希腊爱智传统精髓为基

础,并在基督信仰润泽下加以整合提升,具有深厚的智慧积淀,其穿透力和深度仍可为今日情势所借

鉴参考。圣多玛斯的婚姻伦理也构建了天主教会婚姻伦理的基础,其对于作为教会圣事之一的婚姻

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夫妻性事的观点,作为教会传统立场的代表,一方面能对当今社会的新思潮、特别

是处于重大转型时期的中国世俗社会的新处境做出回应,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婚姻·圣事

晚年的圣多玛斯突然声称接收到启示,贬称自己正在编写的神哲学着作《神学大全》(下文简称《大
全》)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稻草”罢了,并就此搁笔。数月后,随着圣多玛斯的辞世,《大全》成未竟之作。随

后,道明会会友雷钜纳神父(ReginaldofPiperno,1230? —1290?)根据圣多玛斯生前关于中世纪通行神学

教科书———彼得·隆巴《四部语录》(PeterLombard,SententiarumLibriQuatuor)的《四部语录注释》
(CommentuminquatuorlibrosSententiarummagistriPetriLombardi),以《大全》的固有风格补全了圣多玛

斯在《大全》第三部分业已展开的关于“圣事”以及“万民四末”的讨论,是为《补编》(Supplementum),方令

这部思想钜制得以全身泽被后学。而关于婚姻圣事的讨论便主要集中于该部分当中。
圣多玛斯指出,婚姻属于自然法(lexnaturalis)范畴,因为人的自然本性倾向于婚姻。但婚姻并

非强制性的法令,人可以选择婚姻生活,也可选择不婚的默观生活,人人各尽其职,并无停止人类繁殖

的危险可言。〔1〕在圣多玛斯看来,婚姻有三重目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子女的利益,也就是生儿育

18

〔1〕 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Suppl.,q.41,a.2,a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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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并使子女达到人之为人的完美境界———德性的境界,赋予子女以存在、养育和教育;婚姻的次要目

的则是立足于夫妻二人的关系,夫妇彼此合作家务,度家庭生活,彼此忠信,特别体现在“压伏私欲偏

情”上,关于这点我们容后详述;婚姻的偶然目的,是“人类的联合与友谊的促进”。〔2〕由此,婚姻的果

效便体现在儿女的养育和夫妻连理两个方面,这也是婚姻名称的来源。〔3〕 而夫妻结合的连理关系,
体现了婚姻的本质,〔4〕因为这一关系恰恰成为基督与教会关系的最佳隐喻。

圣多玛斯认同彼得·隆巴的观点,认为婚姻的善处在于三个方面,即“忠信、儿女与圣事”。〔5〕他

将前两者归为“本性的义务”。作为本性的义务,婚姻拥有的益处与其它德性一样,包括行为者的正确

目的———生养和教育儿女,这一方面合乎人作为动物的目的;此外是行为本身的正当内容———“忠信”
(fides),此一方面则合乎人作为人的目的。所谓忠信,主要体现在“人因信用而同自己的妻子性交,并
不同其他的女人性交”。〔6〕 圣多玛斯强调,这里所说的“忠信”,并非作为“向天主之德”(virtus
theologica)的“信德”(fides),而是“意指正义的部分,称为信用,因为遵守诺言所说的话”,即婚约。〔7〕

恪守义务,无论是对生养教育子女尽职尽责,还是夫妻之间彼此忠信相待,本来就体现了德性,因此婚

姻在作为本性义务的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益处。而圣事则是婚姻的第三种益处,包括其不可拆散性

(inseparabilitas)及其它一切意指。〔8〕这一方面合乎人作为基督徒的目的,圣多玛斯强调,天主亲立

的作为恩宠的圣事(saramentumgratiae),而非作为人类本性义务的儿女及忠信,方是婚姻的本质,是
婚姻的最大益处,更为尊贵(excellent),而另两者则是“婚姻之用”(ususmatrimoni);但人的本性之存

在更是人的最本质之物,儿女及忠信相比圣事,则更具根源与原则性(principle),圣多玛斯这样写道:

“第一,在‘忠信’和‘儿女’本身方面;这样,‘忠信’和‘儿女’都属于婚姻之运用,因房事而生儿育

女,也遵守了婚约。可是‘圣事’所包括的不可拆散性,却属于真正的婚姻本身;因为事实上,夫妻借着

婚约而永恒地彼此交出自己的权利,势必不能拆散。所以,没有婚姻,也就没有不可拆散性;可是有婚

姻,却能没有‘儿女’和‘忠信’,因为物的存在并不基于物的使用。所以,‘圣事’比‘儿女’和‘忠信’,更

是婚姻的本质。第二,我们可以看‘忠信’和‘儿女’之根源与原理;即‘儿女’意指有生儿女之心愿,而

‘忠信’意指遵守义务之信用。没有‘忠信’和‘儿女’,也就不能有婚姻,因为这些都是婚姻的婚约本身

所产生的。所以,如果结婚所表达的同意相反这一点,那么婚姻就是无效的。这样为‘忠信’和‘儿

女’,则‘儿女’是婚姻的最本质之物,第二是‘忠信’,第三是‘圣事’;如同本性的存在(essenaturae)比

恩宠的存在(essegratiae),更是人最本质之物一样,虽然恩宠的存在更为尊贵。”〔9〕

这样的分说符合圣多玛斯一以贯之的“恩宠成全自然”的原则,夫妻之间的连理关系属于本性的存在,
而其灵性隐喻的喻依———基督和教会之间不可拆散的结合,则属于恩宠的存在,后者借助圣事,透过

“质料行动”,在前者之上产生灵性的效果,成为婚姻连理关系的终极担保,并提升和转化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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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ST,Suppl.,q.54,a.3.
根据圣多玛斯的词源学分析,就“婚姻”与“儿女”的关联,matrimonio得之于拉丁短语matrismunium(“母亲的义务”———养

育子女),或matremmuniens(“维护母亲者”———丈夫),或 matremmonens(“规劝母亲者”———不要离开丈夫而爱上其他男人),或

materiaunius(“育子质料”———为后代的孕育提供质料),或matre和nato(“母亲与儿子”)———令女人成为子女的母亲);而由于婚姻中

的夫妻结合是灵魂和肉体的合一,最为完美,婚姻因此也被称为“连理”(coniugium/conjugalunion)。ST,Suppl.,q.44,a.2&ad.3.
ST,Suppl.,q.44,a.2.
PeterLombard,SententiarumLibriQuatuor,Ⅳ,D.31.
ST,Suppl.,q.49,a.2;q.65,a.1.
ST,Suppl.,q.49,a.2,ad.2.
ST,Suppl.,q.49,a.2,ad.7.
ST,Suppl.,q.4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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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圣事当中都有一种通过物质活动而获得指示的灵性活动;正如在圣洗圣事中,透过身体的

洗涤,内在的灵性获得净化。从而,由于在婚姻中有一种内在灵性的结合,指向本性的义务和社群生

活,因此神圣力量借助物质的结合,实现了灵性的结合。所以物质契约的连结产生于双方的合意,婚

姻结合的效果依此同理。”〔10〕

二、性·房事·夫妻关系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我们可以分梳出两条对待两性关系的基本路向,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乐观

主义,另一则是以圣奥思定和康德为代表的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强调性活动不仅拥有工具性价

值———繁衍,亦有内在价值,即强化位格际联结和愉悦,突出性与爱之间的连贯性;而悲观主义立场则

更占据主流,指出性活动与人的位格尊严相悖,与人存在的远大意义和崇高目标并不相容,性欲望对

于和谐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乃至族类都存在威胁,因此性活动唯有限定于以婚姻和生育为目的,方
才具有合法性和意义。这种立场在宗教范畴内十分常见,我们更想看看世俗哲学家的观点,康德说,

“性爱令被爱者沦为嗜欲的对象;嗜欲一获满足恢复平和,位格便如同吮干汁液的柠檬般被弃之

一旁。当然性爱可以与爱相提并论,并具备后者的特征,但就其自身而论,它不过是嗜欲而已。就其

自身而言,它是人本性的堕落;因为位格一变成他人嗜欲的对象,变成他者嗜欲的全部动机,位格便变

成了物,只能被当作物而对待和利用。这是人被自然设计成为他者享乐对象的唯一个案。性欲是其

根源;这就是为什幺我们以之为耻的原因,也是为什幺所有严苛的道德学家和那些自命为圣人的人们

试图压抑和根除它的原因。”〔11〕

康德认为,即便男人和女人为满足各自欲望而情投意合,但由于各自的目标是性,而不是人性,所以将

人性降格到了动物水平,为淫佚和癖好而对人性做出的这种牺牲,也承担着道德风险。〔12〕 在康德看

来,人满足性欲的道德合法性仅在拥有对对象的整个位格拥有处置权的情况下方可确保,这种情况唯

有在双方同时拥有处置对方整个位格的平等互惠权利的婚姻中才能实现。康德在这里采用“权利”
(Recht)而非“权力”(Macht)的提法,强调权利-义务的一体性和事态双方的对等地位,反对将某一方

视为被完全宰制的“物”。他说,

“我们可以自由利用性欲的唯一条件仰仗于对整个位格的处置权———即处置该位格的福祉、幸福

的权利,以及从总体上处置该位格一切状况的权利。如果我有权处置整个位格,那幺我也有权处置其

部分,并因此有权使用该位格的性器官以满足性欲。但我怎样才能获得处置整个位格的权利呢? 唯

有赋予那个位格以处置我整个位格的同等权利方可。这一情况只在婚姻中有效。婚姻是两个位格之

间的协议,二者通过婚姻保障了彼此平等互惠的权利,各自都有责任将他们的整个位格与对位格的完

全处置权交付给对方。……婚姻是人能够使用性欲的唯一条件。如果人将自己的位格奉献给另一个

位格,他就不仅是把性而且是把整个位格奉献给了对方;二者不能分离。……因此性走向人类的联

合,唯一在这一联合当中性活动才是可能的。进行性活动的条件只有在婚姻中才可以实现,它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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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ST,Suppl.,q.4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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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条件。”〔13〕

圣多玛斯同样对性持负面态度———所谓“淫佚”(luxuria),主要是指最能放纵人心的性欲的佚

乐,〔14〕原因是性行为不受理性控制,“最使人害羞的事,就是性行为,……;甚至于对那已经结婚后,光
明正大的夫妇同房,也不无害羞之情。这是因为生殖器官的行动,不属理性控制,如其他外面的肢体

的行动那样”。〔15〕由于强烈的快感而压制理性,且因为焦虑于俗事而“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婚姻内

的性交或曰房事(concubitusmatrimonialis)与奸淫属于同一种类,但由于奸淫在道德上是可耻的,而
婚姻内的性交若要免于道德上的指摘而成为正当的,则必须具备另一种类的道德品格以获得谅

解。〔16〕圣多玛斯首先指出,身体的器官作为灵魂的工具,使用它们都有目的,而肉体交媾本身就是性

器官存在的目的,所有符合自然本性的事,都是天主上智有目的安排,“便不能是本体恶劣的事”。〔17〕

他承认并非一切性行为都是罪,“符合自然本性的性行为”便不是罪。所谓“符合自然本性”并不是追

求适当而不过度的性欲满足,而是保存人类生命,“按照人类繁殖的目的所应有的(遵照理性的)方式

和秩序”的性行为,是为公益(bonumcommune),不属于罪。〔18〕

圣多玛斯强调,夫妻房事一方面因德性之善,即履行本性的义务———生养儿女和夫妻间忠信合

一,而成为善的;另一方面则因为婚姻本身的圣事性而神圣且善———象征基督与教会不可拆散的合而

为一。〔19〕显然,夫妻房事所具有的价值,在生养儿女方面是工具性价值,但就婚姻的圣事性益处方

面,圣多玛斯明确指出,由于圣事不属于婚姻之用,而是婚姻的本质,所以房事即便能因圣事性而体现

出象征性价值,也依然无法脱罪,“圣事使婚姻本身成为正当的,却不使房事成为正当的”,〔20〕因此就

更不用提内在价值了。
圣多玛斯说,“夫妻性交,只有两种方式毫无罪过可言,即是为生儿育女和尽应该尽的义务;否则

总是罪过,至少是小罪”。〔21〕同为婚姻中有功劳的正义之举,生儿育女显然属于房事的工具性价值,
而所谓“尽应该尽的义务”,是否可以在完全脱免罪过的前提下体现出房事本身的内在价值呢? 这里

的“尽应该尽的义务”所指为何呢? 圣多玛斯写道,

“如果一切的行为都因爱德而完成,那么凡完成所命令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功劳的。房事正是如

此,因为《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三节说:‘丈夫对妻该尽他应尽的义务’。此外,一切德性的行为都是有

功劳的。可是,婚姻中的夫妻行房却是正义的行为,因为说:‘该尽他应尽的义务’。”〔22〕

《补编》第六十四题中反复提及“尽婚姻义务”,从上下文判断,应该确指夫妻房事,〔23〕即夫妻在婚姻内

“行夫妻之礼”满足对方的性需要。如果这样的话,这一义务如果除去向着生育开放的性活动———生

儿育女的义务之外,是否还带出了房事的内在价值———性愉悦和满足乃至于其升华形式呢? 圣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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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也好似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房事所产生的快感,其强烈程度如在理性所规定和控制的范围内,是允

许的。〔24〕但他同时明确指出,

“房事为那些获在恩宠境界中者而言,即是有罪的,又是有功劳的……。因为,如果行房事的动机

是德性,或是他们尽应该尽的义务,那幺要这种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或者是宗教的行为,例如:他们

为恭敬天主而生儿育女,那么房事就是有功劳的。可是,如果房事的动机是在于婚姻的淫乐,但却没

有同其他女人性交的意愿,那么就只是小罪。可是,如果房事是婚姻祝福以外的行为,即是准备同任

何女人性交,那么就是大罪。”〔25〕

圣多玛斯对于几种性事的功过做出了明确的分级,“婚姻的淫乐”被他定为小罪。在天主教会传统当

中,“小罪”(peccatumveniale)即“可宽恕的罪”,只受暂罚,如停止罪过,便可解除惩罚,获得宽免。“小
罪”相对于不能补救、“应受地狱之处罚”(即永罚)的“大罪”或“死罪”(peccatummortale)。〔26〕小罪的

成因是“由于行动不是完整的,未经过理性之考虑”,〔27〕不会在灵魂上留下污点。〔28〕圣多玛斯说,

“在婚姻范围内的夫妻,因情欲而行房,属于小罪。可是,如果婚姻中的夫妻行房是出于德性,并

且具有功劳,这样的行为就不只是出于简单的同意,而是考虑过后的认可,如同认可一件小善的行为

一样。所以,婚姻中的夫妻若是因这种认可而行房,都立了功劳,因为善用了天主的恩惠。”〔29〕

所以,纯然为满足情欲而行房并不是圣多玛斯所指的“义务”。他写道,“在只因天性而冲动于房事时,
并不完全免于罪过,除非本性的冲动指向圣事之利益,或实际的、或以习性方式。却也不能说,人性的

冲动是恶的;而该说,人性的冲动是不完美的,除非人性的冲动再指向婚姻的其它利益。”〔30〕这“其它

利益”除了养儿育女之外,便是“尽义务”。在《补编》第六十四题第六节中,论及夫妻在圣日要求尽婚

姻义务是否犯大罪的问题,圣多玛斯在做出“未犯大罪”的结论之虞,进而强调,“可是,如果夫妻只是

为了快乐的原故,相较于因害怕身体失控而要求尽婚姻义务,是犯更重的罪”。〔31〕由此可见,所谓“尽
婚姻义务”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性欲,追求欢愉,而是为了避免因私欲偏情(concupiscientia)而犯奸淫

之罪。圣多玛斯强调,“丈夫尽婚姻义务,是医治妻子的私欲偏情的良药。……丈夫尽婚姻义务……
直接地预防妻子的罪过”。〔32〕回到《格林多前书》的经文,

“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

务,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是丈夫有;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

主权,而是妻子有。你们切不要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专务祈祷;但事后仍要归到一

处,免得撒殚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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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圣多玛斯的阐释是忠于圣保禄宗徒的本意的。
夫妻双方可以为了避免对方犯奸淫而“尽义务”,但却不能为避免自己犯奸淫而要求对方对自己

“尽义务”,圣多玛斯说,“如果人借着房事而避免妻子犯奸淫罪,那么房事就不是罪,因为这是尽应该

尽的义务,属于‘忠信’的利益。可是,如果人想借着房事而避免自己犯奸淫罪,则有点是多馀的,那么

房事是小罪。婚姻也是为此而建立。”〔34〕我们知道,如果以避免自己犯奸淫为借口而要求对方对自己

“尽义务”,很容易落入纵欲的泥淖。因此,即便“尽义务”,也要以节制为德性,追求性爱愉悦并不是圣

多玛斯所认同的房事的内在价值。房事在防止夫妻一方因情欲不能满足而寻求婚外解决从而干犯大

罪上,仍然只是具有工具性价值,它只是医治情欲的良药。
根据今天的世俗共识,性爱的内在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种则类似于前述哲学史中对待性

事的乐观主义立场———性与爱的连贯性,即性可以升华至爱的层面,形成稳固的位格联结,并在其中

实现灵魂对美与善的追求,即通过友爱(philia)的平等交互性达到欲爱(eros)的自我实现;另一种则是

集中在身体的感性层面,即愉悦感和幸福感。后一种容易走向享乐主义和纵欲,但其对身体性

(embodiment)或肉身化(incarnation)的突出,又易于强化个体的主体意识,成为实现升华的基础。圣

多玛斯并不主张这样的内在价值,他说,

“如果所追求的快乐超越婚姻的正当性,即是丈夫并不以为妻子是自己的妻子,而只以为妻子是

女人———如果她不是自己的妻子,也准备因她做相同的事———那么就是大罪。……可是,如果人在婚

姻的范围内追求快乐,即是并不在其他女人身上,而只在自己妻子身上追求这种快乐,那么就是小

罪。”〔35〕

在他看来,房事虽应遵守本性的冲动,但生殖能力本身只不过是维护个人生存的营养能力的“所馀之

能力”,人唯有先维持身体的健康,才去对配偶尽婚姻义务,这里所说的“婚姻义务”主要是指“与生儿

育女有关的一切”。〔36〕

但由于房事具有“义务”的特性———包括生儿育女以及满足配偶正常的性需要以避免犯罪,因此

圣多玛斯并不支持无性婚姻,对于婚姻中的性冷感问题,他强调,婚姻中夫妻的性无能(impotentia
coeundi)会令婚约变得不适当,因为夫妻身体结合是婚姻契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也是夫妻彼此交付身

体的性交权利,“虽然性交的行为并不属于婚姻的本质,可是性交的能力却属于婚姻的本质”。〔37〕 然

而对于无生育能力的老人,圣多玛斯却表现出宽容,他指出,“虽然老人有时并没有生儿育女的充足热

情,却有性交的充足热情。所以许可他们结婚,认为婚姻是一种良药———虽然完成本性的义务并不适

于他们”。〔38〕

圣多玛斯一直强调婚姻的圣事性,这显然是在基督信仰的范畴内对婚姻本质的规定。但非基督

徒的婚姻呢? 非基督徒的房事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呢? 圣多玛斯认为,非基督徒的婚姻是不完

美的婚姻。婚姻圣事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生儿育女,因为没有婚姻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婚姻中

的生养儿女却可达到完美的境地,包括身体的完美和关乎灵魂的“本性完美”(perfectionaturae),另一

方面则是“恩宠的完美”(perfectiogratiae)。第一种完美相对第二种较为物质和不完美,基督徒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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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都有第一种完美,但只有基督徒才有更为完美的第二种完美。〔39〕 而按照习性(habitus),即稳

定的配备倾向(dipositio)而言,圣多玛斯承认,非基督徒的婚姻也具有圣事性,“虽然就婚姻是由教会

人员管理的圣事而言,不适于非信徒;可是就婚姻是本性的义务而言,却适于他们。虽然实际上,他们

的婚姻并不是圣事;可是按习性,这种婚姻却似乎也是圣事。虽然按现实,他们并没有在教会的信仰

内结婚”。〔40〕所以,如果非基督徒的婚姻合乎本性义务,其房事与基督徒的情况应当是一致的,“如果

非信徒为儿女的利益,或为对妻子应该有的忠信,尽对妻子婚姻的义务,那么那与自己妻子行房事的

非信徒,并没有犯罪。因为这是正义和节德的行为:在快乐的房事中,遵守应该有的情况;如同他完成

其它公民道德的行为也没有犯罪一样”。〔41〕圣多玛斯对于婚姻的论述,尽管有“圣事”的标签,却并非

排他地需要基督信仰的前提。

三、婚姻伦理:传统与挑战

圣多玛斯爱的哲学的基调并非突出单方面欲望满全的欲爱,而是强调平等交互的位格关系的友

爱,而他在友爱中更是突出了“彼此交互的善意”———也就是他所谓的“还爱之理”(mutuainhaesio),
和双方“在善当中的共融”(communicatioinbono)。由此,“体现在友爱之爱(amoramicitiae)当中作

为其本质的位格特征,和欲望之爱(amorconcupiscientiae)所追求的善的非位格性特征,在友爱之爱当

中以联合的样态彰显”。〔42〕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的忠信关系中,即共同经营家庭生活,包括子

女的生养和教育,和作为权利/义务的夫妻房事关系等等。欲望之爱以明确的目的性———繁衍后代得

以“升华”,以友爱的平等交互性得以满全,符合自然本性的爱的诸特性之间的张力以此方式得以平和

张弛,并最终在圣爱或爱德(agape/caritas)的恩宠力量规道下获得提升和转化,进入到更为完美的圣

事的灵性境界。〔43〕圣多玛斯的婚姻伦理,特别是对婚内两性关系的理论,依照自然法的传统伦理,认
为性活动唯有在婚姻范畴内合乎自然本性地进行,方才具有伦理的正当性,性活动只具有繁衍后代的

工具性价值,并无自身的内在价值,展示了典型的传统主义立场。在传统主义的观点看来,在婚内分

离性与生育,其破坏性对一般意义上分离性与爱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宣扬面向生育的夫妻房事的

内在价值———即享受情欲快感,在圣多玛斯这样的中古思想家的眼中,都已是干犯小罪,更不消说直

接享受性爱,哪怕是夫妻间的性爱。这也部分是天主教会传统反对人工避孕、非性器性交、自慰等的

原因。圣多玛斯可以宽容无法面向生育却仍具性爱热情的老年伴侣,但丝毫不宽容纯为享受情欲的

年轻夫妇。在这位正统的思想家看来,欲望才是最具罪性的因素,“尽应尽之义务”而满足妻子一时的

情欲,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对方在婚外延伸欲望,以铸成大罪。
在今天看来,“性活动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具自身内在价值”这样的观点,显然还是存在相当的

保守性,其受到的挑战不仅来自于主张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世俗伦理———这一方面毋庸赘述,而更来

自于天主教会内部。
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伦理学家古道芙(ChristineE.Gudorf,1949-)便对性活动的工具性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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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她提倡要以人类的性活动本身而不是基督宗教的性伦理传统(基于圣经和自然法)为基础来处理

性伦理问题,应参考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既有成果,将人类性经验整合入基督教的性伦理当中。〔44〕

例如,她结合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指出基督宗教性伦理对人、特别是对于女性自然本性的认识存在

局限性,人类女性的发情期远比一般动物的长,且超出生育期,此外,女性的身体构造,如阴蒂,除性愉

悦之外,并无其它功用,并不服务于生育。这些方面都属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同样是天主圣意的有意

设计,符合自然法,从而令性活动同时指向愉悦和生育的双重目的,这便为性活动自身的非工具性价

值提供了可能性佐证。〔45〕古道芙建议一种将生育与愉悦相分离的新生殖伦理(reproductiveethic),
“面向更为愉悦的、更能满全灵性的、更加频繁的、与世界人口缩减相关联的性活动”,以终结传统的生

殖主义立场(procreationism)。〔46〕我们知道,性爱的愉悦感及基于愉悦感的升华便是其可能的内在价

值,而且,愉悦感尽管属于前道德价值(pre-moralvalue),但其升华则可能具有道德价值,如前述对性

与爱的连贯性关联。
天主教会特别自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简称“梵二会议”)开始,便注重以开放灵

活的心态和思想来承纳神圣与凡俗的张力,强调圣与俗的互动和教会的与时俱进。天主教会对于婚

姻中的夫妻房事的基本原则可以总结为“在真爱中相互授与(mutualself-giving)”,即贞洁(Chastity)
与“传生人类”两个方面,并严守性别互补原则(sexualcomplementarity)。梵二会议的重要文献《论教

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样表述,

“属于夫妻生活的性行为,只要吻合真正人性尊严,应予尊重。所以,对调和夫妻之爱及负责的传

生人类,其实际行动的道德性,并不仅以个人的诚意及其动机的估价为标准,而应以人性尊严及其行

为的性质为客 观 的 取 决 标 准;在 真 正 夫 妻 之 爱 的 交 织 中,要 尊 重 互 相 授 与 及 传 生 人 类 的 整 个 意

义。”〔47〕

天主教会仍以婚姻作为性活动道德合法性的保证,“淫邪是错乱的欲念,或性快感不羁的取乐。每当

人排除生育和结合的目的,而只求性快感,在道德上是错乱的”。〔48〕而所谓“行淫”,指的是“有自由身

分(未结婚)的男女之性交行为。它严重地违反人的尊严,并违反人的性,因为性自然地道向夫妻的幸

福及儿女的生育与教育”。〔49〕而“男人和女人借着夫妇本有而又独特的行为,彼此互相给予的性,不
纯粹是生理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最内在之处。真正合乎人性的性行为,必须包含着男人和女人彼此相

许、至死不变的全部的爱”。〔50〕在《天主教教理》中,夫妻房事的愉悦得到了认同,“夫妻亲密而圣洁的

结合是正当且高贵的行为。以合乎人性方式将之活出来,可表达并有助于夫妻的互相交付,使二人以

愉快感激的心情彼此充实。性是喜悦和快乐的泉源”。〔51〕教宗比约十二世更是明确说,“造物主自己

……建立,使在彼此(生育的)功能中,夫妻体验到一种身体及心灵的快乐与满足。所以夫妻在追求此

快乐与享受时,并没有犯任何罪过。他们接受造物主愿意他们作的事。不过,夫妻应该知道适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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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E.Gudorf,Body,SexandPleasure:ReconstructingChristianSexualEthics(Cleveland:PilgrimPress,1994),3.
Ibid.,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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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52〕根据天主教会的训道,婚姻的双重意义及价值便是夫妻的忠信(结合)及生命的传递(生育),
而“在保持结合和生育这两个主要观点后,夫妇性行为才完整地保全彼此真正的爱的意义,以及指向

人类最高尚的作父母的圣召”。〔53〕

可以看出,现代天主教会的观点很好地综合了略为保守的圣多玛斯主义立场和当代的新思想趋

势,这得益于梵二会议里程碑式的推动。自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就婚姻伦理的训道突出了三个关

键词汇:伴侣关系(partnership)、亲密性(intimacy)和圣事性(sacramentality)。〔54〕其中的“亲密性”指
的是婚姻关系中的亲近性(closeness),即夫妻之间彼此保持挚友的关系。〔55〕亲密性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性亲密”(sexualintimacy),包括以下四个维度:首先,婚内的性亲密是基督信仰中贞洁德性的表

现,它与独身主义同等正当。性活动带出了位格的生命丰富性,持续性地为子女赋予生命,以及拓展

了夫妇所服务的共同体,其贞洁德性表现在对婚外性行为的禁绝,和对一切无益于婚姻伴侣和婚姻关

系的性活动的禁绝。其次,实现健康的性亲密意味着对人类性活动馈赠的悦纳,性的美善在于它是造

物主白白地、美好的、充满恩宠地礼赠。再次,对于婚姻伴侣的情感体恤、关怀照顾和感同身受,是一

种相互满足的性关系的根本要素,而这种平等性只能在这一亲密互动中体现出来。最后,相信婚内的

性亲密是一件圣事,是天主和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增添的一个超越维度的亲密之爱的征象。〔56〕显

而易见,婚姻中的性活动的内在价值在梵二之后开始明显地得到了强调。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家国同构”的逻辑连贯性,家庭成为社会政治议程的基

本单元和出发点,其中夫妻关系更是最终根基。儒家传统强调婚姻“传宗接代”的工具性价值,《礼记》
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57〕“上事宗庙”为婚姻添加了某种神

圣向度,具有了些许“圣事”的意味。“下继后世”则成为“上事宗庙”之用,为家族世系传续香火,并于

儒家传统的“孝”德直接关联。“合二姓之好”也体现了夫妻之间“举案齐眉”、“鹣鲽情深”的连理之情,
尽管其中还掺杂着不少今天所谓的“三从四德”、女性屈从地位等等封建糟粕。

今日的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传统德性与自由开放的核心价值时刻处在碰撞冲突当中,
婚姻家庭议题成为社会伦理领域的首要议题。婚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单元———家庭的凝结剂,
越来越受到时下高度世俗化的社会风尚与其所标榜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冲击和重审,对于当代中国社

会的诸多领域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其中,婚姻关系又以夫妻性关系及生育观念为重中之重,直接决

定着人生的基本伦理立场和取向,以及婚姻生活的质量。中国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处境异常复杂,对传

统价值、特别是两性关系的颠覆程度令人侧目,无论是婚姻内部还是婚姻之外。在性事方面,随着社

会风气日渐开放,一股“欲爱解放”(liberationoferos)的潮流冲击着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过往长期被

压抑的力比多发生了并不健康的叛逆式反弹,婚外情、滥交现象广为汎滥,对婚姻家庭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圣多玛斯对于性事的保守主义或曰悲观主义立场,可以为一般性行为的伦理订立底线。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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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25.
Ibid.,129.
Ibid.,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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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夫妻性事,圣多玛斯“本着爱德的原则”并“尽应尽之义务”的立场,突出夫妻之间对等的本性义务和

相濡以沫的连理关系,甚为可取,而夫妻间的应有义务是为了让对方避免在婚外犯大罪的观点,则对

于今天世俗化开放社会的处境而言,需要做出些许调整,承认夫妻性活动除过生殖后代的工具性价值

之外,本身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即在爱德的提升下具有夫妻双方灵魂-身体交互的愉悦性,甚至

具有更高的神学意义。纳尔逊(JamesB.Nelson)建议,从把性理解为对经验天主或偶然或有害,跃迁

至将性欢愉感的交互体验视作是一种内在于神-人经验当中的具有灵性力量的过程,从而建立性灵

修学(sexualspirituality)的新方法。〔58〕他说,

“如果相信性既是沟通和共融的一种象征又是其方式,那幺性与灵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显而易见

的。性的奥秘就是人需要伸手去索取来自于他人身体上和灵性上的拥抱的奥秘。性从而表达了天主

的以下意图:人们并不是在孤立的时候而是在关系当中寻找到了真正的属人性(humanness)。总而言

之,性总是关乎大大超出我们性器官交合之外更多的东西。更为根本的是,正是作为身体性自我

(body-selves)的我们,既从受造物的方式,也以神圣的方式,体验着亲密共融的情感、认知、身体和灵

性的需要。”〔59〕

纳尔逊指出,肉身化(incarnation)正是性与灵性之间的紧密联结。人的身体正是被设计为实现共融的

工具,而欲爱深植于我们心中,指向亲密的关系,“物质的身体不仅被称为是好的,而且也蒙受恩宠成

为神圣临在的载体”,天主持续性的、重复性的肉身化正是在人的肉身当中并通过肉身实现的。〔60〕有

趣的是,根据圣多玛斯的观点,性活动对于灵性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他说,

“我们是因着常恩、默观和爱德的行为,而与天主结合。……世上常有合法的忙碌,使人分心、不

能够实际地与天主结合。尤其是在肉欲的性交时,因强烈的快乐使人心灵受到限制。所以,那些从事

默观天主,或施行圣事的人,在那时都禁止与妻子行房。所以,也说在行房事时,启示奥秘行为的圣神

并没有感动先知们的心灵”。〔61〕

而这正是诸如纳尔逊这样的学者所要超越的对于性与灵性关系的传统理解模式。但自然,我们还是

应参考圣多玛斯的观点,将性爱的道德合法性框限在婚姻范畴内,谨防其魔性化风险。
另一方面,在过度使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当今中国社会的“闪婚闪离”现象激增,离婚〔62〕成为

“二十分钟的事”,“可一可二亦可再”,神圣性缺席的婚姻变成一纸并无约束力的临时契约,随时可以

任意开具或撕毁。虽然中国的语境无法在基督信仰的背景下主张婚姻的圣事性,但根据前文所述,圣
多玛斯也同样支持婚姻的“本性义务”性亦可宣称其神圣向度。这种非基督教的世俗婚姻,同样可以

通过浓重的义务感及其相关德性追求,活出婚姻生活的神圣价值———即夫妻义务的交互性和婚姻的

不可拆散性。
对于生育,当今中国社会既有层出不穷的“丁克一族”(DINK)、“无性婚姻”,乃至同性婚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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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B.Nelson,TheIntimateConnection:MaleSexuality,MasculineSpirituality(Philadelphia:TheWestminster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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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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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往往大量充斥将婚姻化约为繁衍后代(“完成人生任务”)而忽视夫妻关系(夫妻间零沟通、冷暴力)
的现象,或以生养作为挽救夫妻关系的手段的情况,以及传统所抱持的“养儿防老”的倾向。生育行为

在婚姻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是符合自然法的纯粹目的,而沦为手段或者可有可无的

“鸡肋”,甚或是影响人生质量的“负累”。这样的新处境,令以圣多玛斯婚姻伦理学为主轴和基调的天

主教婚姻伦理学不得不反思繁殖主义的时代适应性问题。在天主教会方面,过于强调婚姻的生育目

的,似乎对于诸如丁克家庭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家庭难有劝勉之效,但对于以生育作为婚姻手段的工

具主义现象确有强大的训诫功用,《天主教教理》有言:“生育是一个恩赐,是婚姻的一个目的,因为夫

妻的爱自然地倾向于生育。孩子不是夫妻之爱的外在附加品,而是从夫妇彼此交付的核心而来的结

晶与实现”,〔63〕“婴儿不是该有的,而是恩赐的”(Achildisnotsomethingowedtoone,butisa
gift)。〔64〕前述圣多玛斯列举的婚姻的三个益处———忠信、儿女与圣事之间并非平行或割裂的关系,而
是相互交融的关系,养儿育女源自夫妻之间忠信的连理关系,并且都彰显着婚姻圣事的灵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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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友善交流座谈会”反思教会对同志的牧养与神学议题

王道维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新竹,30013,台湾)

提要:台湾社会从2011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些与同志相关的社会议题出现,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同运团体对

于婚姻平权的诉求。相对之下,非长老教会系统的基督教会一改过往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冷漠态度,积极为保守立场发

声,强调家庭的价值并反对同性婚姻。但这几年双方只在媒体、社运与法律上攻防而几乎没有交集。本文将介绍在完

全接纳与积极反对之间的第三条路,以“友善交流座谈会”来寻求不同声音彼此间对话的方式,并且以此角度提出一些

个人的观察面向。或许可以作为台湾以外其他华人教会未来思考相关议题或发展公共神学时的参考。

关键词:同性婚姻,同志基督徒,对话和解,公共神学

作者:王道维,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台湾理论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并清华大学谘商中心主任。除

校内的教学研服务外,校外亦积极关切同志议题、高等教育改革并文学艺术相关主题,相关文章皆可见于个人的部落

格。通讯地址: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新竹,30013,台湾。http://blog.udn.com/dawweiwang。电子邮件:dwwang@

phys.nthu.edu.tw

这是一篇笔者早就想写,却一直迟迟未能完成的文章。困难不在于内容资料的整理,而是在于考

虑到不同读者心中可能产生的感受。由于此篇文章刊登于海外神学类的期刊,会阅读的大抵是关切

同性恋相关议题的基督徒朋友或学者。但是共享同一个信仰却无法回避每个读者对此主题仍有许多

不同背景、经验或立场的事实。对笔者而言,这些差异也反映出同志相关议题本身相当多元的角度与

不同的生命故事,并不只是神学观点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本篇文章中会先简单介绍近年来台湾社会

的同志议题发展,再说明笔者所举办的“友善交流座谈会”的主要意义。最后以此经验反思目前教会

牧养或发展公共神学时所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为许多对于同志族群了解有限的圣经或神学学者提

供一个换位思考的空间。

一、台湾近年来在同志议题上的发展

同志运动引起台湾社会重大回响可以从三十年前(1986)祁家威公开出柜开始计算〔1〕,唤醒大众对

同性恋者的注意与爱滋疾病的预防。但真正引发基督教会注意的,应是1996年两个与基督教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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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台湾同志运动前十五年(1986—2000)的简单历史列表,可参考:喀飞Goffy,《关于同志平权运动———台湾的同志一路走过

的足迹》AboutAffirmativeActionofLGBT———ShortHistoryofTaiwanLGBTMovement,社团法人台湾同志谘询热线TaiwanTongzhi
HotlineAssociation主编:《认识同志手册》HandbooktoKnowLGBT,(台北Taipei:台北市政府 TaipeiCityGovernme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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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立:一个是由杨雅慧牧师所建立,强调接纳包容同性恋者的“同光同志长老教会”〔2〕;另一个则

是与之分道扬镳,选择在传统教会教义下服事同性恋者的“走出埃及辅道协会”〔3〕。虽然两者因对同

性恋者牧养的神学基础不同而在基督徒圈内引发争论,但在当时网路尚未发达,社会绝大多数人对同

性恋都还是相当陌生恐惧的环境下,这两个机构后来还是各自走着一段相对隐藏且少为人知的道路。

但是同志议题在教会内的宁静并不代表在社会发展的停滞。事实上,因着网路资讯的逐渐普及,
社会大众对于同性恋或同志的了解接纳也越发增加〔4〕。其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在2000年,高雄师

范大学成立全台湾第一个性别研究所,而目前最重要的同志团体,“同志谘询热线”,也在同年于内政

部完成立案登记。玫瑰少年叶永鋕事件〔5〕更一举促使当时正研拟中的《两性平等教育法》改名为《性
别平等教育法》,并增订定条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特质或性别认同等不同,而受

到差别之待遇。”

这些发展代表一种不同于传统男女两性的“多元性别”4已借由法律而正式进入公众社会,成为整

个社会都需要面对的教育与公共事件。但可惜的是,当时台湾教会界对此情势的发展,除了长老会

外,几乎都未有深刻的研究或关注〔6〕。近年同志相关的议题之所以为台湾教会界所关心参与,主要

是因2011年教育部委请一些性别教育学者为国小、国中与高中的老师编纂关于性别平等教育与同志

教育的补充教材,引起广大家长与教会团体关切的“真爱联盟事件”〔7〕。

紧接而来的是社会上关于婚姻平权(或同性婚姻,虽论述的角度有些不同)的发展。首先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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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关于“同光同志长老教会”的成立历史、现状简介、神学论述与生命见证,可参考:同光同志长老教会 Tong-KwangLight
HousePresbyterianChurch,《暗夜中的灯塔》LighthouseintheDarkNight,(台北Taipei:女书文化Fembook,2001)与《听你剪裁星

空》TailoringtheStarNight(台北Taipei:基本书坊 Gbooks,2016).
关于“台湾走出埃及辅道协会”的成立历史、现状简介、神学论述与生命见证,可参考其成立二十周年特刊:《一道潜流》A

HiddenRiver(台北Taipei:台湾走出埃及辅道协会TaiwanExodusCounselingAssociation,2016).
一般社会大众对于同志或同性恋的定义其实常混淆许多不同的概念,以至于在沟通论述时容易产生误解。在本文中,为求

精确,笔者需要先在以下四种性别表现作概念上的区分:(a)生理性别:以当事人出生时的第一性征(或基因组合)来分类。例如男生、
女生或双性人(外表同时拥有两性特征)。(b)性别气质:当事人外显的个性或气质中,因社会文化传统而对于其生理性别所产生分类。
例如阳刚、阴柔或中性等等。(c)性倾向(或性吸引):当事人性欲或受性吸引对象的生理性别。如果对象的生理性别与当事人相异

(同),即为异(同)性恋。若两者皆有或皆无,则为双(无)性恋。(d)性别认同:以当事人在自身心理或感受上所认同的性别角色来判

断。这个认同如果与其天生的生理性别不相同(通常表现于性别气质上),则称为“跨性别者”。以上四类概念中统合在一起时又被称

为“多元性别”,强调与传统按照生理性别二分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本文中,“同志”是泛指后两者之一,即“性倾向”或“性别认同”,不同

于社会传统对于其生理性别期待的人,因此是包括了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还有其他为数更少的类型)。如果只有性别气质与传

统社会期待不同(如阴柔的男生或阳刚的女生),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与其生理性别一致,就不算作“同志”.
叶永鋕是一名国中男同学,因其性别气质偏阴柔而常遭到同学霸凌,不敢于下课时间去使用厕所。2000年4月20日早上,

他提前下课去如厕后来却被发现倒卧血泊中,送医后过世。虽然死因可能是因其患有高度气管性肺炎而突发的意外,与同志无直接相

关。但此事件凸显出教育现场对于非传统二分的性别歧视仍深,成为台湾性别平等运动的催化剂.
更准确来说,在同志运动发展的初期,甚至到2011年真爱联盟事件以前,国语教会、地方召会与天主教会都对同志议题采取反对

却漠视的态度。只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曾投入若干学者进行研究,并且在2004年完成台湾教会界对同志议题第一份的官方研究结果:《同性

恋议题研究方案报告书》。此报告书建议对同志议题采取较为开放接纳的态度,但并未得到长老教会牧者一致的支持,甚至引起内部的争论。
总体而言,目前在此议题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方立场仍是与其他宗派一致,但在做法上仍是对同志基督徒有较为友善开放的环境.

所谓“真爱联盟事件”是指:教育部为要落实《性别平等教育法》中性别平等教育与同志教育的课程,委请若干性别研究与教

育机构学者编纂三本教师手册,分别提供给国小、国中与高中老师作为补充教材,预定于2011年秋季开始使用。但2011年初,一些关

心教育的基督徒家长得知教材内容,并且认为其中若干文字与资料并不适合学童而发起抗议。事件发起人与若干教会内的教育团体

随后组织成“真爱联盟”,发起反对同志教育的连署,并透过立法委员的协助阻止教育部发行此补充教材。但参考手册编纂的学者反提

告“真爱联盟”成员毁谤。全案于2013年一月份由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不起诉处分作结。相关补充教材也已经从教育部的网站下

架.



从“友善交流座谈会”反思教会对同志的牧养与神学议题

年由“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称伴侣盟)所提出的多元成家三法案〔8〕。其中“婚姻平权法”进入

立法院一读通过。为要拦阻该法案的立法,同年十一月台湾教会界联合其他的宗教团体而结合的“台
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护家盟)〔9〕发动反对同性婚姻的连署,并与“下一代幸福联盟”9一
起在总统府前举办“1130为下一代幸福赞出来”的游行,以十五万人成功拦阻伴侣盟法案的推行。但

这次的动员也凸显出教会内部对此议题的不甚熟悉与过往对社会议题冷漠的矛盾,造成使得许多同

志基督徒〔10〕出走,年轻族群对教会观感改变,并在教会领道阶层间的带来相当大的张力。

到了2015年,法务部为了回应美国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首度表态考虑推动同性伴侣

法〔11〕,并且在2016年委托学者草拟法案。但是在这期间也因台北同志大游行出现“废除刑法227”的诉求,
促使以基督徒为班底的政党,“信心希望联盟”,发动保护家庭与儿少的公投〔12〕。虽然此公投案在教会界的

动员下于短时间内通过联署门槛,最后仍因文字诉求不够明确而被公投审议委员会否决,无法成案。在

2016年底,台湾政党再度轮替,政治风气丕变,婚姻平权议题再度进入立法院,并且得到比2011年还多的立

法委员支持(或不反对)。在法制委员会讨论期间,挺同团体与反同团体多次聚集数万乃至十馀万人于立法

院或总统府外表达支持或反对的声音,造成社会严重撕裂,最后仍以两种民法修法版本〔13〕送出法制委员会,
预定在2017年开启政党协商,进入婚姻平权法制化的程序。

二、教会回应与理解上的不足

其实综观这几年在台湾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婚姻平权争议与变化,基督教会界的回应与作法却是

相当制式,多半处于被动的局面。笔者认为主要的症结点有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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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伴侣盟是由数个倡议性别与性倾向平等的团体为了集中推动同性伴侣法治化而于2009年底成立的团体,也是近年同性婚姻

法的主要民间推动者。其2013年推出的三个相关法案分别是“婚姻平权”、“伴侣制度”与“家属制度”。其中婚姻平权法案是在不更动现

有婚姻架构下修改民法,让相同生理性别的两人可以结婚且与异性恋婚姻完全没有分别地被法律承认。伴侣制度是仿效法国不分性别

的伴侣制,以较婚姻宽松的方式缔结或解除两人间的伴侣关系。家属制度是以共同居住的前提下,扩增家属的定义与相关的法律关系.
“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护家盟)是由关切同志或性别相关议题的十馀个宗教组织(或宗派)所组成的团体,

也是近几年来反对同性婚姻相关团体中在新闻媒体、资料搜集与实际行动上最具声量的组织。但基督教界的代表在2015年“信心希

望联盟”(以基督徒为主的政党)成立后已不再积极参与。至于“下一代幸福联盟”,似乎是以都会区中几间大型教会内的平信徒为主要

班底,作为反对同性婚姻相关游行与文宣的主要推动者.
有人可能将“基督徒”与“同志”两个身分作最狭义的定义,并且认为此两者不可能同时并存(或认为基督徒应没有其他身

分)。但是这样的定义显然无法面对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身分都含有相当的主观性与模糊性的事实,而且教会界的确广泛接受如华

人基督徒或北美教会等等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基督徒分类方式。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也采取较宽松的定义,将“同志基督徒”定义为清楚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稳定聚会,但也同时承认自己有明显的同性性倾向(或受同性吸引)或者在性别认同上不同与其生理性别者(见
本文对同志的定义于附注4)。此宽松的定义并不区分当事人的神学思想、主观意愿或是实际行动上是否全然实践这些倾向或认同,
毕竟那会牵涉到个人属灵生命与社会环境的不同面向,过于细分就难免武断或片面。所以这定义可包含在同志教会聚会(接受同性伴

侣)的基督徒、受同性吸引但隐身(或公开)于传统教会的基督徒、或是拒绝同志认同的后同志等等。事实上,笔者就认识许多同志基督

徒在生命不同阶段徘徊于这几种不同类型之间.
根据法务部2015年网路民调中网页的说明,“同性伴侣法”是指在婚姻(不更动婚姻为“一男一女”结合之定义)之外并行的一套伴

侣制度,名称上可能是“民事伴侣”(civilunion)、“家事伙伴”(domesticpartner)等,亦即同性恋者二人自主决定共同生活,而在经过一定法定程

序如登记或公证取得法定伴侣的身分后,享有法律所给予的若干法定权利。这与伴侣盟于2013年提出的多元成家三法案中的“伴侣制”有相

当的类似性,但仅限于同性伴侣之间。至于在缔结、解约、收养等相关权利义务上,每个国家则会因不同的观点或需要而有不同程度的设计.
信望盟守护家庭公投的连署主文为:“婚姻家庭制度为社会形成与发展之重要基础。您是否同意民法亲属编“婚姻”、“父母子女”、

“监护”与“家”四章中,涉及夫妻、血缘、与人伦关系的规定,未经公民投票通过不得修法?”
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通过两个民法修法版本。其中尤美女、许毓仁及时代力量之并案版本提案修改或增订共五条法律,而最主要是

在民法亲属编通则增订第971-1条:“同性或异性之婚姻当事人,平等适用夫妻权利义务之规定。同性或异性配偶与其子女之关系,平等适用

父母子女权利义务之规定。但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以异性配偶为限。”。另一个版本是蔡易馀的版本,提案另订同性婚姻的专章(共三条法

律),而非民法亲属编的通则。其中第1137-1条明定:“同性婚约,应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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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变迁的因素:在台湾教会界多将这一波的同性婚姻推动视为某种属灵争战,并且是同志团

体有计画与有策略的性解放运动的一环,是受到欧美反基督教的同志运动所影响〔14〕。这种道德性与

信仰性的判断有其真实性的部分,但可能并不足以反映全貌。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变迁

的影响:台湾自二十年前就开始步入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15〕,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大众早已不再强

调婚姻中传宗接代的生育功能,顶多是强调以两人爱情或生活价值观为基础的结合。这种“个人主义

式的婚姻观”也早已被年轻世代普遍奉行许久,被他们的长辈所接受,被传媒塑造成爱情的最高境界

(想想迪士尼的公主与教堂里的白纱)。因此,当同志运动强调两人相爱不分性别,希望以婚姻来彰显

其互相委身的价值时,对于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是理所当然的论述。此外,相较于邻近地区(如日韩

港星),台湾社会本来就更为多元化,对于不同族群与外来文化都有相当的包容力,并不只是同志运动

而已。这种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社会文化的变迁却是一般教会界或神学界很少认真面对思考的角度。

2.教会牧养的疏漏:台湾教会中绝大多数的牧者都接受圣经传统的解释,认为同性性行为是违背上帝

创造次序的罪行之一。但相较于其他所熟知的罪行与其困难处,强调家庭关系的教道反而使得一般教会牧

养系统因为对于同性恋者内心与生活上困境了解的贫乏,而难以发展出合适的牧养关照方式(连一般的婚

姻家庭都照顾不易了)。更准确地说,在2011年的“真爱联盟”事件之前,虽然已经有许多同志基督徒也在传

统教会当中接受牧养(如同其他单身者),但是绝大多数只是隐藏自己的对性倾向的认同(或只有少数好友

知道)。到了教会界对性别平等教育与同性婚姻的议题开始有所认知,清楚表达立场与参与具体行动后(如
连署或游行),才忽然发现原来教会高层与年轻基督徒(多半认识更多的同志朋友)之间对同志议题的认知

与经验上有相当大的差距,为了这个议题反而在教会内部产生许多张力。

3.公共神学的需要:最后,以福音派与灵恩派为主的国语教会过去对于社会公共议题不甚关心但

对于反对同性婚姻法制化(或称护家运动)则无役不与,暴露出对公共议题理解上的缺乏与教会参与

动员上的神学矛盾。明明社会上就还有许多可能比同性婚姻更为急迫重要的议题待解决(如年金保

险、经济发展、教育改革等等),基督教会究竟该如何秉持信仰的原则来关心或参与社会公共制度的讨

论? 所能参与的界线或方式又是如何? 放眼未来,相关的争议只会继续延烧并且将不断挑战教会在

公共神学上预备的不足,急需要神学界与教会界做更好的人才培育来积极面对。在这一点上可能需

要与台湾的长老教会有更多的交流与互补。

三、友善交流座谈会简介

笔者于2011年开始关心同志议题,主要是受到“真爱联盟”事件的影响7。当时笔者发现自己对

于同志相关的认识过于贫乏,自承若未能先多认识了解这个族群就肆意地发表相关言论,是有违基督

徒爱人处世应有的原则。这次经验开启了笔者日后主动去接触认识更多同志朋友的序幕,特别是在

性别议题光谱上不同区域的同运团体、同志教会与护家团体等等。这一段过程的动机与感想曾另外

发表在其他的地方〔16〕,此处就不再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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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最近华人教会界论述同性恋方面的书籍相当多,但相关研究者中当以香港地区最为严谨完整。可参考,例如关启文Kwan
KaiMan,《同性与变性———评价同性恋运动和变性人婚姻》Same-SexandSex-Change:CommentsonLGBTMovementandMarriageof
Trangenders(宣道ChinaAlliancePress,2015).

可参考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作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TaiwanSocialChangeSurvey)http://www.ios.sinica.edu.tw/sc/
王道维Daw-WeiWang,《同志与教会的第三条路———举办友善交流座谈会的行动纪录》ThethirdWaybetweenLGBTand

Church——— ActionExperienceof“ForumofFriendlyInterflow”,(台北Taipei,校园Campus,2017)第59期,p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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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六月起,笔者与一些同工开始邀请关心同志议题,却可能上有不同背景与立场的基督

徒参加“友善交流座谈会”,开始一个可以和平理性讨论的对话平台。我们平均每月聚集一次,主要的

参与者来自十馀个不同宗派的教会与机构(包括天主教的教会与修会)。在性别身分上除一般异性恋

者外,也包括在同志教会聚会的基督徒、在一般教会聚会的公开出柜者、受同性吸引但隐身于教会或

机构者、并一些离开同志认同的后同志等等14。据笔者的了解,这样对同志相关议题的长期与定期的

交流平台目前在台湾或甚至亚洲是没有的(不确定欧美教会的状况)。我们也因此累积的一些经验或

许在未来能成为其他华人地区面对此项议题时的参考。

友善交流座谈会的主旨是“看见差异、寻求合一”,希望尽量维持参与者当中对于性别相关议题持

有各种相对保守或开放等不同观点。方法是以“面对面的认识与沟通”,聆听到不同的意见与想法,为
不同立场间的差异寻求最大可能的包容与谅解,却也厘清各种可能的差异所在,成为众教会间可以放

心深入讨论相关议题的平台。对于有不同观点或立场的看法,我们就先以并列共存的方式留作纪录,
不会刻意否定其论述的价值与意义,留待以后更多的反思。到截稿日前,我们讨论过的主题如附表:

历次聚会主题(截至2017年三月)

1 交流会简介与互相认识

2 教会如何牧养同志?

3 “同志的权益”的厘清与讨论

4 同志基督徒的关怀与牧养———不同教会的经验分享

5 牧养现场———当一个同性恋者走进教会

6 同性婚姻法与同性伴侣法的相关议题交流

7 教育现场的多元观点———性别平等该教什么? 该如何教?

8 友善交流轻松谈———回顾与展望

9 生命故事分享———陈小恩与吴英俊

10 基督徒的社会参与———以1130、护家公投与近年同志大游行为例

11
多元成家面对面Ⅰ

(邀请伴侣盟简至洁秘书长讨论相关法案与公投议题)

12
多元成家面对面Ⅱ

(邀请信望盟陈志宏主席讨论相关法案与公投议题)

13 生命故事分享———台湾走出埃及辅道协会同工

14
爱滋防治与同志处境

(邀请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院区庄苹主任与露德协会徐森杰秘书长座谈)

15
从神学观点来看同性婚姻的争议与对话

(邀请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劭恺教授与台湾神学院郑仰恩教授座谈)

16 生命故事分享———同光同志长老教会同工

17
同性伴侣法的相关讨论

(邀请法务部计画执行者清华大学科法所林昀娴教授与会座谈)

18 近期议题讨论———立法院修改民法婚姻制度的相关提案与影响

19 生命故事分享———真光福音教会同工

20
3/24宪法法院就同性婚姻释宪案言词辩论分析

(邀请东吴大学副校长董保城教授与政治大学法律系廖元豪教授座谈)

  附表:友善交流会的历次主题。除已征得同意的陈小恩与吴英俊以外,其他的生命故事分享者就不列其名而仅补

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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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个神学论述的补充角度

借由过去几年在不同立场与观点的团体或个人中的接触,并这两年于友善交流座谈会中聆听思

索不同角度的声音,以下笔者尝试整理出一般教会或神学论述中比较不容易看到但却贴近现实的观

点,或许可作为华人教会在福音信仰上发展相关神学论述的参考与补充(至于本来就常被提到的神学

与圣经上的立场或论述就不再重复)。当然,这些观察或反思可能还未成熟,也不能代表交流会中的

其他参与者的看法。

1.同志生命的同理

在台湾同性婚姻的争议中,不管是教会牧者还是一般基督徒的表达中,常常可以发现对于同志朋

友生存经验上的了解仍是非常贫乏。这也反映出在性别平等教育上,对于所谓“不当的性别平等教

材”除了反对以外,却仍难提出更好更适切的教材内容来取代(因为不了解也无法同理这些同志朋友

年轻时的经验)。因此,虽然教会界口口声声说是要“爱同志”或“尊重包容”,但听在反对者耳中却是

隐藏着一种其实只是想保持安全距离而不愿有更多了解的心态。如果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是一个理解

人心最深层需要的救主,作为祂的跟随者与见证者,基督教会是否有可能在圣经的基础上,发展出合

适的神学关照(不一定是同志神学,如果对于自由派的解经原则有所疑虑),帮助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

的华人社会能走出围墙,更直接真实的关怀同志朋友呢?

这中间的困难点在于,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在成长经验上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常被忽略:一般异性

恋者在人生中即或也有不同困难与软弱,却不需要怀疑与自己最私密的性别倾向或性别认同有何不

妥之处。但是同志朋友除了与其他人一样的外在与内在困难之外,却还要面对,从青春期开始发现自

己喜欢的对象或对自我性别的定位明显与周围家人朋友的期待有所不同时,那种无时无刻都无法挥

别的震撼与孤独。事实上,笔者认识许多同志朋友年轻时都曾怀疑过自己是否是世界上独有的怪胎,
不知哪里有其他人像自己这样,甚至思考过以结束生命来拒绝自己。也就是说,这些年轻的同志不但

对外需要在别人期待的眼光下定位身分,还要对内学习否定自己真实的感受,才能将两者作某种“协
调”。但这样内外的冲突矛盾并不是每个青少年都能承受的,这也是为何许多同志朋友容易有忧郁或

精神方面的困扰,即便后来有机会遇到合适的对象,也容易因为没有社会制度的支持而无法不担心随

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例如伴侣受不了家人的催婚而进入异性的婚姻,甚至因此否认以前与自己的亲密

关系)。

也就是说,一般的基督徒容易以为同性性倾向与异性恋的性欲一样,都是只一种罪的引诱而可以

节制或克服,却看不到整个以异性恋为主流的社会几乎都没有考虑过有这些同志存在的可能,因而在

制度上会有某种理所当然的漠视。这也是为何同志运动会认为同志的需求并不只是个人性的,更需

要在社会制度与教育内容上有所调整,才能对这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生命有更多知识上的理解与情

感上的同理。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如妇女神学与解放神学中的若干处理方式(考虑到文化与社会经济

的脉络)可能值得教会界与神学界的参考。

以此延伸,未来教会界关于孩童教育与性平教育部分,就可能需要思考如何在教道正确完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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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育与性教育的同时,能兼顾青少年学生当中可能有同性性倾向或性别认同非一般异性恋者的情

形。若基督教育界能发展出一个符合比例原则且不带有歧视的教材与教法,不但能帮助这些学生以

信仰平安地走过这段混沌摸索的时期,也能教道其他孩子学习体贴尊重非主流族群的心理。从我们

友善交流座谈会的讨论经验,建议要考虑以下几个面向:

(a)谦卑地了解同志朋友真正的需要,正视受同性吸引的学生在青少年时期就存在的事实,与所

谓的“同性密友期”〔17〕并不完全相同。若能正确引道学生尊重性别气质、性别倾向或性别认同的多元

性,就能协助这些学生避免陷入被同学霸凌或排挤的情形。

(b)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合格师资常严重不足,且升学压力常造成学校轻忽相关课程才是现阶段

最大的问题。教会界应鼓励有更多的基督徒参与这方面的学习与工作。这样也会有助于教会内部对

于“性”的议题能有更为开放但又不失其神圣的讨论空间,协助下一代有正确的观点来理解与享受这

个上帝所赋予的礼物。

(c)目前守贞教育的理由多是鼓励学生对未来家庭幸福有所预备而延后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忽略

对安全性行为的教道。但是对于少数有同性性倾向、家庭破裂、对未来生活迷惘或因学业自我放弃的

学生,这种“幸福家庭”的图样常常无法成为他们的认同,使之选择投入放纵欲望,造成性教育上的漏

洞。

因此,即或以最保守的观点来解读圣经,将同性性行为定位为一种罪行,我们也要了解这并不代

表对于同性恋者这就是一个容易克服的引诱(如同一位异性恋者要在尘世中自愿选择独身,其实并不

容易)。这需要教会先打开双臂的欢迎他们,并且一起进入到完整而深入的牧养体系中来陪伴。但现

实的情形是,这些同志往往在教会门外就感到被信仰拒绝,被教会中独尊婚姻家庭的氛围所忽略,这
又如何能带领他们属灵生命继续成长到可以抵抗这样的诱惑呢? 这一切都需要从深刻了解这些同志

的成长与生活背景开始,不是拿出圣经就可以马上解决的。

2.四种牧养的类型

既然同志朋友的生命历程是牧养与教育中很需要被了解的部分,在目前已有的教会情境下显然

也会因为对此经历的不同解读或回应而有不同的牧养类型。事实上,同志牧养的议题从一开始就是

友善交流座谈会参与者所积极重视的议题,为此有过数次的讨论与分享。笔者个人根据之前讨论的

结果,约略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种牧养型态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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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性密友期”是一般教育实务上常使用的概念,泛指在国小高年级到高中时期,青少年学生在脱离孩童的“同性群友期”进
到喜欢与少数同性好友结成死党或闺蜜共处的情形。但在年纪更长以后就会因为对异性持续的好奇而进入“异性群友期”。真爱联盟

(见附注7)引用“同性密友期”的观念,反对青少年时期进行关于同志认同的“同志教育”,以免使得有同性密友的学生误认自己或被误

认为同性恋者。但此“经验性”的阶段论目前尚无明确的研究证实,适用范围尚不清楚,因而被支持同志教育的一方认为是“伪科学”,
例如:CheengheeKoh(小草)、高颖超Ying-ChaoKao、吴政庭Cheng-TingWu,《拒绝拷贝“同性密友期”山寨知识》RefusetoCopyFake
Knowledge:Same-SexChumshipStage,《台湾立报》LihpaoDaily(2011年5月5日).笔者认为“同性密友期”虽然不是很精确的说法,
但经验上似乎符合许多青少年的发展,不能说完全错误。只是其应用范围不应无限扩大而否定青少年间仍有可能存在同性间的情欲。
毕竟异性恋青少年与同性死党或闺蜜相处时多半喜欢分享评论自己所喜欢的异性,但同志情人间却是进入两人的情感世界,容不下第

三者。两者虽然表面上类似(喜欢与特定的同性相处),但在内心爱慕的对象有明显的不同。当然,青少年时期是否能完全清楚分辨恋

情爱慕与友谊欣赏的差异,也与当事者个人成熟度、家庭环境、同侪经验或可及的资讯都有密切关系,难以一概而论.



国 学 与 西 学

(a)劝勉型:强调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所有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所以教会会教道协助

同志朋友受上帝的吸引多于受同性伴侣的吸引,追求灵性上的成长。可选择保持独身或在适当辅道

后进入(与异性结合)的婚姻。

(b)陪伴型:认为同性性行为是上帝不喜悦的罪,但知道人心的改变需要上帝亲自在适当的时间

作工,并非人有限的能力或短暂的生命必然可及。而且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层面,不只是性别差

异。因此不论当事人如何面对其性别身分,教会都会尽力陪伴当事人更多经历上帝,使其属灵生命自

然成长与回应上帝的带领。

(c)认同型:认为婚姻的核心价值是一对一的忠贞关系,不分性别,强调彼此的委身而非性行为。
除婚姻的定义不同外,此类牧养模式在其他方面与主流教会并无不同,但可能可吸引更多同志认识福

音、并积极参与教会服事。

(d)复合型:因着对于社会相关的公共议题的关心,或是在牧养上对年轻人有多元化的吸引力,使
得在同志议题上,教会可暂时分散保守与开放两方观点的张力,让同性恋者也有空间委身于教会的牧

养,并在其中成长。

这四种牧养模式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神学理论,而是目前至少都各有两、三间以上的教会正在

实践的具体牧养方向。当然,在具体执行上的细节,如受洗圣餐、平时教道、服事参与、肢体生活、社会

参与等等在每间教会一定仍有所些差异。不可否认的,这些不同的牧养方式也反映出不同的神学背

景,但在面对同志牧养的现场,也都有不足与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不少同志基督徒会同时在几间不

同的教会聚会,寻求不同的牧养支援)。或许这正是基督新教的优点:让各教会在共同的信经与核心

教义(如三位一体的上帝、神人二性的基督、因信称义的救恩)之外,根据其神学处境与着重牧养的对

象而保持在其他次要议题(如同志牧养)上的多元性,正如在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不同宗派对于诸

如圣餐、灵恩、预定论、政治立场、教会组织等等也都曾有各自的看法与坚持。

其实这种以信仰核心教义作为教会合一的基础,很可能是整体教会在后现代化社会中必须采取

的态度,一方面可以避免教会因分裂而自伤,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触角伸入更多不同的族群来共同见证

基督的救恩。但同时,我们应该寻求这些不同牧养方式的教会之间可以有更多的沟通与理解(而非论

断或排挤),在其他事工上(如布道宣教、信徒造就、社区关怀等)可以互相支援与学习,使基督教会因

为十字架上那谦卑虚己的榜样而展现出“信仰认同超越性别认同”的整体格局,让强调多元化的当代

社会可以看到因信仰而合一的榜样,从不同角度接触到基督耶稣的救恩。

3.多元声音的聆听

福音派神学的特色是以圣经的权威为基础,积极回应当代世界思潮与社会问题。因此,神学学者

与牧长在牧养时,也必须准确地掌握同志议题在社会上的多元声音,才能协助弟兄姊妹在为此充满争

议的社会中活出美好的见证。以同性婚姻的议题来说,目前台面上看起来只有赞成的同运方与反对

的宗教团体两股力量,但这却是受到双方鹰派主张被媒体或网路过度宣扬攻击的结果。实际上对于

此议题的看法或相应的族群仍有许多面向是潜藏于社会大众之中未被了解,在人数上还可能远多于

激进的两端。这些多元的声音如何能在教会牧养中得到某种适当的关注,会是教会将来发展相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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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述时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从我们的友善交流会的参与者背景来看,我们大略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的基督徒(含天主

教)14:
(a)传统教会(或保守观点)中的一般异性恋者。
(b)虽有同志身分,但已不再以同志作身分认同,也就是所谓的“后同志”〔18〕。
(c)接受自己同志身分并在同志教会或对同志伴侣开放的教会聚会者。
(d)认同同志运动大多数理念,并实际参与同志运动者(包括异/同性恋者)。
(e)广泛关心社会议题(不限于同志议题)的基督徒。
(f)隐身于传统教会内部,有同性性倾向(或不同的性别认同)或尚不愿确定自己性倾向(或性别

认同)的基督徒。

其中(a)与(b)大半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而(b)显然更能理解同志朋友的处境(但人数却非常

少)。(c)与(d)几乎都是赞成同性婚姻,但(c)中的同志基督徒也一部份人可能可以接受非婚姻的法

律保障(如同性伴侣法)。相较之下,(e)与(f)其实比较暧昧却有更务实,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最后结果

的通过或否决,更多是对于教会如何适当地牧养已在传统教会内的同性恋者或如何适当地回应社会

议题而挂心。也因为有这些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使我们得以有机会看到相关议题的多面角度,而非简

单黑白对错二分。

当然,这并不代表以上这些族群对圣经或神学的观点都是正确无误的,但他们存在的事实总是反

映出基督教会内部对于此议题其实隐藏相当多元观点的事实。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别相关的议题

表面上是同志“个人性”的问题,但是所延伸出去的却是整个社会该如何对待少数族群的“制度性”问
题,其中包含不同族群与阶级的不同角度观点。基督信仰在华人教会多是被局限于个人的救恩与灵

命成长范围,因此很容易轻忽性别议题在社会学上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牧养与面

对相关争议的论述上,一定需要对社会上的多元声音(不只是性别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与更细腻的

处理,而非单纯地非友即敌的粗暴切割,才能将基督信仰作为超越争议、协助对话与弥补伤痕的基础。

4.第二轨道的对话

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教会的聚会模式多是以牧师的证道为中心,使得一般平信徒也习惯于

单向(由上而下)的信仰传递方式,因而比较不熟悉多元意见表达与不同价值间的思辨讨论。这种牧

养方式或许对于生活作息比较少变化且会众同质性高的环境下,可以更准确了解上帝的话语并知道

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针对注重礼仪的教会)。但是在这瞬息万变且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恐怕

很难期待牧者能对所有的社会现状有准确的认知,而台下的羊群也因此难以在身处的环境中知道如

何实践信仰的真谛,反而可能陷入削足适履的境况而不自知。

在同性婚姻议题上我们也发现教会内有类似的情形。这并不见得是与圣经经文的解释或原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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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同志是指因为信仰(或其他因素)缘故而完全认同圣经传统的男女二分性别观点,拒绝同志身分的认同(虽然可能仍受同

性吸引),进而选择倚靠上帝过一个和谐愉快的独身同志(或少数进入异性婚姻)。虽然理论上后同志并不一定是基督徒,但至少目前

网路上有发声表态的几乎都是基督徒,例如接受走出埃及辅道协会协助而成功结案的同性恋者。因此,就本文广义的定义而言(见附

注10),后同志也可属于同志基督徒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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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是基督徒因为习惯单面向的论述且因同运的外在压力而更加强化这个同温层的“保护”功能,反
使得社会上不同的意见与声音(虽不见得是正确的)难以在信仰群体中被正确的厘清与反思。既然教

会内外其实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需要聆听,如何进一步让其中的论述可以互相对话,帮助信徒可以

更清楚地明辨思考,就是未来整体教会界需要加强的地方。

事实上,在笔者所阅读过的许多正反方书籍中,觉得收获最大的正是来自香港教会中两位学者,
罗秉祥与龚立人,合着的《同性恋的十字架———伦理学者的对话与交锋》(香港基督徒学会,2013)一
书。那是华人教会界难得地将立场相反的两方分别从圣经、教会、伦理与社会等等面向来看待同性恋

者的相关议题,甚至包括互相诘问与回应的内容,让人更明白这些争议的核心所在(特别是从信仰的

角度)而非只是片面或选择性的接受。

同样地,在2016年四、五月间,几位参与友善交流会的校园福音团契同工举办了两次“同性婚姻

谈话会”〔19〕:第一次是谈论法律与社会面向,邀请了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廖元豪教授与香港浸会大

学宗教哲学系的关启文教授;第二次是谈论神学与信仰的面向,邀请了台湾神学院郑仰恩教授与中华

福音神学院曾劭恺教授。这两次的谈话会各有二百名以上的参与者(多为年轻基督徒)的热烈参与,
可算是台湾基督教会内部第一次针对同性婚姻议题有不同意见之间的公开对话交流。而我们交流会

场的现场也曾分别邀请伴侣盟的简至洁秘书长与信望盟的陈志宏牧师(主席团主席),用相当足够的

时间说明其对多元成家的诉求或保护家庭公投的理念并作法。我们也曾与宗教右派读书会合办“性
不信由你? 同志运动与护家运动的多元探戈”的公开活动,邀请两位立场迥异却都敏锐观察新世代思

想的新锐基督徒公共评论人,高颖超与邱慕天,举行公开的对谈。

笔者相信类似这种由神学院老师与专业基督徒发起的“第二轨道”对话平台,可以提供教会主日

讲台以外的交流与对话空间。对于若干具有高度争议与复杂度的议题,这个平台就可能发挥澄清与

思辩的功能。这样,教会牧者就不必站在第一线回应(但应该间接的支持这样的对话平台),反而引道

教会里的基督徒一起学习如何从对话与聆听中来同理,以信仰的原则来思辨,以至于可以更有见证地

回应当代社会的挑战。这类机制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具有争议性或复杂性的议题(如政治僵局、财政分

配或教育改革等),促进教会与社会的交流对话,为华人公共神学的发展预备好基础。

五、结语

在笔者写作此文期间,台湾大法官会议宣布受理同性婚姻相关的释宪案,将于2017年三月底的

宪法法庭进行公开的言词辩论。总统蔡英文也分别接见两方代表,表达愿意尽力促成中央政府级的

对话平台。同时间,法务部的同性伴侣法研究结果与草案也被提出,使得目前已经一读通过而准备在

立法院进行政党协商的两个同性婚姻修法提案13有新的变数,未来发展更显得扑朔迷离。

但是不管这个修法或立法的过程最后如何演变,教会在这中间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该只有无条件

反对的一方。事实上,许多教会里的年轻人已经无法认同这样的取向,也对未来教会如何面对未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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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校园同性婚姻谈话会(一):从法理观点看同性婚姻”的现场录影可见以下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
9aSJXlsPpK8“校园同性婚姻谈话会(二):从神学观点看同性婚姻”的现场录影可见以下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
xsK7IQs2A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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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挑战感到忧心甚至失望。本篇文章无意改变任何基督徒或牧者自己基于信仰而有的诚实立场,
但的确希望提供若干一般异性恋基督徒较少了解的视角,或者可以协助教会界与神学界发展出更为

成熟平衡的同志牧养神学与参与社会议题的公共神学,可以预备好面对未来社会上更为艰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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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Title:
ReflectionofthepastoralandpublictheologiesforLGBTgroupinChinesechurches,basedonthe
experienceof“ForumofFriendlyInterflow”

WANGDawei
ViceDirector,NationalCenterforTheoreticalSciences,Taiwan
DirectorofCounsellingCenterandProfessorinPhysicsDepartment,NationalTsing-HuaUniversity,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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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Taiwan.E-mail:dwwang@phys.nthu.edu.tw

Abstract:Since2011,socialdisturbanceontheissueofLBGTinTaiwanneverceases.There
havebeenmanysocialmovementstosupporttheLGBTrightsandinterests,includinggender
equalityeducationandsame-sexmarriagelegislationindifferentsituations.Atthesame
time,therebuttalforcesarealsostrong,includingso-called“1130event”andtheproposalof
“ReferendumforFamilyProtection”,whichweremostlysupportedbytheconser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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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byhosting“ForumofFriendlyInterflow”.Thisforumisamonthlyeventtoexchange
voicesfromvariousdifferentdirectionsandtoencouragedialogbetweendifferentparties
sinceJune2015.Basedontheexperienceofthisforum,Iwillprovidesome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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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Thisapproachmaybealsoappliedtoothersocialdisputes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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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与人爱:路德与多玛斯之间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提要:透过介绍曼多马对路德的两种爱的诠释,并整理多玛斯对神爱与人爱的观点,本文尝试提出,路德与多玛斯在对

神爱与人爱的观点,虽有一定的分歧,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可促进在相关课题上的教会合一对话。

关键词:多玛斯,路德,曼多马,神爱,人爱

作者:赖品超,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联系地址:香港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

研究系统.电话号码:+852-3943-6465.电子邮件:pclai@cuhk.edu.hk

导言

对于基督新教(一般称基督教)与罗马公教(一般称天主教)之间的神学分岐,历来已有不少讨论。最

近高喆提出,二者在神学上的分歧,核心问题不是一般人所想到的信与义的问题,而是爱的问题、尤其是

虞格仁(AndersNygren,1890—1978)所讲的eros及agape的问题。〔1〕 有趣的是,曼多 马(Tuomo
Mannermaa,1937—2015)在《两种爱:路德的宗教世界》曾提出相似的论点,就是至少从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1483—1546)本人的观点,他的神学与罗马教廷的官方神学上的最重大的分歧,可归结为

对两种爱的辨识;〔2〕然而,曼多马却不同意虞格仁之以eros及agape的对立来诠释路德的神学。〔3〕 曼

多马在他的书中指出,路德在《海德堡辩论》(HeidelbergDisputation,1518)提出的第廿八条,也是最后和

最关键的一条论题,正是关于两种爱的区分:一是上帝的爱(amorDei),另一是人的爱(amorhominis);而
二者的最主要分别是:“上帝之爱并不是寻找自己喜悦的事物,而是创造所喜悦的;而人之爱是因遇见令

自己喜悦之事物而引发的。”〔4〕

为志2017年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本文尝试探讨,曼多马对于路德的两种爱的诠释,对于基督新教

与罗马公教的对话有何意义。本文将会尝试提出,在神爱与人爱的关系的问题上,曼多马对路德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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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高喆GAOZhe,<以“自他不二”与agape的比较为例论比较神学作为普世对话的方法>“Yi‘zitabuer’yuagapedebijiaoweili
lunbijiaoshenxuezuoweipushiduihuadefangfa”[OnComparativeTheologybytakingtheContrastbetweenSelfOtherNonDualityandagape
asaecumenicaldiaologicalmethod],《道风》Daofeng[LogosandPneuma]45(2016秋),页364-395.

笔者参考的是英译本:TuomoMannermaa,TwoKindsofLove:MartinLuther’sReligiousWorld,translated,editedandintroduced
byKirsiI.Stjerna(Minneapolis:FortressPress,2010).

Mannermaa,TwoKindsofLove:MartinLuther’sReligiousWorld,92.
中译引自:路德Lude[MartinLuther],<海德堡辩论>Haidebaobianlun[HeidebergDisputation],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

Ludewenjizhongwenbanbianjiweiyuanhui编,《路德文集,第一卷》Ludewenjidiyijuan[Luther’sworks,volume1](上海Shanghai:上海三

联书店ShanghaiSanlianshudian,2002),页28.



国 学 与 西 学

释虽然比较初步,但若顺着曼多马的思路,贯彻地跟随一种基督论式的进路,并且更为重视基督正教

(一般称东正教)的神学传统、尤其当中对神化(theosis,deification)的观念,我们或许提出一种对神爱

与人爱共融的观点,有助促进基督宗教内不同宗派之间的神学对话。

《海德堡辩论》的基本立场

路德在《海德堡辩论》的开始便说明,他是使用一种“吊诡式神学命题”的方式来提出他的立

场。〔5〕所谓吊诡(paradox),是指与一般的意见(doxa)相反(para),尤指使用两个对比(contrary)的命

题来表达一种不同于一般见解的观点。例如路德在第廿一条论题,提出十架神学与荣耀神学的对比:
“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架神学家正确道出事物的真相。”〔6〕值得一提的是,对比或吊诡

的两个命题之间,并不一定彼此矛盾又或只有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有可能是互补、〔7〕甚或某种成全

的关系,例如路德在第廿六条提出:“律法规定“要做此事”,该事却从未如此成就;恩典要求“如此相

信”,各种事就已成全。”〔8〕

在内容上,《海德堡辩论》分为两大部份,第一部份(一至廿八条)是“神学论纲”,而第二部份(廿九

至四十条)是“哲学论纲”;而讲论神爱与人爱的第廿八条,刚好正是上承“神学论纲”下启“哲学论纲”。
路德此一先神学后哲学的次序,似乎已是明显地有别于经院哲学的常见次序,就是先讲如何由理性的

哲思论证上帝的存在,之后才开始讲上帝的属性与及其他借着上帝的启示才得知的教义。然而,更为

重要的是,路德于此是批判多过是赞同对经院哲学及其背后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有趣的是,路德对第

廿八题的解释或演绎,不是由第一部份论神的爱开始,而是由第二部份讲人的爱开始的。

第二部份很明显,且为所有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所接受,因为爱的物件[按:应作对象]就是爱的原

因,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假定心灵里所有的力量都是被动的、物质的,仅在接受一些事情时才

变成主动的。由此也表现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神学是矛盾的,因为在所有事物中,该哲学只追求那些

属于本身的东西,同时它接受美善,而不能付出。〔9〕

由路德此一解说已可清楚看到,他的论纲主要反对的,是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接受或应

用、尤其是忽略了亚里士多德的爱观与神学之间的冲突。至于第廿八条论题的第一部份讲上帝的爱,
路德如此解说:

第一部份其所以是清楚的,因那存于人心中的上帝的爱,其爱的物件[按:应作对象]是罪人、恶

人、蠢人以及软弱的人,为要使他们变成义人、好人、聪明人和强健的人。上帝之爱并非谋图利己之

私,而是像琼浆一样不断地涌流出来,赐恩惠于人。这样一来,罪人在爱里被看为出众的;而不是因为

出众所以被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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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路德Lude,<海德堡辩论>,页26.
路德Lude,<海德堡辩论>,页27.
参:赖品超LaiPinchao,《大乘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思想实验》Dachengjidujiaoshenxue[MahayanaBuddhistChristian

Theology](香港 Xianggang:道风书社 Daofengshushe,2011),页103-129.
路德Lude,<海德堡辩论>,页28.
Ibid.,45.
Ibi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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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注日后有关“称义”与“成义”的讨论的人,也许比较注意“为要使他们变成义人、好人、聪明

人和强健的人”,但对于路德来说,最重要的却是,上帝这种爱正好对比“人之爱回避罪人和恶人”。〔11〕

路德在《海德堡辩论》一再如此评论人:“在每一件事上都追求自己的目标,所以他必然犯罪”〔12〕又说,
“因为人所追求的都是私利,没有上帝的恩典,人不可能做出与邪恶相反的善事”〔13〕,甚至说“追求自

身的利益,就是致死的罪”。〔14〕路德的这些评论,似乎都是在肯定人的自私。然而,路德在《海德堡辩

论》也提出,“上帝按其时饶恕人罪,但在现在和将来都要求人行善”〔15〕,并且更期望信徒最终可以符

合上帝的形像,“因为这是上帝的代赎,赦免了我们,使我们的行为成为可以宽恕的,好叫我们以祂的

丰盛,替代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祂是我们的义,直到祂使我们符合祂的形象。”〔16〕

路德对神爱与人爱的区分,尤其是对上帝之爱的描述:“上帝之爱并不是寻找自己喜悦的事物,而
是创造所喜悦的”,表面上是假设了从无中创造(creatioexnihilo)的教义。然而,由以上的引文可见,
路德在《海德堡辩论》所真正关心的,不是从无中创造的教义,而是罪人得救的问题。〔17〕 他所要强调

的是,神对人、尤其对罪人的爱,并不是因为人本身可爱;罪人是美丽的、是因为他们被爱,不是因为他

们美丽、所以被爱。这是对比于人的爱是由于对象本身的可爱而引起,也正因如此,人的爱不会以虚

无或邪恶为对象;而这与上帝的爱形成强烈对比。路德这种对上帝的爱的诠释,正好将上帝从无中创

造与对罪人的无条件的怜悯连系起来。正如DavidFergusson曾指出,在路德之前已有不少教父或神

学大师肯定了从无中创造的教义,不仅指向上帝的主权,更是将创造理解为一种爱的表现,而路德的

一个重要的突破与贡献,就在于他写的《小本基督徒要学》(1529)中将上帝的创造与对罪人的无条件

的怜悯连系起来。〔18〕按照本文对《海德堡辩论》的分析,这种将创造与拯救连系起来的做法,其实早在

1518年《海德堡辩论》中已经开始,而这可以说是路德神学的一个贡献。
然而,路德的论题是以创造的概念去区分神爱与人爱,将会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信

徒能否以上帝的爱去爱上帝和爱邻人。严格来说,若果依照从无中创造的教义,只有上帝才能创造;
而人作为受造是无法施行创造,因此人所接触到的事物皆不是人所创造,而人对这些事物的爱,都是

因为这些事物本身为可喜悦才引起的。这似乎是十分合理的推理,但若按照此种二分再推演下去,人
既是受造之物而不是创造主,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上帝的爱去爱上帝,因为那绝对是一种僭越,就是

人视作创造者或上帝、并把上帝视为受造;不但如此,人也不能够、也不应该用上帝的爱去爱邻人或万

物,因为那是另一种僭越,就是视人为上帝并视其他的受造为由人所造。最后,人永远只能用一种带

着寻求自利的爱,去爱自己、万物、邻人和上帝,而不能像上帝的爱那样“并非谋图利己之私”去爱上帝

或别人。那么,爱上帝与邻人的诫命又当如何理解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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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多马对路德的诠释

曼多马承认,在路德的神学中,神的爱与人的爱可说是背道而驰的:人的爱是向上的,是转向伟大

的、智慧的、有生命的、美丽的、善良的;而神的爱是向下的,是转向低下的、卑贱的、软弱的、愚昧的、败
坏的和死亡的。〔19〕然而,曼多马认为,在路德看来,二者并非互相排斥,更不是说人不可能以神的爱

去爱人,因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正是以此为目标。〔20〕 路德并不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爱,包括夫妻之间的

爱、朋友间的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甚至是人对动物的爱;相反,路德认为,借着带着个人利益的爱

也可以让人打开心扉,开始学习如何不带个人利益去爱上帝———就是爱上帝的本身而不只是从上帝

而来的好处,并在对人的交往中视别人为人或说位格(persons),看到别人的真正需要并寻求对别人有

所禆益,而不是只顾如何在别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好处。〔21〕 路德强调,爱邻如己的“金律”并非要命令

人自爱,因为这是人本能上也会做的,而是要求人视别人的需要正如自己的一样重要。〔22〕

曼多马指出,路德对爱的诠释基本上是冲着多玛斯(ThomasAquinas,1225-1274)而来,因为多玛

斯所强调的爱是倾向于美善的对象,并且对不同的对象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展示;〔23〕而多玛斯所讲的

友爱(amoramicitiae)或仁爱(amorbenevolentiae)是一种互相分享美善的爱,旨在互相帮助对方去实

现内在本有的美善,因而有异于那种指向不存在的(“whatisnot”)或邪恶的神爱。〔24〕 对于多玛斯所

依据亚里士多德来说,由于人的致力于实现自身的美善,正是基于人的自爱,因此人的自爱是其他形

式的爱的根源,甚至可以以此类比地理解上帝的自爱,将上帝的自爱理解为上帝的自我实现;这是按

照人的爱去理解上帝的爱,并且以此来理解爱邻如己的诫命。〔25〕 曼多马进一步解释,多玛斯所讲的

爱德(caritas)是一种由上帝而来的恩赐、白白赐给人,而在这点上其实与路德无异,但路德却宁愿以信

(fidem)、就是对上帝的爱的接受,而不是爱(charitatis)、尤其不是一种有所欲求、追求自我实现的爱,
来讲人与上帝的关系。〔26〕这是说,借着信,基督徒参与在上帝的爱,而上帝的爱引发(effects)人对上

帝及邻人的爱,并且这爱是带着上帝的爱的属性:它是不带自利(withoutself-interests)并且不求自己

的好处。〔27〕换言之,信徒既已借着信接受上帝的爱、就是基督的拯救,便应不带自利地爱上帝,并且

有如基督那样对待邻人。
按照曼多马的诠释,路德是以耶稣基督的拯救作为上帝爱的典范,不单依此而理解上帝的爱,更

是据此而理解爱邻如己的诫命。对于理解上帝的爱,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进路,正是反映路德所高举

十架神学。按照这种十架神学,上帝的神性正是隐藏于上帝的人性、上帝智慧是彰显在看似愚拙的十

架、上帝的爱是指向对有罪的、贫穷的、愚昧的人;这是明显地与一般人的意见相左,也与经院神学的

高举事物自身的价值与美善的荣耀神学相反。〔28〕 对于爱邻如己的教道,路德不仅一再重覆的说,基
督曾经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邻人。〔29〕既然基督所代表的是上帝纯粹的爱、是没有带着任何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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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邻人也不是出于自爱或希望在邻人身上得到甚么好处。〔30〕信徒要彼此成为对方的基督,而基

督在各人之内都是一样的。〔31〕于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路德对爱邻如己的诠释是以基督论为基

础,而由于重点是在基督的拯救工作,因此也可以说是以拯救论为基碍。然而,如果以自利为目的是

人的爱的不可或缺(sinequanon)的本质,那么人又是否可能以基督的爱去爱邻人? 于此,不能不假

设的是,基督的拯救所带来的,并非只是一种外在的、法理式(forensic)的称义,而是也带来生命上的

实质性转化,使人可以像基督那样去爱人。

正如曼多马进一步发挥说,路德这种基督论式的对爱邻如己的诠释,可说是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成

神论。〔32〕“与基督众教会的共同遗产相一致,路德教道说,道成为肉身,致使肉身可以成为道。这不

单适用于基督,也适用于基督徒,正如基督是真实地临在于他的信徒。”〔33〕此外,曼多马甚至也有用更

具基督正教的成神教义色彩的语言来诠释路德,例如说,“在基督里,上帝不仅将受造世界的众多恩赐

赋予人,更把自己的神圣本质赋予人。”〔34〕于此可见,曼多马对路德的诠释,其实是预设及扣紧成神的

教义。按照此一教义,人既能因为上帝的恩典与拯救而分享上帝的本性或说德性,因此对于人来说,
无私的爱并非绝无可能。然而,一个有趣而仍未能解决的问题是,按照曼多马的理解,路德所讲的上

帝的爱,是指向那不存在的(“whatisnot”)和败坏的;〔35〕如果信徒以这种爱去爱上帝,那岂不是要相

信上帝并不存在、甚至是败坏或邪恶的? 再回到路德的论题,“上帝之爱并不是寻找自己喜悦的事物,
而是创造所喜悦的”,若以此为对上帝的爱的一个本质性的定义,人仍是不能以上帝的爱去爱上帝,因
为按照基督宗教的传统教义,是上帝创造人而不是人创造上帝。

由此观之,路德对神爱与人爱的论题,若作为一种对神学与人爱的本质性的定义,是很难成立的。
因此,除了成神论的观点外,曼多马也特别指出,路德在运用吊诡的手法外,更采用提喻(synecdoche)
的表达手法,例如当讨论到人的爱时,路德是抽取人的爱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寻求自我为道向并又指

向“实在”(“whatis”)和宝贵的事物,而这只是指出人的爱是带着寻求自利的倾向,但这并不一定就是

人的爱的全部,更不排除人也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下以神的爱去爱人,因此人的爱并非总是与上帝的爱

完全相反或背道而驰。〔36〕然而,按照曼多马这种解释去理解上帝的爱,则也可以说,爱那不存在的和

败坏的,并非一定是上帝的爱的全部、甚至不是本质上如此。那么,路德在《海德堡辩论》对神爱与人

爱的对比,可能就只是一种修辞上的技巧,指出二者在现象上的相对差异,而不是一种就二者的本质

所作的绝对性的定义,更不应被视为某种终极、绝对或普遍的真理。那么,论题廿八本身又是否能够

说明路德的立场的特点、又是否真的可以区分他与他的辩论对手的主要分别?
按照曼多马对路德的诠释,在路德对神爱与人爱的论述中,最关键的并且也最能突出路德的独特

贡献的,也许不是论题廿八本身,而是背后的基督论进路。对于曼多马对路德、尤其《海德堡辩论》的
诠释,WernerJeanrond曾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指出,虞格仁那种将eros与agape区分甚至对立起来的

做法,基本上是源于路德较后期的着作、例如1522的讲道,才较为严格地区分基督教的爱与异教的

爱。〔37〕Jeanrond更指出,路德不是否定人的爱,而是指出人的爱是不完全的,因为当中包含了自我主

义的维度(egoisticdimensions),就是寻求自利、跟从个人的欲望;而与虞格仁的诠释尤有分别的是,路

311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Ibid.,70.
Ibid.,64-65.
Ibid.,64.
Ibid.,64.
Ibid.,55.
Ibid.,78.
Ibid.,5-6.
WernerJeanrond,ATheologyofLove(London:T&TClark,2010),100-102.



国 学 与 西 学

德所关注的是人与神的合一,并且路德更是将重点由上帝将爱作为礼物而赐予(fromGod’sgiftof
love),转到上帝在基督里的爱(God’sloveinChrist)。〔38〕 至于路德与多玛斯的分别,Jeanrond指出,
“对多玛斯来说,爱是由上帝所灌输,而在路德那里,爱是本质地连结于基督的工作和十架。”〔39〕

Jeanrond这种分判基本上也是跟随曼多马对路德的诠释。然而,正如曼多马也指出,在新近的研究中

发现,在人爱与神爱的问题上,路德与多玛斯之间的分别其实并非如先前所想像的那么大。〔40〕

多玛斯神学中的神爱与人爱

不错,路德在《海德堡辩论》的批评很可能是针对多玛斯的,因为多玛斯在讨论爱的时候曾先讨论亚

里士多德对自然事物的运动来开始,而这似乎是假设爱是一种天然的倾向,情况就正如路德所讲的人的

爱;然而,正如MichaelSherwin指出,多玛斯也引进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就是属灵的爱(spirituallove)与
感官的爱(senselove),而属灵的爱指的是人与天主的友谊,而其真正的典范是三一上帝之间的爱;对于亚

里士多德来说,人与上帝的友谊是不可能的,但多玛斯却肯定人与上帝的友谊是可能的,但这主要不是基

于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而是基于上帝主动与人沟通/分享(communicatio),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团

契/分享(koinonia)。〔41〕于此不仅可清楚看到多玛斯与亚里士多德的根本区别,更可以依稀看到,多玛斯

与基督正教讲的成神论强调的人参与/分享上帝的本性有相近之处。〔42〕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多玛斯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埸、包括与爱相关的伦理学,基本上是跟随亚里士多德;
然而,正如EleonoreStump澄清,虽然多玛斯也有讲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德性(virtues):智慧、公义、勇气及

节制,但多玛斯却认为真正属于神学的或说是基督宗教的德性是信德、望德和爱德(caritas),前四者是透

过实践相关的行动而获取,后三者是由上帝在我们身上作工而灌输(infused),是属于圣灵的恩赐;而对于

多玛斯来说,若没有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德性可言;简言之,多玛斯的伦理学根本就不是亚里士多德式

的。〔43〕DominicFarell更指出,多玛斯论爱德、信德与望德,主要是由三一论及终末论的视角来讨论,但
其中却不乏基督论的向度;而当中更特别突出,借着基督、包括他的人性,信徒可以参与上帝的本性;多玛

斯除了依据彼得后书1:2-3而讲借普基督我们可分享上帝的本性,更依以弗所书3:17而讲,借着信、基
督住在我们心里;换言之,我们是借着信而成为基督及其恩典的分享者,也就是说,借着信我们分享上帝

的本性;不仅如此,基督、尤其他的受难(paschal)更成为爱德的完美榜样。〔44〕

于此可见,虽然多玛斯对亚里士多德有不少的讨论,并且采用了不少与亚里士多德有关的名相,
但二者的立场是有根本性的区别。此外,路德所回应的主要是多玛斯论感官的爱的部份,而并未涉及

多玛斯对属灵的爱的论述;而在这部份,多玛斯的讨论,包括上帝主动与人分享、基督的受苦、人借着

信可以分享上帝的本性等,与曼多马那种对路德的诠释可说是互相呼应。
对于路德在《海德堡辩论》的论题,多玛斯可能会反过来提出一些质疑。例如多玛斯之将悲悯/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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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Farell,“PartakersoftheDivineNaturethroughChrist”,in:Faith,HopeandLove:ThomasAquinasonLivingbythe

TheologicalVirtues,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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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之心(misericordia)列为德性之一,这无疑是与亚里士多德大相迳庭;多玛斯努力证明,恻隐之心是

一项既是道德的也是天性/自然的德性,它不是一神学的德性,但却是由爱德所引发,并且更重要的

是,它的对象是受苦中的人,包括是那些理应受罚而受苦的人。〔45〕 如此说来,作为一种人爱,恻隐之

心所对应的对象,也可以包括罪人、愚顽人等,这明显是一个反证例,证明路德对人的爱的描述基本上

是以偏盖全。
至于曼多马所说的,多玛斯所强调的爱是倾向于美善的对象,并且对不同的对象是有不同的程度

的展示,这或许只说出了事实的一部份而已。不错,据多玛斯的《神学大全》,天主对万物的爱,是依照

万物美善在程度上的等级秩序,因而形成爱德的秩序(ordocaritatis)。〔46〕 天主之善作为一切善的根

源和全体的善,当然是在这秩序中最高的对象;依此,爱的等级秩序的衡量标准,既是按照爱的对象与

天主之间的相似程度、也可以说是事物本身的善的程度,也可以说是按照爱者与被爱者的亲疏关

系。〔47〕这无疑是一种有差等的爱,然而,多玛斯在他的《驳异大全》中也指出,但就爱的热切程度而

论,“天主对于各类高下不齐的物体和美善,都怀抱一律同等深厚至极的爱情,没有厚此薄彼的差别”;
因此综合而言,“天主发爱施仁,泽及万物,品级有高下之宜,真情无厚薄之别”。〔48〕

PaulJ.Wadell指出,在多玛斯那里,人对上帝的爱与对人的爱,是虽有分别却不分离,人爱上帝

是因为对象的本身、也就是上帝的缘故,而人爱邻人却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由于上帝的爱是包括一

切的受造,因此人也应爱一切的受造、当中包括罪人,就此意义下是一视同仁、普世而没有歧视;然而,
按照人的本性,人对不同人的爱、在强烈程度上是亲疏有别,而这不仅反映人的有限性、也是反映天主

的智慧,但这并不是主张人当将爱局限在家庭或亲族,因为这会道致不公义;相反,人当对陌生人、尤
其受苦者有恻隐之心(misericordia)或说慈悲(mercy),不是视对方为与己无关的陌生人,而是天主所

爱的人。〔49〕换言之,爱德虽是以天主之善作为唯一目的,但因为天主的缘故,邻人(另译近人)才成为

爱德的对象,因此爱德的范围是包含基于自然关系的友谊。〔50〕爱德不是我们的自然能力,而是“是圣

神的赐予或灌输”,更是超自然的恩宠与人性自然的结合;〔51〕而由于恩宠的倾向与事物的自然本性相

适合,因此,“对于那些我们理应更加恩待的人,我们也要有更强烈的爱德的情感”。〔52〕 换言之,对于

人来说,爱的强度,一方面既取决于被爱者与天主的接近程度、也可以说是被爱者自身的自然状况或

说善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被爱者与爱者的亲近程度;〔53〕那幺,人应该按照不同种类的关系或说

连系,来衡量对不同的人的爱。〔54〕而人的存在既与他人有多种不同的关系,对不同的人的爱难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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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O’Callahgan,“MisericordiainAquinas:ATestCaseforTheologicalandNaturalVirtues”,in:Faith,HopeandLove:

ThomasAquinasonLivingbytheTheologicalVirtues,215-231,especially222-231.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6:1;圣多玛斯.阿奎那 Aquina著,周克勤等译,《神学大全》ShenxueDaquan

[SummaTheologiae](台南 Tainan:碧岳学社Biyuexueshe/高雄 Gaoxiong:中华道明会ZhonghuaDaominghui,2008),第八卷,73.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6:9;《神学大全》ShenxueDaquan[SummaTheologiae],第八卷,89.
ThomasAquinas,SummacontraGentiles,Ⅰ-91;圣多玛斯 Aquina著,吕穆迪 LüMudi译述,《驳异大全:论天主》Boyi

Daquan:LunTianzhu[OpposingHeresies:OntheLordofHeaven](香港 Xianggang:公教真理学会 Gongjiaozhenlixuehui/台中

Taizhong:光启出版社 Guangqichubanshe[GuangqiPress],1965),428.
PaulWadell,“CharityasaWayofLife”,in:Faith,HopeandLove:ThomasAquinasonLivingbytheTheologicalVirtues,

199-214,esp.205-211.其中,对罪人的爱不是只有接纳,而是有所转化。Wadell(p.207)引述SummaTheologiaeⅡ/2,25:6.4:“我们用

爱德去爱罪人,不是为了愿其所愿,或乐其所乐;而是为了使他们愿我们所愿,乐我们所乐。”(中译引自:《神学大全》,第八册,页58.)

Wadell指出,对多玛斯来说,爱德所唯一排斥的是恶魔(demons),因为他们倒坚决反对天主(p.206)。从大乘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言,也
许恶魔也可以成为爱的对象。参:赖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学》,页270-276.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3:5;《神学大全》ShenxueDaquan[SummaTheologiae],第八卷,11-12.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4:2;《神学大全》,第八卷,22.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6:6;《神学大全》,第八卷,82.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6:7;《神学大全》,第八卷,84-85.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6:8;《神学大全》,第八卷,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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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别;依此而言,爱有差等是合乎人性的。具体而言,多玛斯认为,从爱的强度上讲,爱己是最核心

的,由此核心向外辐射,形成爱德的秩序;从爱的向度上讲,爱己也是优先于且强烈于爱近人;因为作

为一种结合,人对自己的爱“是友谊的形式和根源”。〔55〕在人与人之间的爱,“强烈而坚固的程度和生

存团结的密切成正比例”;〔56〕因此,“血族生存相通的团结,深于全人类性体相同的团结”,而“长期同

伙,生存互惠的团结相爱,强烈深厚,也甚于同类或同族。”〔57〕在血亲关系的父子、子父、兄弟关系

中,〔58〕多玛斯尤其着重孝爱或孝敬(pietas),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德性;因为,作为对“生养和管理的自

然根源的一种特殊义务”,它是一种“报本反始的敬和爱”,而它的对象首要的是天主,但也包括对父母

(亲族)应有的恭敬。〔59〕

相对来说,多玛斯讲爱德的秩序更能对应不同的对象,路德似乎只讲爱邻人而没有再加以细分,
实在显得有点粗疏,而这不只是因为路德或曼多马的书中并没有提及,而是路德的神学进路并不配

合。对多玛斯来说,正如上帝创造不同的受造是有不同的种类,上帝与不同的受造间的关系自然是有

所不同的;〔60〕依此,并且同样地,人既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自然也有不同形式与强度的爱;但按

曼多马的分析,路德基本是由基督的拯救出发,而由基督的拯救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罪人,之间没有

甚么分别可言,信徒按照这种爱去爱邻人,不同的邻人之间再没有亲疏远近的分别。
现在我们转到曼多马的批评说,多玛斯所讲的友爱或仁爱是一种互相分享美善的爱,旨在互相帮

助对方去实现内在本有的美善,是以自爱为基础。正如EberhardSchockenhoff指出,多玛斯公认是

第一位神学家将亚里士多德对友爱(philia)的观念引进神学,并以此来讲天主的爱,并且特别强调友

谊(amicitia)中的相互性(mutuality)和平等性(equality);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本是不可能的,但多玛

斯却指出,因为天主主动的分享(communicatio)、尤指天主之创造、道成肉身与拣选,使人与天主的友

谊成为可能,而在天主与人的分享/团契(koinonia)中,上帝主动的在人身上作工,但人也不是纯粹的

被动接受,而是以爱德作为回应。〔61〕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之不以友谊来论上帝与人的关系,最主要

的原因仍不是上帝与人的分别或差距,而因为人无法给予上帝些甚么;〔62〕而多玛斯之肯定人与上帝

间的友谊,虽然是始于上帝的主动沟通,但也是变相肯定人与上帝之间是有某种相互性,也就是人也

对上帝 之 爱 有 所 回 馈。对 于 多 玛 斯 来 说,友 爱 (amoramicitiae)是 对 比 于 欲 望 之 爱 (amor
concupiscentiae),友爱是以朋友获益为目的的“单纯之爱”,而欲望之爱则是为了自己的善的缘故的

“相对的爱”,若友爱受欲望之爱牵动,则“有失于真友爱之意义”。〔63〕可以说,友爱理应是相互而非单

方面的,但并不排除其中一方先作主动,而更重要的是,友爱也是一种利他之爱。事实上,这也正是多

玛斯对爱邻如己的诠释所强调的:“一个人应该爱近人,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或满足,而是为了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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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5:4;《神学大全》,第八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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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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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更是指向万物的互相倚赖,而这将有助我们珍视我们的环境。参:DavidFergusson,“LovedbytheOther:Creatioexnihiloasan
ActofDivineLove”,270.

See:EberhardSchockenhoff,translatedbyGrantKaplanandFrederickG.Lawrence,“TheTheologicalVirtueofCharity(IIa
IIae,qq.23-46)”,TheEthicsofAquinas,editedbyStephenJ.Pope(Washington,D.C.:GeorgetownuniversityPress,2002),244-258,

especially246-251.
潘小慧PANXiaohui,《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Dexingyulunli:Duomasidedexinglunlixue [Virtuesand

Ethics:TheVirtuousEthicsofThomasAquinas](台南市 Tainanshi:闻道出版社 Wendaochubanshe,2009再版),页235-236.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1,26:3;《神学大全》,第四卷,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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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的善,如同他谋求自己的善一样。”〔64〕正如Schockenhoff指出,多玛斯对爱邻如己的诠释,不是在

于如何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作出平衡或妥协,而是尝试在爱德的秩序中克服此一对立。〔65〕在爱德的秩

序中,不仅包括爱上帝和爱自己,也包括爱邻人;而对多玛斯来说,“愿意一个人得福而爱他”的“相互

之爱”,也是“人对天主的一种友谊”。〔66〕 可以说,在路德的论题以至曼多马的诠释中,往往假设利他

与利己的对立,但对于多玛斯来说,利他与利己之间根本并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更不是一场零

和博奕(zero-sumgame),这可能是路德与多玛斯之间更为深层的分歧。

结语

由以上的简单交代可见,路德在《海德堡辩论》中对神爱与人爱的讨论,着重二者之间的对比与张

力,只能说是“少年不识爱真谛,为赋新词强说爱”,基本上是为了辩论的缘故,夸大了他自己与假想论

敌的立场的对比。若以此来套在以多玛斯为代表的罗马公教神学,恐怕会有不少误解或不太公平之

处;反而在曼多马对路德的创造性诠释中,更能突出一些路德与多玛斯的一些相通之处,可作进一步

对话的基础。
在曼多马诠释下的路德,与多玛斯的立场仍是有着一定的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看来是与路德的

基督论进路有关。首先,路德主要是由基督的救赎的视角来看神爱,并从而确立其与人爱的对比;而
多玛斯除了也考虑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受苦外,也将连结于三一论以至创造论,去看上帝的爱,并由此

而看人的爱。其次,路德以基督的拯救工作为典范,高举一种不带自利的爱,并由此而对(利他的)神
爱与(利己的)人爱作对比;而多玛斯以三一上帝内部的相互性为基碍,肯定神人之间的相互的友谊,
在其中自爱与利他并不互相排斥。第三,路德以基督的救赎工作为典范,从而解释爱邻如己,在其中

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关系并不重要,因此肯定一种普遍而无差等的爱,当中不再细分对不同关系的人的

爱有何不同;而多玛斯则由爱德的秩序去诠释爱邻如己,从而肯定一种普遍但有差等的爱,对应不同

的对象。对于那种路德式的基督论进路,多玛斯在天之灵也许会提出质疑,曼多马诠释下的路德所强

调的以基督的爱去爱邻人,当中的基督是否也有神人二性? 如果有的话,所谓基督的爱,其实也有可

能包含人的爱,而不只是神的爱。依此,问题的核心变成,在耶稣基督那里,神爱与人爱有何关系。
对于此一问题,在曼多马诠释下的路德,也展示了一些与多玛斯的立场相通之处,当中可能会有

一些启迪。首先是,据DavidTracy对罗马公教的爱观的整理,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最大的

贡献,在于将eros及agape结合在caritas,而在此综合中agape是转化而不是排斥eros。〔67〕由上文的

讨论可见,多玛斯基本上是继承了这种以caritas统合eros及agape的传统,而这与多玛斯所强调的

神恩成全而不抹煞自然,更可说是互相呼应。有趣的是,正如上文提及,曼多马认为,路德也同意人是

可以借着带着个人利益的爱作为起点、学习如何不带个人利益去爱上帝。也许作为一个出身自圣奥

古斯丁修会的修士,路德并不一定会否定,对神的爱会转化而不一定排斥人的爱;而更重要的是,这也

是对应着基督正教神学传统中的成神论对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理解。
有别于罗马公教及基督新教,基督正教接受七次大公会议,当中包括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

(CouncilofConstantinopleⅢ,680),而这次会议是在迦克墩会议(CouncilofChalcedon,451)的两性

基督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耶稣基督具有两种意志的教义,认为耶稣基督有两个本性上的意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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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44:7;cf.Schockenhoff,254.中译引自:《神学大全》,第八册,页300.
Schockenhoff,“TheTheologicalVirtueofCharity(IIaIIae,qq.23-46)”,254-255.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Ⅱ/2,23:1;《神学大全》,第八卷,2-3.
DavidTracy,“GodasInfiniteLove:A RomanCatholicPerspective”,in:DivineLove:Perspectivesfromthe World’s

ReligiousTraditions,editedbyJeffLevinandStephenG.Post(WestConshohocken,PA:TempletonPress,2010),13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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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神、一属人)、也有两个本性上的运作(operations),而两个自然意志之间、也是两个运作之间的关

系,正如基督的神人二性一样,也是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而属人的意志是顺从属

神的意志,但这属人的意志,在神化的过程中是得到保存而不是破坏;而这两个意志、两个运作之同现

于耶稣基督身上正好是为了人类的拯救。〔68〕 按照这种二性、二意志以至二运作的思路,将可有助说

明耶稣基督身上的两种爱的共融,是转化而不排斥或说成全而非抹煞。正如基督正教神学家Vigen
Guroian,曾基于三一论及基督论等教义框架提出,在道成肉身的基督那里,agape并非只是自我牺牲

的爱,而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开展与他者的相互性、亲密性与沟通,而eros所指向的不是自私,而是

对引发合一、尤指与美善合一的能耐(capacity);自我牺牲的爱与爱作为一种相互性(mutuality),这二

者之间的矛盾在基督里被克服。〔69〕 因此,基督宗教不仅可以讲神爱的人性性(humanityofdivine
love),更可以讲人爱的神圣性(divinityofhumanlove),这是因为“在基督里,人的‘自然的’、‘内在

的’朝向上帝的运动发挥极致(consummated),而人对上帝爱的回敬的能耐,在交往中得以完全。在基

督里,人的爱与上帝的爱等量齐观(commensurate):在基督的位格中成为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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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DonaldDavis,TheFirstSevenEcumenicalCouncils(325-787):TheirHistoryandTheology(Collegeville,Minnesota:

TheLiturgicalPress,1990),258-289.
VigenGuroian,“TheHumanityofDivineLove:TheDivinityofHumanLove”,in:DivineLove:Perspectivesfromthe

World’sReligiousTraditions,editedbyJeffLevinandStephenPost(WestConshohocken,PA:TempletonPress,2010),201-218,esp.
210,212-213.

VigenGuroian,“TheHumanityofDivineLove:TheDivinityofHumanLove”,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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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角度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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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神学角度探讨婚姻,分析了圣礼的,救赎秩序的,创造秩序的,盟约的婚姻观之后,作者进行了神学反思,并

在结语之前讨论了一种被转化了的创造秩序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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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因此为维护社会结构而保持婚姻的稳定性是相当合理

的。不过从神学角度来看,维护婚姻的稳定性有超越社会利益的理由。婚姻不单是一种巩固社会的

制度;更是上帝为人类生活设计的一种“秩序”(Order)。寻根究柢,婚姻是一种基于对上帝信仰而引

伸至对伴侶忠诚的终身关系、一种承诺、一种委身。笔者尝试按历史的时序介绍四种的婚姻观:圣礼

的婚姻观、救恩秩序的婚姻观、创造秩序的婚姻观、盟约婚姻观。最后提出一种被转化了的创造秩序

婚姻观。

二、圣礼的婚姻观

早期教会崇尚独身及贞洁生活,对婚姻的价值较为轻视。奧古斯丁可算是对婚姻有较正面论述

的一位教父。他于公元401年发表两篇关于婚姻与独身的著作:《婚姻的善》(OntheGoodof
Marriage)及《神圣童贞》(OnHolyVirginity)。他高举独身童贞的好处;却没有贬低婚姻的价值。〔1〕

他认为婚姻有三方面的好处:生儿育女(proles)、信赖(fides)、圣礼(sacramentum)。〔2〕奧古斯丁根据

创世记一章28节、提摩太前书五章14节申论生儿育女的好处,又根据创世记二章24节、哥林多前书

七章4节建立对信赖的理解,更根据哥林多前书七章10节、马太福音十九章6节、以弗所书五章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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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WillemienOtten,“Augustineon Marriage,Monasticism,andtheCommunityoftheChurch,”,TheologicalStudies59
(1998):395.

Otten,“AugustineonMarriage,Monasticism,andtheCommunityoftheChurch,”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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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圣礼的观念。〔3〕圣礼的意思是“上帝无形恩典的有形表达”,蒙上帝恩典的祝福,婚姻不应解除

(indissoluble)。表面上,奧古斯丁的圣礼婚姻观偏重生儿育女的功能,不过近年有学者认为奧古斯丁

婚姻观中生育的行动是在夫妻的“友谊”(friendship)底下完成。〔4〕

基本上,圣礼婚姻观将婚姻视为上帝施恩典的场所,让人经历上帝真实的临在。至于罗马天主教

会将圣礼的有效性集中在礼仪的程序,轻视对施礼者及受礼者信心的考虑,实在值得商榷。宗教改革

时代,改革者只接受主餐及洗礼为圣礼,并将婚姻视为民间的活动。不过,奧古斯丁的圣礼婚姻观有

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爱的秩序”(ordoamoris),〔5〕婚姻是夫妇双方的人生秩序,在心灵的爱、属灵友

谊的基础上,人的性欲获得恰当的处理。奧古斯丁并非将婚姻负面地视为合法发洩性欲的场景;而是

正面地解释婚姻是一种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

三、救赎秩序的婚姻观

顺著圣礼角度了解婚姻是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很自然婚姻被解释成为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

一种模式。相似于修道运动那种独身式的属灵操练,婚姻亦被确立为一种属灵操练的方式。在教会

历史上,强 调 独 身 的 修 会 往 往 成 为 属 灵 操 练 模 式 的 发 言 者,以 致“婚 姻 属 灵 操 练”(Marriage
Spirituality)未能开展。不过,在神学上,除了奧古斯丁的圣礼婚姻观,亦可以从“救恩秩序”(Salvation
Order)的观念诠释婚姻对人在成圣生命的意义。

顺著婚姻是“爱的秩序”(ordoamoris)的思路,这种人生的“秩序”被看为朝向成圣之旅的一个重

要环节。罗马天主教认为上帝的恩典强化人的自由意志,回应上帝救恩的召喚。因此,人的“得救”是
一种“人神合作”。当人在婚姻里面活出“爱的秩序”的人生,其实就是活在上帝的“救恩秩序”里。罗

马天主教认为婚姻在基督徒朝向永生的道路上,具备救赎的成分。当然,婚姻的救赎作用绝对不能等

同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婚姻的救赎作用在于透过一个他者,使人的心灵获得滋润和安慰。在神学理

论层面来说,“二人成为一体”(创二24)包含了一种神秘联合的意思,指向男女两性的结合,使人在人

格成长方面产生互补的作用,指向人格的成全。

四、创造秩序的婚姻观

罗马天主教视婚姻为属于救赎秩序的事,一方面局限当事人必定是基督徒,另一方面亦否定了离

婚的可能性。既然婚姻是基督徒领受上帝救赎恩典的场所,离婚表示放弃这种从神而来的恩典。自

马丁.路德起,更正教将婚姻视为上帝创造秩序的一部份,扭转了罗马天主教将婚姻视为救赎秩序一

部份的看法。

1519年路德在讲道中处理了婚姻的课题,1520年他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TheBabylonian
CaptivityoftheChurch)一文质疑婚姻是否一种圣礼,因婚姻并非属于褔音的事,而是属于律法的

事。〔6〕同时,路德亦质疑神父、修士、修女独身的要求是否合乎圣经,从而要求教会容许神职人员自

由结婚。1522年路德在《论婚姻生活》(EstateofMarriage)一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由于婚姻属于上

帝创造命令的事,是关乎所有人的,因此他同意基督徒可与非基督徒结婚。第二,路德否定婚姻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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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PerryJ.Cahill,“TheTrinitarianStructureofSt.Augustine’sGoodofMarriage,”,AugustinianStudies34(2003):223.
Cahill,“TheTrinitarianStructureofSt.Augustine’sGoodofMarriage,”229.
Cahill,“TheTrinitarianStructureofSt.Augustine’sGoodofMarriage,”231.
JamesArneNestingen,“LutheronMarriage,Vocation,andtheCross,”,Word& World23(20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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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成分,也自然否定婚姻不可解除的观点,并且接纳离婚的可能,主要是因犯奸淫、拒绝性交的情况。
第三,上帝设立婚姻让夫妇在信赖、爱的关系中生儿育女。〔7〕

路德没有否定奧古斯丁的婚姻观;只是用爱取代圣礼,形成“生儿育女、信赖、爱”的婚姻观。〔8〕

虽然路德认为婚姻是属于世俗生活的事;但是他没有将婚姻世俗化,他只是将婚姻视为属于上帝“创
造秩序”的事。

五、盟约的婚姻观

约翰加尔文于1536年在《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开始处理婚姻的课题,直到1545年才制定日

内瓦的“婚姻命令与修订”(MarriageOrdinances&Amendment)。加尔文承继宗教改革者的观点,将
婚姻视为两个国度中属世国度的事务,主张婚姻是为了生育、节制性欲、促进夫妻间的爱。〔9〕他对婚

姻法的重视比婚姻神学更高。日内瓦的“婚姻命令”容许夫妻双方在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离婚,并由

法庭裁決。假如丈夫有奸淫行为、或者疏忽照顾,如离家多年全无音讯,妻子有权要求离婚。〔10〕

总的来说,加尔文早期的婚姻观主要跟随路德的思想,将婚姻视为属世事务,是为了防止人被性

欲试探。加尔文成熟期的婚姻观则视婚姻为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盟约”(Covenant)。正如箴言

二章17节形容婚姻是与上帝立约,因此上帝参与人的婚姻中,双方的立约其实是在上帝面前举行,亦
是与上帝立约。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社会生活,婚姻被规定为一男一女异

性的结合。这种法律上的理解是根据自然规律与“秩序”,保障了男女双方有离婚的权利,在神学上则

以“盟约”观念作基础。

六、神学反省

作为更正教(Protestant)背景的信徒,笔者认为宗教改革传统是重要的神学资源,路德及加尔文

对婚姻的了解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参考。笔者认为盟约的婚姻观与圣礼的婚姻观不必互相排斥、对
立。笔者非常同意强化盟约的婚姻观,提醒弟兄姊妹重视婚姻,同时,笔者亦相信更正教婚姻神学可

以在重新整合盟约的婚姻观与圣礼的婚姻观时获得新的亮光。
圣礼的婚姻观强调上帝在婚姻关系中赐下恩典,让人经历上帝神圣的临在。圣礼的婚姻观提醒

人,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并且应该珍惜家人相处的机会,体验上帝就在家人中间的满足喜乐。夫

妇二人能以无私的爱互相扶持,一同渡过艰难的岁月,岂不是因有一位他者敞开自己,将自己的前途

交在你手中,一起经历不可预知的未来吗? 这份情并不是用金钱买回来的,而是一个有位格的他者将

你视为可以信任及托付的对象。这种爱情是非常神圣及崇高的。当你经历这份真爱的时候,你会亲

尝上帝对人那份无比的大爱。婚姻作为圣礼表示上帝在婚姻中临在,让夫妇双方经历上帝与他们同

走人生道路。婚姻的圣礼性并非在于婚礼的时刻,而是指一生都在上帝恩典的临在里。更正教圣礼

婚姻神学并非建基于机械式的圣礼观上,而是重寻奧古斯丁对上帝的恩典及神圣意义的著重,重申婚

姻是上帝赐恩典的场所,是神圣且奧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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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Nestingen,“LutheronMarriage,Vocation,andtheCross,”33.
JohanBuitendag,“MarriageintheTheologyofMartinLuther———Worldlyyetsacred:anoptionbetweensecularism &

clericalism”,Hervormdeteologiesestudies63(2007),2,425.
JohnWitte,Jr.,“BetweenSacramentandContract.MarriageasCovenantinJohnCalvin’sGeneva”,CalvinTheological

Journal33(1998),17.
Witte,Jr.,“BetweenSacramentandContract.MarriageasCovenantinJohnCalvin’sGenev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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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角度来看,上帝的爱透过婚姻的关系使人获得尊重和肯定,并且在爱中面对自己的缺点及

失败,不断成长。基督徒的婚姻,因彼此委身接纳,互相肯定,使当事人能经历心灵的医治及释放。配

偶好像一面镜子,让人从他眼中了解自己性格的优点与缺点。有人形容家庭是人的一个支持系统,这
样婚姻就有著一种促进人成长,面对挑战及压力的作用。其实,婚姻可以成为人重新建立自我、重新

整理人生的场所。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称义以后,就踏上一条成圣的道路。对于独身的基督徒来说,
上帝为他们预备另外一条灵命成长的道路。至于已婚的基督徒,上帝亦为他们安排婚姻及家庭作为

灵命成长的道路。美满婚姻的建立需要处理人格成长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每个人总会有性格的弱点,
加上人是罪人,又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信主后并非立即变得完美。在成圣的历程中,婚姻提供了

一个心灵更新与灵命重整的场景,让基督徒经历与主同在的甘甜,帮助他学习成为别人的伴侶、学习

作父母的心肠。因此,救赎秩序的婚姻观结合教牧辅道的心得,发展出一种注重生命成长的婚姻神

学。
从灵修神学角度来看,婚姻在人的成圣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笔者认为教牧辅道的洞

见,能促使更正教建构婚姻救赎秩序的婚姻神学,并且在整合心灵辅道与神学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洞

见。路德批评罗马天主教教宗混淆属灵与属世事务的分别,将自己的管治范围由属灵方面扩展至属

世方面。因此,路德在推翻独身修道制度的同时,将婚姻列入国家管理的民间事务,在神学上属于创

造秩序的一部份。更正教婚姻神学亦基于这理由容许离婚。面对基督徒离婚与再婚数字上升的趋

势,我们需要承继宗教改革者遗留下来的创造秩序婚姻观,并且反思如何澄清创造秩序婚姻观并非鼓

吹人可以随便离婚。
笔者并不同意因需要牧养离婚及再婚的弟兄姊妹,便在神学上以创造秩序婚姻观作为支持婚姻

既然是民间活动,因此离婚是神学上容许的观点。笔者并非指创造秩序的婚姻观是道致今日离婚率

上升的原因。离婚率上升有其复杂因素,不能简化处理。创造秩序的婚姻观强调上帝按照其形像造

男造女,并且按照自然秩序,两性结合,缔结婚盟。创造秩序的婚姻观原意是强调上帝将婚姻作为创

造旨意的一部份,因此基督徒应该尊重上帝的旨意。
在婚姻神学中,盟约的婚姻观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在旧约圣经,“盟约”可说是婚姻神学一个重要

的词彙。“盟约”并不等同“合约”,“盟约”包括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并非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活

动。盟约的婚姻观,提醒基督徒要严肃地处理恋爱及婚姻的事情,时刻紧记自己在上帝面前所作的承

诺。同时,我们需要学习在爱中体验上帝的祝福。
基督徒活在世上,同样承受时代洪流的冲击。基督徒亦会基于各种原因而离异,也有离婚后再婚

的情况。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强化婚姻的圣经及神学基础,教道在谈恋爱及已婚的弟兄姊

妹。盟约的婚姻观提醒我们需要谨慎思考如何在婚姻关系中调校自己的生活习惯、性格、价值取向,
互相丰富彼此的人生。

盟约的婚姻观指出婚姻并非夫妇二人间的合约、协议,而是经历上帝临在的场所。现代社会在世

俗化的过程中造成神圣的失落:现代人经启蒙运动的薰陶后习惯了以非宗教的角度诠释世界及历史。
结果,我们将上帝边缘化并且逼使上帝从我们的人生离席。当婚姻失去上帝临在的向度,便变得平面

化,毫无神圣意义可言。重建盟约的婚姻观就是要提醒活在现代世俗化处境的基督徒,珍惜在婚姻关

系中经验上帝神圣的同在,履行双方在上帝面前委身的承诺。

七、一种被转化了的创造秩序婚姻观

笔者认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中,除了转化人与上帝的关系,也转化了原本创造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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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的堕落亦污染了创造秩序,所以创造秩序也需要转化。一个被救赎的人如何在上帝原本创造

的秩序生活呢? 他不单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也是一个在成圣之路上成长的人。
笔者同意婚姻是上帝创造秩序下的事务。不过一个称义的人如何在婚姻这个上帝创造秩序中走

成圣之路? 笔者亦同意婚姻不等同洗礼与主餐的圣礼,因洗礼与主餐乃耶稣基督亲自设立,是信徒崇

拜生活中重要的圣礼。虽然自由教会(FreeChurch)没有圣礼观念,但不会否定上帝的恩典,亦不会

反对“上帝无形恩典需要有形表达”。无论倣效信义宗称之为“施恩具”、或者泛称之为“恩典境地”,都
表示可以接受一个承载恩典的圣礼观。

当然,圣礼观念的另一个爭议是祭司的圣礼性(SacramentalityofthePriesthood)。圣礼观念的

成立必须确立司祭的圣礼地位。笔者并不认同将牧职人员称为“圣品”,因这些人并非必然比其他人

神圣。他们只是地位上成圣,并非本质上成圣。虽然笔者对圣礼及背后的圣职观有质疑,但仍觉得婚

姻是“恩典时刻”、“恩典境地”、一个经历上帝恩典的生活秩序。同时,笔者认为婚姻是被救赎或被转

化的创造秩序的一种生活秩序,所以曾经探讨如何重建婚姻的救赎意义。〔11〕

八、结语

婚姻关系建基于一男一女两人的委身承诺。这种委身的承诺是出自无私及奉献的爱。这种爱并

非为了占有对方、利用对方,而是为了支持对方走人生的路。这种爱由心灵的层面引申到身体的层

面,借性生活表达这专一委身的承诺。
现代社会的离婚率偏高,反映现代人极需认真学习如何去爱,如何去建立婚姻及家庭。另外,面

对性小众冲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教会实在需要重视创造秩序的婚姻观,澄清同性婚姻

并非上帝的旨意,同时基督徒亦需要从《圣经》及神学的角度为基督徒的婚姻观提供理论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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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郭鸿标GUOHongbiao:<婚姻神学的救赎意义的失落与重建>Hunyinshenxuedejiushuyiyideshiluoyuchongjian[The
LossandReconstructionoftheTheologicalMeaningofMarriage],载于李耀全LIYaoquan编:《性与灵性》Xingyulingxing [Sexand
Spirituality](香港Xianggang:建道神学院Jiandaoshenxueyuan,2004年),页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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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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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年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和速度都有所增加,综观宗教慈善活动的项目和运作模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中国宗教慈善经验及其特点。但在具体的实践和运作过程中,如何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及宗教慈

善的外扩力则是目前中国宗教慈善面临的挑战。笔者多年来主持撰写《中国宗教慈善报告》,拟以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

及其面临的挑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特点,并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宗教慈善,中国经验,特点,发展趋势

作者: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邪教问题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宗教学

会常务副会长。建国门内大街5号,200732北京,中国.电话:+86-139-1000-8419.电子邮件:zhengxy@cass.org.cn

近年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和速度都有所增加,综观宗教慈善活动的项目和运作模式,逐渐形

成了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随着一系列以宗教慈善为主题的大型会议的召开,我国宗教慈善开始进

入世界公益慈善世界,国际慈善界之间加大交往力度,在世界公益慈善平台上讲述中国故事。很多宗

教慈善组织甚至在“规矩”和“方圆”的平台上寻找突破,以期搭建自己的宗教慈善中国式平台。但在

具体的实践和运作过程中,如何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及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则是目

前中国宗教慈善面临的挑战。笔者多年来主持撰写《中国宗教慈善报告》,经常深入到各宗教慈善团

体和基金会调研,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拟在田野调研的基础上,以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面临

的挑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特点,并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内外兼修”,低调外扩的宗教慈善经验及特点

中国宗教慈善活动的特点是注重“内外兼修”,低调外扩。由于已经逐渐积累了一些相对成熟的

宗教慈善活动经验,各个宗教慈善组织相互学习和借鉴,强调“固本强身”的“内修”,“练内功”,在机制

和运行层面夯实自己的组织建设,与此同时,一方面积极“向下行”,进入基层、社区,着力帮助社会基

层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积极向外走,努力进入国际视野,加入国际慈善活动领域。内外兼

修,践行慈善文化,慈善心灵。中国宗教慈善活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在中国宗教慈善项目分布和资源配置方面,宗教慈善组织基本是坚持常态项目,适度增加新

常态项目,积极外扩,向社会型的慈善公益领域偏移。
中国宗教分布格局具有的不均衡性同样影响着宗教慈善资源的分布。同样是以慈悲心、爱心做

宗教慈善,但是由于宗教慈善的宗旨和成员不同,就慈善内容和组织形式而言,参差不齐,有的发展较

快,表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但有的仍然停留在原有层面。近年来宗教慈善界已经开始分化。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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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组织不再以宗教场所为依托,而是成立了基金会,与现代社会慈善组织接轨。而大部分地区仍

然是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依托进行活动,其组织形式仍是宗教慈善组织。就宗教慈善活动总体而言,资
助型、服务型的宗教慈善组织偏多,而以培育宗教慈善人才队伍为出发点的慈善组织不多。宗教慈善

组织内部的文化精英发挥着积极作用,努力推动着宗教慈善活动的社会化进程。但是从目前的宗教

慈善活动来看,大部分宗教慈善组织基本都是在坚持做好常态化项目的同时,再积极拓展新项目,建
立新常态项目。

例如,南京市宗教慈善活动的常态项目初具规模、形成特色,其项目“内容非常丰富,基本涵盖了

扶贫、帮困、赈灾、助残、助学、养老、义诊等公益慈善的各个范畴,并且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都有

各自的侧重点和亮点。如栖霞寺每年捐助10万元为2000名贫困学生开展“爱心书包”活动、每年定

期走访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市伊协多年坚持资助42名南京高校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扶贫30位乡

老;惠济寺每年为汤泉、石桥中学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市天主教爱国会每年慰问南京市麻风病院的

康复患者、每年都邀请全国知名中医为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开展义诊活动;浦口区佛协每年组织法

师、信众开展义务献血活动;清凉寺每周四举行慈善义诊。每年腊八节全市所有佛、道教场所都会免

费为市民提供腊八粥,从而使“腊八节去寺庙”成为很多南京市民的生活习惯。此外,有的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还积极为有需要的人士做好心理疏导,使宗教慈善活动既重物质也重精神。如鸡鸣寺

设立的菩提轩心理咨询中心一直免费提供心理疏导,市伊协派阿訇通过主麻的卧尔兹大力宣扬伊斯

兰教的慈善观,市基督教两会受市公安局邀请每月都选派教牧人员到市女子监狱帮教那些被“全能

神”邪教迷惑的女囚犯。”〔1〕

由于长期坚持这些常规化项目,宗教慈善组织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宗教慈善品牌。“比如,天主

教南京教区于2005年9月创办的方舟启智中心,主要为有需要的特殊人士提供“从生到终”的终身一

站式服务,目前已成为南京市乃至江苏省民间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专为残障人士提供全面康

复训练和服务的非盈利性慈善机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完美人格小义工训练营”,是全市率

先开展的青少年服务项目,由青年会工作人员、高校社工专业师生、外国留学生义工组成的专业义工

辅导小组进入学校,进行青少年预防犯罪行为矫正工作。其中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为珠江路小学编写

的《青少年服务项目书》在2012年全国妇女社会工作方案征集评选中获奖,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为《21世纪社工实务工作案例》教材于2013年出版发行。”〔2〕

福建石室禅院慈善功德会在会长忠明法师的带领下,在2014年新增了社区微公益活动,每周六

走进不同的社区,举行收集衣服济贫寒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加入到了该功德会爱心传播的行列中

来。“石室禅院慈善功德会自从2000年创办以来已经有15年时间,经过了一个初步的摸索期,从无

到有、茁壮成长,积极开展“护生放生、助医、助学、助困、救灾、志愿服务、推广传统文化、旧衣回收、国
学导读夏令营、厦门佛教界慈善周公益系列活动、中秋感恩博饼晚会、父亲节感恩朝山、会员生日感恩

会、参学名山”等慈善项目外,还举办了首届石室禅院杯海峡两岸佛文化摄影赛,海峡两岸佛文化书画

交流展,参与了2014年两岸十大感动事件之奇迹宝宝的爱心大传递。在2014年,石室禅院慈善功德

会将助学的方向侧重于大学生和高中生群体,资助厦门大学希望之光团队前往漳州白水帮扶留守儿

童,同时在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地震时,功德会委托蓝天救援队,发放了5万元赈灾急需物

资和价值75万元的5千多件毛衣。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暖冬计划也已开展了六年,已资助了约三

千人次、近百万元;在2014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慈善功德会还组织会员义工在厦门与漳州六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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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资料来源于南京市《2014年宗教慈善工作总结》2014nianzongjiaocishangongzuozongjie [SummaryofReligious
PhilanthropyinYear2014],http://www.nanjing.gov.cn/njszfnew/bm/mzj_1951/201412/t20141216_3093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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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贫困家庭进行入户慰问,让他们在传统的佳节里感受到人间的温暖。〔3〕

(二)与时俱进,借助高科技互联网技术,网络捐赠开始成为中国宗教慈善捐赠途径的一个主要平

台。
中国宗教慈善在内力和外力的推动下,整体推进,慈善活动主体多元,既有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依

托的,又有宗教慈善基金会,活动中既有协同作战的,又有各自为阵,在多元的宗教慈善活动中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类型慈善基金会的模范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宗教慈善

组织开始进行强身固本,提高自己的项目运作和活动的公信力,并开始建立基金会,向社会慈善组织

转型。
晒账本、增加透明度,提高公信力开始成为中国宗教慈善“固本强身”的共同取向,与此同时,在网

上募捐,征集善款已经成为宗教慈善经济来源的一个主要途径。为了避免陷入挪用善款的争论,大部

分的宗教慈善组织在网上进行募捐时,都要求捐献人要注明善款的用途是用于慈善还是护生或者其

他途径。例如庐山东林寺慈善功德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银行账号时,直接就对善款做了慈善和护

生两个类别的分类,让捐赠人在进行捐赠之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捐赠。这一举措提高了

宗教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直接就规避了善款流向不明的问题,获得捐赠的可能性比未要求注明的慈善

组织高。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宗教慈善组织逐步在成熟、理性地进行社会慈善活动了,而不是

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对善款进行分割、配置,以至于造成一些误会。
(三)宗教慈善组织注重外扩,进一步推动着慈善项目的创新。
目前宗教慈善活动开始外扩,在慈善活动的运营和项目的运作方面不断创新。从文化的视角来

提升宗教慈善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形成慈善氛围更成为主流。
作为有信仰背景的慈善基金会日益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凸显其社会慈善功能。北京

仁爱基金会逐渐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经验,在继续保持原有的常态项目〔4〕之外,开始以启明书院、大运

河心栈等一系列文化项目凸显了仁爱基金会志愿者主体的高素质、高学历及其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能

力和慈悲奉献精神,通过在一点一滴的慈善活动中,提升社会的慈善文化氛围,慈善心灵,从文化慈善

的大视野践行慈善精神。
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积极凸显自己在灾难救助现场的专业化特色和项目运作实力,5-6月月间

积极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在全国发起主办的“向灾害SAYNO”减灾、防灾宣教活动。
作为河北地区的承办方,进德公益先后在大型生活社区、石家庄部分中小学校园举办一系列减灾、防
灾宣教活动,减防灾知识得到普及。2014年7月,进德公益为湖南省安化县遭遇水灾的172个家庭发

放了价值72304元的大米、食用油及棉被。8月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德公益及当地志愿

者前往灾区开展紧急救援行动。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进德公益已向重灾区鲁甸县银屏村、巧
家县新店镇渭姑村、马树镇8个村706户受灾同胞发放了价值752245.90元的棉被、帐篷、大米、食用

油、及过冬棉衣。2014年,受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进德公益在雅安地震灾区太平镇大河村开展以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帮助当地百姓发展养殖业的灾后生计恢复项目,通过数次培训,合作社各方面运

作已较为成熟。〔5〕

在积极进行灾难项目的慈善活动的同时,各宗教慈善基金会还关注NGO能力建设项目,培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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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http://www.fjnet.com/cssy/tj/201501/t20150104_226720.htm
参考 郑 筱 筠 《2013 中 国 宗 教 慈 善 报 告》2013ZhongguoZongjiaocishanbaogao [A ReportonChineseReligious

PhilanthropyinYear2013],杨团主编《中国慈善报告》Zhongguocishanbaogao[AReportonChineseReligiousPhilanthropy](慈善蓝

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资料来源于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 HebeiJindegongyijijinhui[JindePublicBenefitFoundationofHebeiProvince]《2014年

度工作报告》[AReportonWorksin2014],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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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慈善的基层力量,增强慈善项目的执行力。例如,进德公益基金会的“NGO能力建设项目是一个三

年的计划,包含4次培训和15个小项目。培训在专业理论上给大家充电,小项目让大家实践所学的

东西。2014年分别于6月和12月中旬举办两次培训,主要是项目周期管理、筹资宣传、慈善机构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内容,国内20多家合作机构参加培训。培训后,合作伙伴CCFD还特

别支持参与培训的机构一个小项目,以便实践所学。继6月份的首次培训之后,5个小项目于本年内

开始实施。它们分别是:绵阳市科园社区颐乐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社区服务小组项目、辽宁省盛京仁

爱社会服务中心的大学生社群艾滋病预防宣传项目、兰州金城社会服务中心的青少年价值教育培训

项目、天主教万州教区社会服务中心的留守学生关爱项目和吉林农业发展项目。”〔6〕

(四)发挥地域优势,以中国宗教的空间分布为主要慈善网格,对边缘群体的慈善和中心城市视点

下的慈善活动都从不同程度地进行关注和活动,传递爱心,在实践中将慈善自觉地转换为文化驱动

力。

1.宗教慈善组织努力发挥自身地域空间优势,帮助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传递爱心。
中国宗教慈善界在向外走的同时,也反观自身地域的慈善资源,积极进行内部的自助和互助,在

实践中将慈善自觉地转换为文化驱动力。
湖北省佛教协会在慈善方面注意与湖北省佛教慈善基金会合作,“立足省内佛教界募集善款,主

要用于生活困难及生病住院的佛教教职人员的慰问救助。2014年春节期间,湖北省佛教协会与湖北

省佛教慈善基金会首先对生活困难的佛教教职人员进行调查统计,对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生
活十分困难、因患病需长期治疗的教职人员给予救助。最终,向全省各地206名佛教困难教职人员发

放困难补助共计13.9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4年,省佛教慈善基金会从2013年成立至今,
向地震灾区和省内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及困难佛教教职人员累计捐助善款150万元。”〔7〕关爱需要帮助

的人群是宗教慈善的出发点,因此,这次佛教界内部的自助和互助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从身边做起,一
点一滴体现佛教大慈大悲之心的善举,也是宗教慈善“固本强身”之举动,应该为其点赞。

云南宝华福田慈善会的会长崇化法师早于2008年就引进了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的“光明计划”
项目,坚持每年免费为云南贫困地区2000名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并提供生活费和医疗费用,目前

已经先后在德宏、保山、大理等地义诊,摘除山区贫困地区老人眼睛白内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社会

边缘弱势群体。在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发生之后,云南宝华福田慈善会与云南宗教慈善基金会一起

迅速投入到抗震救灾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2.服务农民工、特殊疾病患者等城市边缘群体也开始成为慈善项目的一个内容。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武汉市基督教青年会也开始“把农民工作为自己的帮助对象,开

展了为进城农民工‘送健康、送文化’服务活动,先后与武汉市青联、市卫生局等单位合作,在武汉市重

点工程施工现场为进城务工人员免费体检,向他们宣传防止艾滋病知识,同时为农民工放映电影,丰
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为其子女提供免费体检,并建立了爱心健康卡”。〔8〕2014年武汉青年会有开始

关心农民工子女问题,积极关心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并开展留守儿童项目服务,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云南南传佛教“佛光之家”是云南南传佛教宗教慈善活动的典型,它长期以来依托西双版纳总佛

寺及各级佛寺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以佛寺僧侣为主,带领志愿者到城市社区、到乡村去开展各种慈善

活动,关心艾滋患者及其家属,艾滋患者感受到南传佛教界的慈悲关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活动

过程中,“佛光之家”项目开始有意识地吸纳艾滋患者作为志愿者,让他们用现身说法的方式一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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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工作。有的艾滋患者志愿者曾经参与过“佛光之家”关怀项目,在面对新的被关怀对象时,
能主动与他们进行交流,一起分享抵抗艾滋对身心折磨的方法和经验。让这些社会边缘群体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更在这些信仰南传佛教的基层群体中,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希望。

3.关注养老模式的发展,打造慈善特色品牌。
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宗教界共开办了474家养老机构,仅占我国4万多个养老服务机构总

数的1%,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未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登记;宗教界举办的养老机构床位数总计约为2.
9万张,仅占全国474万张床位数的0.6%。从宗教界自身看,宗教界兴办的养老机构数量少、规模

小,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存在安全隐患,资金筹措困难、服务能力有限,人才缺乏、专业化程度低,还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9〕近年来国家宗教事务局开始组织力量对宗教界从事养老服务情况

进行调研。因此可以说,正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保护、管理、引导、服务”的工作理念指导下,帮助宗

教界与各部委协调解决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推动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保护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助推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顺利有序开展。在政府政策的助

推下,2014年宗教慈善活动对于养老产业和养老模式的关注是这一年的亮点。由于宗教慈善界早已

有养老敬老的传统,在很多寺院、教会场所都有敬老院或医院。但随着国家相关部门政策的出台、社
会各界对养老院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为此很多宗教组织开始理性反思,学习借鉴先进经

验,积极投入资金进行养老院硬件设施的建设,并且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通力配合,努力

在养老领域打造自己的优势品牌。
在全国“宗教慈善活动周”期间,2014年9月17日郑州市基督教协会、佛教协会等宗教界人士就

到夹津口镇敬老院、丁沟村、大峪沟镇康乐养老院,向居住在这里的孤寡老人以及贫困户捐赠善款以

及大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还向慈善总会捐款5000元,积极进行宗教慈善活动。除了捐赠善款以

及赠送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外,宗教慈善组织开始有意识地与

武汉青年会利用国际合作项目资金,与社区合作投资近10万元扩建青年会大智街老人公寓,定
期组织职工、义工和会员为老人服务。并多次与所在社区和基督教教堂联合开展送温暖活动,为老人

义诊。〔10〕

上海道教城隍庙近年来也开始探索开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目前上海开始出现老龄化社会问

题,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政府压力大,社会负担重。上海城隍庙本着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理念,
愿意举办养老院,尽些社会责任。希望以向现有社会养老院购买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事

业〔11〕。虽然这项非营利性善事涉及问题较多较广,但这是上海道教城隍庙慈善活动的一个转型。

2014年广州道教上善义工社在城隍庙前忠佑广场举办一次公益慈善义卖活动,筹集善款用于帮

助长者进行房屋家居安全改造。广州道教上善义工社2014年与海珠区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合作中心

合作,共同实施长者居家养老的“长者居家安全改造与倡导计划”,策划组织公益义卖活动,开展各种

活动,积极进行养老敬老慈善活动〔12〕

作为有信仰背景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是较早关注养老领域的,它们对宗教界慈善活动有着重要

的引领作用,是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依托的宗教慈善组织的学习榜样,甚至是合作者。早在2010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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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基金会与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一起,帮助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南京乐龄老年护理培训中

心共同举办了“教会办养老服务技能培训班”,此次技能培训班的培训对象为江苏省内13所市级教会

及其下辖县、村级教会办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及计划开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教会工作人员,目的是为完

善教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养老知识体系,规范和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操作技能水平,让学员

树立职业道德,熟悉政策法规,掌握基础护理知识、护理技巧与操作要领,从而具备按“《养老护理员》
职业标准(初级)”独立地为老年人提供规范护理的基本技能。培训班将对学员进行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成绩合格者将获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13〕。目前江苏省基督教慈善活动在养老领

域的服务和专业人员培训方面都有序地开展着各项活动,在2014年受到社会好评,并在国家宗教事

务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中专门介绍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经验。
作为有信仰背景的基金会———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在积极践行慈善常态项目的同时,还别出心

裁,举办圣诞公益晚会“我与你同行”,除继续为残疾孤儿和艾滋家庭的孩子筹款外,还启动了两大公

益项目:为1000位贫困孤寡老人安牙,为1000名贫困山区及少数民族高中女学生筹集学杂费。这些

公益项目结合实地走访的VCR,通过“与你同行”、“温暖童心”、“圆梦行动”以及“圆梦行动启动仪式

四个篇章向来宾立体呈现。前九届,公益晚会累计筹集善款290多万元,1300多人获得帮助。这一届

公益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共筹款629364.55元。〔14〕在进德公益基金会的带动下,河北天主教的宗教

慈善活动也有序地开展了面对残疾孤儿、麻风病人、农村孤寡老人的慈善活动。
(五)努力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努力建设宗教慈善活动的公共信息平台,进一

步完善慈善活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宗教慈善网站的建立为普通民众参与宗教慈善搭建了一个对话、交流和行动的平台。运用互联

网的强大优势进行网络宣传,为宗教慈善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开始成为宗教慈善与现代社会慈

善资本更好地对接的一个平台。
宗教慈善组织建立网站,介绍组织成立的宗旨、目标、政治从事的项目,甚至晒出自己的账本,大

大提高了自己在互联网时代的知名度,同时为普通人参与慈善、了解慈善提供了“近距离”的接触途径

和平台,有效地化解了宗教场所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由于网络空间的便捷,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的开通为宗教慈善项目的网上募捐提供了一条捷径,很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慈善人士也在虚拟化

的网络空间中积极捐款捐物,参与慈善活动。
《2014年度湖南省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公报》显示,2013年8月31日-2014年8月10日,湖南

宗教界向社会捐款(物)共计2487.02万元,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涉及救灾赈灾、扶贫济困、助学助残、
敬老养老、修桥铺路、心理慰借、环境保护等方面,成为湖南公益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湖南宗教界共

向社会捐款(物)2487.02万元人民币(折合),其中助学项目捐款956.4万元,占比38%。湖南宗教界

一年捐善款2487万元助学项目约占四成〔15〕据了解,这是继2013年以来,湖南省宗教界第二次公布公

益慈善活动公报。在2487.02万元慈善款(物)中,有943.65万元来自湖南各全省性宗教团体,1543.
37万元来自各市州宗教界。其使用情况为:助学占38%,扶贫占16%,救灾占14%,公益项目占

10%,助残、养老、修路饮水工程、义诊等其他领域占22%。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也是中国

宗教慈善界在努力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努力建设宗教慈善活动的公共信息平台,
进一步完善慈善活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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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

随着政府各项政策的助推、引导、规范作用,尤其是2014年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度民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规范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活动的通知》、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全方位地推动着中国慈善新格局的建构,这对未来中国宗教

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指导意见和标准,与此同时,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经济新常态下,也
在积极进行创新探索,作为慈善组织的一名成员,中国宗教慈善活动在“内外兼修”的发展动力推动

下,也将会发生新的变革,进行战略式创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中国宗教慈善组织的“硬件设施”建设体系将遇到极大挑战。
中国宗教慈善传统的慈善领域,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特殊领域的慈善项目仍然是宗教慈善活动不

可缺少的常规内容,但是积极投入资金来建立孤儿院或敬老院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并未成为宗教慈善

活动的主流。在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日趋专业化、规范化的形势下,中国宗教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将会

受到极大的挑战。宗教慈善活动的文化“软件”系统的建设日益丰富全面,而“硬件”设施的建设却略

显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与操作层面的对接仍然还具有一定差距。
虽然国家和政府鼓励和积极引导宗教界进行宗教慈善活动,但是从目前出台的政策来看,孤儿弃

婴、养老救助、艾滋病等边缘区域、特殊领域的救助仍然是引导的主要领域。国家的相关政策出台后,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积极筹措资金进行孤儿院、敬老院、特殊专科医院等“硬件”设施现代化、国际

化、规范化建设的宗教慈善基金会囿于种种原因,还不是很多。
(二)宗教界参与国际慈善活动的前景较好,将会逐渐形成新的创新性宗教慈善模式。
由于诸如有信仰背景的慈济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仁爱基金会、进德公益基金会等大型慈善组织

的示范作用,宗教慈善组织向其学习和取经,未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创新性发展会成为共识。
事实上,近年来年中国宗教慈善界参与的一系列大型会议的意义已经超越其会议本身,而是以此

为平台,向世界公益慈善界展示中国宗教慈善活动的特殊及成绩,扩大了佛教慈善的国际影响。未来

以研讨会、交流会等为平台的大型会议,尤其是国际性会议更会彰显其重大意义,这既是为中国宗教

慈善界提供了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机会,同时更是中国宗教慈善界积极创新,向社会慈善基金会学

习、交流的好机会。因此,未来这一交流模式会为越来越多的宗教慈善基金会借鉴。
此外,上海宗教界2014年12月成立的“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起点高,计划是直接打造国际化基

金模式,“启动了首批五个项目:一是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手开展的‘生命源泉———儿童肾病救助’
项目将进一步向全国推进。通过儿童尿毒症双向转诊机制的建立和全国协作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

国儿童慢性透析和儿童慢病慈善事业的发展,并通过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把“生命源泉”专项基金打

造成集预防、治疗、培训、科研于一体的国际化基金模式。二是慈善书画义拍项目将继续推广并设立

‘慈善书画宝库’,以团结更多奉献爱心的书画家参与,使之进入常态化操作模式。三是启动‘公益文

化论坛’筹备工作。四是启动救助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的‘生命护航’项目。这个项目依托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帮助遭受意外伤害的患儿家庭和经济困难的重症患儿家庭,帮助患儿家庭度过难关。五

是筹备成立‘宗教文物专项基金’。”从其项目的规划设置和资源配置的协调分布来看,这显然已经不

是传统模式的宗教慈善,既有救济型项目,又有服务型慈善项目,但更有慈善事业的高平台视野,其组

织的独立性和专业化、国际化特征反映出“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现代化的高视野、高水平的基金会规

划蓝图。它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宗教慈善开始向国际化慈善领域进军。
(三)自身正努力形成同类别的宗教慈善组织共同体,以文化认同来推进文化慈善和心灵慈善。
宗教慈善联合体多为同心圆式的宗教联合,跨界的宗教慈善共同体将会逐渐出现,共同打造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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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同心圆”式的宗教慈善组织将成为宗教慈善活动的平台,未来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跨宗教慈

善基金会。所谓“同心圆”式的宗教慈善组织主要是指同属同一宗教的慈善组织相互连接,整合力量,
各个宗教慈善组织开始整合资源和力量,逐渐聚集形成“同心圆”的方式逐渐建立同类别的宗教慈善

共同体,例如以中国佛教协会的慈善公益委员会、上海宗教界的大慈基金会、江苏基督教的爱心公益

基金会等。例如,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成立于2009年4月,由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和爱德基金会

共同发起,主要是联合省内各教会,以卓有成效的专业基金会为依托,积极参与、指导区域性基督教社

会服务事工,服务社会。
由于宗教公益资源的动员和社会协调能力较强,以信众为中心,因此基于信仰为纽带的慈善组织

本身就有内修、内省的内在联系纽带,容易形成以慈善文化认同的联合。但目前尚未形成大的几大宗

教自发共同搭建的宗教慈善组织。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将来跨宗教公益慈善团体将会出

现。
(四)未来宗教慈善组织在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整合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目前中国宗教慈善组织活动对于资源的依赖性与空间分布的关系较为密切,由于还未形成高视

野的现代化慈善平台,故而在慈善资源的获得方面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以宗教组织为主体形成的

社会组织网络。未来宗教慈善组织在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整合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首先,随着宗教慈善的文化认同在社会层面的逐渐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慈善资源的广泛传播,宗

教慈善网络平台的建立,使得传统型的封闭式宗教慈善捐赠资源会逐渐转变为开放式的社会慈善捐

赠,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社会组织与宗教慈善组织合作或工作,共同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
其次,志愿者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宗教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宗教慈善活动的社会参与

活动中会淡化。
宗教慈善行为中的意义认同、宗教慈善动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宗教理念的价值认同在早期宗

教慈善活动中是社会人眼中的衡量标尺。宗教慈善强调心灵慈善,在慈善行为中修行,在慈善中成就

自己,这是宗教慈善不同于社会慈善之处。例如河北省佛教协会成立的慈善基金会以“日行一善”开
始,如今已经将慈善理念播种于民间,并形成了一个组织有序、管理有效,志愿者队伍壮大,又有良好

社会声誉的佛教慈善社团,对此,常辉法师认为:“首先要确立一个佛教慈善理念,这也是现代佛教慈

善最缺乏的第一因素。佛教慈善不等同于世间慈善,它是在自我修行的基础上而利益他人的,因此我

们倡导无相布施,在无欲、无求、无我的修行中,冲破人类有欲有求,以“我”为中心和前提的有相禁锢,
而最终成就无上佛道。它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来利益他人,而是以平等、谦下、恭敬、感恩、空观、菩
提心广行慈善,慈悲供养承事一切众生。这种无相布施理念需要逐渐地融入四众弟子的内心深处。”

在宗教慈善活动中,以文化慈善、心灵慈善为主旨的宗教慈善基金会淡化了自己的“宗教符号”,
让慈善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在社会领域传播开来。这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过去在慈善过程中,宗
教慈善组织的社会行为大多是由宗教信徒去做,但现在随着宗教慈善项目在社会层面的日益外扩,宗
教慈善活动也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活动,也有一些非宗教信徒作为志愿者加入到慈善活动之中,那么

在社会慈善中,仅仅是出于认同,而不是信仰的宗教慈善活动的宗教性如何表现与保持,这将会成为

未来宗教慈善活动在日益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中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宗教慈善开始从以宗教场所

为主要活动平台转而为以超越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的社会公共平台的转移。这也就意味着未来

宗教慈善组织在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整合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五)在慈善新格局的转型过程中,宗教慈善活动的基层化、社区化特点将会更为突出,但其专业

化的难度增大,与现代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社会慈善基金会的高标准接轨将会困扰中国宗教慈善事

业的发展。
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内容、时限、途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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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要求,明确指出“慈善组织应及时公开款物募集情况,募捐周期大于6个月的,应当每3个月向

社会公开一次,募捐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应全面公开;应及时公开慈善项目运作、受赠款物的使用情

况,项目运行周期大于6个月的,应当每3个月向社会公开一次,项目结束后3个月内应全面公开。”
这一规定对于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既是一种提高自己透明指数的途径,通过公布机构财务信息,包
括捐赠收入、业务活动成本、管理成本、人员薪酬等公众普遍关注的关键数据及其所占比例、通过财务

解读的方式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宗教慈善财务数据的详细情况,提高了社会公信力,但与此同时,由
于缺乏专业人员,《意见》的这一规定动作对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这要求宗教

慈善基金会在进行社会慈善活动时,必须具备与社会慈善基金会同样的财务资质和监督管理制度。
因此对于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除了培养专业的慈善人才之外,还需要关注专业的财务人才的配置和

管理。
但是由于现代慈善资源分布格局使得宗教慈善活动的基层化、社区化特点将会更为突出。在宗

教慈善项目资源的配置方面,接地气的基层慈善、针对边缘群体、特殊群体的慈善活动将会偏多。一

方面要在项目运作资源方面接地气,向下行,一方面,在慈善资源管理制度的标准层面要与国际接轨,
要积极进入世界公益领域,打造国际性宗教慈善品牌,这对于正处于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模式转型

中的中国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必须面临的难题。其专业化的难度增大,与现代化、规
范化、国际化的社会慈善基金会的高标准接轨将会困扰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总之,目前中国宗教慈善事业还呈现出弱自主性特征,很多活动由于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限制,
难以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化专业慈善队伍和平台。宗教慈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缺乏管理现代慈善的结

构,而在行政管理层面缺乏与政府各级部门的协调功能,因此,与社会公益慈善平台对接之后的可持

续、高效率、国际化运作的问题将会成为困扰中国宗教慈善发展的瓶颈。

结语

宗教的动力在于它具有超越既有世俗社会结构的能力。就宗教慈善活动而言,其宗教的神圣性

特征使其具有内在的自省优势,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执行力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透

明度,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和慈善资源优势,但宗教慈善组织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筹集、
项目的运营等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方面的挑战较大,如何在资源的运营方面与现代化的社会慈善

组织接轨也是必须要突破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由政府各级部门部门和社会组织推动的慈善立法行

动,也在推动着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速度和外扩力。尤其是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总体规划的指导性意见来规范和助推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

展,这对于中国宗教慈善活动来说,这是从整体性治理角度来深化慈善活动的规划,是传统慈善模式

向现代慈善模式的战略转型机遇,更是现代化慈善事业对传统慈善模式的巨大挑战。2016年度《慈善

法》的颁布更为中国宗教慈善步入国家法制化轨道指明了方向。那么,如何应对挑战,如何适应挑战,
建构现代化、国际化和规范化的中国宗教慈善体系将是未来面临的问题,也是其战略发展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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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xpansionandspeedofChinesereligiousphilanthropyhaveevolvedforre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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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religiousphilanthropy,Chineseexperience,feature,trend

831



FiveDocumentsconcerning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inFinland

TheCommitteeofIJSWS

1.TheNewMarriageActinFinland



国 学 与 西 学

2.TheInfluenceofNewMarriageActinFinland

Uusiavioliittolakijavihkiminen
Eduskuntahyväksyijoulukuussa 2014 avioliittolain muuttamisen niin,että kaksisamaa

sukupuoltaolevaaihmistävoivatjatkossasolmiaavioliiton.Avioliittolaistapoistuvatkohdat,joissa

puhutaanmiehestäjanaisesta.Lakituleevoimaan1.3.2017.Myösmuutalainsäädäntöämuutettiin
vuonna2016vastaamaanmuuttunuttaavioliittolakia.

Avioliittoonvoimennäjokainen,jokaontäyttänyt18vuottajajokaeiolejoavioliitossa.Ennen
vihkimistäavioliittoonaikovienonyhdessäpyydettävämaistraatiltaavioliitonesteidentutkintaa.
Esteidentutkintaankuuluusiirtymäsäännös,jonkamukaanparisuhteenrekisteröintiävartenannettu
todistusesteidentutkinnasta kelpaa myös vihkimiseen.Todistus on voimassa 4 kuukautta.
Hakemuksenvoiladatajatäyttää maistraatin sivuilla.Esteidentutkinnan voisiissuorittaa
maistraatissajoennen1.3.2017.Esteidentutkintaankuluuseitsemänpäivää.

Avioliittosolmitaanjoko kirkollisella vihkimisellätaisiviilivihkimisellä.Siviilivihkiminen
käräjäoikeudessaonvirka-aikaanmaksutonjatapahtumanvoitoimittaalaamanni,käräjätuomari,

käräjäviskaalitaikäräjänotaari,maistraatissamaistraatinpäällikkö,henkikirjoittajataimaistraatissa
toimivajulkinennotaari.Vihkimisajanvoivaratajoennenavioliittolainvoimaanastumistasoittamalla
maistraattiin.Vihkimisoikeudellisilla rekisteröidyillä uskonnollisilla yhdyskunnilla on oikeus
uskonnonvapauslainperusteellapäättää,keitänevihkivätavioliittoon.

Samaasukupuoltaolevanparinsolmiessaavioliitonhevoivatvihkimisenyhteydessäilmoittaa
ottavansayhteisensukunimentaitoinenpuolisovoiottaakäyttöönyhdysnimen.Sukunimenmuutos
vihkimisenyhteydessäonmaksuton.

Uusittuvihkikaavaonluettavissatästä(pdf-tiedosto).
Myössamaasukupuoltaolevatavioparitvoivatottaayhteisenadoptiolapsen.
Samaasukupuoltaolevienavioliitossasyntyneenlapsenmolemmatvanhemmateivätkuitenkaan

olesuoraanlainnojallalapsenvanhempia.Samaasukupuoltaoleviinaviopareihineisiissovelletans.
isyysolettamaa.Toisenäidinäitiydenvahvistaminenedellyttääedelleenperheensisäistäadoptiota.
Eduskunnassakäsiteltävänä oleva kansalaisaloiteäitiyslaista mahdollistaisitietyissätilanteissa
äitiydenvahvistamisentunnustamalla.

Ulkomaillasolmitutavioliitotjarekisteröidytparisuhteet
Samaa sukupuolta olevan parin ulkomailla solmittu avioliitto tunnustetaan Suomessa

automaattisestiavioliittona1.3.alkaenriippumatta milloinavioliittoonsolmittu ulkomailla.
Ulkomaillasolmitturekisteröityparisuhdetunnustetaanrekisteröitynäparisuhteena.
Jos ulkomainen avioliitto on aiemmin merkitty Suomessa väestörekisteriinrekisteröitynä

parisuhteena,asianosaisetvoivatpyytäärekisterimerkinnänoikaisuaväestörekisteriin.Vihkipäiväksi
merkitääntodellinenvihkimispäivä.

Toisinkuinkotimaassarekisteröityäparisuhdetta,ulkomaillarekisteröityäparisuhdettaeivoi
muuttaaavioliitoksihakemuksenperusteella.TässätapauksessatuleesolmiaavioliittoSuomessa
uuden avioliiton tapaan. Ulkomailla rekisteröidyn parisuhteen purkamista on haettava
käräjäoikeudelta.Käräjäoikeudetvastaavatosaltaan,sovelletaankoharkinta-ai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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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öskään Pohjoismaissa rekisteröityä parisuhdetta ei voi muuttaa suoraan violiitoksi.
Oikeusministeriönvastaustätäaihettakoskevaankirjalliseenkysymykseenlöytyytäältä.

Avioerontultualainvoimaiseksiparivoilaittaaavioliitonesteidentutkintahakemuksenvireille
maistraatissa.Esteidentutkintavie7päivääjasenjälkeenvoidaantoimittaavihkiminen.Esteiden
tutkinta-aikaaonmahdollistalyhentääpainavistasyistä.

Rekisteröidynparisuhteenmuuttaminenavioliitoksi
Suomessasolmitunrekisteröidynparisuhteen muuttamistaavioliitoksipitäähakeaomasta

maistraatistayhdessäpuolisonkanssa.Muutosilmoitustehdäänmaistraatinlomakkeellataikäymällä
maistraatissa.Rekisteröityparisuhdejatkuuavioliittonailmoituspäivästälukienjasuhteennähdään
olleen voimassa rekisteröintipäivästä saakka.Väestötietojärjestelmään kirjataan rekisteröidyn
parisuhteen muuttuminen avioliitoksi. Rekisterimerkinnän muuttaminen on maksutonta.
Rekisterimerkinnänmuuttamiseeneikuuluuerillistäseremoniaa.

Parisaamaksuttomaanväestötietojärjestelmänotteen,jostaavioliitontiedotjamahdollinen
sukunimenmuutosnäkyvät.Avioehtosopimussäilyyennallaan.

Rekisteröityä parisuhdetta eiole pakko muuttaa avioliitoksi,vaan vanhatrekisteröidyt
parisuhteetvoivatjäädävoimaanparinniinhalutessa.Rekisteröidynparisuhteenoikeusvaikutukset
pysyvätvoimassa.Uusiarekisteröityjäparisuhteitaeivoienää1.3.alkaensolmia.

Sukunimi
Kunrekisteröityparisuhdemuutetaanavioliitoksi,puolisotvoivatsamallailmoittaaottavansa

jommankummansukunimenyhteiseksisukunimeksi.Yhteiseksisukunimeksieivoiottaaavioliitontai
parisuhdekumppanuudenkauttasaatuanimeä.Jostoisenpuolisonnimimuuttuuyhteisensukunimen
ottamisenvuoksi,hänvoimyösottaayhteisensukunimenedellehenkilökohtaiseenkäyttöönsä
sukunimen,joka hänellä oli viimeksi naimattomana ollessaan,taisukunimen,joka hänellä
ilmoitushetkelläon(ns.yhdysnimi).

Yhteisensukunimenottaminenavioliitonjohdostaonmaksutonilmoitusasia,jossetapahtuuvihkimisen
yhteydessätaisamallakunmaistraatilleilmoitetaanrekisteröidynparisuhteenmuuttamisestaavioliitoksi.
Myöhemmintapahtuvanayhteisensukunimenottaminenonmaksullinenhakemusasia.

Avoliitonmääritelmälaajeneekoskemaankaikkiapareja
Tasa-arvoisenavioliittolainmyötämyösavoliitonmääritelmämuuttuu,mikävaikuttaaennen

kaikkeasamaasukupuoltaolevienavopariensosiaalietuuksiinjaasiakasmaksuihin.Tavoitteenaon
ollut,ettäavioliittolainvoimaantulonjälkeenerijasamaasukupuoltaoleviaavoparejakohdeltaisiin
sosiaaliturvaakoskevassalainsäädännössäyhdenvertaisesti.Jatkossasamaasukupuoltaolevaavio-tai
avopuoliso puoliso tai hänen tulonsa voivat vaikuttaa muun muassa seuraavien etuuksien
myöntämisperusteisiintaimäärään:

·lastenhoidontuet
·lapsilisä
·opintotuenasumislisä
·yleinenasumistuki
·eläkkeensaajanasumistuki
·kansaneläke
·lapsikorotus(eläkkeissäjatyöttömyysturv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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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sittäistenedunsaajienkohdallauudistuksetsaattavattuodauudenoikeudenjohonkinetuuteentai
korottaaetuudenmäärää.Suurimmallaosallasamaasukupuoltaolevistaavopareistauudistuksettarkoittavat
kuitenkinetuudenmääränlaskemistataioikeudenmenettämistäetuuteen.Näinkäykunsamaasukupuolta
olevanavopuolisontulotaletaanottamaanhuomioonetuudenmäärittämisessä,taikunsamaasukupuolta
olevanavopuolisonolemassaoloestääjonkinetuudentaikorotuksensaamisen.

Yksittäistäperhettäetuuden menettäminentaisenlaskeminenvarmastiharmittavat,mutta
kokonaisuudessaantilannemuuttuujohdomukaisemmaksijayhdenvertaisemmaksi.Onoikein,että
samaasukupuoltaoleviaavoparejakohdellaansamoinkuinerisukupuoltaoleviaavopareja.

IlmoitatiedotpuolisostasiKelaan
Kaikkien samaa sukupuolta olevien avoparien on ilmoitettava Kelaan omatoimisesti

parisuhteestaan,silläetuuksiavoidaanmuutoinperiätakaisin.Ilmoituksenavopuolisostavoitehdä
Kelansähköisessäasiointipalvelussaomiinhenkilötietoihin,josperhejuurinytsaajotainKelan
etuuttataisittensiinävaiheessa,kunetuuttaensimmäisenkerranhaetaan.

Ilmoitustarvitseetehdävain kerraneikätietoaavopuolisostatarvitseilmoittaaerikseen
etuuskohtaisesti.Ilmoituksenavosuhteestavoitehdäjoennenlainvoimaantuloa.Josonilmoittanut
samaasukupuoltaolevastaavopuolisostaKelaanjoskusaiempinavuosina,ilmoitustäytyytehdänyt
uudestaan.AiemminKelaeiolehuomioinutilmoitustasamaasukupuoltaolevastaavopuolisosta,

koskaseeiolevaikuttanutKelanmyöntämiinetuuksiin.ToisinsanoenihanjokaisenKelanetuuksia
saavansamaasukupuoltaolevanavoparintuleetehdäilmoitusKelaanalkuvuodenaikana,riippumatta
siitäonko tehnytilmoituksen jojoskus aiemmin taiei.Voittarkistaa Kelan sähköisessä
asiointipalvelussa,onkotietoavopuolisostasikirjautunutKelanjärjestelmään.

Keskeisimmätmuutoksetavoparienetuuksiin:
·Lapsilisän yksinhuoltajakorotukseen eienää ole oikeutta,jos vanhemmalla on samaa

sukupuoltaolevaavopuoliso
·Lastenkotihoidontuentaiyksityisenhoidontuenmääräsaattaalaskeakunsamaasukupuolta

olevanavopuolisontulotaletaanhuomioida
· Erityishoitorahaan tulee aiemmasta poiketen oikeus myös samaa sukupuolta olevan

avopuolisonlapsenhoitamiseksi
·Työttömyysetuuteenvoisaadalapsikorotuksenmyössamaasukupuoltaolevanavopuolisonlapsesta.

Muut työttömyysturvalain muutokset voivat vaikuttaa vaikuttaa etuutta pienentävästi.Lisäksi
avoliittokäsitteenmuutoksellavoiollavaikutuksiamyöstyöttömyysturvantyövoimapoliittisiinedellytyksiin
esim.senosalta,kukakatsotaanyrittäjäksi.

·Kansaneläkkeenmääräpienentyysamaasukupuoltaolevillaavopareilla,toisaaltaavopuolison
alaikäisenlapsenosaltatuleeoikeuslapsikorotukseen

·Yleisessässumistuessaeienääolemahdollistakatsoasamaasukupuoltaoleviaavopuolisoita
eriruokakuntiinkuuluviksi,mikäsaattaaalentaaasumistukeataiestääsensaamisen

·Toimeentulotuenmääräänsaattaavaikuttaasamaasukupuoltaolevanavopuolisontulkintapuolisona
· Lisäksi muutoksetvaikuttavatainakin eläkkeensaajan asumistukeen,asumiseen perustuv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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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iaaliturvaan,maatalousyrittäjieneläkkeeseenjalomituspalveluun,turkistuottajienlomituspalveluunja
poronhoitajiensijaisavustukseen.

Elatustukilakkaakunlapsellakaksijuridistaäitiä
Elatustukilakiuudistuusiten,ettälapsenoikeuselatustukeenpoistetaan,joslapsellaonkaksi

elatusvelvollistavanhempaa.Aiemmanlainmukaannaisparinlapsellaonollutoikeuselatustukeen,

joslapsenisyyttäeioletunnustettu,vaikkalapsellaolisikaksijuridistaäitiä.Etuudensaaminen
aiemmanlainperusteellaonjohtunutlainsäädännönepäjohdonmukaisuudesta.Uudistuksenjälkeen
lapsia,joillaonkaksielatusvelvollistavanhempaa,kohdellaankeskenäänyhdenvertaisesti.

Yksittäisten perheiden osalta etuuden poistuminen voijohtaa hankalaan taloudelliseen
tilanteeseen,kunisohkoetuuspoistuuyhtäkkiähyvinlyhyellävaroitusajalla1.3.2017.Lainsäätäjäei
kuitenkaansuostunutsäätämäänsiirtymäaikaaetuudenpoistamiseen.

Perhevapaisiinparannuksia
Äidinjanaisparinvapaat:

Avioliittolainuudistuksen myötääidinsamaasukupuoltaolevalleavopuolisolletuleeoikeus
vanhempainrahaan ja isyysrahaan.Aiemmin vanhempainrahan ehtona on ollut parisuhteen
rekisteröiminen.Isyysrahanosaltalisäehtonaonollutperheensisäisenadoptionvahvistaminen.
Vastaisuudessavanhempain-jaisyysraha myönnetään yhdenvertaisin perustein.Äidin samaa
sukupuoltaolevaavopuolisotuleeoikeutetuksivanhempain-jaisyysrahaan.Äidinsamaasukupuolta
olevaavio-taiavopuolisotuleeoikeutetuksiisyysrahaanhetilapsensyntymästälukien.

Isänjamiesparinvapaat:

Lastaanhoitavalleisälle,jokaeielääidinkanssa,myönnettiinoikeusperhevapaisiin.Uudistus
koskeesekälastaanyksinhoitaviamiehiäettämiehiä,jotkahoitavatlastajonkunmuunkuinlapsen
äidinkanssa,esimerkiksimiesparit.1.3.2017saakkamiehellä (seksuaalisestasuuntautumisesta
riippumatta)eioleollutlainkaanoikeuttavanhempainpäivärahoihin,joshäneioletaioleollutlapsen
äidinkanssaavio-taiavoliitossa.Oikeuttaperhevapaaseeneioleollut,vaikkamiesvastaisilapsen
hoivastayksineikääitiosallistulapsenhoivaamiseen.Jatkossalapsenhoivastavastaavaisäon
oikeutettu vanhempain- ja isyysvapaisiin. Lisäksi hänellä on oikeus pidennettyyn
vanhempainvapaaseen,joshänottaalapsenhoitaakseenjoäitiysrahakaudella.Äidiltä,jokaeivastaa
lapsenhoidosta,poistuuoikeusvanhempainvapaaseen.Oikeusäitiysvapaakauteenkuitenkinpysyy.
Isänaviomiehellätairekisteröidylläpuolisollaonoikeusperhevapaisiinvain,joshänetonvahvistettu
lapsenvanhemmaksiperheensisäisenadoptionkautta.Katsokuitenkinseuraavakappale.

Samaasukupuoltaolevienadoptiovanhempienvapaat:

Avioliittolainuudistuksenmyötätuleemahdolliseksi,ettäsamaasukupuoltaolevapariadoptoi
lapsen yhdessä.Lapsen yhdessä adoptoinutsamaa sukupuolta oleva avioparion oikeutettu
perhevapaisiinsamoinedellytyksinkuinlapsenadoptoinuterisukupuoltaolevapari.Toisinkuineri
sukupuoltaolevatparit,samaasukupuoltaolevatparitvoivatvalitakumpivanhemmistakäyttää
isyysrahakauden.Uudistusvarmistaamyös,ettätässätilanteessaisyysrahavoidaanmaksaavain
yhdellevanhemmalle.

KatsolisätietoamuutoksistaKelansivuilta.
Adoptio
Perheenulkopuolisenadoptionhakeminenpariskuntanatuleeuudenlainmyötämahdolliseksi.

341



国 学 与 西 学

Ontodennäköistä,ettäadoptiojääedelleenharvinaiseksiväyläksivanhemmuuteensamaasukupuolta
olevillepareilla.Yksittäisilleperheillesiitäsaattaakuitenkintullatielapsiperheellisyyteen.

Samaasukupuoltaolevatavioparitvoivathakeutuajatkossaadoptioneuvontaan,jossaselvitetään
adoptionedellytykset.Josadoptioneuvonnanjälkeenpariskunnallemyönnetäänadoptiolupa,parivoi
tullaharkituksiadoptiovanhempana.Lopullinenlapsensijoituspäätöstehdään kuitenkinlapsen
yksilöllisenedunarvioinnin pohjalta.Samaasukupuoltaolevatavioparitsaavatsiisoikeuden
tullaharkituiksiadoptiovanhempina.

Adoptiolainmukaanadoptioneuvonnansaaminenjaadoptioluvanhakeminenovatoikeus,jota
samaasukupuoltaolevatavioparitkinvoivatjatkossahakea.Adoptioneuvonnanepääminensamaa
sukupuoltaolevalta parilta eiole mahdollista.Adoptioneuvontaa antavatjoko kunnan omat
sosiaalityöntekijättaiPelastakaalapsetry:nsosiaalityöntekijät,joskuntaostaapalvelunsaheiltä.
Adoptioneuvontakestääyleensä6-12kuukauttajasisältääuseitatapaamisiasosiaalityöntekijöiden
kanssa sekä kotikäyntejä.Adoptioneuvonnan jälkeen haetaan adoptiolupaa,jonka liitteeksi
adoptioneuvonnanantajakirjoittaaomanlausuntonsa.Josadoptionedellytyksettäyttyvätjaadoptiota
hakevattodetaan kyvykkäiksiadoptiovanhemmuuteen,adoptiolautakunta myöntääpariskunnalle
adoptioluvan.Adoptioluvansaaneitavoidaanharkitayksittäisenlapsenadoptiovanhemmiksi.

Onuseitasyitäolettaa,ettäkäytännössäadoptiolapsiatullaansijoittamaansamaasukupuolta
olevienavioparienperheisiinhyvinharvoin.TämäonnähtyesimerkiksimuissaPohjoismaissa.
Pohjimmiltaan kyse on syrjivistä sijoituspäätöksistä,joiden syrjivyyttä onlähes mahdotonta
yksittäisessätapauksessaosoittaa.Adoptiossalapsipitäisisijoittaaperheeseen,jollaonparhaat
edellytykset vastata juuri hänen yksilöllisiin tarpeisiinsa.Koska vanhempien seksuaalinen
suuntautumineneioletutkimustenmukaanmillääntavallayhteydessäkyvykkyyteenvanhempana,

lopputuloksenpitäisiolla,ettäadoptiolapsiasijoitetaansamaasukupuoltaolevanparienperheisiin
siinäsuhteessa,jossaheitäonkaikkienadoptiotahakevienparienjoukossa.Ulkomaisettiedot
viittaavatkuitenkinsiihen,ettäläheskaikissamaissalapsisijoitetaansamaasukupuoltaolevanparin
perheeseensuhteellisestikatsottunaliianharvoin.

Adoptiossalastensijoituspäätöstensyrjivyyttäonkuitenkinhyvinvaikeanäyttäätoteen.
Sijoituspäätökseen vaikuttaa prosessissa osallisina olevien ammattilaisten,lastensuojelun
organisaatioiden,lapsenbiologistenvanhempienjalapsenitsensänäkemyksetsamaasukupuolta
olevistapareistavanhemmista.Mahdollisetennakkoluuloisetnäkemyksetonhelppoverhoilla,ja
löytääjotkinlegitiimin kuuloisetperustelutsille,ettälapsisijoitetaanlopulta kuitenkin eri
sukupuoltaolevanavioparinperheeseen.Useinlastensuojelunammattilaiseteivätedestiedosta
tekevänsäsijoituspäätöksiä,jotkaeivätperustulapsenaidonedunyksilölliseenharkintaan,vaan
tekevät”varmuudenvuoksi”sijoituksen mahdollisimmanperinteiseenperhetilanteeseen.Tällöin
varteenotettavinperhetietyllelapsellesaattaajäädäkokonaanharkinnanulkopuolelle,mikäon
tietystikyseisenlapsenedunvastaista.

PerheenulkopuolisessaadoptiossalapsivoiollaSuomessasyntynyt(kotimainenadoptio)tai
ulkomailtaHaaginsopimuksenperiaatteidenmukaisestiadoptoitu(kansainvälinenadoptio).Samaa
sukupuoltaolevienpariensuhteentilanteisiinliittyymerkittäviäeroja.

Kansainvälisessäadoptiossalapsensijoituspäätöksentekeeainalapsenlähtömaassatoimiva
sosiaalityöntekijä/viranomainen.Kansainvälisessäadoptiossalapsiavoidaanadoptoidaainoast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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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aisistamaista,jasellaistentoimijoidenkautta,joihinsuomalaisillaadoptiopalveluntarjoajillaon
suora,valtiovallanvahvistamayhteys(’kontakti’).Suomalaisillakansainvälisenadoptiopalvelun
antajilla(Interpedia,Pelastakaalapset,Helsinginkaupunki)ontällähetkelläpelkästäänsellaisia
kontakteja,jotkaeivätsijoitalapsiasamaasukupuoltaolevienparienperheisiin.VaikkaSuomenlaki
mahdollistaajatkossasamaasukupuoltaolevienparienharkinnanadoptiovanhemmiksi,suomalaisten
kontaktitulkomaillaeivättällaisiasijoituksiakuitenkaantee.

Maailmassaon muutamalapsia kansainväliseen adoptioonluovuttava maa,joidenlainsäädäntö
mahdollistaalapsensijoittamisensamaasukupuoltaolevanparinperheeseen.NäitäovatesimerkiksiEtelä-
Afrikka,BrasiliajaosaMeksikonosavaltioista.Osanäidenmaidenpalveluntarjoajistaeikuitenkaanomien
(useinkristillisten)periaatteidensatakiasijoitalapsiasamaasukupuoltaolevienparienperheisiin.Haasteena
olisisiislöytääkontaktiksisellainenmaaJAsellainenpalveluntarjoaja,jokaharkitsisisamaasukupuolta
olevatparityhdenvertaisenavaihtoehtona.Olemmerohkaisseetsuomalaisiaadoptiopalveluntarjoajiaetsimään
tällaisiakontakteja.Uusienkontaktienluominenonpitkällinenjavaikeaprosessi.Toistaiseksisuomalaiset
adoptiopalveluntarjoajateivätoletällaisiauusiakontaktejaluoneet.Yksihuolipalveluntarjoajillalienee,että
olemassaolevatkontaktitreagoivatjotenkin,josheluovatuudenkontaktin,jokasijoittaalapsiasamaa
sukupuoltaolevanparinperheeseen.

Lyhyelläaikavälillätodennäköisintäonkin,ettäjosSuomessajossainvaiheessatodellasijoitetaan
lapsisamaasukupuoltaolevanparinperheeseen,kyseessäonkotimainenadoptio.Kotimaisessa
adoptiossakinongelmaksijäävät(tiedostetustitaitiedostamatta)syrjivätsijoituspäätökset.Lisäksi
kotimaisessaadoptiossaadoptiovanhemmiksihakeaviaonerittäinpaljonjasijoitettavialapsiahyvin
vähän.Tällaisessaasetelmassaonhelppoalöytääainajokinperustesijoittaalapsierisukupuolta
olevanparinperheeseen.Tässävaaditaankinnytsuomalaisiltalastensuojelunammattilaisiltaerityistä
herkkyyttätunnistaalapsentosiasiallinen,yksilöllinenetujokaisessatilanteessaerikseen.

Edelläkerrotunperusteellaontodennäköistä,ettälapsiatullaansijoittamaansamaasukupuolta
olevienparienperheisiinhyvinharvoin.Seonkuitenkinjoissaintilanteissamahdollista.Lisäksiasiat
eivättulevaisuudessakaanmuutu,elleivätadoptioalantoimijatjouduharjoittelemaantilanteita,joita
samaa sukupuolta olevien adoptiohakijoiden ilmaantuminen adoptiohakijoiksi aiheuttaa.
Adoptioneuvontaanhakeutuminenonjokaisenoikeus.Sitäkannattaakäyttää,josonkiinnostunut
adoptiosta.Adoptioneuvonnan aikana voipäättää haluaakojatkaa prosessia pidemmälle.Tai
esimerkiksiharkitasijaisvanhempanatoimimista,mikäonjotällähetkellä mahdollistasamaa
sukupuoltaolevillepareille.

Sateenkaariperheetrytekeehyvääyhteistyötäadoptioalantoimijoidenkanssa,jaonedustettuna
adoptiolautakunnantäysistunnossa.Kunyhteinenadoptiotuleenytmahdolliseksi,seuraammemiten
alareagoiuuteentilanteeseen,tarjoammeheillekoulutustajakannustammeadoptioalantoimijoita
miettimäänasioitauudellatavalla.Yritämmesaadarahoitustahankkeelle,jollakehitettäisiinsekä
adoptioalanettälastensuojelunperhehoidon(sijaisvanhemmuus)käytäntöjäSuomessa.

Muutostranslainosalta
Nykyisentranslainmukaanhenkilönjuridinensukupuolivoidaankorjatavain,joshäneiole

avioliitossa.Poikkeussäännöksenäonollut,ettäsukupuolivoidaankorjata,jospuolisosuostuusiihen,

ettäavioliittomuuttuurekisteröidyksiparisuhteeksitaitoisinpäin.
Avioliittolainuudistuksenmyötäaviottomuusvaatimuspoistuu.Puolisonlupavaaditaanjatko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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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nsilloinkuininstituutiomuuttuu:
·Avioliittopysyyavioliittona–puolisonlupaaeienäävaadita
·Rekkarimuuttuuavioliittona (erisukupuolenrekkareitaeihyväksytä)– puolisonlupa

rekkarinmuuttamisellepysyyedelleensukupuolenvahvistamisenehtona.

3.ReportoftheBishops’ConferenceConcerningtheAmendmenttothe
MarriageAct

   
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
BISHOPS’CONFERENCE,Aug.31st,2016

On28thNovember2014Parliamentapprovedan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wherebyitwould
applyto“twopersons”ratherthansimplyto“awomanandaman”(1:1§,subsection1).Whenthis
changecomesintoforceon1stMarch2017,same-sexcoupleswillalsobeabletogetmarried.

Thechangeinsociety’sunderstandingofmarriageplaces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in
anewsituation.Itispartofalongdebateconcerningthestatusofsexualandgenderminoritiesinthechurch
andinsociety.Legalissuesrelatingtomarriagearealsolinkedtothechangeinthelaw.

Thecitizens’initiativeandParliament’sLegalAffairsCommittee’ssubsequentreport(14/2014)

bothemphasisedthatthechangeinthelaw wouldnotinterferewiththerightofchurchesand
religiouscommunitiestosolemnisemarriagesandtodetermineboththeconditionsforthemandhow
theyweretobeconducted.

On5thNovember2015,followingtheGeneralCommission’sreportof3/2015,theGeneral
Synoddecided“toasktheBishops’ConferencetoprovideparishesandclergywiththeGeneral
Synod’sreportandthe Bishops’ Conference’s previousstatementsconcerning marriage,the
inalienabledignityofeveryhumanbeing,andtheobligationsofthepriest”.

Humandignitybelongstoall
ThefoundationsoftheLutheranChurch’sethicalteachingarehumandignityandneighbourly

love.CreatedbyGod,eachpersonhasauniqueandinalienabledignity.ThewordsandactsofJesus
affordamodelofloveandservice,andrequirethateveryhumanbeingshouldbetreatedwith
respect.Itisbecauseofitsfaiththatthechurchdefendstheworthofeveryhumanbeingand
associatesitselfwiththehumanrightsthatareattheheartofmoderninternationallaw.

Inrecenttimesavarietyofquestionsrelatedtosexualityandthefamilyhaveemergedinanewwayin
thehumanrightsdiscourse.ForitsparttheLutheranChurchwishestoserveandsupportpeoplein
addressingthesequestions.Atthesametime,itisrecognisedinthechurchthatithasnotalwaysbeenable
todothisinaconstructiveway.Itswordsanddeedshavealsogivenrisetoconflictandalackof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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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relatedtosexuality,thefamily,andrelationshipstouchpeopledeeplyandcanbeboth
affirmingofandinjurioustolife.Findingapartner,thejoysandchallengesofintimacyandfamily
life,andbuildingthefamilyofone’shopesanddreams–nottomentionaperson’ssexualneeds–

areofnolessrelevancetosexualminoritiesthantheyaretoanyoneelse.
Amidsteverylifesituationthechurchwishestosupportpeopleandproclaimthegoodnewsof

theGodwhoisholy,beforewhomallhavesinnedandareinneedofmercy(Rom.3:22-24).Every
humanbeingismadeintheimageofGod (Gen.1:27),regardlessofage,origin,language,

nationality,religion,sexualorientation,orthekindoffamilyinwhichtheygrowup.Humandignity
doesnotdependonsocialacceptance,economicusefulness,success,orachievement.

Thereisroominthechurchfordifferentkindsoffamily:singlepeople,widows,thedivorced,

andthosebelongingtosexualorgenderminoritycommunities.AllareoneinChrist(Gal.3:26-28)

andarecalledtoregardothersasbetterthanthemselves (Phil.2:3).Hostilitytowardsand
marginalisationofminoritiesarecontrarytotheprincipleofneighbourlylove.
Inapluralistsocietyarangeofbeliefsandconceptionsofwhatconstitutesagoodlifeco-exist.

Theymaygiverisetodifferencesofopinion,butweneedtofindwaystolivetogether.Itisimportant
thatnooneshouldbestigmatisedormarginalised,butthattherightofeveryonetoactinaccordance
withtheirconscienceisrespected.

Freedomofconsciencerequiresustorespecteachother’slifechoices,evenwhenwedonot
understandthemourselves.Thisinvolvestrustinthesincerityoftheother’sgoodintentions.Behind
everyone’slifechoicesandpersonalcircumstancestherearealwayselementsothersdo not
understandthatareknownonlytoGod.TheNewTestamenturgesChristiansnottocondemnothers
(Luke6:37-38;1Cor.4:5;Jam.4:11-12).

Thechurch’s members whobelongtosexualandgender minoritiesencounterdifferent
attitudes.Someinthechurchconsiderthatsame-sexrelationshipsareincompatible withthe
Christianunderstandingofhumanity,althoughtheyaccepthomosexualsashumanpersons.Others
believethatthechurch’sacceptanceofhomosexualsalsorequiresacceptanceoftheirrelationships.
Therearealsosomewhohavenostrongopiniononthematter.Itisessentialwhenwedifferfrom
eachotherthatweplaceourselvesintheother’spositionandlistentoeachotherinthespiritofthe
goldenruletaughtbyJesus.

Perspectivesonthehistoryofmarriage
Aconsiderationofmarriageismadeeasierifconversationsandthechangesofourowntimeare

placedinthelongerhistoricalcontinuum.
First,viewsandpracticesrelatingtomarriageandrelationshipsvaryconsiderablyfromone

cultureandperiodtoanother.Worldculturesdisplayawiderangeofthinkingaboutmarriage
betweenamanandawoman.Thatrangeencompassesbothmonogamousandpolygamoussystems.
Thereisalsoarangeofviewsconcerninghowmarriageissolemnised,andwithwhomonecanget
marriedinthefirstplace.

Thisdiversityisalsoreflectedinthecanonofscripture.Intheoldest Old Testament
narrativestheprevailingMiddleEasterncultureappearstohaveheldthatamancouldhavemorethan
onewife,andthemainaimofvariousarrangementswasthebearingandnurturingofdesc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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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NewTestamentmonogamyissetastheideal(Mat.19:1-12).TheearlyChristianidealof
monogamyarosefromtheJewishtraditionandaccordedwiththeunderstandingofmarriageintheRoman
era.Thisstrengthenedtheideathatmonogamybetweenamanandawomanwasfoundedonthenatural
law.Atthesametime,Christianityrejectedsomeancientpractices,suchasthekeepingofconcubines.

TheNewTestamentpaintsapositivepictureofmarriagebetweenamanandawoman.Itiscompared
tothelovebetweenChristandthechurch(Eph.5:21-33).Atthistimetrendsinlateantiquitythattended
toseesexualityandmarriageasevilcametoberejected(1Tim.4:1.5).Variousapproachestowardsthe
relationshipbetweenamanandawomanarealsoobservableinNewTestamenttimes.

InsomepartsoftheNewTestamentmarriageisunderstoodasaphenomenonofanagethatispassing
away.TheChristianmonastictraditionisfoundedonpointssuchasthesewhichemphasisethecharged
connectionbetweenmarriageandthekingdomofGod(see,forexample,Luke20:34-36;1Cor.7).

Anotheraspectemergingfromthehistoricalstudyofmarriageisthatwhatappeartobe
divergentviewsofmarriagehaveincommonthelinkingofsexualattractionbetweenamananda
woman.Marriageisoftenconflatedwithaccountsoftheworld’sorigin.Inthiscasesexuality
betweenamanandawomanisseenasinherenttothestructureofcreation,andassymbolisingthe
fundamentalnatureofreality.Thesexualrelationshipbetweenamanandawomandiffersfromall
othersinthatonlyitcangeneratebiologicallysharedchildren.Forthisreason,therelationship
betweenamanandawomanisregulatedinmanyways.

TherearereferencestotheseconceptsintheBible.Inthefirstaccountofcreationhumanbeings
arecreated“maleandfemale”andtheyarecommandedtobefruitfulandtofilltheearth(Gen.1:27-
28).Thesecondaccountofcreationdepictstheoriginofsexualitythroughthecreationofthewoman
tobeapartnerfortheman(Gen.2.21-25).

Same-sexrelationshipsarealsoknownintraditionalcultures.Whensuchrelationshipsare
accepted,itiscommonlyassociatedwithspecificstagesoflifeorroles.

Inthebroadertheologicalcontextthebiblicaltextsarequitenegativetowardsgaysexuality.
Researchersdifferaboutwhythisissoandwhatismeantbythenatureofgaysexuality.Thekey
questionistheextenttowhichthehomoeroticphenomenareferredtointheBiblemaybecompared
withthelong-termequalrelationshipsenvisagedbyexistingregisteredsame-sexpartnershipsor
same-sexmarriages.

Amidstcultural-anthropologicaldiversityageneraltrendcanbeseen:intraditionalculturesa
religious-symbolicunderstandingofmarriageprevails,inwhich marriagebetweenamananda
womanhasbeenthedominantconcept,alongwithanunderstandingofitsplacewithinthebroader
tiesofthefamilyandthecontinuationofthehumanraceasawhole.

ThehistoryofWesternmarriagehasdevelopedfromheterosexualmarriage,sociallyregulated
andevenconceivedofasafinancialrelationship,towardsaconceptaccordingtowhichtwoadults
wholoveeachotherandwhowishtocommittoeachothermaycontractaunion.Thismeansthatthe
contractualunderstandingof marriagehasbecomedominant.Someresearchershavetrac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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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historyofthismodernunderstandingofmarriagetotheEnlightenment,whenthe
religiousmeaningstraditionallyassociatedwithmarriagebegantobedismantled.

YetearlierWesterntraditionemphasisedtheroleofconsentinthesolemnisationofmarriage.In
medievalecclesiasticallawtherewasaprinciplethatitwasthemutualconsentofacouplethatmade
themarriage.Thiswasintendedtoreinforcethecouple’scommitmentandavoidanycircumstancein
whichsomeonemightbeforcedtomarry,forexample,throughafamilyagreement.Itisforthis
reasonthatquestionstobothspousesbecamepartofthemarriageceremony.Furthermore,there
havebeenmanydifferentreligious,legal,andsocialpreconditionsformarriage.Amongthesehas
beenthegenderofthosetobemarried.

Thedevelopmentof Western marriagelegislationthusenshrinestheprinciplethatsociety
shouldnotinterveneinthesolemnisationorpossibledissolvingofamarriageanymorethanis
necessary.Thegoaloflegislationhasessentiallyremainedthepreventionofbigamyandthe
contractionofmarriagebycloserelatives,andtoensuretheinterestsofchildrenandthefinancially
weakerspouseintheeventofadivorce.Thisdevelopmenthasledtoanunderstandingofmarriage
thatsupportstheviewthatitmaybechangedwiththechangesofhistory.

Thetraditionalreligious-symbolicunderstandingofmarriageincorporatesinitsdefinitionthegender
distinctionofmaleandfemale.Sexualcontactmayentailstrongsymbolsandevensacramentalmeanings.By
contrast,themodernunderstandingofmarriageemphasisesthemutualagreementofindividuals.Thus,with
thechangeinknowledgeaboutandperceptionsofgaysexuality,theviewhasemergedthatthegenderof
thosegettingmarriedisunimportant,whiletheirbondoflove,whichthecelebrationofmarriageisintended
tosupport,isseenasincreasinglyrelevant.

Same-sexmarriagebecamepossibleforthefirsttimeintheNetherlandsin2001.Anumberof
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havesinceamendedtheirmarriagelaws.Asimilaramendmentto
theFinnishMarriageActwillcomeintoeffecton1stMarch2017.

TheLutheranReformation’smarriageemphasis
TheLutheranreformerswrotecopiouslyaboutmarriageintheirownculturalandsocial

context.TheywerelinkedtotheChristiantraditionwherebymarriagebetweenamanandawoman
wasawayoflifeappointedbyGod.Atthesametime,theystressedthesocialanduniversallyhuman
natureofmarriage.

AccordingtothetextsoftheLutheranconfessionsmarriageisfoundedonGod’sinstitution
(Gen.2:24),whichJesusconfirmed.Itisthereforeaholy,spirituallyrooted,anddivineinstitution.
Thefoundationsofmarriageareconsideredtobeinnaturallaw:neitherthestatenorthechurchhas
“created”marriage,butitpre-datesthestateandisknownamongallpeoples–eventhosewhoare
notChristian.Itssolemnisationrequiresthefreelygivenconsentofboththemanandthewoman.

Accordingtotheconfessionsmarriagehasmanypurposes.Theultimatepurposeistostrengthen
thebondbetweenthespouses,aswellasthebearingandnurturingofnewlife:

[God]…hasinstituted[marriage]…beforeallothers,andthereforecreatedmanandwoman
separately(asisevident),notforlewdness,butthattheyshould[legitimately]livetogether,be
fruitful,begetchildren,andnourishandtrainthemtothehonourofGod.ThereforeGodhas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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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richlyblessedthisestateaboveallothers… (LargeCatechism,I,207.)

OnthebasisoftheNewTestament(1Cor.7:2)thereformerssaw marriageas“amedicine
againstsin”:marriagefoundedonfaithfulnessandcommitmentprovidedanacceptableframeworkfor
theenactingofsexualdesire.Lutherconsideredsexualitytobeanaturalpartofmarriage.Sexual
unionstrengthenedthemutualaffectionofmarriagepartners,preventedinfidelity,andsupported
marriageasalifelongrelationship,whichalsoservedtheinterestsofthechild.

ThereformersemphasisedmarriageasaschoolforChristianfaithandlove.Forlovetosurviveinthe
hometheyshared,spousesmustcherishtheirmutualunion,respecteachother,beflexibleintheassertionof
theirrights,raisechildrentogether,andlearntoforgive.Thereformerswereawareoftheproblemsaffecting
theemotionallivesofspouses,andactedasmediatorsinsomemaritaldisputes.

LutheranscriticisedtheCatholicChurchforbelittlingmarriage’simportance.IntheMiddleAgesa
monasticvocationwasconsideredtobespirituallymorevaluablethanmarriage.Incontrasttothisemphasis
LutheransobservedthattheBiblementionedmarriageasa“truespiritualestate”ordainedbyGod,butthat
itknewnothingofmonasticvows.ThisislinkedwithLuther’sfamousdeclarationthatGodandhisangels
rejoicedinheavenatthesightofthefatherofafamilywashinghischild’snappies,eveniftherestofthe
worldmockedandregardednappy-changingasamenialtask.

Asaresult,Lutheranswerecriticalofthemandatorycelibacyofpriestsadoptedintheearly
MiddleAges.Priestsshouldalsobeabletomarry,because“whilethecommandmentofGodisin
force,whilethecustomoftheChurchiswellknown,…impurecelibacycausesmanyscandals…”
(AugsburgConfessionXXIII,18).

Marriagewasnotintendedtobeseenasameasureoftruespiritualityorhumanworth.Thesinglestate
wasalsoheldtobeacallingofGod.Itwasappropriateforsomeandrequiredaspecialgiftofgrace.

AccordingtotheLutheranconfessionalwritings marriagecouldnotbeequated withthe
sacramentsofBaptismandtheEucharistbecauseitdidnotentailtheforgivenessofsins.Itwas
thereforenotconsideredasacrament.However,marriagebetweenamanandawomanwasfounded
onGod’scommandmentandmanypromiseswereconnectedwithit.Theviewthatitwasthe
intentionoftheReformationtosecularisemarriagebymakingitintoa“secularordinance”isnot,

therefore,anhistoricallyaccuratereflectionoftheLutheranunderstandingofmarriage.
AlthoughtheLutheranreformersdidnotcallmarriageasacrament,theysawinitastrong

spiritualdimension.AtitsbestmaritallovecouldreflecttherelationshipbetweenChristandthe
church.DrawingonChapter5oftheEpistletotheEphesians,theWittenbergmarriageritedecalred:
“Husband,thisisyourwife:loveherasChristhaslovedthechurch.Wife,thisisyourhusband:love
himasthechurchhaslovedChrist.”

Lutheranswantedtotransfermattersrelatedtotheregistration,dissolutionofmarriage,and
inheritanceissuesfromthechurchtothestate.Lutherthereforestressedhowformsofmarriage
variedbyregioninapamphletattachedtotheconfessions,ABookofAdviceandConsolationfor
theSimple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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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landhasitsowncustoms,accordingtothecommonsaying.Inkeepingwiththis,because
weddingsandmarriagearethebusinessoftheworld,itisnotproperforusclergymenorservantsofthe
churchtoarrangeorgovernthem.Onthecontrary,leteachcityandlandfollowitsownusageandcustom,

howevertheygo.[…]AllthisandrelatedmattersIleavetothelordsandcounciltoestablishanddoasthey
wish.Itisnobusinessofmine.Butifsomebodydesireusto[pronouncethenuptial]blessingoutsidethe
churchorinside,toprayoverthemortomarrythem,weareobligatedtodoit.

However,itwasconsideredthatChristianfaithgaveanespeciallyspiritualcontenttothemarriageofa
womanandman,transcendinganyideathatitwasbasedonlegislationornaturalreason.

AccordingtothereformersfaithhelpedspousesseemarriageasawayoflifeordainedbyGod
andtoseetheirpartnerasagiftofGod.Godcalledthemtohavechildrenandraisethemtogether.
Faithalsohelpedthemtobeartheircross:financialhardships,illnesses,infertility,orothercommon
lifeadversitiesledthemtoturntoGodandaskforhishelp.

Althoughsecularlegislationmightallowdivorceoncertaingrounds,LutherbelievedthatChristians
shouldavoidexercisingthisrightifatallpossible.Christianspousesshouldstrivetosuffereachother’s
weaknessesandtofindagreementandforgiveeachother,evenincasesofinfidelity.

TheapproachestomarriageintheLutheranReformationseemtobesummarisedinthefollowing
prayerfromMartinLuther’smodifiedMarriageRite:

OGod,whohastcreatedmanandwomanandhastordainedthemforthemarriedestate,hast
blessedthemalsowithfruitsofthewomb,andhasttypifiedthereinthesacramentalunionofthy
dearSon,theLordJesusChrist,andthechurch,hisbride:Webeseechthygroundlessgoodnessand
mercythatthouwouldstnotpermitthisthycreation,ordinance,andblessingtobedisturbedor
destroyed,butgraciouslypreservethesame;throughJesusChristourLord.

Currentmarriageteachingin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
Themarriageteachingof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hasfollowedtheprinciples

oftheReformation’sunderstandingofmarriage.Changeshaveoccurredinthechurch’steachingand
practiceforexampleinapproachestowardsimpedimentsto marriage,theequalityofspouses,

divorce,andtheremarriageofdivorcees.Despitethesechanges,marriageisstillseenasbetweena
manandawoman.Inwhatfollowssomeexamplesofhowthechurchhasexpresseditsunderstanding
ofmarriagearehighlighted.

AccordingtotheCatechismapprovedin1999thesexualrelationshipofamanandawomanis
seenaspartofthegoodnessofGod’screation:“Godhascreatedusmenandwomen.Sexualityisa
partofGod’screativework.Itspurposeistoservetheinitiationandpreservationoftherelationship
betweenmanandwoman.Inamaritalrelationship,wecanbringjoytothespouse,learningtolovein
aservingmannerandtorearanewgeneration.”

TheconclusionsofthereportConsequencesoftheActonRegistered Partnershipforthe
Church (2010,128-129),preparedfortheGeneralSynodbytheBishops’Conference,statedthatthe
church’sclassicalteachingonhumanbeingsandsexualitywasbasedontheconvictionthatGod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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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menandwomenandordainedmarriageforthem.Foundedincommitmentandrespect,

marriagecreatedasafeenvironmentforthegrowthofacouple’ssexuallifeandforthenurtureof
children.Thepartiestoamarriagesolemnisedinchurchwereawomanandaman.TheBishops’
Conferencealsostressedthatanyexpansionofmarriagebasedonthenotionthatthegenderor
numberofpartnerswasimmaterialwasincompatiblewiththeviewofhumanityonthebasisofwhich
marriagehadtraditionallybeenunderstoodinthechurch’sspirituallifeandinsociallegislation.As
marriagepartnersthe womanand man wereequalandcomplementedeach other.Respect,

commitment,care,andfidelitywererequiredofbothspouses.Suchaunionprovidedthebest
environmentfortheemergenceofnewlife.Throughitssupportthenurtureofchildrenwasprotected
andthewell-beingofthehumancommunityasawholepromoted.

Inemphasising marriageasbetweena mananda woman,the GeneralSynod’sDoctrine
CommitteeaffirmedthismarriageteachinginpresentingthereportcommissionedbytheBishops’
Conference,4/2010(p.5):

TheDoctrineCommittee’sstartingpointistheunderstandingofmarriageasexpressedinscriptureand
thechurch’sconfessionalwritings.Accordingtothefaithofthechurchmarriageisaunionofonemanand
onewomanordainedofGodincreation.ThisunderstandingisbasedontheopeningpassagesoftheBible
(Gen.1:27-28;2:18-25),andconfirmedbyJesusinthegospels(Mat.19:4-6;Mark10:6-9).IntheBible
andinthechurch’straditionmarriagebetweenamanandawomanandtheloveofwhichitisanexpression
areanimageofthelovingrelationshipbetweenChristandthechurch(Eph.5:25-31).Atthesametime,

extra-maritalrelationships(1Cor.6:12-20)andpolygamy(1Cor.7:2,1Tim.3:2)areconsidered
inconsistentwiththemaritalloveofhusbandandwife.TheBibletellsusthathumanbeingsaremademale
andfemaleintheimageofGod(Gen.1:27):“SoGodcreatedhumankindinhisimage,intheimageofGod
hecreatedthem;maleandfemalehecreatedthem.”

TheDoctrineCommittee’sreport(4/2010)wasdraftedinthelightofthependinginitiative
beforeParliamenttoextendtheMarriageActtocouplesofthesamegender(p.6):“Inrecent
discussionaproposalforso-calledgender-neutralmarriagehasbeenpresented.Itistheconsidered
viewoftheDoctrineCommitteethatthechurchcannotchangeitsunderstandingofmarriage,which
isinherenttoitsunderstandingoffaithandthehumanperson,inthisrespect.”

Itisanimportanttheologicalprinciplethatprayersandotherliturgicalelementsinworshipandother
religiousceremoniesrepresentthecommonfaithofthechurch.Forthisreason,theformsforthe
SolemnisationofMatrimonyintheChurchHandbookreflectthechurch’sunderstandingofmarriage.While
someoftheoptionalreadingsandprayersdonotcontainreferencestothegenderofthosetobemarried,the
wordsusedandtherite’sgeneralcharacterdescribemarriageasbetweenamanandawoman.

Anewsituationhasarisennowthatsociety’sunderstandingofmarriageextendstosame-sex
couples.SomeLutheranchurches – suchasourNordicsisterchurches – havechangedtheir
teachingaboutmarriagetoallowforthesolemnisationorblessingofsame-sexmarriagesinchurch.
MostLutheranchurcheshaveheldtothetraditionalposition.Althoughtheissueofsame-sex
marriagedividesLutherans,ourchurchconsidersitimportanttoengageindialoguewith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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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on1stMarch2017wearepresentedwiththechallenge
ofcombiningaLutheranunderstandingofmarriagewithapastoralandrespectfulapproachtowards
same-sexcouples.Theprincipaloptionsthathavebeendiscussedare:a)tomaintaintheexisting
practicewithregardtotheblessingofsame-sexcouples;b)toextendmarriagetosame-sexcouples;

c)towaivetherighttosolemnisemarriagesentirely.Thelastoftheseleadstoadiscussionon
whetherthereshouldbemarriageblessings–andifso,whatkindofmarriagesshouldbeblessed.

Churchmarriages
TheMarriageAct,aswellastherules,regulations,andguidelinesbasedonchurchlegislation,

regulatesthepriest’srightsandobligationsinsolemnisingmatrimony.
AccordingtoSection14oftheMarriageActamarriagemaybesolemnisedineitherareligiousor

acivilceremony.Bothrequirethepartiestothemarriagetobepresentatthesametimeandto
respondtoquestionsintheaffirmative.

AccordingtoSection17oftheMarriageActchurchmarriages“mayberegistered1)bypriests
oftheEvangelicalLutheranandOrthodoxChurches;and2)inaregisteredreligiouscommunitybya
personwho,undertherulesofthecommunity,hastherighttoperformmarriageceremonies”.The
intentionisthatreligiouscommunitiesbegiventherighttosolemnisemarriages,notthatthey
shouldbeobligedto.

Section 16 ofthe Marriage Act gives religious communities the rightto determine
otherconditionsandformspertainingtothemarriageceremony.Inpracticethechurchorreligious
communitycelebratesmarriageonthebasisoftheirownconfessionandtradition.

Initsownorder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alsostipulatesthatapriestconduct
themarriageceremony(ChurchOrder2:18).Apriestisrequiredtoconductachurchmarriagein
accordancewithregulations.

WhenParliamentdecidedtoamendtheMarriageActtoincludesame-sexcouples’relationships,

itwasnotintendedtointerferewiththeautonomyofchurchesandreligiouscommunities.According
totheLegalAffairsCommittee(14/2014),“iftheproposedchangestothelawinthecitizens’
initiativewereadopted,religiouscommunitieswouldbeundernolegalobligationtochangetheir
marriagepractice”.

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hascreatedanewsituationforallchurchesandreligious
communitiesconductingreligiousmarriages.Thesechurchesandreligiouscommunitiesareunderno
legalobligation,however,tochangetheirpractice,unlesstheythemselvessodecideonthebasisof
theirowntraditionanddecision-makingprocesses.

Thechurch’sownregulationsconcerningthesolemnisationofmarriage
Theprovisionsrelatingtothemarriageceremonyin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are

containedintheChurchOrderandtheChurch Handbook:“Rulesfortheorderingofworship,the
sacraments,andthechurch’spastoralofficesarelaiddownintheChurchOrderandintheChurch
Handbook.”(ChurchAct4:2,sub-section1)TheChurchOrderandtheChurchHandbookmentionedby
theChurchActtogetherformthebasisofthechurch’smarriageservice.BothareapprovedbytheGeneral
Synodbyaqualifiedmajority,andonlytheGeneralSynodmayamend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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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urchOrderandtheChurchHandbookalsoprovidefortheblessingofamarriageasa
liturgicalalternativetoachurchmarriage.Thisallowsfortheblessingofmarriagesthat“havebeen
contractedoutsidetheorderof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ChurchOrder2:20).

AmongthetasksoftheBishops’Conferenceistogivemoredetailedguidanceconcerningthe
ceremoniesofthechurch(ChurchAct21:2,5b).Suchguidancemaybefound,forexample,inYou
Arewith Me:A GuidetotheCeremoniesoftheChurch (2005)andTowardstheSacred:

InterreligiousEncounterintheMinistryoftheChurch(2013),inwhichappliedguidelinesaregiven
concerningthesolemnisationofmarriage.Inaddition,theDiocesanChaptermayadoptfurther
guidelinesasrequired (ChurchAct4:2sub-section1).NeithertheDiocesanChapternorthe
Bishops’Conference,however,hastherighttoissueguidelinesthatsupersedetheprovisionsofthe
ChurchOrderandtheChurchHandbook.

AccordingtotheChurchOrderthechurch’sceremoniesmustbeconductedinaccordancewith
theChurch Handbook (Church Order2:1)andbooksused mustbefaithfultothechurch’s
confession(ChurchOrder1:2).Itisalsoseparatelystatedconcerningthesolemnisationofmarriage
thatthepartiestoachurchmarriagemustconformto“theprescriptionoftheChurchHandbook”
(ChurchOrder2:18).

TheChurchHandbookcontainsthreerites:theSolemnisationofMatrimony,theBlessingof
Marriage,andtheNuptialMass.Theologically,theSolemnisationofMatrimonyandtheBlessingof
Marriageare muchthesame.Thedifferenceislargelylegal:solemnisationincludesthelegal
recognitionaccordedintheMarriageAct.ANuptialMassisamarriageceremonythatincludesa
celebrationoftheEucharist.

Anexaminationoftheentrance,questions,prayers,readings,andotherelementsofthe
SolemnisationofMatrimonyintheChurch Handbookindicatesthattheritewasdraftedfora
marriagebetweenamanandawoman.Thewordsusedofthespousesare“brideandbridegroom”
(solemnisation)and “manandwoman”(blessing).ThesameappliestotheNuptialMassas
containedintheChurchHandbook.

TheformofquestionscontainedintheSolemnisationofMatrimonybeginswiththequestionto
thegroom,“WillyoutakeNNasyourweddedwife?”Thebrideisthenasked“WillyoutakeNNas
yourweddedhusband?”ThegenderofthepartiestothemarriageisalsoindicatedintheSwedish
Handbook,wherethepronouns“honom”(masc.)and“henne”(fem.)areusedinthequestions.
In2010theBishops’Conference’sreportonregisteredpartnershipsconcludedthattheGeneralSynod

intendedtheBlessingofMarriagetobefortheblessingofthemarriageofamanandawoman:“Itisclear
fromthetitle,entrance,andthedetailsoftheritethattheceremonyismeantfortheblessingofamarriage
betweenamanandawoman.”(p.120)TheChurchHandbook’smaterialandrubricshavebeendrafted
withtheCatechism’scurrentunderstandingofmarriageinmind.Theritecannot,therefore,beusedwithout
anewdecisionoftheGeneralSynodfortheblessingofsame-sexunions.

Inconclusion,when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comesintoforceon1stMarch2017it
willnotaffecttherightofprieststoconductachurchmarriage.TheSolemnisationofMatrimonyin
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isprovidedforintheChurchOrderandtheChurch
Handbook.Whenapriestconductsachurchweddingherorhisdutyistoconducttheceremo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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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withtheseprovisions.ThisalsoappliestotheBlessingofMarriage.

Considerationsforministrytosame-sexmarriedcouples
InFebruary2011theBishops’Conferenceissuedguidelinesforoccasionswhenacoupleina

registeredpartnershipapproachthechurchforprayer.PastoralGuidelinesforInformalPrayer
withandonbehalfofRegisteredPartnerswasbasedonextensivestudyinresponsetoarequestfor
suchguidelinesfromGeneralSynodinNovember2010.

Theguidelineswereissuedintheknowledgethatthelawonregisteredpartnershipswaslikely
tobetemporaryandthattheprovisionsoftheMarriageActwerelikelytobeamendedtoapplyto
same-sexcouples.ThiswillindeedhappenwhenthechangestotheMarriageActcomeintoeffect
andthelawonregisteredpartnershipsisrepealed.Acoupleinaregisteredpartnershipmay,byjoint
notification,converttheirpartnershipintoamarriage.

Following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priestsandotherchurchworkerswillnolonger
beapproachedbycouplesinregisteredpartnerships,butbycoupleswhohavehadacivilmarriage
ceremonyorwhohaveconvertedtheirregisteredpartnershipintoamarriagebynotification.The
Bishops’Conference'sguidelinesmayalsobeappliedinthesesituations.

WhiletheChurchOrderandtheChurchHandbookdonotallowapriesttoconducttheSolemnisation
ofMatrimonyorBlessingofMarriageinsuchcases,apriestorchurchworkermaypraywithandonbehalf
ofthosewhohavecontractedacivilmarriageatanagreedplace.Therulesgoverningtheuseofchurch
premisesissetoutintheChurchOrder(ChurchOrder9:7,14:2).Theoccasionmayincludereadingsfrom
scripture,hymns,andmaterialdrawnfromthechurch’sprayertradition.Ifrequired,thebishopmayissue
moredetailedinstructionsorotherwiseinstructtheclergyofherorhisdiocese.

Otherwise,inaparish’sworktheprincipleisthatsame-sexmarriageisequatedwithothercivil
marriages.Whenimpedimentstomarriageareinvestigatedinaparishoritisdesiredtorenta
parish’spremisesforacelebration,theprotocolastheinstructionsspecifyandthelawrequiresisto
befollowed.Ontherequestofamemberofaparishprayerforacivilmarriagemaybeofferedatthe
serviceofthedayinaccordancewithlocalcustom.

Livingwith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marriage
Churchmarriagesareconductedin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aswellasina

numberofotherchurchesandreligiouscommunities.Eachentityhasitsownunderstandingof
marriageandtraditionsrelatedtoitssolemnisation.Mostofthecommunitiesconductingmarriages
arenotexpectedtochangetheirteachingconcerningit.

TheamendmentstotheMarriageActareareflectionofsociety’smany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
marriage.Civillycontractedsame-sexmarriagesareaccordedthesamestatusasthemarriagesofpeopleof
oppositegenders.Suchmarriagesareaslegallyvalidasmarriagessolemnisedbythechurch.

Althoughthemarriagepracticeof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hasnotchangedwiththe
amendmentoftheMarriageAct,anewsituationhasarisen:therewillbemarriedsame-sexcoupleswhoare
membersofthechurchafter1stMarch2017.Asalreadystated,thechurchisforeveryone.Same-sexcouples
arewelcomeatallthechurch’sactivities,andtheyshouldbetreatedasafamily,inspiteofthefactthattheir
marriagehasnotbeensolemnisedinaccordancewiththeorderofthe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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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ishops’Conference’sstatementConsequencesoftheActonRegisteredPartnershipsfor
theChurch (2010,131-132)notedthattheexistingregisteredpartnershiplegislationdidnotpresent
anobstacletothechurch’swork.Thisappliesnolesstothemarriagesofsame-sexcouples.Intheir
preachingandteachingemployeesofthechurcharerequiredtofollowthechurch’smarriageteaching
asexpressedintheCatechismandinotherchurchdocuments.Atthesametime,employeesofthe
church,nolessthanothermembers,havetherighttotakepartinthediscussionaboutmarriage,both
withinthechurchandinsocietyatlarge.

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meansthattherewillbemembers,officials,andemployees
ofthe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Finlandmarriedtopeopleofthesamegender.Everyonemust
betreatedwithequalrespectinthechurch.

Theamendmenttothe MarriageActdoesnotchangethechurch’smarriageteachingand
practice,butitrequiresthechurchtofindnew waystodiscusstheexperienceandperspectives
thatarisefromanewsituation.Thisnewsituationcallsallchurchmemberstoreviewtheirown
attitudes,whileremainingfaithfultothestandardsetbytheApostle’scall:“Outdooneanotherin
showinghonour.”(Rom.12:10)

TranslationbyRupertMoreton/LinguaFennica

BishopsofFinland:SimoPeura(Lapua),TapioLuoma(Espoo),MattiRepo(Tampere),Irja
Askola(Helsinki),KaarloKalliala(Turku),arkkipiispaKariMäkinen,SeppoHäkkinen(Mikkeli),

JariJolkkonen(Kuopio),BjörnVikström (Porvoo),andSamuelSalmi(Oulu)wasabsentfromthe
photo.Photoby:Kirkonkuvapankki

汉语标题:
主教委员会关于婚姻法修改的报告2016
芬兰信义会主教委员会

译者:RupertMoreton、LinguaFen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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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roposalfortheChurchParliamentconcerningtheAmendmenttothe
MarriageAct

Edustaja-aloite /2017kirkolliskokoukselle

Kirkonavioliittokäsityksenlaajentaminen

Aloitteentarkoitus

KunavioliittolakiSuomessalaajentuu1.3.2017alkaenkoskemaanmyössamaasukupuolta
oleviapareja,kirkollaonedessäänuusitilanne.Senjäsentenjoukossaonhuomattavamääräihmisiä,

jotkakristillisenvakaumuksensamukaisestitoivovat,ettäkirkkoelämässäänjaopetuksessaanvoisi
toimiauudenlainmukaisesti.Toisaaltakirkossaonpaljonjäseniä,jotkaeiväthaluakirkonmuuttavan
avioliittokäsitystään.Tilanneeiratkeavaintoisenvaihtoehdon–avioliittokäsityksenmuuttamisen
taiennalleenjättämisen– mukaan.Asiajakaaniinpiispoja,kirkolliskokoustakuinkirkonjäseniä
ylipäätään.Siltiseneitulisimuodostuakirkkoajakavaksitekijäksi,vaantilanteeseenonetsittävä
aktiivisestiratkaisua.

Olemmetietoisiasiitä,ettäkirkossaon meneilläänselvitystyö,jokakoskeevihkioikeuteen
liittyviäkysymyksiä.Tämänaloitteentarkoitusonviitoittaaväyläeteenpäin.

Aloitteentekijätpitävättärkeänä
1.etteikirkossapitkäänhiertänytkysymysavioliitostamuodostukirkonyhteyttäjakavaksi

tekijäksi,vaanettätilanteeseenlöydettäisiinratkaisu,jokalisääosapuoltenmahdollisuuksiaelääja
toimiaerilaisuudestaanhuolimattasamassakirkossatoisiaankunnioittaen.

2.ettäkirkossalöydetäänratkaisu,jokatakaaomantunnonrauhansekäsamaasukupuolta
olevienavioliittoonkriittisestiettäsiihenmyönteisestisuhtautuville.Kysymyksetseksuaalisuudesta,

hyväksytyksitulemisesta,sitoutumisesta,luottamuksestajarakkaudestaovatolennaisentärkeitä
ihmisellehänensukupuolisestasuuntautumisestaanriippumatta.

3.ettäperusteetkirkonratkaisuillesuhteessayhteiskunnalliseenavioliittolakiinnousevatkirkon
omistateologisista,pastoraalisistajaeettisistälähtökohdista.

4.ettäkirkossapystytäänesittämäänuskostajarakkaudestanouseviatulkintojaajanmuuttuessa
sekävastaamaanseurakuntalaistenkysymyksiinjatarpeisiin.

Yleisperustelut
Suomessahomoseksuaalisuuspoistuirikoslaistavuonna1971jasairausluokituksestavuonna1981.

Vähitellenhomoseksuaalienoikeudetonsaatettutasa-arvoisiksi(1995,1999),jasamaasukupuoltaolevilla
onollutmahdollisuusrekisteröidäparisuhteensavuodesta2002lähtien.Maaliskuunalussa muuttuva
avioliittolakiulottaaaviopuolisoitakoskevatoikeudetsamaasukupuoltaoleviinparei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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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omenevankelis-luterilaisessakirkossahomoseksuaalisuuteenliitetytkäsityksetjaopetusovat
seuranneet yhteiskunnallista muutosta, mutta viiveellä. Osa kirkon jäsenistä näkee
homoseksuaalisuudenedelleenkielteisenäilmiönäjahomoseksuaalisessasuhteessaelämisensyntinä.
HeeivätvoiRaamattuunjaomaantuntoonperustuenhyväksyähomoseksuaalisiasuhteitaeikäsitä,

ettäkirkkovihkisitaisiunaisine.
Toisaaltakirkossa on otettu huomioon homoseksuaalisuuden ymmärtämisessätapahtunut

kehitys.Homoseksuaalejaontuettupastoraalisissakohtaamisissa.Evankeliuminjulistus,ihmisarvoja
ihmisten puolustaminen ovat raivanneet tietä homoseksuaalien ja homoseksuaalisuuden
hyväksynnälleniinkirkossakuinyhteiskunnassalaajemminkin.Kirkonsanomastaonlöytynytturva
jatoivomyöshomoseksuaaleille.Raamattuunjakristilliseenuskoonperustaenhomoseksuaalisuusja
samaasukupuolta olevien parisuhteet voidaan nähdä Jumalan antamanalahjana.Moninäin
ajattelevistakatsoo,ettäkristillistäavioliittokäsitystätulisilaajentaa.

Raamattueitarjoatähänasiaanyksiselitteistäratkaisua,koskasenpohjaltatapahtuvassatulkinnassa
voidaanpäätyähyvinkinvastakkaisillekannoille.Erikantojentaustallaonaitopyrkimystotuudellisuuteenja
Jumalantahdonetsintään.Siksiratkaisuaetsittäessäonkunnioitettavaerilaisianäkemyksiä.

Jännitteisenasiantilanovattehneetnäkyväksivuonna2002voimaantullutparisuhdelakija
avioliittolainmuutos(1.3.2017).Parisuhdelainosaltakirkossalöydettiinkompromissivuonna2010.
Parisuhteensolmineillevoidaanpyynnöstäjärjestäävapaamuotoinenhetki,jossapappirukoilee
heidän”kanssaanjapuolesta”.Kahdennäkökulmaneroonsiirtynytnytkoskemaanavioliittoa.
Kirkossa on myönnettävä,että tässä asiassa vastakkaiset näkökulmat tuskin lähentyvät
lähitulevaisuudessa.Neovatosakirkkommeelämääjaajattelua.Samallakunnäinon,asiavaikuttaa
painolastinaniinkirkonsisälläkuinsenrajapinnoilla.Vastakkainasetteluuneivoidajäädä.

Aloitteentekijät pitävät olennaisen tärkeänä kirkon ykseyttäja yhtenäisyyttä.Erilaiset
näkemyksethomoseksuaalisuudestajaavioliitostaeivätsaa muodostuakirkkoarikkovaksitai
jakavaksitekijäksi.

Erilaisiakantojaedustavilleontaattavakotipaikkaoikeuskirkossa.Senvuoksionlöydettäväratkaisu,

jossaerilaisetnäkemyksetvoivatollakirkossavoimassayhtäaikaa.Tämätarkoittaasitä,ettäerinäkemyksiä
edustavieneitarvitseluopuakannoistaan.Sensijaanheidänonetsittäväkeskinäisessäkunnioituksessasitä,

mikäevankeliumissajakristinuskossaonluovuttamattomintajaolennaista.

Teologisetperustelut
KristinuskonydinsanomaonKristuksessatapahtunutJumalanrakkaudenilmoitusjasovinto

ihmistenkanssajakesken:“Kaikkituntevatteidät minunopetuslapsikseni,josterakastatte
toisianne.”(Joh.13:35).Kristillisessä uskontunnustuksessatunnustaudutaan kolmiyhteisen
Jumalanluovaan,lunastavaanjatäydellistävääntyöhön.Uskonsynnyttäjänä,kohteenajaylläpitäjänä
oneläväJumala.LuterilainenreformaatiojasensynnyttämätTunnustuskirjatrakentavattälle
horjumattomalleperustalle.Muutenreformaatiosäilytti,koetteli,hylkäsijamuuttimoniakatolisen
kirkonuskoonliittämiäsisältöjä,muotojajakäytäntöjä.Keskeinenkoetinperiaateolikysymys,mikä
uskossaonolennaista.Uskonkeskukseennähdenkehällisempikysymys(adiafora)on,miteneri
aikoinajaerilaisissatilanteissaliitytääntuohonolennaiseenuskoon.Vaikkatämäliittyminenon
muuttuvaaja uskon ytimeen nähdentoissijaista,seeitarkoita,etteikö se oleinhimillise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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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kityksellistäjatärkeää.Ihmisetliittyvätuskoonjasenilmaisemiseenuseinrituaalien,ulkoisten
muotojenjakäytäntöjenkautta.Näistäulkoisistatavoistajaratkaisuistaeikuitenkaansaisitulla
uskonytimeenverrattaviamuuttumattomiatotuuksia.

Luterilaisessaperinteessäkeskeisiäovatuskonjarakkaudensamanaikaisuusjarinnakkaisuus.
Eriaikoina ymmärretään eritavoin se,miten rakkaus toteutuu.Järkensä,harkintansa ja
omantuntonsaperusteellaonkunakinaikanakysyttävä,mikänytonhyvääjaoikein.

JosRaamattueiannayksiselitteistäratkaisuasiihen,mitenkirkossammeolisitänäänajateltavaJumalan
tahdonmukaisestaavioliitosta,eivätsitäannamyöskäänTunnustuskirjat.Niidenpohjaltavoidaanpäätyä
perinteiseenavioliittokäsitykseen,muttayhtähyvinmyöstoisenlaiseenratkaisuun.Kysymysonlopultasiitä,

nähdäänköavioliitto uskon vairakkaudenalueellekuuluvaksiasiaksi.Molemmillekannoillelöytyy
perusteluja.Avioliitonmuuttumattomuuttavoidaanlisäksiperustellasillä,ettänäinliitytäänmuunmuassa
katolisenjaortodoksisenkirkonnäkemyksiinavioliitostaJumalanasettamanamiehenjanaisenliittona.
ToisenlaiseenratkaisuunvoidaanpäätyätulkitsemallaavioliittoLutherintapaanmaalliseksijärjestykseksi.
Avioliittoonnäinymmärrettynärakkaudenalaankuuluvaasia.

Onhuomattava,ettäkirkonyhteiseentraditioonvetoamineneioletässäasiassariittäväperuste.
Raamattu,varhaisenkirkonopinmuodostusjamyöhempioppihistoriasekäluterilaisettunnustuskirjat
ovatsyntyneetmaailmassa,jossaoletetaanolevaksitiettyJumalanasettamaluomisjärjestys,jossa
miesontavallataitoisellaainaperheensäpääjaedustaaperhettäänjulkisessaelämässä.Raamattu,

kirkonopillinenkehitystaiTunnustuskirjateivätannavastaustasiihen,mitenhomoseksuaalisuus,

homojen oikeudet ja avioliitto tulee ymmärtää nykyisessä tasa-arvolle rakentuvassa
toimintaympäristössä.Kristittyinämeidänonluettavaperinnettämmeyhäuudelleenjaymmärrettävä
se,ettäuudetajatovatainavaatineetkirkkoamuuttumaanjakehittämäänajatteluaan.

Tieteenkäsityshomoseksuaalisuudestaonmuuttunut1900-luvunpuolivälistälähtien.Kirkot
ovatjoutuneetkysymään,sulkevatkoneomillanäkemyksilläänjatoiminnallaanhomoseksuaalitja
heidänläheisensäovienulkopuolelle.Tästäjohtuenkirkkojenratkaisut–seuratenluonnollisenlain
ääntä– ovattulleetilmiötäparemminymmärtäviksi,jopahomoseksuaalienyhtäläisiäoikeuksia
puolustavaksi.Tässäkyseeiolevainajanmuutoksestaimetyistäratkaisuista.Taustallaonvahva
evankeliumeissakuuluvalähimmäisenrakkaudenydin,kultaisensäännönvastavuoroisuudenajatus
sekäpyrkimysasettuaheikommanpuolelle.JokainenihminenonluotuJumalankuvaksi.

KansainvälisestikatsoenSuomenevankelis-luterilainenkirkkoliittyisiavioliittoonvihkimisen
laajennuksellamuidenpohjoismaistensisarkirkkojenratkaisuihin.Luterilaisenkirkkoperheen(LML)

sisälläjoidenkinkirkkojentekemätperinteisestäavioliittokäsityksestäpoikkeavatratkaisutovat
aiheuttaneetjännitteitä.Ratkaisusta voi seurata myös ekumeenisia haasteita.Mahdollisten
jännitteidensyntymineneiolekuitenkaansyy,jonkatakiakirkotjättäisivättekemättäperusteistaan
jatoimintaympäristöistäänjohtaenomiaratkaisujaan(LWF:ClaimingtheGiftofCommunionina
Fragmented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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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atiomerkitsimonienkirkollistenkäytäntöjenuudistustajaperusteellistamuutosta.
Kirkon sakramenttiopetus muuttui,luostarilaitos purettiin ja pappien avioliitot sallittiin.
Reformaationmerkkivuosimuistuttaa,ettäkirkononpystyttäväuudistumaanasioissa,jotkauskonja
rakkaudennäkökulmistanähdääntärkeiksijavälttämättömiksi.Kirkontuleeollaturvallinenja
yhdenvertainenyhteisökaikilleihmisille,perheillejaparisuhteille.

Siunauksenteologiasta
Jumalansiunauksenpyytäminenavioliitolleonvihkitoimituksenhengellinenydin.Siunaamisen

teologiaavioliitossaonymmärrettyeriaikoinaeritavoin.Ensinnäkinvoidaanajatella,ettävihittäviltä
pitääedellyttääjoitakinominaisuuksiataitaitojaennenkuinheidänliittonsavoidaansiunata
(esimerkiksinuhteettomuustaisukupuoli).Toisenajattelutavanmukaansiunaamineneiedellytä
siunaustapyytäviltä mitään ominaisuuksiataiedellytyksiä.Jumala on kaikkivaltiasja antaa
siunauksennäkyäniinkuintahtoo.Kolmanneksionajateltu,ettäpuolisonlöytyminenonjoitsessään
Jumalansiunaustaimerkkisiunauksesta,kutenmuutkinelämänhyvätlahjat.Siksisiunaamisen
rukousonjälkikäteensamanhyvänpyytämistä,jonkavihkiparionjotoisissaansaanut.

Katekismus(1999)eipuhusiunauksestajasiunaamisestaavioliittoonvihkimisenyhteydessä,mutta
muutensensiunausopetusonselväjaavara.KristittyelääjokapäiväJumalansiunauksenvarassa.Herra
varjelee,vaikkaihmineneiainaJumalanrakkaudenteitätunnekaan.Katekismuksensiunaamisenkäsityson
täynnäluottamusta.Kunihminensiunaatoista,voidaanluottaasiihen,ettäJumalakääntyyihmisenpuoleen
jaonhänenkanssaan.Jumalansiunauksenturvissamyöskuolemme.Tämänajatuksenmukaanihmineneivoi
asettaaehtojasiunaukselle,vaanseontäysinJumalankäsissä.

Katekismuksensiunaamisenteologiaherättäävakavastikysymäänsiunaamisenmerkitystä.Mitä
tarkoittaa,joskirkkorajaasukupuolentaiseksuaalisensuuntautumisenperusteellaihmisiäsilloin,

kunonkyseavioliittoonvihkimisestäjasiinärukoiltavastasiunauksesta.Aloitteentarkoituson
turvatamahdollisuuspyytääjarukoillasiunaustakaikilleavioliitonsolmineille.

Ratkaisuvaihtoehdot
1.3.2017lähtienSuomenevankelis-luterilainenkirkkoonensimmäisenkerrantilanteessa,jossa

senavioliittokäsityspoikkeaamerkittävästiyhteiskunnallisestaavioliittolainsäädännöstä.
Vuonna 2011 piispainkokous antoi pastoraalisen ohjeen vapaamuotoisen rukoushetken

järjestämisestärekisteröidynparisuhteensolmineidenhenkilöidenkanssajapuolesta.Piispankokous
syksyllä2016antamassaanselvityksessätoteaa,ettäannettuaohjeistustavoidaansoveltaamyös
samaasukupuoltaolevienparienavioliitonpuolestarukoilemiseen.

Ruotsin,NorjanjaTanskanluterilaisetkirkotovatseuranneetyhteiskunnallisenavioliittolain
kehitystä.Niissäsamaasukupuoltaolevatparitvoivatsaadakirkollisenvihkimisen.Ruotsinkirkossa
päätössiunatasamaasukupuoltaolevienrekisteröidytparisuhteetjohtiavioliittolain muutoksen
myötäsiihen,ettäkirkkoonvihkinytsukupuoltaoleviaparejavuodesta2009lähtien.Norjankirkon
päätös(2016)poikkeaahiemanRuotsintilanteesta.Norjankirkossatunnistettiinjatunnustettiinse,

etteiasiassasaavutetayksimielisyyttä.Piispainkokousesittikirkolliskokouksellesamaasukupuo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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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vienavioliitonhyväksymistä,kuitenkinniin,ettäeritavoinajattelevilletaattiinomantunnon
vapaus.Tämän lisäksi samaa sukupuolta olevien vihkimiseksi/siunaamiseksilaadittiin oma
toimituskaava,jokahyväksyttiinalkuvuodesta2017.

Suomenkirkontodellisuusmuistuttaatällehetkelläenemmän NorjankuinRuotsinkirkon
tilannetta.NiinNorjassakuinSuomessakirkkoeiolesiunannutrekisteröityjäparisuhteita.Taustalla
molemmissakirkoissavoinähdäsen,etteiasiastaolesaavutetturiittävääyksimielisyyttä.Norjan
kirkkoonetsinytomaantilanteeseensaaktiivisestiratkaisuajalöytänytsen.Suomenkirkossaasiaon
vieläkeskenja ratkaisematta.Suomen evankelis-luterilaiselle kirkolle olisiluontevinta etsiä
samansuuntaistaratkaisuakuinNorjassaontehty.

Avioliittolainmuutokseenonyhtenäratkaisuvaihtoehtonaesitettysitä,ettäkirkkoluopuisi
vihkimisoikeudestajakeskittyisisolmittujenavioliittojentukemiseenhengellisestänäkökulmasta.
Näinse välttäisiavioliittokäsityksiinliittyväntyöskentelynja ongelmat.Tätäesitetään niin
homoseksuaalisuuteenmyönteisestikuinkielteisestisuhtautuvienkeskuudessa.Tämäeikuitenkaan
ratkaisisiongelmaa,vaansiirtäisisensamaasukupuoltaolevienpariensiunaamiseen,jossasiinäkin
kannatkirkossapoikkeavatvoimakkaastitoisistaan.Vihkioikeudestaluopuminenheikentäisikirkon
luonnollisiajamyönteisiäyhteyksiänuorten,nuortenaikuistenjaheidänperheidensäelämään.

Lapsivaikutustenarviointi
Suoraanaloite vaikuttaisiniidenlasten elämään,jotkaelävätsamaasukupuolta olevien

vanhempienperheessätaisyntyvätsellaiseenperheeseen.Samaasukupuoltaolevarekisteröityparioli
vuonna2015 vanhempina noin 600lapsiperheessä (Tilastokeskus).Tarkkaatietoa kaikista
homoseksuaalienperheidenlapsistaeiole,muttaonarvioitu,ettäsamaasukupuoltaolevien
vanhempienperheissäeläätällähetkelläyli2000lasta.Kirkonpäätösvihkiätaiollavihkimättäsamaa
sukupuoltaoleviaparejaeimuutatätätosiasiaa.Muidenlastenosaltavaikutuksetovatvälillisiä.

Samaasukupuoltaolevienvanhempienperheissälapsetvoisivataloitteentoteutuessakokea,että
heidänvanhempiensaparisuhdejasitäkauttaheidänperheensäonhyväksyttyjasilläonsamanlainen
arvokuinmuillaperheillä.Tämätoisiturvaajajatkuvuuttalastenkasvulle.Arjenennustettavuus,

hoivajahuolenpito,vanhempiensitoutuminentoisiinsajalapsiin,sekämuidenihmistenhyväksyväja
kannustavaasenne ovat merkittävimpiä lapsen hyvää kasvua varmistavia tekijöitä ja ovat
riippumattomia vanhemman sukupuolesta.Lapset hyötyvät,jos samaa sukupuolta olevilla
vanhemmillaontasa-arvoisetoikeudetkirkossajamuussayhteiskunnassa.Yhdenvertaisenkohtelun
ajatustuleenäkyväksiesimerkiksikastetilanteissa.

Pitkällätähtäimelläaloitetoteutuessaanvaikuttaaerilaistenperhemallienhyväksyntäänjalasten
tasavertaiseenkohteluunmyönteisesti.Välillisestialoitekoskeekaikkialapsiperheitä.

Johtopäätökset
Avioliittolainmuutoksenvaikutustulisiottaahuomioonjakäynnistäätyöavioliittoonvihkimisen

jasiunaamisen mahdollistamiseksimyössamaasukupuoltaolevillepareillesekävalmistellasitä
vastaavatmuutoksettoimitustenkirjaan.Muutoksetvoitaisiintehdäjokosoveltamallaniinsanottua
Norjanmalliaelilaatimallasamaasukupuoltaolevillepareilleomavihkikaavataimuokkaam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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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kyistävihkikaavaamyössamaasukupuoltaolevillepareillesopivaksi.

Kirkolliskokouksen tulee turvata niiden pappien omantunnon vapaus,jotka eivät voi
vakaumukseensavedotenvihkiätaisiunatasamaasukupuoltaoleviapareja.

Seurakunnantuleekuitenkinvarmistaa,ettäsamaasukupuoltaolevillepareilletaataanvihkiväja
siunaavapappi,jaettäseurakuntiensakraalitilatovatavoinnamyössamaasukupuoltaolevillepareille.

Ehdotus:

Kirkolliskokouspäättääryhtyävalmistelemaantarvittaviamuutoksiakirkonavioliittokäsityksen
laajentamiseksimahdollisimmanpianmyössamaasukupuoltaoleviaparejakoskevaksi.Perinteisellä
tavallaavioliittoonsuhtautuvilleturvataanmahdollisuusollajatoimiakirkossatasavertaisesti.

Allekirjoittajat:

JukkaHautala,MarkkuOrsila,AulikkiMäkinen,Olli-PekkaSilfverhuth,MarjattaPulkkinen,

JukkaHarvala,MariaKaisaAula,TiinaReinikainen,MirjamiMäntymaa,RolfSteffansson,Elina
Karttunen,JuhaTanska,ÅsaA.Westerlund,KariAakulajaBo-GöranÅstrand

5.ThereisaproblemintheProposalfortheChurchParliamentconcerning
theAmendmenttotheMarriageAct

Aloitteenteologisissaperusteluissaonongelma(9.3.2017Kotimaa-newspaper)

Viisitoista kirkolliskokousedustajaa jätti 19.2.kirkolliskokoukselle aloitteen kirkon
avioliittokäsityksenlaajentamisesta.Teologissaperusteluissakäytetään ns.uskonjarakkauden
erottelunmenetelmää.Tämämenetelmätulitunnetuksi1980-luvunalussanaispappeuttakoskevissa
ratkaisuissa.

KahdessaIlkonkurssikeskuksessapidetyssäseminaarissa(1980,1982)silloisetkirkonjohtajat
jayliopistoteologittulivatjohtopäätökseen:Apostolinenvirkaonjumalallinenasetusjakuuluusiten
”uskonkoriin”elioppiin.Muttaviransukupuolionkulttuurisidonnainenehdonvallan (adiafora)

kysymys,jokakuuluu”rakkaudenkoriin”elietiikkaan.Rakkaudenkorionjoustava,senkorkeimpana
periaatteenaonKultaiseensääntöönpohjaavavapaaharkinta:kohtelemuitakutenhaluaisititseäsi
kohdeltavan,josolisitheidänasemassaan.

Nytjätettyaloitenoudattaalogiikkaa,jokasijoittaaluterilaisenavioliittokäsityksenkokonaan
rakkaudenkoriinelietiikanpiiriin.Yhtäältäaloitteessatodetaan,ettäkatolinenjaortodoksinen
kirkkonäkevätavioliitonuskonkorissa”Jumalanasettamanamiehenjanaisenliittona”.Tämän
jälkeenaloitejatkaa:”ToisenlaiseenratkaisuunvoidaanpäätyätulkitsemallaavioliittoLutherin
tapaanmaalliseksijärjestykseksi.Avioliittoonnäinymmärrettynärakkaudenalaankuuluvaasia”.

Vaikka Lutherin kantaa kuvataan usein näin,lähteiden valossa tulkinta osoittautuu
virheelliseksi.SekäLutherinteologiassaettälaajemminluterilaisessateologiassaavioliittonähdää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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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aikaisestisekäuskonettärakkaudenalueeseenkuuluvanatodellisuutena.
Vaikkaavioliittoeiolesakramentti,silläonmyösluterilaisuudenmukaanjumalallinenasetus,se

on”pyhäinstituutio”.Avioliittoperustuukristilliseenluomisoppiinjaihmiskäsitykseen,siksiseon
osauskonoppia.Tässäkohdenluterilainenluomisteologiaeioleniinkaukanahistoriallistenkirkkojen
kannastakuinaloiteolettaa.

Muttasamallaavioliittoon myös maallinenyhteiskunnallinenjärjestys,jokasellaisenaon
kulttuuriinsidottu,muutoksenalainenjaavoineettisilleuudelleenarvioille,kutenaloiteoikeintoteaa.
Avioliitonteologinen perustajasen yhteiskunnallinentoteutusovatsamanaikaisia,toisistaan
erottamattomia.Tämätekeeavioliittoteologiastaerityisenhankalaajahaastavaa.

Haluammekiinnittäähuomiotakirkolliskokoukselleannetunesityksenkäyttämiinteologisiin
perusteluihin.Aikoinaanpappisviranavaamiseennaisilletarvittiinsekäuskonkoriaettärakkauden
koriakoskevatperustelut.Vastaavasti,mikäliavioliittokäsitys halutaan perustellaluterilaisen
teologianvälinein,onvälttämätöntäottaahuomioonkumpikinalue.

JuhaniForsberg
TT,ekumeniikandos.(emer.)

AnttiRaunio
systemaattisenteologianprofessori
Itä-Suomenyliopisto

MiikkaRuokanen
dogmatiikanprofessori
Helsinginyliop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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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标题:
关于芬兰婚姻法修订案的五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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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
(中英文双语半年刊)

投稿须知

《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YUXIXUEGuojiXuekan)创刊于2011年12月,由国学
与西学北欧论坛(NordicForumofSino-WesternStudies)主办、赫尔辛基大学世界文化系宗教学
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与吉林大学文学院国学与西学比较研
究中心协办之中英文双语学术期刊,整合北欧四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学者之力,每年于芬
兰出版两期(六月及十二月出版)。栏目有:

“人学、神学与国学”(人学乃启蒙运动以来强调理性的学术,神学乃关于上帝及研究基督教
的学术,而国学则指中国精神体系之研究);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实践神学乃现实中基督教实践之研究,中西教会/社会乃指
中国与欧美等传统上以基督教为信仰和精神体系的基督教会与社会);

“中西经典与圣经”(中西经典乃中国及西方的宗教、人文经典,而圣经则指基督宗教的圣
典);

“教会历史与中西文明变迁”(教会历史乃基督教会之历史,中西乃中国与欧美等传统上以基
督教为信仰和精神体系的社会);

“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比较宗教文化研究乃中国、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宗教与文化之比较研
究);

“书评与通讯”(书评乃对主题为国学与西学的新书之述评,而通讯则指同样主题的学术动态
与新闻)。

1.本刊欢迎下列类型的稿件:(1)研究性论文(ResearchArticles):国学、西学研究、及国学和
西学比较的原创性学术论文。(2)书评(BookReviews):对近来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的评介。
(3)会议综述和报道(ConferenceReports):对相关学术会议的深入报道。
2.本刊全年公开征稿,凡与本刊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均欢迎各界人士投稿,但内容必须是首

次(特例另加说明)发表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
3.中英文文稿均被接受。以中文投稿的研究论文需附英文摘要和关键词;以英文投稿的稿

件需附中文的摘要和关键词。原则上,论文含注释中文稿件为8000至12000字为宜,论文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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